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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叙事和逻辑

———巨型文本的阅读和创作

程广云

【摘要】《资本论》是一部史诗级的巨型文本，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生活世界形成、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叙

事经典，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经济基础）的真相和秘密。《资本论》的叙事结构是物象 －人格结
构，体现在拜物教的批判上。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客观化、复杂性的 “科学的哲学”，在思维中批判性和反

思性地复制和再现现实生活世界。《资本论》的逻辑方法包括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

是现象－本质方法，或者偶然－必然 （规律）方法。所谓 “征候阅读法”乃是一种科学发现法，不见其所

见，见其所不见：一是即现象求本质，亦即 “镜像”方法；二是即偶然求必然 （规律），亦即 “平均”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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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资本论》是一部史诗级的巨型文本。所谓 “巨型”，不是就其字数、篇幅而言，

而是就其客观化、复杂性程度而言，这种客观化、复杂性程度使其接近生活世界本身。也就是说，这

种巨型文本不是作者个人思想、感情、意志的表白，而是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的呈现；不是主观化的，

而是客观化的；不是简单性的，而是复杂性的。马克思 《资本论》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生活世界形

成、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叙事经典，其叙事的要素不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是概念 （范

畴）、判断 （命题）、推理 （推论）、例证 （实例）；首先不是具象化的，而是抽象化的；主要不是历

史性的，而是逻辑性的。

在客观化程度上，《资本论》也像其他一切史诗级巨型文本一样，作者必须尽可能地隐藏在文本

中，或者消失于文本外；不是作者说话，而是人物说话；不是作者根据需要编排故事，而是人物根据

性格决定命运；不是千人一面、众口一词，而是千人千面、众口众词。作品越不打上作者烙印，越不

留下作者痕迹，越接近生活世界本身，越卓越、伟大、不朽。换句话说，《资本论》的成就不在于它

表达了马克思的何种思想、理论、学说，而在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经济基础）的真相和

秘密。马克思没有强加任何东西。在 《资本论》中，无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

润、地租等物象或物，还是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人格或人，都是根据自身内在矛盾，不

断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经济基础）。

在复杂性程度上，《资本论》也像其他一切史诗级巨型文本一样，按照巴赫金的说法，不是单调

的，而是复调的；不是片面独白和单声部性，而是全面对话和多声部性；不是单线条独行，而是多线

条并行。多线索的基本构架是双线索。荷马史诗的基本构架是：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并存，人的故事

１



《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和神的故事并行。在马克思 《资本论》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构架：物的世界和人的

世界并存，物的故事和人的故事并行。

一、《资本论》的叙事结构：物象－人格 （拜物教等）

这样，我们可以将 《资本论》的叙事结构理解为一种物象 －人格结构。所谓 “物象” （物化对

象）不是自然物质现象，而是社会物质现象，具体地说，就是经济现象 （商品、货币、资本、剩余

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所谓 “人格” （人类位格）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人类实践活动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关系，尤其阶级关系，或处于一切社会 （阶级）

关系之中的个人，或作为一切社会 （阶级）关系总和的个人 （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等）。物是人

的对象化，人是物的人格化。这就是 “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 （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ｚ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ｕｎ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ｅｎ）。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
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

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

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① 恩格斯说：“经济

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

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② 列宁说得更加清楚明白：“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

关系 （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列宁进一步提到了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提出的 “三大拜物教批判理论”：“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

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

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③ 在评述马克思 《资本论》的 “拜物教批

判理论”时，卢卡奇说：“商品结构的本质已经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

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 ‘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的和合理

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关系的所有痕迹。”④

当然，在这样理解马克思 《资本论》时，我们不应忘却阿尔都塞所提出的警告：

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他们是这些

职能的 “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因此，真正的 “主体” （即构成过程的主体）

并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职能的执行者。同一切表面现象相反，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

“既定存在”的 “事实”，不是 “具体的个人”， “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规定和分配。

所以说，真正的 “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 （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

但是，由于这是一些 “关系”，我们不能把它们设想为主体的范畴。如果任何人偶然想要把这些生产

关系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还原为 “人的关系”，他就是在亵渎马克思的思想，因为只要我们

对马克思的少数模糊不清的提法持真正的批判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指出，生产

关系 （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不能还原为任何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间的关系，———因

为生产关系只是在生产客体和生产当事人所占有和 “承担”的关系、地位以及职能的特殊分配结构

中把当事人和客体结合起来。⑤

结构不能还原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关系”、“主体间的关系”，表明结构即 “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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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１５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９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
第１４４页。
［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 〈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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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存在着超越人的规定性，即物的规定性，亦即人的物化或

物象化。这里，没有人就没有物，同样，没有物也没有人。资本 （剩余价值、利润）是资本家的物

象化，资本家是资本 （剩余价值、利润）的人格化：既不存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也不存在没有资

本的资本家；工资和雇佣工人、地租和地主都是这样相互规定着的。人和物的这样一种相互规定就是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但是，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仍然承认这样一个实践哲学前提：人类劳动

创造对象世界以及人类自身。反之，这样一种物化或物象化恰恰是马克思力图扬弃的社会结构，将这

种社会结构神圣化就是拜物教，是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批判的。

“拜物教”（Ｆéｔｉｃｈｉｓｍｅ）一词起初是由德·博兹 （ＤｅＢｒｏｓｓｅｓ）在 《南半球的航海历史》（１７５６）
一书中提出来的，是指原始氏族社会中的原始图腾崇拜。马克思之前，拜物教大致是这样一种人类学

的意思。马克思之后，由于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拜物教更被当做是 “物恋崇拜”的心理形式，

大致是一种精神分析学的意思。德·博兹在 《物恋崇拜的仪式》中指出：“对某种现实的、物质性的

物的崇拜可以称之为物恋 （ｆéｔｉｃｈｅｓ）……正因如此，我将其称为拜物教 （ｆéｔｉｃｈｉｓｍｅ）。”① 但是，马
克思所谓拜物教既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也不是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它指的是市民社会中的物化意

识，亦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

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探讨了 “货币的本质”，认为 “货币的本质”是

“人的类本质”的 “外化、异化”：“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

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

物……”“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

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② 显然，异化的概念和理论已经蕴含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的思想。

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又通过辩证地考察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 “商品的

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可见，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

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 “可是，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迷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

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

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

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可见，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

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

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

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

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

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

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

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

不开的。”“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接

着说：“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③ 商品，尤其货币让人

崇拜的魔力就根源于此。

在商品货币关系中，劳动物化为商品的价值，劳动量物化为商品的价值量，互相交换劳动物化为

商品的互相交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造成商品、货币的神秘性；在

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供求变化发生作用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的实现和价值量的变动，造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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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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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人的神秘性。商品和货币无非是人们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活动中创造的关系，现在却在人面前

表现为一种能够支配人的命运的力量。这就是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本质。

总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本质是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

品和货币拜物教根源在于，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交换关系）

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商品交换关系———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来表现，物支配人，造成商品、货币

的神秘性。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物化、外化和异化的反映。

相比商品和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异化更甚，是拜物教的最高形态。在 《资本论》中，马克

思在提及 “资本－利润 （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
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的公式时，便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

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

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

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

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

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①。但是，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有对拜物教的批判，归根结底还是拜

物教的表现。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对拜物教的批判。

原本是劳动生产和再生产资本，结果是资本统治劳动。这就是劳动异化为资本，也就是资本拜物

教的起源和本质。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 《资本论 （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手稿）》
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为资本即资本拜物教的两种情况：“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 “劳

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一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一种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他

说：“我把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形式叫做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

从属是在创造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②

除了 《资本论》所批判的商品、货币、资本三大拜物教和政治经济学之外，马克思所批判的拜

物教还指市民社会中的其他物化意识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意识形态，例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批判的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物化意识形态。③ 我们还得指

出，拜物教既是表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也是马克思 《资本论》

的叙事结构。

二、《资本论》的逻辑方法：现象－本质／偶然－必然 （规律）（征候法等）

《资本论》的逻辑方法和它的叙事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相比它的结构，《资本论》的方法具有

多个层面，包括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

首先，《资本论》的哲学方法，通常的说法是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这有充分文本依据。马克

思自己曾说过：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

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

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

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

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

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针对当时德国知识界把黑格尔当做一条 “死狗”了，马克思

“公开承认”他 “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他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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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

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

革命的。”① 这里说明两点：一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点，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观念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事物的辩证法，观念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对于事物的能动反映；二是马克思与黑格

尔的共同点，马克思的 “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就是 “否定性的辩证法”，也是黑格尔的 “作为推

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 “辩证法”②。它主要突出的是观念 （黑格尔）或事物 （马克思）的

自我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 （即 “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

不等于 “肯定否定”。“肯定否定”就是回到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所批判的蒲鲁东的 《贫困的

哲学》———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

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

了下来。”蒲鲁东认为 “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

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

克思针对这种庸俗观念指出：“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

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

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作是贫困的幻想。他对两

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

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

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

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 （哪怕是思

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合成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

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

主义之间摇来摆去。”③

相比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更是一种系统论。它描述的不是单个事物的运动、变化和

发展，而是整个系统 （亦即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所构成的事物的集合体）的

运动、变化和发展。

其次，《资本论》的一般科学方法，如抽象－具体法、一般－特殊－个别法、直接－间接－直接
和间接统一法、经济细胞学说等，都有一定根据。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是将 “叙述方法”和

“研究方法”区分开来的： “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

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

的结构了。”④ 马克思提出了两条道路：一是从 （感性）具体到 （思维）抽象，它适用于研究过程；

一是从 （思维）抽象到 （思维）具体，它适用于叙述过程。“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

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前者是从 （感性）具体上

升到 （思维）抽象的分析方法，后者是从 （思维）抽象上升到 （思维）具体的综合方法，通常包括

三个要求：第一，逻辑起点是反映事物本质的高度 （极度）抽象和适度抽象。《资本论》以商品为逻

辑起点就反映了这一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商品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商品经济关系，

简单商品生产 （经济）蕴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经济关系）的萌芽；若从物品、产品起，则抽象

过度；若从货币、资本起，则抽象不及。第二，逻辑中介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基本环节，譬如货

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它们以资本为中心范畴，构成一个范畴体系。第三，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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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终点是通过对立面统一达到的多样性统一的具体，《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经济基础）为

逻辑终点就反映了这一要求。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

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

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①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

体情况作具体分析。”② 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客观化、复杂性科学，或者是这样一门 “科学的

哲学”，就是在思维中复制和再现现实生活世界，当然也是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复制和再现。

多样性统一是通过对立面统一达到的。通常所谓矛盾分析法是 《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就是这个

意思。马克思在分析每一经济范畴时，都分析了它们所固有的内在矛盾，譬如商品的两个因素———使

用价值和价值、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

统一等等，在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范畴的演变，譬如在商品的两个因素 （使用价值和价值）和价

值表现的两极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矛盾发展中，某些特殊商品 （贵金属）固定地充当一

般等价物，变成了货币，以自身的使用价值反映了其他商品的价值，等等。但是，矛盾分析不是固定

的，而是变动的。随着问题转移，事物所突出的矛盾也就有所不同。譬如同一劳动，既可以分析为具

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也可以分析为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同一资本，既可以在资本 （剩余价值）生

产中分析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可以在资本流通 （周转）中分析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然而，

矛盾分析只是应用于具体－抽象的研究过程的方法，而非应用于抽象－具体的叙述过程的方法。只有
辩证综合才能完成整个过程。矛盾分析是将一个统一体分析为两个对立面，辩证综合是将多重性矛盾

综合为一个统一体。两者相反相成。

马克思要求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一致，亦即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相一致、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

方法相一致。所谓历史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实在的历史，二是主观认识的历史。所谓逻辑是指反

映历史的本质的方面。所谓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一致，一是要求逻辑追随历史，二是要求逻辑修正历

史。追随也好，修正也罢，都是为了体现事物的本质的方面，从而删繁就简，突出其主干，忽略其旁

枝。譬如在历史上，地租是在资本出现之前就出现了，之所以马克思将其置于资本之后考察，是因为

《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地租，这种地租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

最后，《资本论》的专门科学方法是哲学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的贯彻和落实。在 《哲学笔记》

中，列宁着重提出 “《资本论》的逻辑”：“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 ‘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

留下 《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 《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

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 ［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

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

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 《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１章。”③ 《资本论》的逻辑即 《资本

论》中的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和方法。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运用了从感性具体经过思维抽象到思

维具体、矛盾分析、辩证综合、历史的与逻辑的相一致诸方法，从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到逻辑终点，

建立了逻辑结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唯物主义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的统一在于：辩证法首先

是指客观辩证法，其次是指主观辩证法 （认识论），认识论包括感性经验的方面 （心理学）和理性思

维的方面 （逻辑学）。逻辑学 （理性认识论）、认识论 （主观辩证法）在实践基础上统一于客观辩证

法。这就是 《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方式。《资本论》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不是思辨

逻辑，而是历史逻辑，即形式和内容相统一、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种逻辑既不同

于普通逻辑学，也异于一般辩证法。它的形态在马克思 《资本论》中得到完整准确的体现。

阿尔都塞提出 “从哲学角度阅读 《资本论》”不是 “无辜的阅读”，而是 “有罪的阅读”。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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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种 “征候阅读法”：“所谓征候阅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

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

中。”这是一种互文方法，见其所不见，不见其所见；忽视在场的、出场的，关注不在场的、不出场

的———沉默、空白，等等。“‘征候’阅读，即系统地不断地生产出总问题对它的对象的反思，这些

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够被看得见。”① 阿尔都塞借用恩格斯为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卷１８８５年
版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通过化学史上的一个例证说明了经济学史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的创新：“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 ‘既有的’燃素说

‘范畴所束缚’……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 “真正发现氧气”， “这样，

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

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

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

止步不前了”；无论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还是社会主义者，“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

束缚”；“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 （马克思———引者）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根据这种事

实，他 （马克思———引者）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知道怎样使用” “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

产的钥匙”，“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② 这个例证充分说明，阿尔都塞所谓 “征候阅读法”

乃是一种科学发现法：每当新事实与旧理论发生冲突时，旧理论一旦失去原有解释效力，人们就会利

用新事实推动一场科学革命。阿尔都塞通过 “见与不见”说明人们怎样改变视点，如何发现盲区。

无论是 “见”还是 “不见”，事实都在那里。问题不在感知、表象事实，而在解释事实，在于我们能

否将其纳入一个可理解的范畴体系之中。这一方法同时告诉我们：现象／本质、偶然／必然 （规律）

以及它们所对应的感性／理性 （思维）之间并非截然二分。感性可以升华为理性 （思维），理性 （思

维）可以内化、积淀为感性。不存在可见和不可见、可知和不可知的绝对界限，只存在已见和未见、

已知和未知的相对界限，这个界限是由于我们所选择的参考系 （总问题框架）决定的。类似从地心

说到日心说的哥白尼革命也就是我们通过改变所选择的参考系 （总问题框架）实现的。常人总是根

据常识看待问题，而科学则要求我们破除陈见，获得新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 《资

本论》的逻辑方法理解为一种现象－本质方法，或者一种偶然－必然 （规律）方法。

三、镜像法与平均法

通常所谓科学方法要求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即透过可感觉的现象，发现超感觉的本质。马克思的

方法或 《资本论》的逻辑是：即现象求本质。事物本质从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发展到显现于现象的表

面，是人们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前提。在现象发展序列中，高一级的现象通常显现了低一级的现象的

本质。譬如，在 “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分析中，马克思分析了从 “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

值形式”经过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到 “货币形式”的发展过程。“可见，

通过价值关系，商品Ｂ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Ａ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 Ｂ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 Ａ
的价值的镜子。”③ 这种 “相对价值形式”和 “等价形式”之间矛盾的不断发展，直到某些特殊商品

（贵金属）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变成了货币。货币的使用价值是一切商品的 “价值镜”，它将一

切有差别的具体劳动的凝结 （使用价值）转换为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 （价值）。这种 “镜

喻”绝非任何一种反映论，既非机械的反映论，亦非能动的反映论。它类似一种现象学，但既不是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不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是马克思的物质现象学和实践现象学。 “镜

７

①

②

③

［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 〈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前揭书，第２１、２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０—２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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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还会让人联想拉康，但是，马克思的 “镜像”首先并且主要不是拉康的自我认同机制建构的初

始阶段。这面 “价值镜”就是 “本质镜”，以自身的现象来反映其他事物的本质。只有这样从现象发

展到本质，才能保证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将这种方法称之为 “镜像”方法。这种

镜像方法并非仅仅应用于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资本论》。它普遍适用于各个学科领域。马克思

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

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 恩格斯说：“正如母体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

动物祖先以蠕虫为开端的几百万年的躯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则是我们的动物祖

先、至少是比较晚些时候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是更加压缩了。”② 前者说的是

高等物种成为低等物种的 “镜像”，后者说的是同一物种之中个体成为种系的 “镜像”。这里承诺了

一种进化论的观念，本质在进化史中由隐而显，由低而高；由此决定我们从后看前，从高见低。

镜像法

Ｂ?＝ＡＢ③

我们通常所谓科学方法同样要求我们透过偶然发现必然 （规律），即透过可感觉的偶然，发现超

感觉的必然 （规律）。马克思的方法或 《资本论》的逻辑是：即偶然求必然 （规律）。偶然是随机分

布的，必然 （规律）是这种随机分布的理想平均化、纯净化形式。譬如，马克思忽略商品交换过程

中由供求关系变化所导致的商品价格波动 （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下跌），他发

现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等价交换。正是这一常

人看不见的商品价值规律，决定常人看得见的供求关系变化所导致的商品价格波动。这就像海平面存

在于波浪中一样。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就是这样发现规律的。我们可以将这种方法称之为 “平均”

方法。这种平均方法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

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都是在这样和那样不适合中所取的平均值，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阿尔都塞提出了 “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把

《资本论》的对象规定为现实资本主义的 ‘理想平均形式’问题；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

过渡的形式问题。”④ 所谓 “理想平均形式”正是这个意思。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 “用英国作为例

证”，追求 “纯净化”。这也是符合一切理论科学特征的。不管简单性科学，还是复杂性科学，它们

都不可能直接研究现实，而是设置理想环境，满足理想条件 （例如科学实验包括实验室实验、虚拟

实验和思想实验），间接研究现实。

⑤

总之，《资本论》的逻辑方法和叙事结构是一致的。无论镜像方法，还是平均方法，都与物象和

人格的并行结构相关。而二者也都由马克思所选择的参考系 （总问题框架）决定。

（责任编辑　巳　未）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０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９９７页。

说明：Ｂ处于等价形式一极，它以其自然形式 Ｂ （方框代表现象）反映Ａ的价值形式? （圆圈代表本质）；反过来说，Ａ处于相

对价值形式一极，其价值形式 （本质）?反映在Ｂ的自然形式 （现象） Ｂ上。

［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 〈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前揭书，第２３６页。
说明：曲线代表供求关系变化所导致的商品价格波动以及类似偶然；直线代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以及商品等价交换这一价值规律以及类似必然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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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问题是马克思在创建其思想体系时与近代西方思想交锋的焦点之一。从 《博士论文》到 《神

圣家族》，是马克思自由思想急剧变革的时期，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研究这一变革进程中马克思自由思想

的主题转换和演进历程。青年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变革大致有五个节点：一是推崇自我意识的自由，显现自

由的起点和现实维度；二是崇尚理性自由，凸显 “定在的自由”及其新取向；三是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凸

显现代自由的悖谬性；四是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凸显自由的劳动本体；五是对 “精神”自由的

批判，凸显自由的现实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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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ＡＫＳ００９）

自由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自由个性、自由人联合体和自由王国，这是马克思对个

人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最理想状态的设定。从思想谱系看，自由问题是马克思在创建其思想

体系时与近代西方思想交锋的焦点所在，也是马克思思想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最为争论不

休、莫衷一是甚至误解曲解丛生的论题。今天，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界分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

践，我们也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确认。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自由思想

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从 《博士论文》到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自由思想急剧变革的时

期。进一步梳理和分析这一变革进程中青年马克思自由思想的主题转换和演进历程，有助于全面理解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本质和全貌。

一、自我意识与自由的起点

学生时代的马克思，总体上秉持一种内在主义的自由观念。这种自由观念源于古希腊罗马，对接

于康德、费希特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坚持 “自我意识的普遍立场，亦

即通过思维获得自我意识的自由”①。康德以道德良知确立自由的主观形式，强调 “自由意志”是一

种自由必然性，即自律。费希特把 “自我”设定为自由的主体，自我是意志与理性的统一。青年黑

格尔派把自我意识以及基于其上的精神自由，视为自由的根本。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坚信人的道德力量和自由选择能力，表达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自由观念。

９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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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分析基督与个人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基于人性的弱点和不完善，如喜欢作恶的

本性、理性的动摇、心灵的堕落等，强调德行是人的 “救世主”，德行可以使人不断摆脱世俗的东西

而具有神性，使人内心变得高尚。这种德行体现在人的职业选择和职业精神中。马克思认为，选择的

自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比动物优越的地方在于，人能够进行理性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听天由

命。自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种创造性体现在，人可以通过选择高尚的职业，实现人类幸福与自

身完美的统一，这也是人生幸福的标志。马克思把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自由，具体化为一种对完美职

业的选择。这表明青年马克思的自由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立足人类的人本主义情怀和面向社会生活

的现实主义态度。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总体上告别康德－费希特和德国浪漫派的理想主义，倾向于黑格尔和青年黑
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把自我意识作为黑格尔实体化的绝

对精神的对立物，视为社会历史进步的原动力。正是受这种观点的直接影响，马克思在 《博士论文》

中把自我意识作为主题，力图揭示自我意识及其解放问题。早期斯多葛学派将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思

想推向极端，借助自然法宣扬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伊壁鸠鲁则强调要重视偶然性和

主体的能动作用，注重个人幸福和快乐，宣扬个人的绝对自由与独立。与德谟克利特只承认必然性的

真实存在和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的观点不同，伊壁鸠鲁通过 “原子偏斜”和 “原子的质”确证偶

然性及其意义。他试图通过原子的偏斜来解释自由、偶然、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意义，以此来抗衡必然

的命运，反对神秘主义和宗教，把自由还给人的心灵。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探讨客体实在的根据，应更

为关注如何使进行探讨的主体得到安慰。所谓主体的安慰，就是主体 “在自身中感到满足的思维的

宁静和从内在原则中汲取自己知识的独立性”。伊壁鸠鲁把存在的偶然性转化为思维的偶然性，思维

的偶然性使意识从物理世界的必然性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由。马克思把偏离直线运动的原子理解为独

立、自由的实体，“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①。原子偏斜打破了 “命运的束

缚”。伊壁鸠鲁在人的内在规定性中发现了人的自我意识及其力量，确立了 “自我意识”解释原则，

用自我意识对抗实体世界的必然性，使自由成为人类反思的对象，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

所以，马克思说，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是 “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称伊壁鸠鲁是 “最伟大的希

腊启蒙思想家”②。马克思特别推崇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自由原则，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神性，

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自我意识是精神的太阳系。

但马克思也注意到伊壁鸠鲁自我意识原则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伊壁鸠鲁自我意识的自由只是个

别性形式上的自由，由于过度肯定偶然性而忽视必然性，伊壁鸠鲁的自由实际上成了一种幻想的抽象

的可能性。这种自由是 “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而

且 “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那么这就会为

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③。马克思强调 “定在中的自由”，这里的 “定在”是黑

格尔意义的，指有限定的、具有一般规定性的东西，即 “现实”的东西。但这里的 “现实”是指理

念的现实，还不是指社会生活的现实。然而这里已经显现出超越单纯的自我意识自由原则的倾向，表

现出马克思自由观念的现实主义趋向。马克思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作哲学上的 “自由派”，这一派别坚

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规定，它的活动就是批判，使哲学转向外部，要求使世界哲学化。

“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

之外的尘世的现实。”马克思认为，“在内容上，只有自由派才能获得真实的进步”。对于哲学来说，

“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

０１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９、５４页。
同上，第６３页。
同上，第５０、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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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① 青年马克思把自由的 “定

在”，指向现实的国家、法等，要求它们必须符合自由理性精神。

二、理性国家与自由的定在

在黑格尔那里，自由不再仅仅停留于一种纯粹的意识层面，而是体现于意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黑格尔认为，自由一方面作为一种能动的精神力量，贯穿于绝对精神运动过程的始终；另一方面，自

由作为一种 “定在” （即 “现实”）力量，实现于道德、伦理、法、国家之中。黑格尔把国家视为

“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和 “具体自由的实现”，认为国家是自由的最高定在，是意识到自身

的理性的定在，是 “自在自为的道德主体”。可见，黑格尔所表达的最高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国

家的理念，是理性精神的绝对自由。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崇尚黑格尔理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自由的定在。马克思强调应该根据

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国家是一个合乎伦理和理性的共同体，是一种人与人 “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

联合体”。国家应维护公民的自由，公民则要服从理性国家的法律。国家 “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

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

律”②。依据这种理性国家观，青年马克思批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普鲁士专制制度，

推崇新闻出版自由，张扬一种理性主义的 “定在中的自由”。

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骑士等级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和某些等级的个人特性，普遍

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他们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强调，自由是人的

本质，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公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自由。所谓精神自由，“就是按照事

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问一个人 “自由是否应该存在”这一问题，

本身就是对这个人的自尊心的伤害。“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

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③

当自由表现为 “特权”时，自由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一种专制的自由、特权的自由。比如，诸侯等

级要求报刊成为表现他们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马克思把新闻出版自由视为人类自由的

实现，是精神最自由的表现，是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是人类各种自由形式中最高的

自由形式。“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

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④ 在马克思看来，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

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黑格尔认为，法律是自由的具体实现，自由只有在法律中才能变为现实。国家必须健全法律，如

此自由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依据黑格尔的这种自由理性法律思想，进一步批判书报检查制度。马克

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

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

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作为自由理性的体现，法律只能以人的行为

为根据。但是，书报检查制度却要惩罚人的行为以外的所思所想，而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

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

面前的平等”。法律应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即精神自由，而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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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精神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侵犯和剥夺。马克思称封建专制制度为 “精神的动物王国”，是不自由的

世界。“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因为这种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而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

现。封建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①

对穷人自由权利的特别关注，是青年马克思自由思想变革的重要契机之一。在 《关于林木盗窃

法的辩论》中，马克思从理性国家观出发，抨击普鲁士专制制度下的法律对贫困群众自由权利的践

踏，“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第一次公开站在贫苦群众一边，维护群众的物质利益。马克思认为，

林木所有者力图把特权变成法，他们的私人利益充满狭隘小气、愚蠢死板、平庸浅薄、自私自利，他

们把自己的私人利益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国家和法既然是普遍理性和自由精神的体现，那

么从国家和法的角度看人，所看到的就应该是有着共同人性和共同理性的自由的公民。因此，国家必

须把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视为自由公民。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 “物质利益”问题，意识到物质利益在国家和法的建构中的作用，

尤其是私人利益对理性国家和普遍自由的侵蚀。这使马克思产生了 “苦恼的疑问”，即一方面依据黑

格尔理性国家观，国家和法应该超越特殊的私人利益，把普遍自由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但另一方

面，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和法又常常被强者的私人利益所支配，成为强者实现自己私人利益和特权自

由的工具。对这一矛盾的自觉意识和疑虑，动摇了青年马克思所信奉的黑格尔自由理性国家观，促使

马克思 “退回书斋”，反思自己所崇信的黑格尔自由观，重构国家和法及其与自由的关系，重新认识

英法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以及近代启蒙自由主义理念。

三、政治解放与自由的悖谬

马克思在 《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自由理性国家观，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笔记体著作，对黑格尔自由理性国家观进行了全面系统批判。对黑格尔法

哲学的批判，为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把国家作为自由的主体，确证现实的人即家庭成员和市民社会成员才是自由的

主体。黑格尔法哲学把国家、法同自由理念相勾连，把国家和法视为自由的实现。黑格尔认为，国家

是自由理念的体现和实现，国家先于并决定着作为现实的人的存在形式的家庭和市民社会，而作为家

庭成员和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会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现实性。黑格尔实际上

用理性国家抹杀了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国家并非是黑格尔所设定的以自身为目

的的普遍理性存在物，国家并非先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相反，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基础，

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把作为自

由理性的国家本身视为绝对目的，而把个人视为自由理性实现其目的的工具的观点，强调国家的职能

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国家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东西；不是

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赞赏民主制度。“民主制是

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

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

人民自己的作品。”② 马克思认为，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

民自由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人民就有权变革国家制度。

在自由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个注意到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等之间的区

别。马克思对这一区别的理解，初步表达于他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批判。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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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超越了黑格尔理性自由观和启蒙自由主义自由观。

自由体现为人的解放，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实现了人的一次巨大解放，是人的自由的一大进步。政

治解放铲除了封建专制制度，摧毁了封建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消除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得社会

成员的各种特殊的和个别的因素如宗教信仰、私有财产等，被驱逐出政治国家领域而成为非政治的、

社会的差别，进而使社会成员成为 “纯粹的、明显的个体性本身”，使个体由作为政治统治奴役者的

不自由的存在，转变为真正生活于世俗关系中的市民，确立了个体在政治形式或法律形式上的自由，

自由被确认为一种人权。马克思肯定法国宪法和１７９１年 《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自

由。他强调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

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是由界桩确定的一样。获得这种政治自由，是人

的一种历史性的解放。

但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自由存在内在矛盾，具有悖谬性。这种内在矛盾和悖谬性

集中表现为：“人没有摆脱宗教，他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他没有摆脱财产，他取得了占有财产的

自由。他没有摆脱经营的利己主义，他取得了经营的自由。”① 何以如此？

马克思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其一，政治革命实现了政教分离，使国家摆脱宗教束缚而成为自

由国家，使人从神权政治中解放出来而成为自由公民。政治革命消除了封建的政治等级差别和人身依

附关系，使得 “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即公民。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政治革命所

建立的 “政治制度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宗教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

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对个体来说，国家 “是作为普遍理性、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

来的”②，“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

在它身上”，“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因此，

对国家而言，“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③。其二，政治革命实现了政 （政治国家）社 （市民

社会）分离，确立了以物质需要和利己主义为原则的市民社会的自由，确认私有财产占有和经营的

自由。由此在自由问题上引发三个结果：一是从一般伦理意义上说，政治解放虽然把自由的主体归置

于 “个人”，但这里的 “个人”实际上不过是市民社会中 “自私自利的个人”。由此，政治解放所确

认的自由，也不过是 “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

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

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

己自由的限制。”二是从社会实践意义上说， “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

“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

种自由对有产者来说是实在的和有意义的，是一种特权自由；对无产者来说则是虚幻的和无意义的，

是一无所有的自由。同时，由于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政治解放所主张的自由，虽然在法律上被宣示为

一切人的自由，但事实上，这种自由不过是一部分人 （而且是少部分人）的自由，只是资产阶级这

个特殊阶级的自由。三是从人学效果上说，政治解放带来了一个致命后果：人成为工具，成为被商业

和金钱所奴役的不自由的人。政治解放由于确认了私有财产占有和经营的自由，使得金钱具有支配一

切的力量。“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

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

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④ 金钱异化是世俗社会其它一切异化 （宗教异化、政治异化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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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政治革命只是实现人从封建社会关系中的解放，它消除了人的政治异化，但确认

和保障财产私有制，无法根除人的金钱异化 （经济异化），因而，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未完成形

式。人在这种解放中所获得的自由只能是形式的和法权意义上的自由，是一种基于私有财产的消极自

由，还不是实质的、积极的自由。为此，马克思提出 “普遍的人的解放”。所谓 “普遍的人的解放”

即人类解放，就是 “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使人的

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①。这种解放集中表现为人从私有制以及私有观念中解放出来，表现

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本性的全面实现。只有 “普遍的人的解放”，才可以使人获得普遍

的、实质的自由。“普遍的人的解放”何以可能，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这种解放，成为青年马克思自由

思想演进中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解决的问题。

四、异化劳动与自由的本体

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批判，马克思把消灭私有制视为 “普遍的人的解放”

的根本途径。这种认识促使马克思转向对以私有制为原则的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批判

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普遍自由的具体实践路径： “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

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

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

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② 在资本主义社

会，工人对生产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异化劳动关系。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政治经济
学－哲学批判，马克思从对象与主体及其关系层面，深化了对自由问题的认识，第一次把自由从观念
论和上层建筑领域引向物质生活生产和经济基础领域，揭示了自由与劳动、私有制、共产主义等的关

系。

马克思把自由视为人的生命的秉性和特质，把自由理解为人通过劳动而不断展开的自我实现活

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

类特性。”这种自由体现为人的审美情趣、创造才能等。再进一步，马克思汲取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

格尔哲学中劳动概念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原则，把自主劳动理解为人的自由的本体规定。在劳动本体论

意义上，人的自由在于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这表现为 “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 “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

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根本在于 “通过实践创造对

象世界”。这一点集中表现为人的自主劳动。在自主劳动中，“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

存在物来对待”③。人通过这种自主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对象化并意识到和直观到自己的自由本

质。在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提出 “直接谋生的劳动”和作为

“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劳动两个重要范畴。在 “直接谋生的劳动”中，“我的个性同我自己外化到这

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

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

在的必然的需要”。相反，作为 “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劳动，则出于人的 “内在的必然的需要”，是

“生活的乐趣”④。这一观点被马克思后来发展为有关 “必然王国”与 “自由王国”的学说，成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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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劳动不再是人的自主活动、自由活动，不再是出于需要的自愿自

觉的创造性活动，而是沦为迫于生存压力不得己而为之的谋生活动，是被迫的和强制的，是一种异化

劳动。马克思归纳和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表现，即劳动产品对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过程本身的异

化、个人与类本质的异化、个人与个人的异化。马克思是沿着从现象到本质的现象学方法来描述异化

劳动的四个表现的。人与人的异化，是最根本的异化。异化劳动造成的不自由，归根到底，是资本主

义社会关系对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否定。这种异化表明了人的深度的 “不自由”存在状态，具体体

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诸多关系中。在劳动异化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呈现

了异化与自由的四个矛盾，即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的矛盾。马克

思把这四对矛盾视为 “历史之谜”，并强调以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真正占有人的自由本质为目的的

共产主义，是这个 “历史之谜”的解答。

五、精神－群众与自由的主体

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追随者以 “批判的批判者”自居，他们把自由的主体归置于少数具有

“精神”批判能力的人，把自身和 “批判”等同起来，把自己说成是 “精神”，是绝对的、无限的，

而把 “群众”说成是有限的、粗野的、鲁莽的和僵死的。由此，“批判的批判者”把人的解放和自由

归结为一种 “精神”活动。布鲁诺·鲍威尔说：“犹太人现在在理论领域内有多大程度的进展，他们

就获得多大程度的解放；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想要成为自由的人，他们就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人

了。”① 马克思批判道，布鲁诺·鲍威尔以为 “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

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狂热者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

渎神明。对我们德国人说来，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

由他们来负的”②。马克思在 《神圣家族》中，批判了这种精英主义的自由观念，确认无产者是实现

人类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的现实主体。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已特别关注穷人的利益和穷人的自由。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中，马克思明确把无产阶级视为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普遍自由的主体。无产阶级的存在，“表明

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

级这个特殊等级”。因此，“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

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③。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发现，与他对自由的深层理解不无关系。青年马克思意识到，不能仅

仅从政治或法律层面理解自由，还必须从更为深层的生存论层面理解自由。１８４２年，马克思洞察到：
“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

地做这些事。”④ 在关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是批判中，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所追求的仅仅免于被

奴役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形式的和消极的，不能够满足人类精神的持续的和无限的追求。在 《神圣

家族》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

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⑤。这一观点被马克思后来发展为有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自由个性”学说，成为其自由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更注目于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不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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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转引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２９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１８９—１８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１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１８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３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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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的生存环境，以便把人性中积极的自由能量激发出来。

只有在生存论层面理解自由，才能发现自由的真正主体及其强大力量。马克思分析道，在私有制

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工资的数额起初是通过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协商来确定的。

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让资本家去确定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

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工人受雇于资本家，从事雇佣劳动，从法律层面说，是自由的行为。但从

生存论层面说，工人的这种行为是由自己的生活条件所迫使的行为，因而是不自由的。同样，资本家

的行为从法律层面看也是自由的行为，但从生存论角度看，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受资本驱

使，是资本的奴隶，因而他的行为也是不自由的。马克思总结道，在现代社会，“个人把自己的异化

的生命要素如财产、工业、宗教等的既不再受普遍纽带束缚也不再受人束缚的不可遏制的运动，当做

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实际上是个人的十足的屈从性和非人性”①。

马克思进一步论证道：“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

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

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

实。”因为 “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

东西的外观也已被剥夺，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

非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

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

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②。因此，在谋求实现自由

方面，有产者满足于 “统治的自由”，是消极的、保守的一方；无产者处于 “非人”状态，是积极

的、实践的一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主体归置于无产阶级，强调通过无

产阶级的解放，来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

对无产者来说，自由不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批判和精神自由，而是一种彻底的实践变革和历史活

动。按照 “批判的批判者”的自由逻辑，对工人来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

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极其丰富的想象，不再为他们个人而索取

报酬，那么他们在现实中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了……只要他们在思想上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

消除了现实的资本；只要他们在意识中改变自己的 ‘抽象的我’，并把现实地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当

做非批判的行为轻蔑地加以拒绝，他们就会现实地发生变化并使自己成为现实的人”。马克思则针锋

相对地指出，无产阶级 “并不认为用 ‘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

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

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

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

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③。这正是马克思自由观的价值指向和实践目标。

（责任编辑　巳　未）

６１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２５６—２５７、３１６页。
同上，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同上，第２７３—２７４页。



在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

———略论洛克财产理论的当代位阶

徐　峰

【摘要】洛克在 《政府论》中通过区分 “自然状态”和 “政治社会”，指明了证成个人财产权的一系列约

束条件。诺齐克自认为是洛克思想的继承者，却在弱化前者约束条件的基础上，以 “弱的约束”方式与其

分道扬镳，转而支持一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相反，罗尔斯体认到实质平等之重要意义，支持

一种比洛克更平等的分配方案。比较之下，洛克、诺齐克与罗尔斯三人的财产权论述彰显出对 “自我所有

权”的不同信守。诺齐克坚持 “完全”的自我所有权，罗尔斯对 “自我所有权”存而不论，而洛克允执其

中，坚持一种 “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这意味着在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洛克的财产理论既不是诺齐

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式的，也不是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式的，而是锚定在二人之间。

【关键词】洛克；罗尔斯；诺齐克；财产权；平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１７－０８

作者简介：徐　峰，江苏溧阳人，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晨晖学者、讲师。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 “当代西方平等主义理论研究” （２０１７ＥＺＸ００７）；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二等资助） “《正义论》以来西方平等理论的追踪与批判研究”

（２０１７Ｍ６２１４１７）

借用博登海默的说法，洛克的财产理论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①，厘清其理论真相一直是思想

史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②。本文无意辨别这些研究成果得失，而是尝试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视域中思

考洛克的财产理论。细言之，将他的理论同两位旗帜人物———罗尔斯与诺齐克———进行比较。罗尔斯

被认为复兴了当代政治哲学，其 “作为公平的正义”理念为达致一种平等社会作了强有力辩护。诺

齐克则为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张目，认为财产再分配与个人的自由权利完全不相容。因而，罗尔斯与

诺齐克代表了两种相悖的财富分配立场。

有趣的是，二人都试图从洛克那里寻找思想资源。诺齐克自认是洛克的继承人，坦言 “关于政

治哲学的思考都汇聚于洛克……现在正遵循令人肃然起敬的洛克传统”③。罗尔斯坦承洛克的思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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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登海默曾经对 “何谓正义”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可随时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

相同的面貌。”（参见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１页。）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Ｃ．Ｂ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ＨｏｂｂｅｓｔｏＬｏｃｋｅ，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ｐｐ．１００－１３０；ＪｅｒｅｍｙＷａｌｄｒ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２３－４５；ＪｏｈｎＤｕｎ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ｋ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ｅ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ｓｈｃｒａｆｔ，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１，ｐｐ．４３－
６３；ＢａｒｂａｒａＡｒｎｅｉｌ，“ＴｈｅＷｉｌｄＩｎｄｉａｎｓＶｅｎｉｓｏｎ：Ｌｏｃｋ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６：
４４（１）；ＭａｔｔｈｅｗＫｒａｍｅｒ，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５５－９６．
ＲｏｂｅｒｔＮｏｚｉｃｋ，Ａｎａｒｃｈ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Ｉｎｃ．，１９７４，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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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为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会继续阅读他的著作，并发现他

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的原因”①。然而本文试图证明，洛克的财产理论既不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

式的 （ｒｉｇｈｔ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也不是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式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而是锚定在
他们二人的理论之间。对这三人而言，理论的歧见背后透射出对 “自我所有权” （ｓｅｌｆ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命题的不同态度，进而生发出不同的财富分配观点。本文首先描述洛克证成财产权的基本策
略，而后在同诺齐克和罗尔斯的比较中澄清理论分歧，由此勘定洛克的理论坐标。

一、洛克证成财产权的策略

在洛克的权利体系中，财产权同生命权、自由权一起，构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权利。财产权如

何获得？需要满足哪些约束条件？又要遵守何种限度？洛克的回答主要集中在 《政府论 （下篇）》的

“论财产”一章中。通篇来看，他的证成策略分为两步，首先是讨论货币出现前在 “自然状态”中的

初始占有，然后分析货币出现以及进入 “政治社会”的合法持有 （包括占有和转让等）。

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从出生起就对自己的人身享有某种所有权，这是自然法赋予的。为了维持生

存，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将 “身外的”自然资源 “拨归私用”。在洛克看来，外在的自然资源本

来就是上帝给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上帝既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亦给予他们以理性，让他们为了生

活和便利的最大好处而加以利用。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

的”②。“拨归私用”让人们可以通过劳动占有果实，但其间必须遵守一系列约束条件：

第一，占有时要给其他人留下足够多且一样好的资源 （ＬｅａｖｅＥｎｏｕｇｈａｎｄＡｓＧｏｏｄｔｏＯｔｈｅｒｓ，下文
简称 “Ｅ＆ＡＧ条款”）。洛克解释说，虽然个体劳动能使自然资源脱离原先的共有状态，但是占有时
若不给他人留下足够多且一样好的资源，这种占有就是不正当的，是对其他人占有权利的侵犯。洛克

生活的时代远达不到现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渴求，这从他对土地占有的描述可见一斑，“这种开垦任

何一块土地而把它据为己有的行为，也并不损及任何旁人的利益，因为还剩有足够的同样好的土地，

比尚未取得土地的人所能利用的还要多”③。

第二，占有后要以享用为度，不能糟蹋或损害所占资源 （Ｓｐｏｉｌａｇ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下文简称 “损害条

款”）。洛克认为，自然资源本是上帝厚赐给人们享用，人们有义务保存好上帝的恩赐。“如果它们在

他手里未经适当利用即告毁坏；在他未能消费以前果子腐烂或者鹿肉败坏，他就违反了自然的共同法

则，就会收到惩处。”④

在自然状态中，初始占有至少要满足上述 “Ｅ＆ＡＧ条款”和 “损害条款”，才能称得上是正当占

有。由正当占有所获得的物品资源，构成人们的合法财产。财产权受自然法的保护，是神圣不可侵犯

的自然权利。一旦人们签订契约，宣布离开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后，财产权的论证随之发生变化。

在政治社会中，由于引入货币和人们的 （默示）同意，“Ｅ＆ＡＧ条款”和 “损害条款”的效力似

乎有些式微⑤。这是因为一是外在资源已经不如自然状态中那般丰富，占有后很难继续留给他人足够

多且好的东西，二是货币的出现使得财产的贮藏成为可能，不会出现自然状态中资源储藏过久而腐坏

的状况。而且在政治社会中，人们以 “同意”为基础赋予金银以价值，又通过明文协议同意确立彼

此的财产所有权。这样的结果是，个人财产的严重分配不均成为可能，而这种分配不均看起来还是建

立在彼此同意的基础之上。以土地占有为例，洛克曾直言：“这就很明显，人们已经同意对于土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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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不平均和不相等的占有。他们通过默许和自愿的同意找到一种方法，使一个人完全可以占有其产

量超过他个人消费量的更多的土地，那个方法就是把剩余产品去交换可以窖藏而不致损害任何人的金

银；这些金属在占有人手中不会损毁或败坏。”① 麦克弗森据此批评说，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承认不平

等的财产占有，本质上最终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奠基和辩护的。②

本文并不认同麦克弗森的结论，而是相信 “Ｅ＆ＡＧ条款”和 “损害条款”在政治社会完全失效

的说法只是夸大其词。我们可以找到文本证据，表明洛克仍然希望这两个条款行之有效。譬如他在论

及窖藏时说：“的确，窖藏多于他能使用的东西是一件蠢事，也是一件不老实的事。”③ 笔者认为，洛

克的本意只是坚持正当的财产都要受法律保护，他同样不希望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

步。接下来，澄清洛克与诺齐克的理论差异之后，会发现洛克的财产理论不仅不会导向自由放任的市

场机制，反倒体现出平等主义的色彩。

二、诺齐克式的 “弱的约束”

诺齐克在其代表著作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辩护了具财产权观点。他不像洛克那样区分

“自然状态”和 “政治社会”，而是引入资源持有的两个环节：“初始占有”和 “自愿转让”。

论及初始占有时，诺齐克指出洛克的 “Ｅ＆ＡＧ条款”可以有 “强的约束”与 “弱的约束”两种

解读。“强的约束”是指不仅使他人失去通过任何一种占有来改善自身处境的机会，也使他人不再能

够自由使用先前能使用的东西；“弱的约束”是指仅仅使他人不再能自由使用先前使用的东西，却不

包括其它内容。“弱的约束”意味着，只要一种初始占有没有使得别人的处境变糟，即便使得别人无

法继续使用之前的常用之物，这种初始占有仍然是正当的。举例来说，一个人圈定一片肮脏破乱的公

共沙滩，在一番精心打理和装扮之后宣布占为己有，并对光临这片沙滩玩耍的人们收取１美元门票，
否则不准入内。若依对 “Ｅ＆ＡＧ条款”的 “强的约束”，这种占用公共沙滩的行为当然不正当；而依

照 “弱的约束”，只要人们在沙滩玩耍获得的快乐值大于超过１美元门票的价值，那这种占用公共沙
滩的行为就是正当的。

洛克本人在阐释 “Ｅ＆ＡＧ条款”时语焉不详，诺齐克认为洛克既可能主张 “强的约束”，也可能

主张 “弱的约束”。考虑到 “强的约束”对占有要求太过严苛，容易遭受 “回溯论证”的反驳，进

而永远不可能生成财产权④，所以诺齐克相信只有 “弱的约束”才更符合现实。如果接受以 “弱的约

束”为标准，只要占有行为没有使他人的处境变糟，哪怕他人不能一如既往地使用某类特殊资源，

这个占有仍然是正当的。那就自然推理出奉私有制为圭臬是最好的选择，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能够让

人们的处境变得更好。诺齐克直截了当地说：

通过使生产工具掌握在那些能够最有效率地使用它们的人手里，它增加了社会产品；因为随着由

不同的人控制资源，一个怀有新主意的人不必只有说服某一个人或一小伙人才能进行实验，实验由此

得到鼓励；私有所有权通过使某些人拥有不是用于当前消费而是用于未来市场的后备资源，保护了未

来的人们；它为那些不随和的人提供了就业的门路，让这些人不必去说服任何人或任何小团体来雇佣

他们，等等。⑤

根据同样的理路，诺齐克坚定支持土地的完全私有化，因为即便土地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带来

的结果可能比其它时候更好。诺齐克在此面临一个棘手的挑战。这里的 “比其它时候”是指何时？

这关系到福祉比较的基准问题。有些人主张设置较低的比较基准，譬如同私有制出现以前相比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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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资源已被占有的某个特定时期相比①，好处是容易证明施行私有制是惠及人们的善事。有人提出应

当设置较高的比较基准，即有且只有其他人能够从单个特定的占有中获益，这个占有才是正当的②。

与较低的比较基准相比，较高的基准肯定会使私有制在证成上更加困难。遗憾的是，诺齐克在此着墨

不多，从他的有限论述看，他似乎倾向于接受较低的基准，以使得证成私有化变得更加容易。

拥护私有制是诺齐克理论逻辑的直接结果，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侵犯正当占有的个人财产。完

成初始占有后，就进入到第二个环节：资源 （财产）的自愿转让。诺齐克认为，持有财产的人自愿

向他人转让自己的持有物，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公正的。他以篮球运动员张伯伦为例，任何对自

愿转让的阻止和干预，都侵犯人们自由行使财产权。据此，诺齐克认为罗尔斯等人的再分配方案是一

种包含了侵犯人们 （财产）权利的严重事情，“任何带有平等主义成分的分配模式都会被个人的自发

行为所颠覆；每一种令人满意以致实际上被设为分配正义之核心的模式化条件，也是如此”③。

可以说，诺齐克是财产私有制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拥趸。除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外，他

认为私有制不会支持任何更进一步的分配平等观念，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抱怨自由市场带来的收入差

距和贫富之别。“如果持有的状态是正当产生的，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一种以分配正义为根据的更多功

能的国家。”④ 正是在此意义上，诺齐克甚至认为 “对劳动所得征税等于是强迫劳动”⑤。

三、从洛克到诺齐克：断裂的平等叙事

诺齐克自诩洛克的继承者，但是二人在财产权的证成逻辑上大相径庭。上文已言，洛克在解释

“Ｅ＆ＡＧ条款”时语焉不详，以致诺齐克认为 “弱的约束”才更为合理，进而得出结论自由放任的市

场才是最佳选择。但下文将表明，即便搁置颇有争议的 “Ｅ＆ＡＧ条款”，我们也可以从洛克的相关论
述中找出依据，证明洛克不仅不会置贫富不均于不顾，反而可能支持财富的平等分配。

１．“损害条款”一直发挥着作用
本文第一节业已表明，除 “Ｅ＆ＡＧ条款”外，在证成财产占有时 “损害条款”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损害条款”要求，我们应以享用为度，不能超过实际所需，避免糟蹋或败坏上帝的恩赐。洛克

清晰明了地说道：“谁能在意见东西败坏之前尽量用它来供生活所需，谁就可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的

劳动在这件东西上确定他的财产权；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他的份所应得，就归他人所有。”⑥ “损害条

款”不同于 “Ｅ＆ＡＧ条款”，后者一旦遭遇资源稀缺的处境便捉襟见肘，而 “损害条款”更准确地说

属于 “内在性约束”，它和占有者的行动意志有关，重点是强调资源的占有不能超过实际所需，和外

在资源的多寡关系甚微。有文本证据表明，在进入政治社会后，“损害条款”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例

如洛克在 “论财产”一章的末尾写道：“一个人据为己有的那部分是容易看到的，过多地割据归己，

或取得多于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既无用处，也不诚实的。”⑦ 而且除 《政府论》外，洛克还在其他

一些地方阐述过类似观点，比如在论述德育时就说 “人们拥有财产本身并不是恶，只是超出所享用

的范围才会成为恶之源”⑧。所以，在洛克看来，无论在自然状态还是政治社会，占有过多的财产占

有都不符合他的本意，是一种毫无意义且不道德的行为。

诺齐克只字不提 “损害条款”，其逻辑是：无论持有的财产是不是超过现实所需，只要它们符合

正当占有或自愿转让，都是持有者的应得，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设想，洛克断然不会认同诺齐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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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即便洛克认为私有财产需要加以保护，但仍谴责那些占用超出自身需要的行为是不诚实的。

２．上帝的存在与自然法的支配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洛克预设了上帝的存在，认为世间万物皆由上帝创造。他从这一预设出发，

推导出一系列有关自然法的要求。“自然法是所有人、立法者和其他人的永恒的规范。他们所指定的

用来规范其他人的行动的法则，以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行动，都必须符合自然法、即上帝的意志，

而自然法也就是上帝的意志的一种宣告。”① 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是永恒的存在，是高悬世间万物

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自然法会如何规制自然资源来保护上帝的子民呢？这可从洛克关于 “自

保”的论述当中见端倪。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创世主的创造物，自然法要求 “每一个人都必须保存

自己，不能擅自改变他的地位”，“基于同样理由，当他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他就应该尽其所能保

存其余的人类”②。洛克的意思很明确，自然法要求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保存他人，比如

保存他人的生命、自由、健康或物品等。若是不平等的财产占有威胁到他人的保存时，那这些占有很

可能得不到证明。

不仅自然状态如此，洛克对政治社会的思考，包括权利的确证和政治的推理都充满着基督教的假

设③。他虽未直言平等，但是可以合理地推测他对分配平等的呼吁。因为平等的意义在于使每个人都

有机会发现上帝的存在、履行上帝的义务。洛克始终要求人们 “基于自然的平等”遵守 “互爱义

务”④，要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人，使他们免于糟糕处境的困扰。

对诺齐克来说，他当然不可能设定洛克那样强烈的神学背景。他只是援引康德的 “人是目的，

不是手段”的原则作为论证的起点。诺齐克也强调 “自保”，却不是洛克那种要求一种 “兼及他人”

的自保，而是主张每个人应该独立建构生活的意义，“既然一个人无法事先预知别人会不会接受其生

活方式，所以允许别人追求他自己的生活观念也是符合你的自我利益的”⑤。根据诺齐克的理解，道

德上唯一允许的是让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除此之外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３．共同体的假设
洛克说，上帝创造的自然之物是留给人们共同使用的。言下之意是世间万物在未占之前都是有主

的，属于世间的每一个人。这同他支持土地划归私用时的说法相得益彰：

一个人基于他的劳动把土地划归私用，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了人类的共同积累。因为一英亩被圈用

和耕种的土地所生产的供应人类生活的产品，比一英亩同样肥沃而共有人任其荒芜不治的土地要多收

获十倍……我试问，在听其自然从未加以任何改良、栽培或耕种的美洲森林和未开垦的荒地上，一千

英亩土地对于贫穷困苦的居民所提供的生活所需能否像在德文郡的同样肥沃而栽培得很好的十英亩土

地所出产的同样多呢？⑥

表面上看，私人占有更好是因为私有制的生产率更高，但生产率高、产量增加又是为什么？洛克

这段话中提到了 “人类的共同积累”，也提到是为了 “贫穷困苦的居民”，他的表述背后暗示着有这

样一个 “共同体”⑦。其中，人们共享着世界资源的所有权，产量的增加能够使更多的收益分予所有

人，尤其是那些没有足够土地的人，这样就没有人会因土地稀缺而处境变糟。如果说这个 “共同体”

拥有某些权力的话，用洛克的话说，“他们的权利，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众福利为限。这是除

了实施保护以外并无其他目的的权力，所以决不能有毁灭、奴役或故意使臣民陷于贫困的权利”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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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 （下篇）》，前揭书，第１３５页。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 （下篇）》，前揭书，第４页。
ＪｏｈｎＤｕｎ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ｐ．２６－３０．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 （下篇）》，前揭书，第３页。
ＲｏｂｅｒｔＮｏｚｉｃｋ，Ａｎａｒｃｈ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Ｉｎｃ．，１９７４，ｐ．５０．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 （下篇）》，前揭书，第２４页。
ＭａｕｒｉｃｅＣｒａｎｓｔｏｎ，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５７，ｐｐ．２１０－２１１．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 （下篇）》，前揭书，第８４－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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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诺齐克会在他的理论建构中预设所谓的 “共同体”。因为他笃信只存在个体的人，不存

在拥有利益的社会实体，“谈论社会整体利益就 （故意的）把问题掩盖起来了”①。对他来说，财产

有且只有通过 “看不见的手”的形式得到证明，它跟任何社会实体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如果笔者关于上述三方面的描述无误，我们可以指出洛克和诺齐克在财产权的证成上有着根本性

差别。洛克从 “损害条款”的效力、上帝的存在与自然法的支配，以及共同体的假设等方面出发，

认为国家或政府需要对财产分配及贫富差距加以调控，不平等在道德上很难得到证明。诺齐克却坚持

最低限度的国家，认为任何再分配都是对个人的掠夺，对财产权的侵犯。质言之，在财产权的证成

上，从洛克到诺齐克有着一个断裂的平等叙事。

四、迈向何种平等：洛克与罗尔斯的分殊

根据罗尔斯著名的正义两原则，诺齐克设想的社会并不能保障公平与正义，至多是实现 “前途

向才能开放的平等”②。罗尔斯直言不讳地批评诺齐克裹挟着洛克为自己站台背书：“今天，许多观点

都被成为 ‘洛克式的’，但它们与洛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关系。一些提出各种形式的财产权，但却不

提供洛克提供的那种依据的观点———如诺齐克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的观点———也常常被

说成是 ‘洛克式的’。但是，对洛克及其当代传人来说，这种宗教背景是根本性的；忽视这一点就会

冒严重误解他们思想的危险。”③

根据罗尔斯的解读，洛克的财产理论不是诺齐克理解的那样，而与他的正义两原则更具亲缘性。

“作为公平的正义”论证缘起原初状态，是人们在无知之幕背后达成契约、一致同意的结果，这与洛

克在离开自然状态后通过契约进入政治社会的说法异曲同工。罗尔斯在 《政治哲学史讲义》的 “洛

克讲座”中高度赞扬了洛克对财产权进行的某些限制：“它不是一种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们想做

的任何事情的权利，也不是这样一种权利：我们对自己财富的使用不管给他人带来何种影响都无所

谓。”④ 他直言，与其说洛克接近自由至上主义，不如认为和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走得更近。⑤

虽然在 “洛克讲座”中罗尔斯甚少提及他的同洛克的理论差别，事实上在有关平等问题的思考

上，尤其是达致实质平等的方式上，罗尔斯要比洛克要更加 “激进”。如前文所述，洛克的财产权论

证建立在作为上帝之法的自然法基础之上，但罗尔斯明白，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证明财产权不可能再诉

诸非公共的进路，只能诉诸公共的政治正义观念，即在所有人都认定是正义的条款基础上，每个人都

同其他人进行政治和社会上的合作。⑥ 换言之，无知之幕背后深谋远虑的公民一致同意每个人都有平

等的道德地位，每个人不仅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 （形式平等），还应该享有公平的机会平等 （实质

平等），而且如果不平等不可避免，那也要首先保障社会最弱势的群体的最大利益 （不平等的限度）。

从洛克的角度看，他大概会同意罗尔斯的部分内容。例如，洛克认同人们生来就毫无差别地享有

自然的平等，但囿于社会时代差别，自然的平等仅仅包括司法权力和自然权利的平等，不可能包括诸

如性别平等之类的现代问题，而且这种自然的平等还潜藏着等级制的可能。⑦ 此外，洛克还积极捍卫

个人的私有产权，但又意识到要对财产施加某些限制，避免因无节制的占有破坏社会正义。如拉斯莱

特所言，洛克甚至暗示，最贫穷的人也有足够多的理由需要社会予以保护。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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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Ｎｏｚｉｃｋ，Ａｎａｒｃｈ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Ｉｎｃ．，１９７４，ｐ．３９．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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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ｐ．１０５．



在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

但是没有理由相信洛克将同意罗尔斯的全部结论，尤其不会同意正义原则中的第二个原则的内

容：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这肇始于罗尔斯对平等主义理论的推进和贡献。他既体认到古典自

由主义以降形式平等的重要性，还察觉到实现社会正义与实质平等的内在勾连。一般而言，出生于较

高社会经济阶层或拥有较多天赋的人，会比出生贫穷家庭或较少天赋的人在能力和激励方面具有更多

优势。无论是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都将这些优势当作自然之事。罗尔

斯却反对说，人们出生的社会经济阶层或个人的天赋完全不应当影响其职业的成功。他把每个人最初

的社会经济阶层和天赋的分配看作是偶然的和随机的，正确的做法是 “把天赋的分配看作是某种意

义上的共同资产，可以共享由这种天赋分布的互补性带来的较大社会与经济利益”①。他用 “公平的

机会平等”取代古典自由主义秉持的 “自然的机会平等”，以消除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试图使 “每

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②。

完全的经济平等当然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不平等”已然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洛克对不

平等的限度的表述比较模糊。当把财产理解为物质占有物时，洛克看起来完全尊重一个人持久地占有

另一个人的劳动产品、主人占有奴仆的劳动产品③，但他又不断提醒人们，通过正当的方式获得财

产，既要坚守不多占的道德律令，又要关心贫苦大众的糟糕处境。相比之下，罗尔斯表达出斩钉截铁

的态度，差别原则允许的经济不平等必须要最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必须要从最差的经济地位的立场

去评价社会分配方案，不平等不能以损害社会最不利者为代价。可以说，在允许经济不平等方面，罗

尔斯的分配原则比洛克更体现出 “互惠”与 “博爱”的价值。

就 “互惠”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而言，它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合作博弈中指认的 “相互获利”

（ｍｕｔｕ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而是预设了公共规则框架下的正义合作体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各种合法期望。
“互惠”介于公共无私和相互获利之间，被视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达成正义条款的重要观念。虽然

“相互获利”同样可能提升人们福祉水平，但是只有 “互惠”才能够吸引人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福祉的

最高关注。罗尔斯强调 “互惠”意在表明没有人应得在自然天赋分配中所占的偶然地位，社会也不

应当为那些最初较有利者做最好的事情。

就 “博爱”（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ｙ）而言，它无疑包含一种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的意义。说差别原则体现出
博爱的观念，是因为它支持这样的主张：如果不利于促进处境较差者的利益，社会成员就不应该增加

任何利益总额。虽然前文说过洛克的理论暗含 “共同体”的假设，但罗尔斯强调的 “博爱”观念不

是一回事。根据罗尔斯的描述，良序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首要美德便是 “正义感”，以拥有 “正义感”

来参与社会的公平合作体系，这是洛克理论中所阙如的。此外，“博爱”的观点要求建构某种公共的

政治正义观念，这与洛克式的独树一种特定的广包性学说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建立起来的 “共

同体”是非常不同的。

五、解构 “自我所有权”

本节将深入财产权的内部，通过发掘自我所有权命题来分析洛克、诺齐克与罗尔斯之间的根本差

别。在洛克看来，财产权的基础与根据正是自我所有权，即 “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

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④。每个人都拥有自己身与心，“劳动”作为跟自我有意向性联

系的行为，在完整意义上也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以自我所有为起点，人们通过劳动占有身心之外的物

品，拥有相对其他人的排他性的 （财产）权利主张。

诺齐克尊崇自我所有权的重要价值。他认为，洛克的所有权观念有助于理解 “为什么把人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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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劳动拥有所有权的人。他们把每一个人都看做是拥有做出决定权利的人，即决定

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成为什么，以及看做是有权利收获自己行为所带来利益的人”①。在他看来，以自

我所有权作为边界约束权利，体现了康德主义 “人是自在目的”的根本原则。对他来说，不仅要坚

持个人对身心进行控制的这种严格的权利 （自我所有权），还必须坚持个人用其劳动或他人自愿转移

而得的财产具有严格的权利 （财产所有权）。简言之，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是一体两

面、内在同一的。我们不妨将这种自我所有权称作 “完全的”自我所有权 （ｆｕｌｌｓｅｌｆ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ｉｇｈｔ）。
相较之下，洛克的自我所有至多是一种 “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 （ｆａｃ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ｌｆ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敏于事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自我所有与对财产所有是不对称的，财产所有权只
是自我所有权的派生产品，二者不具有同一性；二是人们不再对身心或财产拥有始终如一的控制权，

而会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调整。从本文对洛克的分析能看出，无论在自然状态，还是在政治社会，

洛克都暗示需要对私人财产做出的某些必要的限制。例如，不符合 “Ｅ＆ＡＧ条款”的占有就是不正
当的，拥有太多的私有财产也是 “不道德”的。这种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调整财产分配的方式，

正是 “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的内在要求，目的是使社会分配趋向更加公正的模式。

对 “自我所有权”的不同理解，构成洛克与诺齐克在理论分殊的原点。“完全的”自我所有权是

逻辑上最强版本的自我所有权，这既体现在权利的广度上，如包括了对自己身体完全的控制和要求赔

偿权等，还体现在对这些权利的严格度上，如任何时候这些权利都不能被侵犯。“敏于事实”的自我

所有相对温和得多。我们设想洛克会这样批评诺齐克：“完全的”自我所有权既不能与关于上帝的信

念相一致，又会与契约中的公平精神相冲突。

吊诡的是，罗尔斯虽与诺齐克一样，主张自己的理论作康德主义的解释，却只字不提自我所有问

题。他巧妙地说：“我把作为一个本体自我的个人选择假设为一个集体的选择。”② 这里集体的选择肯

定不是指个人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而只是意味着原初状态中的每个人都会一致同意正义两原则，在

这种一致同意中表现出每个人自我的统一。罗尔斯如此处理自有苦衷。依日常观念来看，自然禀赋这

些本属于个人所有之物，却被他认为是纯属偶然分配的产物，没有人应得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自

然禀赋和社会优势，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将这些偶然因素当作社会的共同资产。如此设定，罗尔斯再

去提及自我所有就显得不再必要。

罗尔斯不提自我所有，也就不像诺齐克一样将此概念与财产所有缠束在一起，不要求无条件地保

护私有财产。这从他的基本自由清单中能找到蛛丝马迹。依罗尔斯所言，正义第一原则用来保障公民

基本自由，这些自由包括 “政治上的自由与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人的自由；

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以及依照法治的概念不受任意逮捕和没收财产的自由”③。这些基本自由中包

括持有财产的权利，表明罗尔斯认可私有财产是重要之物。但他又接着说，拥有某些财产 （如生产

资料）的权利被排除出基本自由清单，不受第一原则的保护④。这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财产权不是

“根本的”和 “不可让渡的”，国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根据平等或公共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正是在

这层意义上，罗尔斯才会说，他的正义理论 （财产理论）是开放性的，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

社会主义制度，都能够与他的正义原则相兼容。

至此，我们解构了洛克、诺齐克和罗尔斯三人的自我所有权命题。诺齐克主张 “完全的”自我

所有权，坚持个人对身心和财产都具有严格地不被侵犯的权利，从而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辩

护。罗尔斯不诉诸自我所有权，而是在全体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将自我所有转换成集体所有，进而建构

（下转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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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柄谷行人的经济学 －哲学理论

周　阳

【摘要】为了应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以及各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破产，柄谷
行人提出了 “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号召。为此，柄谷主张清理出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地基：一方

面要扫除苏东社会主义运动当中所存在的理论误区，即对劳动价值论的形而上学理解；另一方面必须揭示

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柄谷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归结为 “使用价值－经验论”或 “货币－信用－经
验论”。但最后柄谷并没有回到马克思本人，而是将他的 “共产主义形而上学”嫁接在 “死亡本能”等精

神分析概念上，于是其理论的不足之处就暴露了出来。

【关键词】价值形式理论；货币形式；形而上学；经验论；柄谷行人

中图分类号：Ｂ３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２５－０７

作者简介：周　阳，浙江金华人，（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史考证版 （新ＭＥＧＡ）研

究”（２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３６）

一、引　　论

尽管作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批判理论家，柄谷行人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文学研究领

域受到普遍关注，但是由于国内研究者很少从柄谷文本的内在逻辑出发去系统地考察其理论体系，因

此出现了不少脱离语境的批评。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柄谷思想来源的博杂性是造成我们误解

柄谷的一个重要因素。柄谷有很深的日本宇野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背景，他对马克思的许多理解

（譬如对价值形式论的诠释）直接来自宇野弘藏。其次，柄谷在不同时期又不同程度地卷入与几乎所

有当代重要激进思想家 （德里达、福柯、拉康等）的思想对话，这也导致我们不能准确把握柄谷思

想的轮廓。再次，柄谷在借用前人思想资源时其实已加入自己的理解。例如，柄谷对价值形式论的简

化，虽然在宇野学派内部颇受非议①；柄谷的四种交换方式论，虽然处处都有拉康 《研讨班１７：精神
分析的另一面》中 “四种话语”论的影子②，但在对精神分析基础概念的理解却与拉康有不小差异。

最后，柄谷非但常常抱有这种 “六经注我”的态度，更不惜以今日之我非难昨日之我。例如，他从

《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时期的解构主义的门徒，变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时期的福柯派拥

趸，再变为 《跨越性批判》时期更贴近拉康化风格的理论斗士。柄谷这种多变的思想立场，的确为

我们的理解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视角，但也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本文之所以主张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去理解柄谷 《跨越性批判》中 “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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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从流通论中直接引出 “信用论”的做法，更接近宇野派中小幡道昭一系的主张，但这并不为山口重克等人所接受。

拉康在那里明确指认了剩余快感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关联，并且和柄谷一样批评资本家是只进行购买而不支付代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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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也是考虑到了上述这些因素：尽管像巴迪欧、朗西埃、奈格里、齐泽克等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一

样，柄谷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也是试图建立更为普遍的政治联合，对抗资本主义的专

政，但柄谷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其共产主义论的基础，这种更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使他与其他人

的工作具有鲜明区别；而相比于他自己在其他文本的论述，柄谷的共产主义论在 《跨越性批判》中

得到最为充分的展现。

二、柄谷对 “劳动价值－形而上学”的批判

柄谷的工作是对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 “重建”，在这之前的首要工作，就是对旧有的共产主义形

而上学的拆解。柄谷指出，旧有的共产主义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最普遍的联合，即劳动生产者的联

合，所以其理论基础就是传统理解的那种 “劳动价值论”，即认为商品无须藉由交换就具有价值。在

他看来，传统劳动价值论不仅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而且在现实当中被革命实践无情地证伪

了。

柄谷指出，这里的首要问题在于廓清马克思的价值论到底是指什么。在柄谷看来，马克思的主张

是 “一个商品只有被其他商品所交换才可能有其价值”，“商品首先对他人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否则不

成其价值”，也就是说 “马克思重视的是使用价值”①，更准确地说是商品交换当中的使用价值 －经
验，即这种使用价值－经验必须包括 “对他人的使用价值 －经验”在内。这种交换当中的使用价值
的经验是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成立的必要条件。因此，传统劳动价值论被柄谷轻而易举地排除在马克思

的价值论之外：传统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根据在于生产过程中的 “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是在商品

交换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的；而在商品交换给他人之前，其使用价值是根本不可知的，用马克思的话

说，商品 “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②。在柄谷看来，传统劳动

价值论其实还停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上，恰恰是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东西。

可能有人会认为，即使传统劳动价值论可能不大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理解，但由于它将价值的根据

安置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时间上，而这种劳动时间是可以不受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影响的，因

此它具有普遍性的优点。对此，柄谷指出，就传统劳动价值论不依赖于使用价值－经验而言，它的确
具有普遍性的、形而上学性的品格；但是，由于传统劳动价值论将商品交换的问题排除在外，于是就

脱离了 “社会性”的领域，而只有在 “社会”当中，才能讨论真正的普遍性③。即使在在劳动时间

的问题上，也只有进入社会交换领域，才能讨论对价值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否则就只能

是某一经营体内部的劳动时间，它并不比某一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具有普遍性。因此，就真正的形而上

学必须是普遍性的而言，传统劳动价值论即使算一种形而上学，也只能是一种武断的形而上学。

在柄谷看来，如果说这种理论上的批判还并不能说服所有人的话，那么建立在传统劳动价值论基

础上的旧共产主义论及其实践即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也该为人们敲响警钟了：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

失败，与违背马克思的教导、严重忽视使用价值、忽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三、柄谷对 “使用价值－经验论”的批判

在柄谷看来，仅仅诉诸使用价值－经验同样不能为理解经济现实提供出路。柄谷指出，新古典经
济学家的商品理论就是试图从使用价值－经验论出发推导出一切经济范畴，而物物交换———物品所有
者通过对商品的使用价值－经验 （即效用）的衡量、排序建立起交换的尺度从而展开交换———就是

这种商品理论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新古典经济学归为某种使用价值－经验论。但柄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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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３页。
《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篇第２章，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０３页。转引自 ［日］柄

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１５２页。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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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果接受使用价值－经验论的前提，则物物交换在逻辑上是无论如何不能成立的，因为要求这物
品持有者在交换之前，不仅要对他自己手中的物品的使用价值有经验，还必须对他将要交换到的、他

人手中的物品的使用价值有经验。但所谓对一物品的使用价值的经验，在享用该物品之前是无论如何

不能获知的。因此上述两个条件显然是荒唐的：交换之所以是可能的，前提就是双方都不使用自己手

中的物品；而交换之所以是必要的，前提就是双方在交换前都不能使用对方手中的物品。更重要的

是，物物交换在经验上也没有验证：“商品的关系体系并非各种商品直接发生关系，而是由和一般等

价物的一商品之关系构成的。”换言之，根本不存在不以货币为中介的 “等价交换”关系：“所有的

商品只有在货币的媒介之下才能相互产生关联。”经济事实与这些使用价值－经验论者所说的恰恰相
反，“实际的市场中买卖并非同时进行的，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通过将货币当成本钱”，买与卖是

分离的，商品并不是 “直接”与另一个商品发生关系，而是 “首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 “仅仅”与

货币发生关系。① 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是现实中唯一存在的交换经验。

物物交换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在经验上是

得不到验证的。因此，使用价值－经验论者建立在物物交换基础上的交换论根本不能成立，而就使用
价值－经验论者对经验 （即不存在物物交换，而只存在商品与货币的交换）之 “视而不见”而言，

他们只能算是伪经验论者。

这些伪经验论者为掩饰自己在理论上的窘境，也曾乞灵于康德哲学：对于将要交换到的、他人手

中的物品的使用价值，对于这种未发生的事实，我们是无论如何不会有经验的。伪经验论者不愿承认

他们的失败，于是搬出 “习惯”概念。他们认为通过 “习惯”，就能对这种未发生的事实有所经验，

甚至自作主张地给这种 “习惯”套上康德在 《判断力批判》中使用的术语 “共通感”。柄谷甚至指

出，阿伦特、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之所以把 “回到康德”狭隘地理解为回到 《判断力批判》的康

德，也是出于上述目的。但伪经验论者始终无法自圆其说的是， “习惯”无论如何都只是过去的事

实，它与未来毫无关系。

柄谷把这种伪经验论的立场称为 “策略性”的立场、相对主义的立场：它只关注的自己的、特

定的经验，而不关注他人的经验，这种相对主义本身其实是违背经验论原则的。但是伪经验论者由于

相信只有自己才真正关注了经验，反而更坚信这种 “策略性”立场才是 “实践性”立场、“现实性”

立场。柄谷指出，由于伪经验论者不关注他人的经验，却又不得不承认他人的经验也是现实的一部分

———他们之所以求助于运用 “共通感”概念，就是因为他们也承认他人的存在———所以，伪经验论

者的 “策略性”立场其实并非 “实践性的”，而是 “非现实”的，即 “思辨性”的。

就一般意义所理解的 “思辨性”是指与现实无关而言，“思辨性”立场本身与现实是不会产生关

系的，也就谈不上对现实有危害了。事实上，即使伪经验论的理论本身破产了，伪经验论者本人还是

在从事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活动。因此，在柄谷看来，对交换过程给出真正合理的解释，一方面是理论

上对交换论的机制加以澄清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一种实践的要求：解释伪经验论的交换论这种理论上

根本是错误的理论，在现实中仍然能产生影响、造成危害的原因。

四、柄谷对 “货币－信用－经验论”的批判

正如柄谷在对使用价值－经验论的交换论的批判中所指出的，现实交换过程是且仅是物品与货币
的交换。柄谷提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物品与货币交换中的经验并不是对物品的使用价值的直接经

验，而仅仅是一种信念、一种 “相信”，“相信”我们有对物品的使用价值的经验。建立在 “相信”

－经验之上的经验论才是真正的经验论。
关于这种建立在真正经验论基础上的交换论是如何运转的，柄谷给出了自己的说明。这种交换论

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步，物品的持有者对他手中的物品的使用价值并没有直接的经验，但他 “相

７２

①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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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它具有使用价值。我们可以把这一位物品持有者称为 Ａ，把他这一环节的 “相信”称为 “相信

１”。第二步，货币的持有者 “相信”Ａ手中物品的使用价值会与另一位物品持有者手中物品的使用
价值相等，即他 “相信”等价交换这一事实 “应当”存在。我们把这一位并没有直接登场的物品持

有者称为Ｂ，把货币持有者在这一环节的 “相信”称为 “相信２”。第三步，货币持有者希望 Ａ也
“相信”“相信２”，为此他向 Ａ提供了保证，也就是他手中的货币。第四步，Ａ“相信”了 “相信

２”，接受了货币，同时也交出了他手中的物品。我们可以把这一环节 Ａ的 “相信”称为 “相信３”。
整个交换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第四步，因为 “相信３”的成立根本不需要任何经验上的保证，也不可
能存在经验上的保证———Ａ不可能对货币持有者手中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有直接经验——— “相信２”根
本只是 “相信３”自身预设的内容而已。

可见，在柄谷的解释中，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仅仅是一种信贷关系，货币仅仅是一种信

贷的凭据：对于Ａ来说，货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根本无关紧要，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明明知道货币的
物质形态在流通中会损耗①，还是仍然当它是足值的在使用。在整个过程中，只有 “相信１”、“相信
２”与 “相信３”相互之间的信贷关系，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从未出现；商品与货币之间
的信贷关系所保证的，就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未来一定会发生，而且他把这种 “相信交换

某种将要发生”当成 “交换已经发生”。

真正的经验论者用商品与货币的信贷关系偷换掉了商品之间交换关系，柄谷认为这一 “信以为

真”和康德论证知识的普遍性的逻辑是一致的：１．经验是知识成立的必要条件；２．而普遍性顾名思
义就是指在无论何种时空条件下都存在的性质，具体地说，现在存在，过去存在，未来也要存在；３．
但是，就经验是总是主体在事实发生过之后对该事实的感知而言，主体对未来的事实根本不可能有经

验；４．所以，知识的普遍性本身不可能靠经验来保证。真正能保证知识的普遍性的是信仰，或者说
所谓 “理论之信”②：信仰不是妄想，妄想是无事实根据的想象，而信仰是一种 “相信”，“相信”未

来的事实会发生，并将此 “相信”本身计入已知的经验中，简单地说，就是把 “相信”某事实未来

会发生当成该事实已经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普遍性得到了保证。用康德的话说，货币既非一

种可直接经验的实体，也不是对经验的事后记录，货币 “是通过货币交换对所有生产物的价值关系

进行调整的东西。因此，货币乃是作为所有商品的关系体系之体系性，即超越论统觉 Ｘ而存在着
的”，货币即所谓 “超越论假象”（“信仰”）。③ 正是通过作为 “超越论假象”的货币，商品体系全称

命题得以成立：商品体系的普遍性恰恰是通过货币来保证的，因为主体正是通过货币将未发生的交换

当成已经发生了的交换，由此建立了交换的 “一般性”，即交换的普遍进行。

更重要的是，在柄谷看来，尽管这种以真正经验论为基础的交换论揭示了交换的现实运作机制，

但这种揭示仍然有其局限性，即它并没有揭示出上述现实运作机制自身的界限：通过将未发生的事实

当成已经发生的事实这样一种 “相信”的机制，交换过程的 “一般性”得以成立，这种 “一般性”

扮演了 “真正的普遍性”的替代物。所谓 “真正的普遍性”是指必须 “如期所是”地面向每一个事

实本身，把未发生的事实当成未发生事实本身，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就是面对商品之间的直接交

换从未发生这一事实④。但这种扮演并不是每次都成功：当 “资本家手中的已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与

“被雇佣者手中的货币”的交换时，这一交换总是充满了危险，一旦失败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⑤

五、柄谷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工作

在柄谷看来，只有那种把交换的现实运作机制及其界限都考虑在内的理论才算是真正普遍的交换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甚至有的货币根本就不具有 “物质形态”，譬如电子货币，它仅仅是账户上的虚拟数字。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２１—２３页。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２６１页。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三章３．单独性与社会性。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１８２—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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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也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可以算是真正的交换的形而上学，即建立在普遍性经验之上的交换理论。

他进一步指出，要重建这种形而上学，首先就要像康德那样将 “个别性 －一般性”与 “单独性 －普
遍性”这两对概念区分开来。

个别性与一般性之间并不能直接相互转化，转化如果要实现还需要一种中介机制，即 “相信”

的机制：１．个别性向一般性的转化：某一个体通过将对其他个体的经验的 “相信”、超越论假象直

接转化为其他个体的经验本身，从而建立起诸个体之间的一致性、普遍性。柄谷指出，德国浪漫派、

黑格尔主义者的民族国家理论正是上述一般性理论在政治哲学上的反映：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并不单
纯是上层建筑，不是对经济事实发生后的观念记录，即不是对经济基础的机械反映。本尼迪克特·安

德森的 “想象的共同体”论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表象 （观念），它是靠教育和文学等来强化的，这只

说出了一半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作为表象来说，它与货币的运作机制是同构的，也是一种

“超越论式的假象”①，或者更准确地说，民族国家形成就是货币交换的产物。２．一般性向个别性的
转化：某一个体认为在自己的 “相信”、想象中就能把握其他个体的经验，因此真正去面对其他个体

的经验就显得不必要了，由于有了这种 “相信－现实”机制的保障 （更具体地说，就是民族国家的

保障），伪经验论者才心安理得地呆在他们的 “思辨性”立场上，为他们自己的特殊经验辩护。这自

然无法撼动现实的秩序，因为伪经验论者的 “思辨性”立场本身就是现实秩序的一部分。例如，柄

谷所提到的 “新社会运动”（“女性、同性恋者、特殊／少数族群等运动”），就因诸运动本身对特殊
性的强调，而陷入相互对立的境地。这样，拒绝中心化和被别人代表的运动，不是被民族国家权力之

一翼的政党所代表，就是只能停留在不痛不痒的抵抗上。②

与 “个别性－一般性”的逻辑相反，单独性和普遍性的相互转化是直接的。在单独性和普遍性
之间，即单一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不存在 “相信”机制，不存在超越论假象，个体之间直接交往，

这种直接交往状态才是真正的普遍性。③ 这种普遍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物品之间的互酬交换。互酬

交换不同于商品交换：商品交换的标准是建立在对物品使用价值的经验上的，但在商品交换中，人们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直接享用物品，一方面个体不能享用自己手中的物品，而只能 “相信”这

一物品能被享用；另一方面在交换时，个体也不能真正享用他人手中的物品，因为他也只是 “相信”

他人也 “相信”自己手中的物品能被享用。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都被一种 “相信”所隔断。

与之相反，互酬交换则将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障碍彻底打破了：互酬交换一方面是一种纯粹

的赠予，作为一种赠予它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以 “相信”机制为基础的算计，这种算计就是把他人

当成我，而不把他人当成他人本身；另一方面互酬关系也取消了人与物之间的障碍，被赠予者可以真

正享用他的物品，当然，所谓真正享用就是指普遍享用，即与他人一起享用，这还是赠予。只有在这

个意义上，赠予才能成为相互赠予，才符合所谓互酬的定义。在柄谷看来，这种互酬交换就是共产主

义了：共产主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普遍交往。

在柄谷看来，互酬交换并不是空想理论，它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运动。首先，这种互酬交换的原

始形式在商品交换之前就已经存在，柄谷将之命名为交换形式Ａ，使之与作为商品交换的交换形式Ｂ
相区分。再者，在商品交换出现之后，这种互酬交换也没有被商品交换所彻底瓦解，它仍然残存于家

庭、共同体之中，作为对商品交换的消极限制而存在。商品交换 “不能使家庭市场经济化，而只能

依存于家庭。另外，农业等也是无法彻底资本主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关人和自然的生产方面，

仍然只能依靠家庭和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是以非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因此，不管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全球化了，这些形态还残留着”④。更为重要的是，互酬交换反过来还能作为对商

品交换的积极限制而发挥作用，即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构成因素而存在。当 “资本家手中的已

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与 “被雇佣者手中的货币”的交换时，商品与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

９２

①

②

③

④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６２、１６７、２４１—２４２页。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２６７页。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６０—６２页。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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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即不能被 “相信”关系所统摄）就直接暴露出来了，一旦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普遍地拒绝购买，

则整个商品交换体系就崩溃了。最后，通过拒买克服商品交换之后的、新的互酬交换，就是柄谷所认

为的共产主义的交换形式。这种新的互酬形式的主体在拒绝购买资本家的商品时，已经将商品交换中

人的复杂性考虑在内，即理解 “相信”并非单纯的幻想，而是现实的运作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抵制

“相信”机制。这种考虑其自身的复杂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在这点上它不同于交换形式Ａ中那种原
始的人 （原始的人并没有考虑到 “相信”机制运作的条件），这种真正的人的联合才是共产主义。

六、结论：我们对柄谷的批判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柄谷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阅读本身是透过宇野经济学、精神分析理论等理论透

镜进行的，因此要对柄谷 “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工作给出总体的评价，首先需要全面考

察柄谷在多大程度上 “误读”了宇野经济学、精神分析理论，这种 “误读”是否具有积极意义。限

于主题与篇幅，本文仅以死亡本能与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关系为例，来说明柄谷的 “误读”并非总

是带来积极的效果：由于柄谷对死亡本能概念的误读，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理解，即认为在柄谷那里

并立地存在着两种形而上学，一种是基于 “资本的本能”（即货币积蓄本能）而产生的 “货币的神学

／形而上学”①，另一种是共产主义形而上学，柄谷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因而受到了限
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如果柄谷正确理解了死亡本能概念，共产主义形而上学本身的普遍性原

本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首先，对柄谷来说，货币形而上学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形而上学。尽管与其在 《马克思，其可能

性的中心》中的看法不同，在 《跨越性批判》中柄谷不再将货币的魔力归因于货币自身，而将其归

因于积蓄本能－形而上倾向②。他认为，就像弗洛伊德的 “死亡本能”（死亡驱力，ｄｅａｔｈｄｒｉｖｅ）作为
一种形而上学倾向超越了快乐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ｌｅａｓｕｒｅ）一样③，资本家———马克思称之为 “理智

的货币贮藏者”，即守财奴———的积蓄本能也是形而上的，它不遵从快乐原则，即不是以一般的快

乐、使用价值为其目的、动机，积蓄本能毋宁是将追求交换价值 （货币）本身视为其唯一目的。因

此，资本家的确是韦伯所谓禁欲的新教伦理的践行者，这种为赚钱本身而赚钱的精神，似乎很接近康

德的绝对律令。更重要的是，由于柄谷将积蓄本身与死亡本能相关联， “死亡”这个根本意义上的

“他人的经验”的视角似乎也被包括进来了。而上文已分析，柄谷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形而

上学的、普遍性的，就在于它能将他人的经验 （尤其是死者的经验）纳入进来。④ 综上所述，在积蓄

－形而上学本能基础上构建一种货币的形而上学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柄谷是否真正理解了死亡本能的问题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正如拉康所指出的，只有与快

感 （ｊｏｕｉｓｓａｎｃｅ）相关联，我们才能把握死亡驱力。与柄谷的理解不同，快乐原则的作用本身就在于
限制享受，它就是命令主体享受越少越好的法则，所以 “超越快乐原则”带来的并非更多的快乐，

而是痛苦，这种 “痛苦的快乐”（ｐａｉｎｆｕｌｐｌｅａｓｕｒｅ）就是快感。而所谓死亡驱力，指的就是主体这种
不断地想突破快乐原则，获取超出 （ｅｘｃｅｓｓ）快感的欲望。⑤ 简单地说，超越快乐原则的驱力并不像
柄谷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对快乐的抑制，驱力的关键在于与快感的复杂关系。

进一步，拉康也承认，守财奴的确不享用他所积累的财富，而毋宁是把自己当成财富的工具，当

成财富积累其自身的工具⑥。他认为这其实是性倒错的心理结构，倒错主体就是把自己当成快感

（ｊｏｕｉｓｓａｎｃｅ）的对象和工具，当然，这个快感并不是倒错主体自身的而是大他者的①。倒错主体却总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１７６页。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导论第６页。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８３、１８０页。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８５、１７３、１７５、１８０、８５页。
［英］伊凡斯：《拉冈精神分析辞汇》，刘纪蕙等译，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２页。
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ａｃ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ｒａｎｓ．ＲｕｓｓｅｌｌＧｒｉｇ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ｏｎ，２００７，ｐｐ．８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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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假想着存在着大他者快感的纯粹客体 －工具”，从而用这种工具 （哪怕这种工具就是他自身）

“取代、构成了主体性之分割”②，即倒错主体通过把自己当成快感的工具的办法，躲开了快感本身。

这就好像守财奴也是通过把自己当成财富积累的工具的方式来回避财富积累、创造本身。③柄谷也注

意到守财奴与性倒错的关系④，但他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接受柄谷的基本逻辑，即只有将死者的经验考虑在内，在死驱力的基础上才能建

构真正的形而上学，那么由于积蓄本能并非死驱力，建立在积蓄本能基础上的货币的所谓 “形而上

学”其实并不符合柄谷本人对真正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假使柄谷正确理解了死亡本能概念，共产主

义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唯一性原本是可以得到保证的⑤。

（责任编辑　巳　未）

①　 ［英］伊凡斯：《拉冈精神分析辞汇》，前揭书，第２３４页。

②　 ［斯洛文］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３页。

③　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ａｃ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ｒａｎｓ．ＲｕｓｓｅｌｌＧｒｉｇ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ｏｎ，２００７，ｐ．８２．

④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１７３页。

⑤　与死驱力相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工人的生产与被剥削问题，这是拉康的一个重要主题，柄谷并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个问题，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齐泽克的批评。（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ａｃ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ｒａｎｓ．ＲｕｓｓｅｌｌＧｒｉｇ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ｏｎ，

２００７，ｐｐ．７８－８３；［斯洛文］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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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自由平等主义的理论。洛克既不像诺齐克那样抱守 “完全的”所有权，又不同于罗尔斯那样存

而不论，而是主张 “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洛克既认识自我所有权的重要性，又察觉到自我所

有和财产所有并不是一回事，在他眼里，政府的目的绝不仅限于保护 （消极）权利，我们要对政治

的要求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六、结　　论

本文将洛克的财产理论置于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如果前文论证无误，可以认为洛克

的财产理论既不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式的，也不是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式的，不妨将他的理论

锚定在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洛克的立场既不会导向纯粹的资本主义，又和自由平等主义社会，甚或

社会主义社会维持适宜的距离。在此，笔者同意扎克特的论断：“洛克的权利理论像是 ‘金发女孩’

一样的东西———既不支持 ‘大政府’，也不支持 ‘小政府’，而是支持正好合适的政府。”①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洛克的财产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也不应期待它成为一种阐述完

备、论说严密的财产学说。正如后人评论的那样，这反而会充满着混乱和不妥。② 但是我们仍然有必

要承认，洛克所勾勒的财产理论是一种原创性理论。当代人没有选择一种统一的定义和解读，而是从

同样的位置出发，沿着不同的方向起航。自洛克以来，理解财产权就成为理解政治与社会的钥匙。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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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Ｚｕｃｋｅｒｔ，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ＯｎＬｏｃｋｅ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Ｋａｎｓａｓ，２００２，ｐ．３２９．
ＪａｍｅｓＴｕｌｌｙ，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ａｎｄＨｉｓ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ｐ．２３２－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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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岗

【摘要】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关于善的讨论中古老却历久弥新的两种方法论，它们是在实践慎思中被极

致抽象化的两个面相，代表了实践慎思中的两种起点和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在同一自我中不同观念冲

突的一种体现。然而，现代讨论往往在纯思辨的层面上，在这两种方法论及其结论之间陷入激烈争论，希

望有一种 “绝对正确”的观点脱颖而出。这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它既不改变自我观念冲突的根本事实，

也无法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交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只是 “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我洁净。本文的核心思

想是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跳出现代讨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结合实际决策过程，发展出一种旨在

解决 “表面价值冲突”的方案。这个方案将有别于现有的各种融合观点，也有别于实用主义的调和方案：

它一方面紧密结合了自我观念冲突的根本事实，另一方面将两种思维方式紧密嵌合到具有人格一致性的整

体决策过程中，尝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道德讨论的梦呓。

【关键词】善；价值；方法论；调和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３２－０８

作者简介：陈　岗，（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善，总结关于善的收敛性原则，是迄今为止道德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

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寻找某种具有根本性、奠基性的内在善：它能够普遍地解释其它所有善；任何其它

“价值”，只有与这种内在善达成联系，才能获得解释的客观性。基于这种内在善的根源性和压倒性，

所形成的道德规范也是普遍的与压倒性的。自然而然，它似乎就能在不同背景、不同遭遇、不同脾性

的人之间，达成道德生活的某种一致。

与道德领域的其它问题一样，这个工作同样存在两种论证路径。一种路径认为存在一种根本善，

或者多种彼此界限分明或相互融贯的基本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种或多种恶。这种善恶超越或先于

经验，解释了经验中的一切善恶价值。这就是理性主义径路，关于善恶的表达多采用神学意味的理想

概念，如平等、正义、博爱、希望等；少数也会使用被定格且具有明确内容的经验概念，如快乐与痛

苦、态度、倾向、满足等。另一种路径是经验主义路径：它的价值核心是值得珍视或厌弃的经验，否

认能够超越经验和经验态度的理想概念。然而，经验及经验态度常常因人、因背景而异，所以经验主

义评价善恶往往结合个别实际群体和具体时代背景，间或直接将 “善恶”作为空概念、无可定义的

概念使用。这两种路径各自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道义论和后果主义理论，并伴随与之匹配的美德理论；

也常有在同一个理论中同时采用两种路径的，但往往出于作者的不自觉。

无需讳言，本文更支持经验主义路径，也愿意吸收理性主义的长处，接受部分具有超越论、永恒

性质的结论，唯一的原则是这些结论必须能够为人类生活的某个方面或部分提供实质性贡献。这样的

倾向和妥协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理性主义关于人类整体善、普遍善的理解存在重大问题，

即人类并不是作为整体来考虑善恶的。比如，理性主义的动机论酷爱 “道德律令”，但按照 “道德律

令”来行动并不会让世界状态改善哪怕一点点；理性主义的福利理论喜欢福利加总观点，但欧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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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均福利水平提升，与这些国家失业人口的悲惨处境毫无关联，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所遭受的饥

荒来说更是嘲弄；理性主义 “个人中心”观点倾向于保护个人尊严不受侵害，私人领域 “理应”受

到自然而然的尊重，但若夜晚街上发生抢劫，受害人就必须自己行动捍卫尊严，而不能指望抢劫犯自

然而然的尊重，这种观点在实际发生的尊严侵害事件面前表现疲软。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代表着对正

确行动、处境改善、个人尊严等道德理想的永恒捍卫，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等观念为人们带

来的安抚、信心和希望，是任何经验主义的观点或做法都无法企及的。

因此，两种方法论路径都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实质性贡献，这些贡献并不为学者个人旨趣所左右。

但脚踏两边存在风险，有限的语言很难找到同时兼顾却仍然精致、封闭的表述。因此，本文将部分放

弃理论的封闭性，保持结论开放。只要能让两种方法论径路以实用为目的进行融合，回报必将更加丰

厚。

本文的大体思路是引用两种方法论路径的典型观点，并在讨论善的形态问题时，寻求一种潜在可

能的融合理论形态。这个融合理论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特点：一是它能够同时吸纳两种方法论路径的观

点，让它们各行其是；二是两种方法论路径及其观点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并行不悖，没有一方的重要性

“先天”地压倒另一方，而是由这个理论的践行者在现实中灵活拿捏、自行判断。其中，第一步是整

理克丽丝汀·科尔斯戈德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的讨论。她在１９８３年发表 《善的两种区分》一文，

是理性主义方法论在价值论领域的中流砥柱。她在文中细致地考察了后果主义的两种主要价值理论，

即主观主义理论 （欲望满足）和客观主义理论 （价值实在论）。进一步，她以理性主义者、康德主义

者的姿态，区分了具有根本性的 “内在善”和仅作为经验目的的 “最终善”，并拒斥后者为价值理论

奠基的可能性。最后，该文对内在善的两种基本观点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并清晰描述了康德主义及后

果主义在这两个核心争论上的基本分歧。

一、科尔斯戈德与良善意志———普遍主体原则

科尔斯戈德在１９８３－２００３年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涉及内在善的讨论文章①，其中１９８３年的文章奠
定了她对内在善讨论的总体框架。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寻找一种能够为价值的客观性奠基的内在善，并

解决当时的道德讨论中，由于善的定义模糊引发的原则混乱。她认为奠基性的善不能包含所有 “看

上去”值得追求的善———不同个体所追求的最终善，从根本上会产生重大冲突。不解决这样的冲突，

最终善只会走向自我挫败。她还认为，当时流行的最终善／工具善方案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简化了不
同善之间的关系。根据定义，工具善的价值来自它对最终善的因果性贡献。这种关系只是善的多种关

系的一种。不同善之间的关系除了手段－目的的关系外还有其他的，例如一种善以另一种善为奠基条
件；部分的善作为整体中的一员而成立；还有一些善蕴藏在客观世界中，如秀美的画卷、壮丽的山

河、清洁的空气，只当人拥有了某种欣赏的能力，它才能造福这些人的生活。② 将所有善的关系归结

为工具善／最终善，相当于在理论上把人的概念糊弄成单纯欲望的野兽。
上述两个批评指向了多数直觉主义立场，其中就包括享乐主义和欲望－满足观点。此外，即便将

善的客观性诉诸于外部世界的对象，如果没有理顺善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善与人的关系，这种做法还

是暴露在上述两个批评的枪口下。例如，典型如摩尔是站在反直觉主义立场上对直觉主义观点的修

补，但他的出色工作也躲不开这个批评。摩尔将价值归于外部对象的一种特殊属性，这种做法称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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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Ｔｗｏ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９２（２），１９８３，ｐｐ．１６９－１９５；“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ａｎｄＫａｎｔｏｎ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ｉｎＥｔｈｉｃｓ９６（３），１９８６，ｐｐ．４８６－５０５；“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ＡＫａｎｔ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Ｐａｒｆｉｔ”，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８（２），１９８９，ｐｐ．１０３－１３１；“Ｔｈ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ＪａｙＷａｌ
ｌａｃｅ（ｅ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６３－８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Ｔｗｏ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９２（２），１９８３，ｐ．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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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实在论。科尔斯戈德总结了摩尔式的价值实在论最重要的三个特征，即 “不关联”、“随附于内在

天性”及 “有机整体论”。首先，出于对主观主义价值论 “自然主义谬误”的担忧，摩尔勾销了主观

心理状态之于价值的来源关系，将内在善与客观世界的对象属性牢牢捆绑在一起。但是，内在善如果

作为客观世界对象的内在天性，同样也是 “自然主义谬误”。其次，摩尔提出外在对象中的评价属性

应区别于内在天性，即它随附于内在天性，却又区别于内在天性。最后，为了说明价值何以能对个人

生活有贡献，摩尔提出了 “有机整体论”的设想。有机整体由行动者一方的态度和客观事物一方的

内在价值构成：行动者一方是价值中立的，客观事物一方则蕴含价值。价值对人的生活的影响，就是

行动者一方和客观事物一方搭配成为 “有机整体”的时候。由此，摩尔构造了一个将内在价值归于

客观世界对象的客观价值体系。①

科尔斯戈德也整理了康德对内在善的观点。康德的做法是诉诸经由理性调节的直觉，也就是良善

意志。康德式的实践理性是行为的总枢纽，在主体决策中扮演多重角色：它使人有设置目的和遵从道

德律的能力，能调节欲望与欲望之间的冲突；它使人获得不受误待的道德资格，并且支持理性调节的

目的开展行动，等等。然而，实践理性又有别于一般的实践慎思。虽然实践理性的各组成部分大体对

照了实践慎思，但它是实践慎思的调节器，以 “真正自我”的姿态，用稳定的可普遍化原则约束着

“我”的行为。② 经由 “理性自我”构造的普遍化原则，一方面是 “真我”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具有

永恒的信用基础。无论其它条件如何变化，良善意志的 “善”都是稳定的善。

对比康德与摩尔，科尔斯戈德认为康德的优胜显而易见。首先是价值的来源。摩尔对一个客观世

界对象是否有价值的判断，推荐的是 “孤立法”③；但在现实中，对象的价值需要诉诸外在权威。康

德则对所有评价对象保持中立态度，对象的价值是理性判断的结果。其次是价值对个人生活的贡献。

摩尔为了保持价值的稳定性，取消了心理状态与价值之间的关联。这一断裂导致摩尔在接下来的

“有机整体论”中，对主体态度与对象价值属性之间为何能够恰当适配语焉不详，也无法说明在 “有

机整体”中价值溢出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康德的良善意志从自身出发，保留了心理状态之于价值

的源泉关系。最后是能动性的发挥。摩尔的价值理论诉诸于外在权威，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应该如

何生活的想法更像来源于外部的价值灌输，而非自身能动性的结论。康德将 “理性自我”定义为能

动性的前提条件，由理性自我调节产生的价值，自然是能动性的结论。④

如果我们观看的人类生活就是 “个人如何贯彻他始终坚持的信念”这样一个镜头，那么在科尔

斯戈德诠释下的这个康德式的工作无疑是全然压倒经验主义的胜利宣言。但是，康德关于理性自我还

有一个可疑却相当重要的假设，即理性自我的完满。在这样的假设下，这种自我不接受个人同一性发

生变化的可能，生活就像是无数个上述镜头简单累加。然而，现实的个人由于经历和处理着更复杂的

情况，人的品性、观念和决策不可能只是一个 “稳定的”横截面在时间上的简单延伸，而是往往变

化不定的。甚至在一些重要的个人生活节点上，由于面临重大变故、随思考深入或是受到潜移默化的

感染，最终可能会接受一些原本无法接受的观念。价值观念的流向从来就不是单向的，个人的脾性气

质也是可以变化的。

如果一个人的品性，事实上并不是如康德的理性自我那样稳定以及在主体间一致，那么，单是主

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个体自身的变化这两个 “问题”，就会损坏这个基于普遍化法则的理性理论。但是

也不应忽略，这种稳定的观念结构对行动者坚持贯彻自己的信念何等重要。就此而言，没有一个鼓吹

具体细节和变化的经验主义观点能够媲美。

４３

①

②

③

④

Ｉｂｉｄ．，ｐｐ．１７４－１７７、１９０－１９２．
Ｉｂｉｄ．，ｐｐ．１７７－１８４．
摩尔并未坚持所有事物都需要采用孤立法评价，他只是举例推荐了这个办法。孤立法的内容是设想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空无一

物，另一个世界除了评价对象以外也不存在任何其它东西。比较两个世界的好坏，就能得出这个评价对象的价值。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Ｔｗｏ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９２（２），１９８３，ｐｐ．１９２－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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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观点的回顾

然而，内在善问题的一元论追求并不那么容易消解，它不但是现代理论的主流追求，也是久远的

传统追求。本文先简单整理一下内在善理论及一些不同意采用内在善统摄价值体系的观点，并将提出

一个或许能够让不同观点各司其职的包容性框架。

关于善的理论观点在现代道德讨论中大体可以分为目的论的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和道义论的 （ｄｅｏｎｔ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两类。这两类观点都令人不安地充斥着脱离实际、过度抽象化的内容。但就其标准定义而
言，它们关于 “什么是善”、“有没有内在善”及 “什么是内在善”等问题的观点有根本区别。

目的论的观点一般追求的是某种值得追求的生活经验。典型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或

生活方式是值得诊视的，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或生活方式是需要避免的，等等。由此衍生出更进一步的

社会、宗教、个人道德原则等问题。不同目的论形态所讨论的善有很大区别。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最

高善是一种繁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完善的德行、能力的卓越以及外在运气等构成了繁荣生活中

的一个个零部件，各司其职构建起了最高善的有机整体。① 功利主义的善理论多与人的心理状态密切

相关，如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欲望及正面／负面态度、偏好等个人福利水平的内容。当然，它的福
利加总视角和针对现实社会逐步逐项推进的现实性，也相当引人注目。后果主义则更进一步探究在个

人福祉以外，世界状态中的其它能够称为价值的东西。还有迅速发展的各种实质善清单观点，这些清

单以更详实的内容描述了更为具体的好的生活的组成要素。②

无论是哪种目的论式的善理论，它们都有一些共同之处。第一，无论它们描述的是怎样的理想生

活，一旦落足到实践，它们的内容都与现实密切相关：或者是目前存在的某个社会经过一番努力就可

能达到，或者已经存在。第二，人们的能动性和行动对这样的理想是有话语权的。其优秀之处在于，

它们的内容实际上是现实的延伸，反馈到实践时往往能够联系到一系列实际可行的社会运作、改良及

变革。第三，目的论的善一般是多元的，要么是由多个概念构成，要么是用一个空洞却是指标性的概

念来泛指一系列的要素；称这些善为内在善不妥当，它们自己往往也严厉拒绝。因此，虽然常常被各

种空想所困扰，就基调而言，目的论的善理论观点是经验主义观点的聚集地。

与此相对应的道义论则多为理性主义者青睐。道义论对善的看法主要基于人性特点或人的社会属

性，挖掘其中向善的潜力。例如上一部分的康德观点。此外，这种潜力的挖掘还转向人所具有的复杂

的情感能力 （同情共感）、认知能力以及社会性。但是，这类关于 “人天生就应该做什么”以及 “人

天生就不应该做什么”的讨论，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人性中有许多相互冲突、矛盾的特性，让目

的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因此，近代以来也有许多观点，并不同意单纯将理性或人的其

他生物天性作为善的奠基条件。

受到霍布斯的契约式社会的灵感启发，许多学者也开始发展一种制度正义的观点。其中基本的思

路是假设人们在缔结成大型社会前，处在某种自然状态中。这种自然状态由于人性的某些缺陷，面临

着许多必然的不幸。为了避免这些不幸，自然状态中的人，通过理性的慎思过程和集体同意，通过缔

结某个社会契约的方式组建社会、共同相处，由此从自然状态中解脱出来。从这往后，自然状态中的

人们被赋予了社会身份，并被赋予不受特定范围的道德误待的资格。人的能动性一旦在契约程序启动

的初始点上选择了同意，就 “必须”始终贯彻地遵守社会规则，否则就将受到惩罚；或者从一开始

就选择不进入社会。在这种观点中，一个良好社会所特有的善，其基础在于这一初始程序的设置和能

动性的始终贯彻。

５３

①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５页。
陈岗：《不普遍的后果主义及价值论约束》，《云梦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４３—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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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论式善理论的共通点在于它们大多基于有别于目的论的世界观。目的论的信徒一般认为通过

恰当的努力和手段，他们能够改造出更好的处境。道义论者则一般认为世界是无可救药的，或是必然

趋善的；无论是哪个方向，他们对改造外部世界都无能为力，或影响甚小。但无论世界如何，唯一能

守住也必须守住的，是自身的道德洁净或做法、程序、政策的正义纯洁，因为它是被那唯一的权威所

保证的正确，是 “我”在这世上过好生活的唯一抓手。

三、善理论的一种多元论框架

为了处理这两种径路的融合，不妨先用最简单的设想：既然它们不过是一种想法，那么建立一种

全新的多元论，把原来的多元论跟一元论都放进去并列，岂非快意？然而并非如此。两类观点背后都

有固定的思维模式，其方法论路径南辕北辙，人类脆弱的大脑承受不了如此频繁的反复无常。两种方

法论路径及其结论的融合，需要点出它们的相对位置及关系。

许多当代讨论都试图在两种径路之间找到共通的桥梁，但是它们大多都拘泥于取用其中一方的方

法论或结论作为基础，吸收另一方的观点。本文的理论框架集中吸收了目前存在的几种思考。这些讨

论自身都不是成功的尝试，但它们能够带来灵感。

第一个例子是后果主义思想一种盛行的分拆策略。由于后果主义长期饱受 “要求过分高企”等

批评，部分后果主义者发展出一种折中理论，即将其道德要求和人的主观决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离。

当个人处于惯常的循例生活时，他尽可以按照他的个人原则或习惯脾气行事；一旦个人面临某些异

常，就需要马上进入功利主义要求的算计和选择程序。① 这样的修补策略背后有其善理论的内涵：后

果主义式的善理论占据奠基性地位，但在后果主义式的行动理由 “不需要”或 “不适用”时，它允

许人在行动决策时蒙上一层其它类型价值的外皮。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人的价值体验的厘清。伊丽莎白·安德森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反对将善理解
为一些单薄、空洞、不可把握的概念，价值也不是普通的内容，而是人体验的方式。不同的价值有不

同的体验方式，如一本书读起来很有趣、一只热狗很好吃、陌生人的关怀很暖心等。不同种类的善对

应了主体的不同体验维度，这些体验维度彼此间有根本性的不同，无法还原为正面／负面态度或其它
抽象概念。而更高一阶的评价反映了个人对自身的体验的反思，这样的高阶评价来源于个人品性或社

会品性。② 她进一步提出，善的客观性应该通过个人参与 “表述状态”来获得：在这一状态中，个体

通过社会规范了的方式表达出她的个人价值观，并在公共讨论环境中与其他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③

多元体验维度有重要的理论暗示。首先，它让理性丧失了对 “真实自我”的垄断和对自我反思

的一锤定音。多维的善体验松散地构成人的体验，它们无法还原为理性判断；这种多维度理解结束了

理性相对于欲望而言的超然地位。任何一种欲望都既可以作为被反思的一阶欲望，也可以作为反思的

高阶欲望。一阶欲望与高阶反思之间的差异，只相当于个体身临其境的反应与事后回想时的想法之间

的差别，并不存在哪方更具有权威的说法。这样，自我与欲望之间的 “分野”即便还存在，对欲望

的平抑靠的也是基于个人品性和社会品性的克制。理性对欲望的主宰以及对价值的奠基性地位已经丧

失，接替者则是多元的评价模式。其次，它也让后果主义 （以及功利主义）在加总观点上提出的道

德要求丧失了普遍的压倒性。后果主义拯救世界的理想，建立在 “我”对他人境遇的普遍同情及移

情 （即代入感）上。这种价值体验无疑是一种强烈的体验，但是它没有让所有人都必然受其驱动的

６３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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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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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在多元的评价模式中，为社会总体福利付出是一种个人选择，最多是社会氛围或教育对个人气

质的培养。在平时鼓励并选择愿意且擅长的人去做，只在面临重大危机时临时爆发，才是这种道德理

由的恰当地位。

虽然安德森将价值客观性在实践中的奠定，寄望于已成为社会共识的 “表达方式”及其 “表达

出”的内容，这样的方案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能够形成客观性的价值，通常都是基于实际的行动

及其结果而非表达。但是，评价经验的多元维度和多重答案，展现出切近现实和可操作性的潜力。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理论所能兑现的实际贡献。实用主义者詹姆士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Ｊａｍｅｓ）在其工作中
阐发了一个实用主义的理论框架，目的在于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径路的所有观点。① 他用一

种惊人的方法论达成这个目的：通过考察一个见解在现实或实践中的实际贡献或成效，判断它的真实

性或与其它见解之间的区别。② 这种方法论有范围极广的适用性。它不仅可用于考察一个见解的真实

性和边际贡献，还能够站在实用的立场上，调和不同立场的形而上学、常识、个人气质、宗教观点

等③，调和原有与创新的观点④、回顾性观点与展望性观点的冲突⑤。自然，它在理论上也有潜力调和

不同方法论径路在善理论中的冲突。

在处理道德讨论时，这个方法论是有缺憾的：它不具备说明两个方法论路径之间关系的概念工

具。实用主义所贡献的方法论就像能随意变成任何形状去填补理论之间分歧的橡皮人，以便最后调和

任意两个不同观点之间在现实中的冲突。为此，它关注的只有方法论或观点兑现出来的实际成效，而

不关注其背后特定的思考方式，以及所代表的人们的某个切身诉求。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道义论和

目的论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被忽略了。其次，它不包含任何涉及具体实践目的的诉求。这意味着抱有

任何目的的人都能够以 “实用”的名义，按照自己的喜好对所有严肃的观点任意拿捏。虽然本文愿

意相信这不是杜威、詹姆士等实用主义者的初衷，但这种程度的实用主义思想更像是 “权宜主义”。

现在，本文谋划的理论框架已经呼之欲出了。首先是道义论式的善。无需赘言，个人原则起源于

人生轨迹和个人脾性。这些原则或者灵活 （如不得说谎）、或者强硬 （如不得杀人），更有小部分是

个人得以自处的根本性原则。虽然用过于轻描淡写的话说，它们都是可能会改变的，但它们仍不改为

“我”处理生活的方式，也是 “我”勾画理想的其中一支画笔。理想的其它画笔，如 “我”现在的技

能配置、“我”现在的处境、对未来的预测以及行为榜样的感染等。只要这些理想是可及的而且

“我”愿意为之付出代价，那么 “我”现在至少是一个理想的践行者。最后，如果 “我”是一个同

情心有限的人，不愿意为了帮助他人付出太多代价，或是改变自己惯常的生活方式，那么 “我”的

理想就止步于此。

但是，如果 “我”既富有同情心，又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坚定了自己要为更多人谋福祉的信念，

那就开始涉及目的论式的善。自然，有时 “我”需要考虑到总体福祉的权衡，即便在这时，原本的

道义论式理想仍然举足轻重。因为 “我”的目的论理想，常常是以道义论式理想由己推人；也因为

“我”在权衡自我牺牲和他人获得时，常有一些情况是以所需牺牲的个人原则为参照物。因此，“我”

作为一个福祉促进者，道义论式的和目的论式的个人原则事实上是并肩而行的，取用何者一般来说看

事态发展，具体而言则取决于个人判断。更有甚者，当一件事情在权衡算计下已经完全丧失希望，道

义论式的个人精神能比权衡算计提供更强有力的行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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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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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詹姆士：《实用主义》，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美］詹姆士：《实用主义》，李步楼译，前揭书，第３１页。
这些问题分别是詹姆士在 《实用主义》第三讲、第四讲、第五讲、第七讲及第八讲中讨论过。

［美］詹姆士：《实用主义》，李步楼译，前揭书，第３５—３８页。
［美］詹姆士：《实用主义》，李步楼译，前揭书，第１５９—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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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善理论讨论的当代之殇

这个理论尝试尚嫌粗糙，也还不够完备。其中，最让人不安的恐怕是它并没有在理论内容中提供

扬善贬恶的机制。这自然不是疏忽，而是无能为力。只有坐落在生活的一个静态截面上，道德理论才

可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封闭体系。而在跌宕不安的动态生活中，这样的机制是不存在的。理论的这个漏

洞，需要由实践当事人自身的实际行动去填补。世界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它落在哪个方向上，每

一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话语权。除了单纯语言的力量外，实践的判断力和执行力是更强的力量。在这

场较量中，赢了就是好的，输了就是坏的。

遗憾的是，目前的主流讨论并没有这方面的文献，使上述观点更像是街头俚语。这其中有 “判

断力”无法理论化的原因，也可能有脾性方面的原因。当然，绝对的完备性和纯粹性也许只是一种

梦想。例如针对现代道德理论越来越技术化、概念化的空洞讨论，伯纳德·威廉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就曾有精彩的批评。他认为当代道德讨论由于普遍性的过分追求，迫使这些思想不得不对人
的生活进行高度抽象，中间丧失了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其中的典型是功利主义和康德式的道德观

点。这些细节的丧失，导致道德理由在个人主观意识中呈现出高度怪异的面孔。

这个思路的出发点，是以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考察两种观点的线索。一方面，个人品格具有丰

富的内涵，即欲望、关切及不同的生活企划。① 在世界状态的不确定性下，个人的品格只能脆弱地挣

扎；即便付出巨大努力，即便是最根本的企划，个人对品格的坚持还是有限度的。未来如何走向只能

是当前的 “我”的设想，“我”既无法保证事态能按照企划进行，也不能保证企划本身不会改变。生

活企划作为个人的品格同一性的内容，它的改变也意味着同一性的改变。因此，对未来走向及自我同

一性的有限控制，造成了当前品格相对于未来品格的优先性，因为这是个体确认这是 “我”的企划

的唯一基础。② 这是关于人的同一性的 “标量事实”（ｓｃａｌａｒｆａｃｔ）③。
但是，功利主义高度抽象了人的生活历程及行动慎思。功利主义往往在多个行动环节上简单假设

个体对世界状态的认识是能够保证正确的；或者至少只有在正确地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以后，个体才可

能作出正确的决策。④ 这个要求把人们面临的大部分现实状况都排除在外。以欲望 －满足观点为例，
在偏好的形成、所偏好的世界状态的实现以及对世界状态实现的觉察这三个环节上，都需要充分、正

确的信息作为前提。然而往往缺乏信息是常态，人实际能获得的则更少。

康德观点的角度虽然是对动机的考察，看上去与世界状态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小看了世界状态

对个体理由形成的影响。虽然理性行动者好像只需要遵守可普遍化原则、履行 “良善意志”，但是具

体理由中所牵涉的世界认知部分，需要使用世界状态的信息。举例说，如果 “我对 Ａ有履行承诺”
是一个道德义务。现在，我笃信我对一个声称自己是 Ａ，却只有６０％像 Ａ的 Ａ’履行承诺，就是完
成了我的道德义务。这时，我的行动是否正确，完全取决于我对世界状态的认识是不是正确。但这是

一个不确定的结果，实践理性本身如果无法填补这一缺口，也就无法确保行动的正确性。⑤

自然，对不确定性的忽略问题，也和对人格的损害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识不到世界状态中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ｒｎａｒｄＡｒｔｈｕｒＯｗ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ＭｏｒａｌＬｕｃｋ：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７３－１９８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５．
Ｉｂｉｄ．，ｐｐ．８－１３．
标量事实 （ｓｃａｌａｒｆａｃｔ）是威廉斯引自帕菲特 《理与人》一书的术语，指一个人与不同时点上的 “自我”，随着时点差的增加，心

理连接性会减弱。与帕菲特不同的是，威廉斯不认为 “标量性”能支撑人的 “复合自我”观点并进而为功利主义辩护。他在另

一种用途上使用这个事实，即当前的 “我”的品格相对于未来的 “我”的品格的优先性，以及当前 “我”的根本品格相对于未

来品格的奠基性。

ＢｅｒｎａｒｄＡｒｔｈｕｒＯｗ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ＭｏｒａｌＬｕｃｋ：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７３－１９８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１４．
ＢｅｒｎａｒｄＡｒｔｈｕｒＯｗ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ＭｏｒａｌＬｕｃｋ：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７３－１９８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６－７．



从内在善理论到实践中的关切

不确定性的不可预见，也就认识不到个体对同一性的有限控制；认识不到个体对同一性的有限控制，

也就认识不到个人的当前品格相对未来的优先性。

功利主义对个人品格的损害是显然的。它将人视为一个在因果链条中的零件，要求人在任何情况

下都必须放弃个人考虑、最大化总体效用，深刻伤害了个人的生活动力。更严重的是，它危害了个人

当前品格的完整性。个人品格的内容是具有个人承诺的生活企划，它们的分量有轻重，但其中有部分

是个人得以自处的根本，甚至是他是否选择继续生活的根本动力。如果功利主义要求放弃的是这部分

企划，那在道德的压迫下，个人要么弱化甚至失去了 “我”，要么根本就不信任这样的道德推销。①

相对于功利主义的道德要求的外在压迫性，康德的观点是在内在理由的改造这个方向上，削弱了

个人品格的显著性。康德将人的同一性抽象为实践理性在时间上的简单延伸，并认为实践理性必须时

刻将落入道德判断范畴的每一个理由都进行调节。一方面，对本已具有个人承诺的理由，实践理性需

要为这每个理由都加上使为善的前提。另一方面，由于每一个落在道德判断范畴内的理由都必须加上

这样的前提，原本的个人承诺就被替代为一种冷酷、安静的 “理性尊重”。对古代寻求 “安宁的幸

福”的人，或是深得康德品性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必要，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则是画蛇添足。更

进一步，如果个人的根本企划并不是由完全脱离任何激情的 “尊重”来驱动，这种内在的改造就削

弱甚至扼杀了个人在生活中前进的动力。人们也往往拒绝这种改造。②

综上所述，两种观点对生活历程和慎思历程的高度抽象，忽略了不确定性对生活的深刻影响。两

种观点都在远离个体的视角的情况下，进行理由的构造以及合理性辩护，产生的理由在个体的第一人

称视角下，只能沦为一些由于错误理解了他们的生活而产生的错误理由。除了碰巧具有与这两种观点

契合的品性的人，这些内在善观点以及在此之上的道德理论，都不可能被普遍接受。

五、小　　结

本文梳理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善的理论问题上的主流观点，融合其中一部分具有开创性的前

沿理论，着力发展出了一种两种方法论各司其职、齐头并进的融合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道义论约束

和个人、社会品格是个人目的论追求的天然约束，而个人的目的论追求又是其道义论约束、个人品格

的变化动力。具体的个体倾向性和道德判断则保持了开放性，留给实际生活的个人去拿捏。

这个框架的理论气质显然与现存大部分理论迥异。一般主流的内在善观点都抽象了任何真实的历

史和社会背景，鉴于人们作为脆弱的存在，对抽象了空间、时间的普遍原则的迷恋和追求是自然而然

的。但是，如果追溯从古至今的大思想家，就能发现他们的思想与当时身处的社会背景密切关联。例

如，边沁的盛年身处民权运动史中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对法国带来的深重伤害，对比资产阶

级对社会总财富的巨大贡献，使他深信总效用的提升与个体效用的不平衡增长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且

认为人们帮助别人只应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应通过强制性地剥夺财富。因此，虽然这样的古典理论

看上去与当代理论高度类似，但其现实适用性有极大反差。以这些前辈的做法为蓝本，本文尝试撼动

现代善理论流行观点的根基。虽然理论观点发展还有限，但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固执于对社会及

人的某种刻板理解，现代伦理思考将彻底丧失对生活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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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政治：１９５０年代前期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研究

李飞龙

【摘要】１９５０年代前期，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的创建不仅与其恶劣的卫生防疫条件有关，也是独特的政治
环境所致，比如长期游离于中央政府以外的政治结构以及复杂的民族关系。因此，土改卫生工作队不但需

要从事疾病治疗、培训卫生人员、改善公共环境和个人卫生等工作，还需加强该地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夯

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少数民族对国家和执政党的认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像医疗卫生这种

相对柔和的手段和策略或许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

【关键词】西南；政治；土改卫生工作队；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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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年５月３１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颁布了 《关于动员组织卫生工作者到农村去配合土地

改革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 《指示》），强调 “为了配合分配土地的改革任务，全区应大力发动各

级医协组织土改卫生工作队”①。１９５１年下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共组织了９２００名卫生人员参
加土改卫生工作队。他们深入农村，一面协助土改，一面进行卫生宣传教育、防治疾病、训练初级卫

生人员、建立基层卫生组织。② 不过，此为配合土改而组建的卫生组织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仅发生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所管辖的三个省、四个行署区、一个直辖市以及西藏③，从而使西南土改卫

生工作队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即不仅要保障土改队人员的身体健康、开展卫生防疫，还要配合土地改

革、增强西南民众的国家认同。

这种将卫生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组织并非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出现，始于２０世纪初的现代
卫生观念和公共卫生制度就已经预示着国家权力的介入。２０世纪前，即便是大城市也仅采用传统方
式来解决卫生问题，晚清以前不论是富贵之家还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排泄物的处理基本没有卫生、

便捷的污物处理系统。④ 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得益于国家对卫生管理的介入，广州即

是通过民国时期的市政改革才创立了现代卫生制度，虽然城市厕所的改变是有限的，但政府成功地塑

造了一套对厕所和如厕文化的新准则，以及改变人们对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构想。⑤ 换言之，从２０
世纪初开始，以国家权力的介入为标志，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共卫生制度才得以建立，从此卫生与政治

便密不可分。但是，近代中国政治对卫生的影响毕竟有限，尤其是远离现代文明的农村和边疆民族地

区，民众甚少感受到来自国家的力量。晚清一位来华传教士曾对中国人的自由如此评价：“中国人丝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动员组织卫生工作者到农村去配合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西南卫生》１９５１年第１期。
《西南区三年来工作的成就》，重庆：西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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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８年，第６７—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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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像受压迫民众，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不受官方干扰的了。”① 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以磅礴之

势解放大西南后，西南地区的民众即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卫生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日渐紧密。

目前，学界对卫生与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近代中国②，而且研究表明近代公共卫生制度对下层民

众而言，往往是 “费而不惠”。③ 当代卫生防疫亦有论及，但主要是宏观层面的政策梳理，或地方实

践的静态叙述④；而对卫生防疫在政府职能和权力的日渐具体化和不断扩张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

角色，所起的作用如何，目前还未见专门的讨论。鉴于此，本文拟以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为例，试图

分析１９５０年代前期西南地区的农村社会状况，以及卫生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解放前西南地区的农村社会

土改卫生工作队仅发生在西南地区，既与其恶劣的卫生防疫条件有关，也是其独特的政治环境所

致。即便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地处西南的农民对 “中华民族”的认识仍旧薄弱，尤其是少数民族

存在严重的 “我族”与 “他族”之分，加之近代西南边疆的列强入侵以及传教士的文化渗透，使得

西南地区的农村对国家的认同度很低。这或许就是西南局卫生部派遣土改卫生工作队的深层原因和背

后逻辑。

首先，解放前的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农村都仅限于间接管理，无法实质性地控制基层社

会。自秦朝设置西南三郡开始，中央政权就将西南地区纳入了控制版图，并推行 “天下一统”之理

念。不过，无论是应对边疆及更远地区民族的 “羁縻治策”，还是元代以后制度性特征明显的土官土

司制度，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仅仅停留在对当地蛮夷首领的政治控制上，以土官治土民。明清

的 “改土归流”虽然对强化国家的直接控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却因１９世纪中期开始的列强威
胁、蚕食以至入侵而被迫退让。不论是清朝还是中华民国都未能经由政治一体化和文化同化完全达成

直辖西南边疆的预期成效。⑤ １９１７年春，云南省政府试图进行禁烟，曾派一个营的军队到云南省澜沧
县佧佤山中课、班庆禁种鸦片，结果少校司令沈某被击毙，部队溃败，几乎全军覆灭。⑥ 有些居住在

边境的少数民族甚至举家离开中国，１９３６年前后，“仅腾跃龙陵沿边一带，近年来每年迁出界外的夷
民平均有二三千户之报”⑦。抗日战争时期，受到国民政府重心西迁的影响，国民党对西南地区的控

制力有所增强，西南地区的主动参战也使得族群建构与国家整合联系起来，中华民族化得到增强。不

过，除中央系进驻四川、贵州外，西南地区基层社会一直游离于中央政权以外，即便是国民党中央政

权进驻贵州并经营多年，“但多系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层，而县以下广大的农村仍为地方

实力派所把持”⑧。可见，解放前夕的大西南，特别是民族地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仍需加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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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权力仍无法实质性控制基层社会，一些地方割据和列强入侵甚至有分离边疆的危险。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农村并没有广泛的基础，革命力量不强。解放前西南地区曾拥有一

定数量的党组织和党员，但基础薄弱，发展缓慢。近代以来，以龙云、卢汉、刘湘为代表的西南地方

实力派对共产党一直采取高压态势。从云贵川三省中共地下党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看，三省的

地下党发展规模有限，组织活动主要集中于城市和县城；革命根据地的区域不大，常年战争，最后被

迫转移；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传播革命理念，但并未建成稳定的根据地。在此环

境下，西南地区农民的动员工作很难说是卓有成效的。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区域看，中共的工作中心

也不在西南。因地理位置与苏联比邻，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开始，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就一直是
中共动员少数民族政治基础的重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所主导的蒙古民众抗战、将回民抗日武装收

之旗下、对新疆民众的动员都是边疆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在川、滇、康、黔、桂等西南地区，除

了少数族群上层的统战工作外，并无 “激发少数民族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之举措①。直至刘邓大

军进军西南前，云贵川三省的革命力量仍旧不强，时四川、贵州共有地下党员九千名，云南地下党员

稍多，也是九千名，以及解放战争后期发展起来的两万人游击队，而西南人口达到七千万②，革命力

量比例仅为０．０５４％。１９５０年１月，中共贵州省委报西南局的 《工作报告》中亦称，贵州 “广大群

众在过去革命锻炼较少”，“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贵州亦未形成大规模的革命运动”③。可见，

解放前西南地区农村党组织力量薄弱，党员数量偏少，大部分农民并未直接感受到革命的力量。

最后，西南地区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各地自成一方，互不相统，对执政党的认同度不高。将西南

地区与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比较，封建王朝尤其是清朝更加重视后者，而对前者，因未对政权构

成威胁，往往遭到忽视，比如苗族。对汉人而言，苗人不外乎落后与野蛮，加之汉人不断迁徒与侵

扰，更加导致苗人生活的艰难与物质文化的落后。④ 即便如此，控制与反控制、模仿与拒斥一直是中

央王朝与西南地区的主流关系。在此关系之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极为复杂。新中国成立伊

始，由于汉民族和彝族的历史矛盾和隔阂，使得汉彝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凉山地

区，“汉人素以炎黄华胄自豪，四夷民族，即为蛮夷。而罗彝亦以曲布之子孙自傲，黄天贵胄，舍我

无他”⑤，甚至出现了 “汉到夷走”的情况⑥。不仅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也

十分低下，农民生活水平日渐贫困化。至解放前夕，西南少数民族仍保留着原始的生活状态。当时的

民族学者岑家梧曾对西南地区这样描述： “过去政府施行了征讨羁縻的政策，迫使这些民族困处山

地，社会经济，异常落后，渔猎、畜牧、锄耕的生产方法；图腾、氏族、奴隶等制度，至今仍然保

存。原始的宗教巫术，支配了他们整个的生活。”⑦ 在这种情况下，对由汉人为主体组成的新政权，

少数民族很难不抱有敌视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国家对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已经开始，但摇

摆不定和敌视新政权的少数民族上层仍大量存在。从凉山地区彝族上层的基本情况看，彝族上层对新

生政权的政治态度即是如此。比如威望很高、号召力强的花打木机对汉人仇视很深，素来就极不愿与

汉人往来，甚至认为和汉人说话都是低人一等，如果靠拢政府，深恐其他家支说他投降汉人而削了自

己的面子。⑧ 素来被称为打冤家能手的乌抛日铁因其父普果古哈曾于１９２９年带领彝民人枪千余，烧
杀三河口及雪口山等汉人居住乡镇，解放后惧怕人民政府算老账 （他认为人民政府是汉人政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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惮甚大，不肯外出。后受国民党周开富的影响，对新政权的态度由犹疑转变为对立。① 在峨边小凉山

彝族中威望甚高，被称 “硬都都”的黑彝木干 （汉名郝孝忠）曾于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１年两度与解放军
发生军事冲突，后潜入凉山挖里挖，怀疑和恐惧心理十分严重，继而与峨边甘家克斯木切及马边乌

!

家乌
!

日铁等有威望的黑彝上层喝血酒盟誓，组织攻守同盟。② 可见，受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影

响，少数民族上层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并不高。

纵观解放前的大西南，游离于中央政府以外的政治结构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成为此地区有别于它

地的原因。为了增加西南地区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配合土地改革顺利的推进，诱发了西南土改工作

队的派出。此外，在各种因素的考量中，也要注意到西南各地１９５０年年初的匪乱。在这次匪乱中，
西南地区即有６５万之众，占全国武装土匪的一半以上，邓小平甚至说 “西南恶霸不当土匪，不搞武

装斗争的很少”③。虽说这次匪乱的原因与征粮、禁银、禁毒的 “三股水一起流”有关④，但如此大

规模的匪乱亦说明西南地区的民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并不是很强，面对突然到来的新政权，很多民

众都持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二、卫生防疫的恶劣条件与工作队的派出

解放前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农村的控制力不强、中共在农村并没有广泛的基础、民族关系复杂以

及对执政党认同不高只是派遣土改卫生工作队的内在因素，直接的原因还是卫生防疫的形势所迫。

解放前，西南地区农村的公共医疗状况极其恶劣，各种疾病广泛流行，尤其是性病、疟疾和妇女

儿童疾病的蔓延，造成人口逐年锐减，严重威胁着西南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在少

数民族地区，最普遍的疾病是肠胃病 （因饮食粗劣）、风湿病 （因衣服少房屋坏）、眼病 （经常烤

火）、皮肤病 （劳动擦伤）和甲状腺肿大 （缺盐或缺碘，西昌德昌县肿颈患者最高到９０％）；地方病
也普遍存在，如藏族沿交通线的花柳、滇西滇南黔东南的疟疾。云南有３０余县 （主要在傣族）存在

严重的疟疾，有８３％的人血液里含疟疾虫，一般脾肿指数为６４．９７，疟蚊多至２３种。１９１９年思茅原
有６万人口，到１９３８年只剩１万余人。滇西１９５０年疟疾横行，有的地方严重到无人收割庄家的地
步。云南患麻风病者约有３万余人。⑤ 云南边疆芒市等地被称为 “超高疟疾区”，由于疟疾的流行，

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有的村寨十室九空，芒市原有傣族５０００多名，但到解放前只有１８００多人。⑥ 历
史上曾有１２０万人口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解放前只剩２０万人口。民众对这些地方极为恐惧，称
之为 “瘴疠之区”⑦。婴儿死亡率极高，贵阳花溪某村１５个妇女生了９５个孩子，死了５０个；黄平东
坡乡２５个妇女生了１４４个孩子，死了６８个。一岁以内死亡的婴儿，普遍超过５０％。⑧ 个人卫生习惯
也极差，直至建国初期，贵州丹寨的少数民族农民仍长年喝生水，妇女头发用猪油擦而不洗。⑨ 贵州

省从江县部分少数民族的饮器、碗杯、饭?都积上一层垢腻，一年之中只洗两次，一次是６月６日，
另一次是除夕。瑏瑠 他们 “生了病至多吃点草药，一般的依靠祭鬼念经来解决。山头 （景颇族———作者

注）、彝族、傈僳等族，生了病先杀鸡祭鬼；不好，再杀羊，杀牛，常常把家产耗尽，牲畜杀绝”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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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５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９８。
《从江县人民政府卫生院１９５２年度卫生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５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２８５。
《解放前西南少数民族的卫生状况》，《西南卫生》１９５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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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患病的民众普遍相信鬼师，一般用鸡鸭狗猪牛等祭祀，有着多年的历史，并演变为一种风俗习

惯。① 如此恶劣的卫生条件，不仅危害着西南民众的生命与健康，对土改工作人员也是一样，大理地

区的一支土改工作队刚到农村不久，即全部病死于烈性传染病。缘此，土改卫生工作队呼之欲出。

１９５１年５月３１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颁布了 《指示》，正式要求各地派出土改卫生工作队，

还特别强调了工作队发动群众和配合土地改革的目标指向，“深入发动群众，加速分配土地的改革，

是西南区１９５１年的中心任务之一”，“各级人民政府都在为这一中心任务而努力”，因此 “全区应大

力发动各级医协组织土改卫生工作队，在各地土改工作团的统一领导下，以满足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

中对医药卫生的迫切要求，保障农民健康”②。《指示》强调发动群众和配合土地改革而派出土改卫生

工作队，恰是客观环境使然，此举正好印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要面向工农兵的原则。在

１９５０年８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提出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面向工农
兵的方向问题、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问题、中西医团结的力量问题，其中面向工农兵是最基本问题，是

卫生工作的唯一出发点。③ 如何达到面向工农兵，派遣卫生工作队直达西南地区农村社会的最底层，

或是最好的实践形式。

同时，派遣工作队也可弥补第一期土改工作之不足。在第一期土地改革中，包括１７个整县、３０
个县的一部分以及３个市郊区 （重庆、万县、南充）被涵盖在内，如以乡为单位计算，约有１５１２个
乡 （占全区总乡数的１１．４３％）１３１３７７３３人 （占全区总人口数的１５．６１％）参与了土地改革。④ 不
过，在第一期土地改革中，问题颇多：贵州省镇远地委在 “土改中群众发动不好，政策未为群众所

了解、接受，群众情绪不高”⑤；清镇县 “贫雇农阶层发动不好，组织上入会，政治上思想上未提高，

最难发动的老帮工老佃户未能很好发动 （占５０％左右）”⑥；三类村中 （如绥阳县桑木乡四村）贫雇

农有很多尚未参加农协⑦；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土改中 “本族内部团结很紧，有当匪的或是坏家

伙都是包庇”⑧；划阶级时，有的少数民族认为 “少数民族的地主是劳动地主”⑨。可以说，在决策者

看来，西南地区的群众动员和第一期土改都存在很大不足。为此，邓小平要求 “第二期土改必须做

得更加仔细一些，宁肯做得少一些，不可使之粗糙”瑏瑠。因此，西南卫生土改工作队从创建开始，就

坚持秉承发动群众和配合土改的目标。

三、工作队的组建与实践

《指示》颁布以后，各地纷纷制定组建工作队的具体方案，进入实施阶段，比如 《贵州省１９５１
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计划》瑏瑡、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厅的 《１９５１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
计划 （草案）》瑏瑢。土改卫生工作队基本按照军事化编制在整个大西南铺开。在贵州，设立了 “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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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５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９８。
《关于动员组织卫生工作者到农村去配合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西南卫生》１９５１年第１期。
《贺诚部长总结报告 （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９日）》，重庆市医务工作者协会出版部编：《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重要文献》，重庆：重庆市
医务工作者协会出版部，１９５０年，第５７页。
张际春：《西南区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总结》，《西南政报》１９５１年第１２期。
《中共镇远县委副书记吴肃关于第一期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贵州省档案馆编：《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７页。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秋收前第一期土地改革总结会议向西南局的报告》，《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第１１０页。
《吴肃在贵州省秋收前第一期土地改革总结会议上关于斗争地主问题的发言》，《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第１２８
页。

《蔺伐夫在贵州省秋收前第一期土地改革总结会议上对少数民族工作发言》，《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第１２４页。
《中共贵阳地位副书记常颂在贵州省秋收前第一期土地改革总结会议上关于第一期土地改革情况的发言》，《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

革档案文献选编》，第１３４页。
邓小平：《土改、镇反工作必须做得更加仔细一些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０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前揭书，第４２１页。
《贵州省１９５１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计划》，《西南卫生》１９５１年第６期。
《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厅１９５１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计划 （草案）》，《西南卫生》１９５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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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工作团团部”，在卫生厅厅长领导下，负责全面掌握、指挥、督促、坚持土改卫生工作的推行。

“土改卫生工作团团部”下设１１个 “土改卫生工作队”，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队员４０－６０人，
且要求番号统一，一律用 “土改卫生第 ×工作队”。其中，遵义为第一队、第二队，贵阳为第三队，
安顺为第四队，独山为第五队，毕节为第六队，兴仁为第七队，镇远为第八队，铜仁为第九队，卫生

厅组织第十队赴贵阳区，第十一队为机动使用。① 土改卫生工作队下设若干分队。黔南地区 （独山地

委、第五队）下就设７个土改卫生工作分队，在土改县份每县设１个分队，分布于平越 （１９５３年７
月改为福泉———作者注）、麻江、三都、丹寨、都匀、平塘、独山等县。② 在土地改革初期，西南地

区的基层行政网络并未广泛建立，此时进行军事化的单位设置显然有助于土改卫生工作的推进。

工作队组建以后，即围绕卫生宣传教育、防治传染病、训练初级接生员、创办卫生机构、保障土

改人员健康等内容，在乡村社会动员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项工作。

（一）宣传动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将根据地时期的宣传动员手段和方法快速植入到新解放区，很快取

得了成效。工作队到达土改地区后，即着手调查环境卫生、疾病规模、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实际情

况，并通过干部会、小组会、贫雇农会、民兵会、妇女会等各种会议进行卫生知识的宣传。麻江县第

四区隆昌乡一至六村，共召开宣传大会１８次、小组会１６２次、儿童姐妹会８次、妇女会５次，其中
大会听众为１５８５人次，小组会听众为５１００人次，儿童姐妹会听众为５６８人次，妇女会听众为２３０人
次。③ 仅这６个村庄，就召开各种会议１９２次，听众达到７４８３人次。在隆昌乡七至十一村，亦召开了
宣传大会、小组会、儿童姐妹会、妇女会１８３次，听众达７９３３人次。④ 土改卫生工作队通过召开宣传
会议、发放宣传品、张贴标语、讲演、家庭访问等多种形式，将卫生防疫思想传播到乡村社会的最底

层。在独山专区第一期土改卫生工作中，丹寨县召开宣传会议８０次，听讲人数１１４０４人，发放宣传
品７种２１４张，张贴标语１８４张，家庭访问６１８次４５４户；独山县发放宣传品９０份，张贴标语９０张；
麻江县宣传１６２次；平塘县讲演１６次，听讲人数４６２９人，张贴标语７５张，发放宣传品１１０张。⑤ 广
泛的宣传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西南地区民众对新政权的敌视，起到了发动群众的目的。

针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工作队的宣传方式和策略灵活多样。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在

会议讨论时采取漫谈的方式，如说笑话一样进行，群众不受拘束，可以随便发表意见。针对少数民族

长期喝生水的习惯，隆昌乡农民提出利用竹筒盛开水带到山上去喝，还创造了用烤烟叶的烤鰓和蒸饭

的甑子来灭虱的办法。⑥ 由于工作队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影响了宣传工作的正常进

行，工作队创造了多种方式进行沟通。丹寨县的土改卫生工作队以会说汉话的少数民族作翻译，来与

少数民族交流。⑦ 平塘县则让工作队人员学习一些简单的少数民族语言。⑧ 在宣传动员中，工作队还

动员民众将卫生工作编成山歌来唱。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第五村农会主席田景光就创作了一首卫生

歌：“土地改到长江村，卫生同志随时跟，预防人民身染病，宣传农村讲卫生，屋前屋后常打扫，妇

女时时记在心，早上起来须洗脸，头上头发要理清……”⑨ 西南地区流行的金钱板瑏瑠也被用来作为宣

传媒介，在 《歌唱两年来的西南卫生建设》（金钱板）中就有这样的唱词：“土改卫生意义长，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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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１９５１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计划》，《西南卫生》１９５１年第６期。
《土改卫生第五工作队及分队工作计划》，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９８。
《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 （麻江）分队工作小结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９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９８。
《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 （麻江）分队七———十一村工作小结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９８。
《独山专署土改卫生工作队 （第五队）第一期工作总结 （１９５１年）》，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９８。
《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 （麻江）分队工作小结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９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９８。
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５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９８。
《平塘县土改卫生工作第三分队第一期工作总结报告》，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９８。
《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 （麻江）分队工作小结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９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２－９８。
金钱板是流行于四川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它的唱腔是前辈艺人在川剧高腔一些曲牌的基础上加工、改革而成。早期 （清

代）的演出方式都是 “跑乡场”、“扯地圈”。后来进入茶馆、书场演唱，逐渐流传到云南、贵州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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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同下乡，双重任务要担当，治病给药搞预防。”① 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成为土改卫生工作队与西

南民众的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也为新政权其它政策的推行提供了群众基础。

（二）组织动员

组织动员也是卫生土改工作队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新型的组织网络可以改造原有社会关系、重

组社会结构，并再造农村社会基础。在近代西南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十分薄弱。１９３８年贵州省开始
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１９４３年县级建立医院达到７８家，不过乡村级的医院几乎没有。② 因此，在
土改卫生工作中，贵州省独山地委将 “建立区乡村群众性基层卫生组织”视为土改卫生工作队的重

要内容。③ 实际上，正因土改卫生工作队的存在，才使部分地区建立了新型的卫生组织。川西平原西

部边缘岷江中游的灌口区 （灌口镇）卫生协会，就是１９５１年在土改卫生队的协助下建立的。④

在土改卫生工作队的帮助下，农村基层逐渐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卫生组织机构，并以此为中

心，汇集大批乡村权威人物，进而将乡村社会的多数人纳入其中。丹寨县杨武、金钟两乡的基层卫生

组织由村卫生委员会和卫生小组构成，行政村的卫生委员会设主任委员１人，由农协主席兼任行政领
导，副主任委员１人，专门负责业务领导，下设卫生员１至２人，防疫委员１人，宣传委员２人，调
查统计委员１人，文书委员１人，一般以行政村的分布大小来决定人数的多少；卫生小组是自然村及
行政小组为单位，在卫生委员会的领导下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选举组长１人，副组长１人。杨武、金
钟两乡共组建了１６个行政村的卫生委员会 （共有卫生工作人员１４５人），７３个卫生小组。⑤ 在基层行
政组织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卫生委员会和卫生小组成为新型乡村政治权威的汇集地，村卫生委员会聚

集了乡村社会中的主要骨干，卫生小组则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每户都要参加。在麻江县，村卫生

委员会由农会主席、妇女会主席、学校校长、当地卫生工作者及当地热心卫生工作的积极分子、儿童

团长、姐妹团长等充任。卫生小组的组长由行政组长兼任，副组长则选组内热心卫生工作的积极分子

充任，每户指定１人为卫生组员。⑥ 在独山专区第一期土改卫生工作中，工作队帮助各土改地区普遍
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共计建立１个区卫生委员会，３１个村委员会，２１６个卫生小组，这些基层卫生
组织为卫生防疫步入常态化提供了基础和准备。⑦ 在这些卫生组织中，汇集了以乡村干部为核心的新

型乡村政治权威，再由他们将农村中的家家户户组织起来，共同组建了一张乡村卫生网络。

（三）实践动员

第一，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治疗为西南农村民众提供了生命和健康的保障，拉近了国家与西南

农村民众之间的距离。１９５１年，在丹寨县杨武、金钟两乡均发现了麻疹、天花、麻风病、天花等传
染性疾病。在杨武乡的瓦厂村和金钟乡的小羊村，工作队到达时恰逢麻疹流行。因此，土改卫生工作

队将麻疹、天花、麻风病等疾病作为重点进行诊治，讲解了霍乱、伤寒、疟疾、回归热等传染病的预

防方法。针对金钟乡数十年来从没有中断过麻风病的情况 （金钟乡有麻风病８人），土改卫生工作队
采取了隔离的办法。交圭行政村也在工作队讲解麻风病的传染途径后，决定替麻风病人在深山里造一

间房子，把他们迁移在里面 （村民愿意供给他们粮食，但是不准麻风病患者出来，这也得到了病人

的支持）。此后，羊甲小村、羊甲大村、排谈村等有麻风病者的村落均照此方案进行隔离。⑧ 在土改

卫生中，工作队治愈了大批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患者。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一至六村共治疗１６４人次，
其中麻疹肺炎３０人，痢疾２４人，疟疾３５人，肠炎３１人，百日咳９人，外伤３人，感冒８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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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人。① 黔南地区在第一期土改卫生工作中，共治疗各种疾病２９５７人次，其中都匀７３９人次，麻江
１６４人次，三都２２７人次，丹寨７４２人次，独山４２６人次，平塘６５９人次。②

对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有效治疗，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大量典型实例的言传身教

更有助于民众的接受。柔远村六十多岁的杨老太因去女儿家，被传染恶性疟疾，病的很重，被人抬回

来，儿子都已经买好棺木衣服等准备后事。土改卫生工作队闻讯后赶到，经过一天一夜的诊治，杨老

太病情得以转好。六七天后，完全康复。她指着门前放着的棺木对村民说：“如果不是人民政府毛主

席的领导，为我们人民做事，我早就在那里面去睡了。”③ 羊浪行政村长王国思的妻子生孩子六小时，

胎盘都没有下来，用鬼杀猪狗鸡鸭以后，仍未解决问题。土改卫生工作队赶到后，当即给她取出，并

告诉他们胎盘不下来的原因，说明消毒接生的好处。之后王国思结合他家的事实逢人便讲：“现在我

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了身，分了田，还要我们讲究卫生，现在如果不是卫生同志下乡，我也没有儿

子，老婆恐怕用鬼早就用鬼完了。”④ 塑造典型以其运作成本低、生效快等优点，适应了当时宣传的

需要，更以情感教育和心理动员为特色，将 “思想教育”蕴含于其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各项

宣传和实践的重要法宝。

第二，种痘员和接生员的培训不仅为西南农村卫生工作提供了人力支持，还能有助于为国家培养

社会主义的卫生队伍。由于缺乏种痘员和接生员，西南地区的婴儿死亡率很高，都匀县第三区基长乡

平定村在调查时发现，此地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该村有母亲１４０人共生产婴儿７７８人，但死亡４３６
人，死亡率达到５６％。⑤ 丹寨县杨武乡莫文英、肖功琴、朱月英、李兰英、马文熙妻子都有小孩死于
脐带病，她们得知土改卫生工作队培训接生员后，主动找到队长要求学习。⑥ 在接生员培训讨论会

上，女学员石文风说：“我生了六七个小孩，都是坐板凳生的，生出来都滚在地上，有三个几天就死

了，现在卫生工作同志教了我们新法接生，我回家去一定要他们用新法接生。”⑦ 麻江县第四区隆昌

乡第一村第四组妇女张妮氏生了病找人打瓦针 （用碎碗碴刺患处，放淤血———作者注），正值土改卫

生工作队女同志去做妇幼卫生调查，给她药后就病愈了，不久她就参加了接生员的培训。土改卫生工

作队利用张妮氏这个实例做宣传，加之张妮氏也主动参与，使得该村群众很快认识到打瓦针、用神用

鬼都是不科学的，只有吃药才是最好的治疗方式。⑧ 培训的种痘员和接生员为西南农村防治天花和提

升婴儿存活率提供了人力支持。

同时，这些新培养出来的种痘员和接生员很快成为社会主义卫生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

在对新式接生方法的认同，而且其政治思想与新政权也日渐吻合。１９５１年４月４日，政务院批准和
颁布的 《卫生部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曾要求 “各地专署与县 （市）人民政府

在条件许可下，应开办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作为工矿农村的基干队伍”⑨。显然，西南土改卫生

工作队在培训种痘员和接生员时也是基于此方面的考虑，所以在培训中特别注意种痘员和接生员的年

龄，工作队规定种痘员在１６岁至３５岁之间，接生员在２５岁至４０岁之间。种痘员和接生员的年轻化
既有助于快速的学习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容易接受新政权的理念和主张。期间，麻江县第四区隆昌

乡一至六村共训练接生员３６人，种痘员３４人。瑏瑠 根据相似的方法，隆昌乡七至十一村共训练接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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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人，种痘员４９人。① 在第一期土改卫生工作中，都匀、麻江、三都、独山、平塘等五县总计训练
种痘员３２３人，接生员２５６人。② 这些种痘员和接生员成为新中国卫生人员中的 “基干队伍”。

第三，公共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改善不仅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发展，也可看作国家权力对个人自

由的触碰。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卫生环境和个人环境普遍落后，丹寨县杨武乡和金钟乡９０％以上少数
民族的居住方式是人畜杂居；村寨里污水塘堆积垃圾，长达数年之久；水井多半不合卫生条件；厕所

过少或者没有，仅有的厕所也是距离厨房太近。③ 土改卫生工作队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对村寨公共

卫生进行了整治。他们发动群众进行大扫除，从事打扫室内外、清洁铲除路边的杂草、迁移厕所、整

修水井等工作。杨武、金钟两乡共清理垃圾１９５９挑，厕所加盖１９１个，厕所迁移６６个，水井修理４４
个，水沟修理３１个，水塘改善８个。④ 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一至六村参加清扫的农民达到６３２人，共
清理垃圾数１３８７市石，迁出牛粪７１５市石，清理水井６个，铲除青草６７丈，填塞污水池塘２个，疏
通阴沟７６个。⑤ 隆昌乡七至十一村参加清扫的农民达到５５５人，共清理垃圾数５００市石，迁出牛粪
５５０市石，清理水井１５个，铲除青草１００丈，填塞污水池塘１０个，疏通阴沟４６个。⑥ 在独山专区第
一期的土改卫生工作中，麻江县共清洁大扫除垃圾１９５７市石，清扫牛粪７１５市石，改良水井６座，
疏通阴沟４６丈；丹寨县共清洁大扫除垃圾１９５９市石，改良厕所１５７座，水井修理４１座，水沟修理
３１条，水塘改善８个；平塘县共调查厕所１９４座；独山共清洁大扫除垃圾６３３８斤。⑦ 公共卫生环境
和个人卫生的改善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不过，这种现代文明的发展也使得国家权力触碰了个人自由，个人逐渐陷入国家的监控之下，比

如喝生水的问题，少数民族一直有此习惯，不过在工作队的劝导之下，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的民众逐

渐认识到喝生水的坏处，普遍开始喝开水。⑧ 从饮水卫生的角度看，喝开水肯定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但从个人自由的角度看，行政的干预却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习惯。家庭卫生也是如此，丹寨县金钟

乡柔远村５０多岁的雇农王老太，首先自己搞好了家里的卫生，之后带头动员本自然村其他农民，耐
心地讲解，“毛主席为我们好，叫我们讲卫生，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做，大家都减少病，生产也才好，

对得起毛主席”，经过他带头及耐心的宣传，全村每家的室内外均打扫的十分干净。⑨ 将家庭卫生与

生产劳动，甚至与 “党中央毛主席”联系起来，卫生与政治的关系一览无遗。

从土改卫生工作队的组建看，其本身就是具有军事组织的性质，目的是借助于军事化的单元设置

以求快速迅捷的推行。从土改卫生的实践看，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和策略，较为完善的卫生组织机

构，保障民众生命和健康的疾病治疗，种痘员和接生员的培训，公共环境和个人卫生的改善都使得土

改卫生工作队的成效斐然。据统计，独山专区土改卫生工作队第五队分别在都匀等７个土改县开展土
改卫生工作，三个月共治疗病人２９５７人，培养训练种痘员３２３人，接生员２４６人，建立基层卫生委
员会２８４个，卫生小组６４７个。瑏瑠 １９５２年底，西南地区 “８９％以上的县份有了县医院，１５．８％的县
属区有了卫生所，联合诊所也建立了１０００多个”瑏瑡。在土改卫生工作队的配合下，西南地区第二期和
第三期土地改革最终顺利完成。第二期土改于１９５１年６月开始，到９月底结束，参加地区有５０个整
县，１０５个县的部分乡以及２个市的全部郊区，合计２８６４５个乡，占全区总乡数１９．３１％，土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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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２４８４５０７３人，占全区总人口数２６．０７％。① 第三期土改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开始，到１９５２年６月结
束。加上第一期和第二期土改，全区共完成 １２０００个乡 ７３００多万人口 （占西南地区总人口超过

８１％）。② 第三期土改的完成，标志着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

四、结　　语

坚实的政治基础有助于卫生疾病的有效防治，卫生防疫也能促进民众的政治认同，两者具有相互

促进的关系。１９５１年下半年创建的土改卫生工作队即具有促进政治认同的功能，其所从事的宣传动
员、组织动员和实践动员有效改善了历代中央政府在此区域直接管理不足的问题，夯实了中国共产党

的执政基础，增强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和执政党的认同。从土改卫生工作的组建开始，独山专区特意将

“医务工作者必须大力配合土地改革这个政治中心任务”写入 《土改卫生第五工作队及分队工作计

划》中。③ 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 （麻江）分队在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３－１５日的集中学习时
也强调：“土改卫生工作队不是单纯的治病”。④ 中共中央西南局卫生部在制定工作队方案和规划时，

还明确规定各工作队以救治一两种疾病为主，“参加扑灭当地流行病及治疗足以妨碍土改的多发病”，

“治疗病类力求专一，有重点的治一两种妨碍土改或生产的病和疫病，否则治不胜治反而失去应有的

作用”⑤。此类论据大量存在于文献之中，甚至土改卫生工作队员也要亲身参与到土改中，比如黔南

地区的土改卫生工作队就做了大量协助查田评产、划阶级的工作。⑥

实际上，国家权力在西南地区的推进充满着艰辛与险阻，１９４９年底出现的大规模匪乱即是明证。
因此，在国家权力渗入基层社会的过程中，用相对柔和的手段和策略，更容易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

相处。１９５０年５月，邓小平在复电西康区委时指出：“目前切不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企图去进
行政治的或经济的改革事宜，但你们应该指示贸易机构在进行与彝区的贸易工作中使彝民获得好处，

及教育卫生部门能与彝民治病等，这将大大帮助对于彝民的团结与争取。”⑦ １９５０年７月，他在欢迎
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也强调：“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

生工作作用很大。”⑧ 在土改卫生工作队进入农村后，他们通过卫生宣传、建立组织，将农民普遍动

员起来进行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治疗，集中起来进行种痘和接生的培训，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卫生的扫

除，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培养了农民的政治热情，增强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绵阳专区的干部

说：“我真想不到农民欢迎卫生人员比欢迎土改人员还热烈。”⑨ 相对于疾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从医

疗出发的土改卫生工作队显然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

需要说明的是，西南地区的土改卫生工作队只是临时性的组织，它在西南的卫生实践未使农民形

成一种自觉性的卫生习惯。其实即便是后来的爱国卫生运动都未达到彻底清洁农村之目的，农民的卫

生习惯并不会随着运动型的卫生治理而改变，卫生治理的更大作用可能是以改善环境为契机，发动群

众，稳固政治基础。同时，随着现代化卫生行政的建立，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介入的程度也在逐步加

深，虽然国家已意识到，但并未停止卫生制度隐含的这种权力关系，而是建立起了严格的监督和制约

机制，这一点在现代卫生医疗体系中依旧存在。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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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员组织卫生工作者到农村去配合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西南卫生》１９５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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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彝民工作的意见 （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２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６，第１４４页。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１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前揭书，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何正清：《大力组织医务工作者到农村配合土地改革，开展卫生防疫建立卫生组织的基础》，《西南卫生》１９５１年第４期。



植根于群众路线的党内协商民主何以可能？

———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的探索及启示

罗嗣亮　马　丽

【摘要】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论述和他倡导的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会议

形式，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协商民主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首先意味着

“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内协商民主应遵循协商前充分酝酿但不 “定调”、

协商时实行 “三不主义”、协商后 “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党对协商过程的全面领导的原则。党内协商民

主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结合，核心实质是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深深植根于群众

路线，实现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为今天推进党内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七千人大会；党内协商民主；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启示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５０－０９

作者简介：罗嗣亮，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马　丽，（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新媒体环境下历史虚无主义的 ‘话语陷阱’及应对策略”

（２０１６ＧＺＱＮ１７）；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课题 “七千人大会对协商民主的探索及其启示：

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ＳＹＳＵＷ２０１７０７）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中央局、
省、地、县及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共７１１８人，史称 “七千

人大会”。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深入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力倡在党内 “发扬民主”，平等地讨

论和协商问题，并提出今后 “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①。在毛泽东的

倡导和推动下，这次会议采用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独特方式，充分发扬民主，总结了自１９５８
年 “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系列共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这次大会之所以取得成

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胜利。”②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前后对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的论述，以及他所

提倡的这种会议形式，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协商民主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

也为今天推进党内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启示。

众所周知，协商民主是指人民内部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并努力形成共识的民主形

式。协商民主能够把 “民主”和 “团结”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并具

有相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 “比较优势”③。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被证

明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成功实践。而作为坚持集体领导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有一个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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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页。
郭从伦：《发展党内协商民主　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理论与改革》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陈家刚：《中国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新视野》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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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协商民主机制”建设的问题①。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关于党的内部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论述，

虽然是在 “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中来展开的②，但是，在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方面，他侧重论述的

是党内民主，在党内民主这一问题上，他强调得比较多的又是 “讲话”、 “讨论”、 “批评”和 “说

理”。在这次讲话的六个部分中，第一点 （“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第二点 （“民主集中制问题”）

和第六点 （“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述 “让人讲话”和 “集体讨论”的重要性

及其方法。因此，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可以说毛泽东的论述已经越出民主集中制的传统问题域，触及

到了党内协商民主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七千人大会实行党内协商民主的缘起

毛泽东之所以召开七千人大会，并一再强调这次会议要 “发扬民主，让人讲话”③，原因在于：

首先，自 “大跃进”以来，最大教训就是 “缺乏民主”、“不许人家讲话”。“大跃进”运动中，许多

领导干部没有站在广大群众和党员的立场上，甚至强迫命令，瞎指挥，导致 “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

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④。弥漫在全国各个领域的浮夸风，看似是 “敢想

敢说敢干”精神的发扬，实则是投领导、上级之所好，而党员群众的老实话、真心话则无从表达。

因此，总结过去几年的教训，很大程度上是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尤其是党内民主发扬不够。

党的干部不让党员群众讲话，不仅在实践上危害极大，也完全不符合党的群众路线。在七千人大

会上，毛泽东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立场，并尖锐地指出，“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

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⑤。在他看来，只有尊重广大党员和

群众，允许他们讲话，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也才能避免脱离群众。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增强政策

科学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执政合法性的严肃问题。

其次，党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

在１９５６年针对文化学术领域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时，毛泽东也批评党内政治生活

“有些呆板，不活泼”。尤其是高岗问题被揭露后，党内出现了 “谨小慎微，莫谈国事”的现象。毛

泽东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那种破坏性的国事

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⑥。在他看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

立，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矛盾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

争论问题， “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

决”⑦。在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继续鼓励大家直抒己见。尽管随后发生了 “反右派”和 “反右

倾”运动的波折，但毛泽东一直强调要以 “民主的方法”来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同意见。在七

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

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

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⑧

再次，采用党内民主协商的办法，比不采用这种办法，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党中央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角度来说，民主协商有助于多方面吸取思想智慧，纠正社会主义探索

中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不仅许多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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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北京日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６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开门见山地说：“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参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前揭书，第１６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前揭书，第３９页。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第３０２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前揭书，第１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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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前揭书，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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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承认 “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①。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必然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试错的过程。因此，领导干部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

中，尤其是遇到困难、犯了错误的时候，一定要多听取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

确的集中”②，而不能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困难重重。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为

了广泛听取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的不同意见。在毛泽东和当时的领导人看来，这些来自地方

和基层的干部比中央机关干部更加了解实际情况，而且他们 “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

角度提出问题”③，提供不同视域的思想智慧。

从普通党员和被领导者的角度来说，民主协商有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照中共八大

《党章》的精神，凡是党的政策，“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

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

建议”④。这是对党员讨论党的政策的权利的明文规定。然而 “大跃进”前后，这一权利在实践中却

大打折扣。一些领导干部无视党章规定，一旦讨论问题，就压制党员群众，不许他们讲话。若是领导

干部在犯下错误的情况下，仍然不许党员群众讲话，这种态度的恶劣性质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认

为，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允许党员在党内发表个人意见。如果 “不让他们说出

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⑤。在领导干部犯了错

误的时候，则不仅要允许党员群众讲话，还要主动向他们作检讨，接受他们的批评。

从全党全社会来说，通过党内协商形成共识，既可以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和增强党的凝聚力，也可

以带动全社会的民主建设，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曾经提出要形成
“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

政治局面”⑥，这是他对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期盼。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提出 “党内党外都应当

有这样的政治局面”⑦。而要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领导干部与党员群众之间必须首先建立起一种积

极沟通的关系：领导干部要有开诚布公的态度，党员群众要有表达意见的机会，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

之间不仅要 “通气”，而且要 “交心”。总之，“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

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⑧。

二、党内协商民主的界限与规则

作为注重实践的政治家，毛泽东没有对党内协商民主进行过多的理论论述，而是直接将七千人大

会作为一次党内协商民主的探索性实践。从当时和事后的评价来看，这种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的会议形式，不仅毛泽东觉得 “开得好”，与会干部也普遍觉得非常好。⑨ 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曾

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 ‘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

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瑏瑠 陈云也认为这次大会 “取得了非

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瑏瑡。可见，这次会议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政治建设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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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群众路线的党内协商民主何以可能？

（一）党内协商民主的氛围与 “界限”

七千人大会从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开始，本来计划是在１月３０日结束的，以便各地干部能回到家
里过春节 （２月５日）。因为了解到不少与会者的意见尚未充分表达，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商量后决
定延长会期，开一个真正的 “出气会”。这意味着为了充分展开协商，与会者只能留在北京过春节，

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

为了创造党内民主协商的良好氛围，毛泽东颇为用心。他说：“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

不起来。”① 由于是春节前后，各地干部离家远行，且大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会议主办者除了妥善安

排食宿，还在休息时间安排了一些文化娱乐节目，一般是白天开会，晚上或周末在宾馆、影剧院看电

影、戏剧、杂技，听侯宝林的相声。② ２月４日晚上，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春节联欢晚会，
和七千干部共度除夕。次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联欢晚会，本来没有安排毛泽东参加，但晚会前一

小时他临时决定参加，再次与七千干部共度春节。之所以安排 “看戏”，显然是为了劳逸结合，沟通

情感。“为了充分 ‘出气’，配之以 ‘看戏’，从而使会议做到严肃、紧张与团结、活泼相统一，达到

会议的预定目的。”③

虽然毛泽东力图为会议创造一个相对轻松、自由的氛围，但在他看来，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党内协商民主并不是没有 “界限”的。“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

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④ 也就是说，在党内广开言路，协商讨论，

目的是让真理愈辩愈明，以形成正确决策。一旦协商之后形成了党的决策，党员干部就应当坚决执

行。党员有权利在党的组织内部和党的会议上公开发表各种意见，包括批评党内任何工作人员，但不

能私下里拉帮结派，滥用党内批评工具打击他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

怕秘密的反对派。”⑤

（二）党内协商民主的规则

从会议的运作过程，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党内协商民主规则的设计。

其一，协商前充分酝酿，但不 “定调”。周恩来曾指出：“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只有少数人了解的

东西或者是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

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

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⑥ 这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规则与

其他党派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正式议事前的充分酝酿。七千人大会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规则。大会召

开前，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起草了一个大会报告，但是在拿到小型中央工作会议上征求意见时，引起

了许多争议。１月１０日，即会议召开前的一天，毛泽东临时决定将报告稿直接发到大会，让与会者
充分讨论。接下来，在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的基础上，成立了二十一人报告

起草委员会，充分听取与会者意见，修改报告稿。从１月１１日到２６日，会议内容都是学习文件和开
展讨论，直到１月２７日才召开全体大会，由刘少奇作大会报告。这种既没有开幕式，也不由领导先
作报告，报告稿不先交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发到大会上讨论，且在大会报告前预留半个月之久⑦的讨论

酝酿时间的开会方法，是不曾有过的。这样安排实际上是为了给与会者创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协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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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样做 “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

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①。他认为正是因为充分听取了七千干部的意见，大会报告第二稿才

写得比较好，“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

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②。

其二，协商时实行 “三不主义”。毛泽东在大会上宣告：“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

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③ 尽管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这样严肃

的问题，但是由于提倡民主会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大都表现出轻松、随意、真诚的特点。

刘少奇虽然有大会报告稿，却并没有念稿子，而是另外作了口头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么是随口

讲，要么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手持提纲发表大会讲话，是这次七千人大会的一大特色。”④ 从党内

政治生活角度看，这实际上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为与会者作出示范，希望大家都敢于讲真话。然

而各地干部在进行分组讨论时，却并非都能贯彻中央的精神。有一个省，本来讨论得生动活泼，可省

委书记到那里一坐，就鸦雀无声。毛泽东十分不满这位省委书记的做法，说你 “为什么不坐到自己

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

你就应当回避一下”⑤。他一方面鼓励党员群众不要怕这样的 “霸王”：“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

偏要摸！”⑥ 另一方面，则提醒在座的干部，不让群众讲话是十分危险的。他既严肃又幽默地说道：

党委书记如果不是当 “班长”而是当 “霸王”，像项羽那样一意孤行，并且 “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

要 ‘别姬’就是了”。⑦ 正因为有 “三不主义”原则的保护，有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示范，在这次会议

上，七千干部议论纷纷，“讲出了多年憋在肚里的真心话”⑧。不少省委书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甚至

有省委书记亲自走到县委书记身旁，为过去的粗暴作风赔礼道歉，“双方都感动得流泪”⑨。

其三，协商后 “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党内协商的 “界限”之一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

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对待少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

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瑏瑠 在他看来，少数人的意见如果是错误的，保留一段时

间后，将来他们自然会改正。最可怕的是轻易将少数人的正确意见强行扼杀。真理起初往往掌握在少

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一开始都是少数派，都得不到承认，但

后来证明他们都是正确的。“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

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瑏瑡 为党的长远利益考虑，应该让少数人保留意见。由

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实际上区分了党内协商的政治纪律和思想认识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在政治纪律的

层面，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但在思想认识的层面，每个党员都有自由思考和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

其四，党对协商过程的全面领导。党对整个协商过程发挥领导作用，保证协商朝着解决实际问题

的方向推进。首先，党始终密切关注着与会者的讨论情况。大会大体上以省为单位分为３５个组，中
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组织了３５人分赴各组了解情况，及时将会议动态汇报给中央常委。其次，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我们这几年工作中

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瑏瑢 他还诚恳地表示，对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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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群众路线的党内协商民主何以可能？

商业，自己经验还不足，“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

他，懂得较多”①。周恩来则具体检讨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个是１９５９年８月提出超过实际可能
的关于 “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另一个是１９５８年６月主持起草将轻工业下放９８．
５％、重工业下放９６％的文件。刘少奇坦陈过去几年的困难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是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体现出情真意切、实事求是的特点，感化了与会者，带动

了讲真话的会风。最后，毛泽东掌握着 “出气”的分寸，引导大家围绕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开展协商。

开 “出气会”是毛泽东的主张，但当春节过后还有人要 “出气”时，毛泽东果断制止了，与会者也

感觉到 “不能再放了，再放就烧煳了”②。显然，“出气”只是手段。正如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所说

的，“出出气，也是为了通气”③，最终目的还是协商解决实际问题。

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七千干部通过认真协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

加明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最近几年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推翻了

原来所持的 “经验不足”的说法，大体形成了 “民主不足”的共识。这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对党内协

商民主的信念。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不仅叮嘱地方各级干部回去后 “一定要让人讲话”，而且向他

们建议，“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④。

三、党内协商民主的实质：将民主集中制植根于群众路线

自从中国共产党沿用列宁所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起，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集中往往被

看得比民主更为重要，而民主则更多地被作为达到集中的手段。同样是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民主集中制

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侧重点完全不同。刘少奇引用列宁的名言 “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

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⑤，并解释道，“列宁的意思是，无产阶级需要集中

制，是绝对的”⑥。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需要更多的集中统一，那么，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治

国理政相比领军作战的复杂性，则使得忽视民主的高度集中统一政策屡屡碰壁。如何在民主与集中之

间求得平衡，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紧迫问题。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发扬民

主，“商量办事”。１９５４年，他在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时指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
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⑦。在１９５６年 《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他

又指出 “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⑧。

在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毛泽东就力图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他清楚地看到苏联模式过于强

调集中的弊端所在，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在接下来的 “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经

济权力向地方过度下放，造成了混乱局面。在随后的调整过程中，中央的粮食征购等指标又遭到对

“一平二调”心有余悸的地方政府的抗拒。因此，七千人大会一开始确立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这

一主题被写进了刘少奇的大会报告稿。然而各地干部在讨论报告稿时，有不少人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

主义的意见，指出党内民主不足才是导致混乱局面的原因。这引起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重视。

刘少奇在修改后的大会报告稿中，将第二个问题 “关于集中统一”改为 “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

中统一”⑨，补充了党内民主的相关内容，但侧重点仍十分明显，即 “加强集中统一”。毛泽东在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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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前揭书，第７２３页。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前揭书，第３５８页。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前揭书，第３１２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前揭书，第１７页。
《列宁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５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５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８页。
《毛泽东思想年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７７页。
《毛泽东思想年编》，前揭书，第８０２页。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前揭书，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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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基础上，侧重讲了党内民主的相关问题。毛泽东沿着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强调的 “商量办事”

的思路，进一步针对党内提出民主协商的问题。他郑重指出，党内要重视集体讨论。 “不论党内党

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

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① 他用警示性的口吻说道：“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

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②

党内协商民主是以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即民主集中制为制度原则的。相对于国家层面的

民主协商，党内的民主协商尤其必须严格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因此，党内协商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不是

一种非此即彼的取代关系，而是民主集中制在治国理政条件下的延伸、发展和完善。从延续性视角

看，毛泽东用 “民主”、“党内民主”、“讲话”、“讨论”等关键词勾勒出的党内协商民主，正如他自

己所说的，本身就是 “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③

问题在于如何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七千人大会表明，毛泽东力图通过群众路线来健全民主集

中制。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法宝。在１９４３年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对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作了详细阐述：“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 （分散的无系统

的意见）集中起来 （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

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

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④ 由此可见，

作为一种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本身就是收集和集中群众意见、形成正确决策的过程，这与民主集中

制是一致的。然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表明，党的群众路线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 “大跃

进”运动虽然是一场群众运动，其中的失误却恰恰在于违背了群众的自愿，违背了群众路线。因此，

在总结 “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同时，毛泽东试图将七千人大会作为一次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相结

合的新的演练和示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次开会的方法就是 “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

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⑤。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还强调要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指出：在协商时，“要发

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

评。”⑥ 可见，批评、自我批评也是党内民主协商的重要形式。当然，在党内决策过程中发扬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作风，并不只是为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沟通，让党员群

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以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这也是群众路线的体现。

总之，毛泽东心目中的党内协商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相结合一

种产物⑦，核心实质是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深深植根于群众路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一再强调的

“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突出了民主协商、民主批评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前提性和基础性意义，这就

将民主集中制的根基落实到了民主。如果说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集中，其根本则在于民主，而这里

的 “民主”，正是扎根于群众的民主，也就是实行群众路线。在毛泽东这里，民主集中制是党内协商

民主的制度原则，群众路线则为这一原则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土壤，为校正其成长趋向提供了凭借，从

而为在党的集中统一前提下扩大党内民主、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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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群众路线的党内协商民主何以可能？

四、几点启示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对党内协商民主的探索，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可贵的探索，为今天推进党

内民主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毛泽东试图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创造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有民主又有集

中的党内协商民主，推进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苏联共产党为效仿

对象。列宁时期俄共党内本来有较好的民主风气。然而，自列宁去世后，苏共在党内民主方面长期停

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苏共党内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斯大林在政治局做报告时，其他委员都忙于

记笔记，散会后立即执行。① 毛泽东对苏共的做法不以为然。苏共二十大揭开了 “盖子”，让毛泽东

更清楚地看到苏联共产党忽视党内民主建设的弊端和危险性。在修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一文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

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最终 “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②

为了避免重蹈苏联在党内民主建设上的覆辙，毛泽东十分看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

的、属于自己的优良传统。③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斯大林的 “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没

有辩证法，“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④ 干部如果不与群众结合，那就是 “空头政治家”。在七千人

大会上，毛泽东强调中央要听取各地干部的意见，因为他们 “比较接近下层”，比中央的同志 “更加

了解情况和问题”⑤。同时，他不仅在大会上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而且带头作自我批评。这都

说明毛泽东试图通过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相结合，建立党内集体协商的

机制，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创造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党内协商民主。这

种党内协商民主，由于突出了党员群众的广泛参与，突出了党内不同意见的碰撞和磨合，有效地提升

了党内决策的科学性和回应性，有力地推进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

其次，党内协商民主植根于群众路线的最终目标，应是将群众路线融入制度建设，建立起完善的

党内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七千人大会提出党内协商民主仅半年后，八届十中全会即重提阶级斗争，此

后党内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最终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可见，这一时期的党内协商民主更多停

留在理论构想的层面，在实践中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成熟的制度体系作为保

障。要使协商充分发挥制度效力，真正 “成为促进和巩固民主政治的重要资源，首先必须使协商成

为一种制度化的过程”。为此，应当把所有的协商纳入完善的制度体系中加以建构。”⑥ 不能说毛泽东

不重视制度建设。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表达了自己不擅长工业、商业后还说：“我注意

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⑦ 但是，毕竟此时仍处在对党内协商民主的初

步探索阶段，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协商规则并未能持续，更谈不上成为党内法规。在七千人大会上，毛

泽东可以依靠自己崇高的威信，严厉批评省级干部不让县级干部讲话，警告他们不要忘记党的优良传

统。但是，毛泽东不在场的时候，又如何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呢？可见，只有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才

能为党内协商民主提供可靠的保障。问题是，在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如民主集中制、党代表大会制度

等的基础上，如何将群众路线、党的优良作风转化为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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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开启的党代会常任制改革，无疑也是希望党代会能真正成为体现群众路线、批评与
自我批评作风的党内制度，正如邓小平在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成为充分

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①。然而，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八大三次会议再也没有召开，

党代会常任制改革面临重重困难，以流产而告终。直到今天，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

的关系；如何既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又不至于造成党内的分散主义、尾巴主义；如何既把批评与自

我批评作风落到实处，又不至于造成借批评来打击党内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直面的问题。

再次，党内协商民主植根于群众路线的当前目标，应以基层为重要着力点，发展基层党组织协商

民主。七千人大会后，在整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报告时，党的 “秀才”们注意到毛刘之间一个讲

“民主”、一个讲 “集中”，让人困惑不解。当时，田家英是这么理解的：刘少奇着重解决中央与省、

部之间的关系，所以强调集中；毛泽东着重解决省与县之间的关系，所以强调民主。② 这个说法颇耐

人寻味。刘少奇当时除了因解决粮食征购和经济调整等迫切问题必须强调集中外，或许也看到了中央

与省、部之间开展党内协商的难处。为了深入总结工作经验，召开七千人大会实有必要。但是组织一

次有七千多人参加、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历时二十八天的从中央到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其困难程度

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深知这一点，表示 “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③。除了物质层面需要

时间、交通、场地等诸多条件的保证外，中央与省、部之间如何在权力不对等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协

商，恐怕是更加棘手的问题。这大概也是后来中央再也没有开过此类会议的一个原因。党内协商民主

是党员之间的平等协商，相对党内选举而言是更为直接的民主形式。从我国国情来看，这种民主形式

比较适合先在基层党组织中运用。基层党组织规模较小，党员熟悉本地公共事务，党员之间虽有一定

的党内职务级别差距但又共处一个 “熟人社会”，组织会议的成本也不高，这些都为实行党内协商民

主、贯彻群众路线提供了条件。当下，各地基层党组织通过 “民主议事会”、“民主恳谈会”等新的

形式进行党内协商，创新了党内协商的形式，也为党内协商民主将来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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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宣传、社会传播、国家认同：

乡村干部与过渡时期总路线

余　翔

【摘要】乡村干部作为建国初期新兴的社会阶层，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播中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和

作用。乡村干部通过自己培训、教育，担负起了在乡村传播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在总路线的宣传中，

乡村干部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和语言，将政治宣传转化成适合乡土社会的社会传播；通过乡村干部意见领

袖功能的发挥，有效降低了总路线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成本；通过沟通国家与乡土社会的政治传

播，进一步构建起了农民的国家认同。

【关键词】乡村干部；过渡时期总路线；政治宣传；社会传播；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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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 （以下简称总路线）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社

会主义制度。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深刻的制度变革和利益调整的过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农民来

说是全新的事物，农民对改造的利益得失并不明确，这与中国共产党此前开展的 “以耕者有其田”

为目标的土改完全不同。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如何让思想保守的农民认识、接受、参与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后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巨大的挑战。

有效的宣传和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落实上最为重要的法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

党适应新的形势，继承战争年代宣传动员的传统，不断完善宣传体系，宣传动员向基层覆盖。同时，

通过识字班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水平。不

过，简单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宣传，对于乡土社会来讲，始终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用农民所能理解的

话语和逻辑进行宣讲与解读，特别注意选择适合于乡土社会的传播方式，将国家的动员和宣传转换为

乡土社会的传播，就成为必须的选择。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由谁来承担和完成？“政治路线确定之

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① 进一步讲，总路线的宣传也是打破乡土社会的乡土意识，建构国家认同

的过程。党的总路线和党在农村的一切政策的正确贯彻，与总路线相伴相随的国家认同建构，都离不

开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广大乡村干部。

本文聚焦于乡村干部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将国家的政治宣传、政治动员转化为乡土社会

的人际传播，促进农民的国家认同的方法和途径，分析其特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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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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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渡时期乡村干部的状况和特点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便着手运用国家政权力量改造乡村社会。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

到１９５２年，各地在农民协会和农民代表会议基础上，召开了乡村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乡村人民政
府，在农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政权。这一时期的农村基层政权设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华

北、东北等老解放区继续巩固区、村两级政府体制；另一类是东南、西南等新解放区用区公所、乡政

府体制代替国民党的区公所、乡公所以及保甲制，建立新的乡政权。至此，行政村取代村落家庭成为

农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国家和中共权力触角延伸到基层乡村社会。

中共非常重视乡村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宣传动员的作用。如华北局和各地党委不仅选派大批干

部到工厂、农村去宣传，而且训练了基层宣传骨干，并依靠这批力量把运动推向全国。这种骨干在河

北省训练了１７０多万人，在山西省训练了约１００万人，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共训练了３万人。①

统观建国初期的乡村干部，有如下特点：

第一，是社会大变动时期新生成的乡村社会精英，政治思想觉悟较高，但思想状况较为复杂。乡

村干部的主要构成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和建国初三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村积极分子，以及

刚出学校的青年学生，此外，还包括一部分可留用的旧政权遗留人员。这些人通过社会大变革，取代

了过去农村的地主乡绅，是新的乡村社会精英。他们能够成为乡村精英，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带来

的社会大变革，这使得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支持度。如 《人民日报》报道的模范乡

村干部、辽西北镇县李屯村党支部书记兼副村长佟玉兰，出身贫雇农，受过地主的压迫，吃过旧社会

的苦；新政权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翻了身，当家作主了；她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关心农民疾苦，

带领周围干部一同进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立场坚定，思想正确，带领广大贫苦农民走向美好

的新社会。② 不过，乡村干部的来源构成比较复杂，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甚至达不到小学程度，许多

村庄找不出一个能记账的会计人员③，政治思想状况也呈现复杂态势。这些特点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政策在农村的传播有比较大的影响。

第二，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具有中介地位，地位特殊且重要。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乡村精

英———乡绅具有连接国家和乡村基层的中介作用。晚清和民国时期，传统的乡绅一部分移居城市，不

再是乡村精英；一部分 “劣绅化”，成为所谓的赢利型经纪，利用自己的独特地位，在国家和农民两

头捞取利益；一部分走向革命，试图彻底改造传统社会。总的来说，乡绅不再具有连接国家和乡土社

会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构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任务，新的乡村精英———

乡村干部群体———应运而生，他们同样要担负起连接国家和乡村基础社会的功能。一方面，他们要代

表执政党和国家，将国家意志和政策在乡村落实；另一方面，他们要代表乡村基层群众，将乡村的情

况如实向上级反映。

第三，具有劳动者和小私有者的双重属性，经济状况总体不佳。乡村干部构成以贫雇农为主，虽

然这些贫雇农出身的乡村干部，在土改中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热情和坚定的革命性，但是土改后的中国

农民和乡村干部，处在长期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养成了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思

想。土改后，这种思想有所抬头。比如，建国初期出现了所谓 “李四喜思想”，主要是指土地改革完

成后乡村干部出现的一种松气麻痹思想。李四喜是一个贫苦农民，在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表现得

很勇敢积极，被培养提拔成为乡干部，但到土地改革完成后，分得了土地、房屋和胜利果实，娶了

亲，生了儿子，便错误地认为敌人已经打倒了，“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他把土地改革的完成看成

革命事业的完结，于是不愿再做工作，不愿再为群众服务，要求回家 “埋头生产”、 “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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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专门会议进一步部署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人民日报》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７日第１版。
《模范干部佟玉兰》，《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５月３１日第３版。
陈大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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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乡村干部要 ‘请长假’，辞职不干，有的甚至不经过上级批准，就卷起被窝自己走了。乡村工

作没有人管。”① 这就是典型的李四喜思想。有些乡村干部甚至有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据安徽

宿县地委反映，灵璧县一个区三十六个乡干部中即有十八个准备在普选中落选以便回家发财；安庆地

委乡村干部中有资本主义剥削行为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这一估计可能太高了）；六安地委乡村干

部中剥削行为的占百分之十一。”② 不过，绝大部分乡村干部都处于半脱产状态，村组干部甚至没有

任何形式的薪酬，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生产，部分乡村干部的家庭生活和生产存在困难。如 《新

湖南报》报道的衡阳县墨江乡主席胡际发，全家四口人分了７亩田，靠他一人劳动。７月间，田里干
了，自己却在区里开了７天会，结果家里的庄稼旱死了一大半。有一次家里没有饭吃，他母亲拿着锅
子到乡政府，找他要米下锅，他没有办法急得哭了起来。③

第四，乡村干部自身和工作环境都处在剧烈变化之中。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基本上仍然属

于传统的宗法社会。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利用政权力量对宗法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社会处在复

杂的转型和剧烈的变化之中。乡村干部绝大部分属于宗法社会的底层力量，他们本身是宗法社会的产

物，现在却担负着消灭宗法社会的任务，自身也在剧烈变化。作为分到田地的农民，乡村干部也是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他们必须服从改造的要求，还要想办法让农民适应和服从改造。

乡村干部的这些特征，给总路线在农村的传播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总路线在广大农村的学习、

宣传、贯彻执行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二、乡村干部传播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和形式

总路线由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组成，背后包含复杂的社会政治理论。乡村干部本身文化素质不高，

他们对总路线的理解也具有难度。为此，中央要求首先对乡村党员干部开展总路线的教育培训。１９５３
年１２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发表 《教育区乡干部彻底懂得总路线》的社论。社论指出，各地召开区

乡干部会议和党员会议，组织基层干部和党员学习总路线，并布置购粮工作、合作互助工作及其他冬

季生产工作，收到很大的效果。在总路线提出以后的几个月中，湖南省８万多区、乡干部在学习国家
总路线中受到了很大鼓舞，都决心要领导好农村工作，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很短的时间

内湖北省就已有２５万干部参加总路线的学习，有的地区已通过这些干部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四川
省除少数民族地区与个别边远地区外，全省有１３０多个县的２０多万区、乡、村干部学习了总路线。④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１日，松江县召开１３００余人的乡村干部大会，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亲自到会作
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会后由县委有计划地领导干部进行了座谈，并引导他

们就报告的内容逐段讨论，乡村干部对总路线和总任务都有了一个轮廓的认识。⑤ 经过学习的干部，

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都普遍提高，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对广大农民群众来讲，理解总路线包含的政策难度更大，空泛地宣传说教不会激起他们的兴趣，

他们更需要的是乡村干部的解读和口语化的宣传。这些因素决定了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宣传，必须围

绕具体的农村政策开展，为政策落实服务。

（一）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问题对于中共新生政权来说性命攸关。它不仅关系

到城市稳固、人心安定、生产恢复、巩固国防、保证经济建设等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最大多数人

口，即中国农民和共产党各级政权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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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牧：《介绍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６日第３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６６５）》第１５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页。
刘河：《衡阳县墨江乡干部思想情况调查》，《新湖南报》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１日第２版。
《教育区乡干部彻底懂得总路线》，《人民日报》１９５４年１月７日第１版。
《中共江苏松江县委采取各种有效方式　向基层干部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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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以下简称

《决议》）。《决议》指出，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既是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重要一环，也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决

议》要求 “必须动员全党的力量，向广大人民，主要是向农民进行充分的工作，才能完成这个极为

艰巨的任务”。《决议》认为，实现这个政策的关键在于教育党员和教育农民，首先是向各级干部和

全体党员讲通道理，然后通过他们去向所有农民讲清道理，必须使他们懂得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

任务。① 为此，中央制定了 《中共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包括：什么是总路线；

实行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统购粮食；为了统购粮食发展建设，农民的任务是什么②。

统购统销工作是关系到每一个城乡人民群众，特别是关系到每个农民的大事，这是一项极为艰巨

的任务。如果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那么粮食就是农民的生命。要做通农民的思想，难度可想而

知。多数干部苦于 “没理由说服农民”、“找不到国家与农民间的共同利益之点”，因而表现得很为

难。③ 尽管统购统销政策提出之初，一些干部对此有抵触情绪和错误认识，然而经过总路线的学习，

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认识提高了，并能从党的总路线出发，认识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意义。在随后开

展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中，乡村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到显著效果。

一是结合总路线总任务，宣传收购粮食的目的意义。针对广大农民群众，开展总路线和统购统销

政策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使农民明白把余粮卖给国家，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应尽责

任。如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积极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总路线，并带

头出售余粮。李顺达在参加中共平顺县委召开的扩大干部会议，并听取县委负责同志关于总路线的传

达报告后，回忆起自己村庄的农民组织起来摆脱穷困逐渐富裕的经过，以及１９５２年赴苏联参观看到
苏联集体农民的幸福生活，认识到总路线的重要意义。会后，他积极宣传总路线。在县、区、乡、村

各级干部党员会议上，李顺达作了七次关于苏联集体农民生产生活情况的报告。１２月１０日，又在山
西人民广播电台作了 “我是怎样走互助合作道路由穷变富的”演讲录音，向全省农民广播。他还深

入本村各户，帮助农民了解总路线的意义。李顺达由于认识到国家工业化对农民的好处，积极把全部

余粮１３００斤出售给国家。李顺达的爱国行动感动了许多农民。原来打算只出售８００斤粮食的社员张
小变，又多出售了７００斤。全社４８户原计划出售余粮９０００斤，以后增加到１４万多斤；全乡也由
４５万斤增加到５５万斤。④

二是宣传统购统销的意义和应掌握的政策标准、工作方法。上海市江湾区脱产干部通过学习

《人民日报》社论，深刻认识到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和应掌握的政策标准、工作方法。受过培养的骨

干积极分子，分别在乡干部扩大会、选区群众会、青年会、妇女会上带头表示搞好生产和自报卖粮数

字，以实例教育群众，使基层干部和群众提高认识，逐步打消顾虑，纷纷在小组自报卖粮。宝山县第

五选区沈炳炳妻说：“我一向不到乡里开会的，不懂哈，通过大会，晓得了道理，把存了三年的１１６
斤小麦，卖给国家。”⑤ 江湾区第一选区党员陈金祥、陈龙根，妇女干部孙桂仙等，在收购粮食过程

中，积极向群众宣传教育，动员开会，打通思想，帮助群众挑粮，推动了群众卖粮，使该选区卖出粮

食２８担，超额完成任务。⑥

三是运用群众语言宣传统购统销政策。运用群众语言宣传政策，是乡村干部的优势所在。山东省

莘县五区刘营村干部武法科运用群众语言，积极宣传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教育群众，使农民

群众从切身体验中逐步提高认识，增强认同。武法科在宣传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领着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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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６６５）》第１４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３１页。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册，北京：学习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１１—６１７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６６５）》第１４册，前揭书，第１６３页。
《李顺达积极宣传总路线并带头出卖余粮》，《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１版。
宝山县委：《关于进行粮食统购工作的情况》（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３日），宝山区档案馆藏档：１－６－００５－０２０。
上海市江湾区委：《屮共上海市江湾区委员会关于统购统销第一步工作的情况报告》（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０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Ａ７１－２－３４６－１。



政治宣传、社会传播、国家认同：乡村干部与过渡时期总路线

会。在会上，他对中农马丙源说：“这些日子区上工作组和咱乡党总支，在咱村传达总路线，粮食计

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政策，还领着翻来覆去的讨论，你明白了吧？”马丙源低着头没精打采的说：

“明白啦！”看开会的人有些自满情绪，他接着说：“这些日子，咱村里，不论是白天黑夜，干着活，

吃着饭，都讲咕社会主义咋的好，拖拉机咋着好，你们说说，拖拉机是从哪里来的？”听完农民群众

的回答后，他用村民熟悉的语言解释说： “可以说拖拉机是工人老大哥在工厂里和咱们大家伙在地

里，一块干，才造出来的。咱离了工人老大哥一天也不能过。前几天开会，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咱

穿的细布，点的灯油，还有锅，碗、铲子、刀，耕地用的犁、钯、锨……哪一样不是工人老大哥造

的。咱们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干活，就不能吃饭。可是工人老大哥离了咱们也不行哪！工人老大哥

在工厂里，干活得吃饭。这就要我们大伙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去支援。所以只要工人老大哥和咱们大

家伙，并起膀子，合起来干，才能造出拖拉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①

武法科在会上还讲了自己从县里开会回来，怎样打通他老婆的思想、把外甥小三的思想顾虑解除

了等。经过他的宣传教育，刘营村的农民群众对总路线和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政策有了正确认

识。马丙源的老母亲说：“你说的真对！真好！净些是实在话，实在事。叫你说的我心里光想着快点

卖余粮啦！回家再打算打算，多卖点。”武更申说：“以前我想错了，顾虑这，顾虑那的，这会思想

可通啦！我一定参加俺三爷武法科的互助组，再把余粮卖给国家……”高玉珍说：“我缺三个月的粮

食，我打算要多用代食品，节约粮食。我还要使劲生产，好使明年多打粮食，卖给国家，建设工厂，

社会主义好早到来。”② 农民群众觉得 “眼睛亮了”、“心里有底了”、“以后的事情更好办了”，就会

积极拥护国家的购粮政策，踊跃把粮食卖给国家，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纷纷参加互助合作运动，

准备扩大农业生产。

（二）大力宣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农业合作化在总路线中占据核心地位。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
谈话时指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

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③ 他特别强调 “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

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④。

农业合作化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作为土里刨食的务实主义者，农民对关系到生存的利益

最为关注，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业合作化直接处理的就

是土地，如何说服农民加入合作社，改变土地所有制，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１９５３年
１２月公布的 《中共中央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的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

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⑤ 乡村干部的宣传和带头作用，在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是联系社员生活实际，通过纵向横向对比开展宣传。如白城县岭下村支部书记纪凤志运用本村

鲜活的事例向农民宣传新旧道路的不同，以及走农业合作化的好处。他说：“土地改革时，咱村有五

十六匹马，现在有一百二十四匹；原来有四十只羊，现在有二百六十一只。那时候，都是临时互助

组，现在有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常年互助组、一个季节性互助组。土地改革以前，本村每年才

打一千多石粮，今年全村打粮二千九百多石。这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大家走新道路的结果。今后咱

们要照毛主席指示的总路线去走，将来的光景就能更好。咱村贫农马长秀相信党的话，土地改革后就

参加互助组，现在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由缺吃少穿，变成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农民张凤臣不相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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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增、敏记：《武法科怎样宣传总路线》，山东：山东人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２８—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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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不参加互助合作组织，跑到城市里想找轻巧活干，结果卖了房子、地，卖了马，还欠人家的

债，他现在也后悔了。”① 有的区对比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与单干的生产，对比供销合作与私商，

又以信贷合作对比高利贷，使干部树立了走向合作化的坚定意志。江苏省松江县城西区互助组长张德

芳说：“过去只晓得互助组好，产量高，但不知道为什么好，以后领导互助组有方向了。”②

二是用农民易懂的道理和方法打通农民的思想。农业合作化提出之后，部分农民群众误认为实行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 “吃大锅饭”、 “集体吃饭集体睡觉”③。要引导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转

变，必须首先解决个体农民的思想问题，必须面对和回答为什么要改造小农经济、为什么要搞农业合

作化等基本问题。乡村干部通过算账的方式，向农民分析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落后性：一家一户就是

一个生产单位，土地是分成小块经营的，农具还是古老的，耕耘靠人力和畜力，无力采用农业机器和

新的耕作制度，收获量低，不能很快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产量。④ 如中共西安县管家村支部领导农民

算了几笔账，启发他们懂得 “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道理，使很多农民深深体会到互助组胜

过单干、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还强。管家村的农民认清这些事实以后，都表示一定把互助组和农

业生产合作社办好，今后要打更多的粮食支援工业建设。⑤ 再如，前文提及的村干部武法科教育群众

时说：“一家一户的进行生产，没个好，笨犁笨耙的，今年一百斤，明年还是百十斤，国家工业化不

能支援，生活也不能改善。今年盼明年好，明年还是个破棉袄。再说，咱更不能去当富农地主，走一

家发财，千家遭殃的那条旧路，看看现在，咱组织互助组就得了这么大好处，要是成起社来，那好处

就更大啦！”⑥ 在宣传小农经济对天灾人祸无力抵抗、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是必由之路的时候，用农民

群众明白易懂的语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比如，“小农经济像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影无踪。

合作社像苍松，一年四季青葱葱”；“看鸭船联合起来，过长江也不怕了”⑦；小农经济经不起天灾人

祸，“三场病，一场空”；小农经济是一条穷根， “穷根不拔，一定要发芽！”⑧ 这些比方形象生动，

浅显易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使农民群众认清了小农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孰优孰劣。

三是利用农民群众的接受心理开展宣传。一方面，利用农民讲求实际的心理开展宣传。乡村干部

通过本村互助合作组织多打粮食的实际事例，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好处。在宣传中，乡村干部指出几年

来农民对国家的光荣贡献，指出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的重要性和光明前途，适当批评了少数农民不安

心农业生产的思想，坚定了农民搞好互助合作的信心与决心。在全村爱国日群众大会上，单干农民黄

广顺说：“我家三个劳动力，今年种六垧地，一马一驴，想跟农业生产合作社赛赛。夏锄时，我脚打

后脑勺子忙。到秋后我一算，农业生产合作社内的人干一天挣一斗三升粮，一个劳动力净分十八、九

石粮；我们爷儿三个才打二十九石九，除去公粮、马料、每个劳动力才匀七石多粮。社员王殿珍一个

劳动力，没有马，病了一个多月，还净分十七石粮。我算佩服合作社，它的确比单干强！”⑨ 另一方

面，利用农民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拜心理开展宣传。白城县岭下村支部书记纪凤志，不仅联系本村

活人活事通俗地宣传总路线，而且把总路线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毛泽东结合一起，跟农民讲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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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是毛主席要求的。许多农民说：生活在新中国，你就放心干吧，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没错。①

（三）积极宣传国家工业化

总路线的基本内涵是 “一化三改”、“一体两翼”：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逐步实现对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 “两翼”；“一化”是作为世界人口大国重新自立

于东方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三改”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体制保障。总路线宣传提纲强调：“实

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

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②

在以农业为生的传统农村、在文盲半文盲为主的农民中宣传工业化，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绝大

部分农民不知道工业、工厂为何物，不了解工业与农业是什么关系，甚至不懂得国家的工业化与他们

自身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总的来说，在工业化的宣传上，必须向农民传播工业化的基本知识，

同时，要特别讲明工业化与农民自身利益的关系，后者不可避免地成为工业化宣传中的重点和难点。

一是利用自身有限的知识，努力宣传工业化的基本知识。黑龙江白城县岭下村干部，通过国家三

年来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伟大成就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远景，宣传国家工业化对农民的好处。农民

听到五年后我们国家能出产很多汽车、盖起很多工厂，都异常兴奋。他们还帮助农民分析了几年来国

家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带给农民的好处。如伪满时有一年，本村农民石万金的儿子

娶媳妇，拉五石高粱到白城子换回一匹家机布 （１２尺宽的面子，折宽面的布２５尺），现在五石高粱
能买中等青花旗细布４６９尺。通过这些事实，使农民认识到国家工业化对农民的好处，鼓舞了农民多
打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积极性。如一位老农民说：“工业就像水一样，我们农民就像鱼一样。水

浅了，鱼就扑腾不开，水深了，鱼才能长大。”③

二是宣传工业化不仅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农民目前的利益。江苏省松江县召开座谈会，

到会代表联系切身经验，讨论了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关系，进一步认识到工业和农业的密切关

系。有的区委在进行工业化教育时，抓住农民体会最深、兴趣最大的事实，来说明工业化的重要性。

如城西区在开沈泾塘河时曾使用戽水机，大家都反映 “灌水时人不如牛，牛不及机器”。泗泾区民乐

乡人民村一个五十多岁的农妇，过去年年在萝卜田里捉虫，两只手都烂了；今年用 “六六六”粉治

虫，消灭了虫子，产量也提高了，每亩收萝卜４０担，她就感觉 “六六六”粉好处最大。④ 松江县长

誖、车墩两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会向干部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乡村干部用具体事实说明

工业和农业、工人与农民的关系，使大家懂得国家为什么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双梅村姚长

龙说：“有了重工业，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美帝国主义碰也不敢碰我们了。”中心村王友

林说：“就拿抗旱来说，有了戽水机，戽水就便当得多了。国家有了重工业，我们就可以用机器种田

了。”顾锦娟说：“我们用了轧稻机，就比掼稻省力，而且一人抵得上两人用。⑤

三是向农民讲清楚工业化与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的关系。乡村干部围绕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奋斗目标，在农民中开展 “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就要把余粮卖给国家”、 “为了国家的工业化，

就要走集体化道路”、“教育农民认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等宣传教育。湖

北省武昌县龚家桥乡黄家老屋的农民代表万达英说：“要过好日子，就要有工业化；要工业化，就一

定要把粮食卖给国家。”她把自己的五石余粮卖给国家，黄家老屋的人们大都把她当作好榜样。⑥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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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骆子程：《关键在于深入向农民进行总路线教育———白城县岭下村收购粮食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２
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０４页。
骆子程：《关键在于深入向农民进行总路线教育———白城县岭下村收购粮食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２
版。

《江苏省松江县各区召开联乡会议　教育农村积极分子认清两条道路》，《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３日第３版。
《松江县长誖、车墩两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扩大会向干部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２日第３
版。

高长任，梅先若：《万达英是卖余粮的好榜样》，《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４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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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村干部武法科运用回忆、对比、算账的宣传方法，细致耐心地向农民群众宣传总路线，向农民讲清

楚工业化与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的关系。他说： “照着总路线生产，每亩地还能再多打粮。在过

去，生产的粮食，支援前线，八年打败了日本鬼，四年推翻了蒋家朝廷。近两年，世界上的头号强盗

———美国鬼，在朝鲜被志愿军打了个鼻乌眼青，龟跑龟爬，缩到三八线以南，不敢动弹，被迫停了

战。往后，咱们多打粮，支援工业建设，工业发展了，军队现代化，兵强马壮。美国鬼再捣蛋，咱就

打他个落花流水，叫他回老家。”“咱们多打粮，供给工人老大哥。工人老大哥，给咱们造新式步犁、

双铁犁、马拉犁、农药、化学肥料。有了这些东西，咱们就能保证深耕细作，免除害虫。”① “总路

线、社会主义，就是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过幸福生活。”② 武法科宣传总路线成效显著，其妻女、

亲戚及刘营村的群众都深受教育，积极参加互助合作，大搞生产，踊跃卖余粮给国家。

三、乡村干部传播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和意义

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传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作用，也因为乡村干部在总路线传播中的独特地

位，使总路线在乡村的传播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治宣传成功转化为社会传播

宣传内容选定之后，形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虽然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宣传、政治动员经

验，但社会主义改造与土改等具有很大不同。对农民来讲，土改的利益得失是清楚明确的，但社会主

义改造会带来的利益得失却不明确。照搬土改时期的政治宣传、政治动员已经不大可能，必须有新的

方法和途径。必须将政治宣传、政治动员转化为适合乡土社会的社会传播特别是人际传播，利用乡土

社会的资源，才能更有效地完成宣传动员的任务。

乡村干部为了更好地宣传总路线，采用了适合农民文化特点和理解能力的多样宣传形式。既有经

常性的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又有依靠劳动模范的典型示范，还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剧、展

览和黑板报等，总路线宣传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特点。典型示范是常用的宣传方法，乡村干部在学

习、宣传和执行总路线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如前所述，西沟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和五

公村农业合作社社长耿长锁，在学习、宣传和实施总路线过程中率先垂范。像李顺达、耿长锁这样来

自农民群众中鲜活的典型，在农民群众中有强大的感召力，群众从他们的模范事迹中，对总路线的认

知度和认同度不断提高。概言之，乡村干部以丰富多样的方式和途径，将总路线的宣传转化成较为适

合乡土社会特点的社会传播，提升了宣传动员的效果。

（二）通过乡村干部意见领袖功能的发挥，有效降低了总路线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成本

“意见领袖是人群中那些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讯息，将经过自己加工后的讯息传播给他人并

影响他人意见的人。”③ 政治传播是多级传播，意见领袖在社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总

路线宣传中，乡村干部具有社区意见领袖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对农民的影响很大。特别

是李顺达、耿长锁这样的劳模，既是乡村干部，又是社区意见领袖，他们在总路线的学习、宣传和执

行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群众也从他们的模范事迹中不断加强对总路线的认识。作为社区意见领

袖，乡村干部了解当地的情况，他们能够针对不同阶层，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比如，对贫农，主要

是进行 “当家作主”的教育；对新中农的中下中农，主要是启发 “依靠谁翻身”的教育，使其认识

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合作化道路，才能彻底翻身；对老中农的下中农，着重启发他们懂得 “小农经

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道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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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增、敏记：《武法科怎样宣传总路线》，前揭书，第５页。
宋增、敏记：《武法科怎样宣传总路线》，前揭书，第７页。
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６页。
参见陈益元：《合作化运动中的基层政权与农村社会———以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０５年第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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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具有加工和解释信息、支配和引导受众、通过信息调整协调社会关系等

重要功能，意见领袖在社区中的权威地位和意见领袖特有的人际传播作用，能够形成共识，化解社会

冲突，降低社会成本。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政治传播，一方面，官方的传播渠道还很不完善，而且农

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很多农村地区，官方的信息还不能通过广播、报纸直接到达农民；另一方

面，我国农村具有较强的乡土性，乡村干部的地位类似于传统的乡绅，他们本身就具有国家与乡土社

会的中介地位，具有意见领袖的特殊功能。总的来说，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来说，

我国付出的社会成本是相对较低的。虽然不能说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解释是准确无误的，也不能说他

们的传播是完美的、总路线的实施过程是一帆风顺的，但通过乡村干部社区意见领袖作用的发挥，在

很多地方确实比较好地化解了改造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有效降低了总路线的实施成本。

（三）通过沟通国家与乡土社会的政治传播，进一步构建起农民的国家认同

认同是指社会成员的一种趋同、相近的心理感受，即 “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

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①。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知道天地君亲师，却很少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国

家，缺乏对现代国家的认同。民国以来，虽然政府努力在农民中宣传国家理念，但囿于各种因素，成

效并不明显。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宣传，实际上也是国家观念的传播和国家认同的建构，这是超越具

体政策的、影响更为巨大的社会传播。总路线通过具体的政策，把个体、村落和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

起，让农民认识到国家对自身的巨大意义和影响。可以说，乡村干部是最早建立政治性的国家认同的

人群，通过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传播，国家理念被有意无意地灌注其中，传达给农民。不管农民在多

大程度上理解了 “国家”一词的内涵，也不管农民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土地、粮食与国家发展的关

系，但通过乡村干部结合农民语言的宣传，“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就要把余粮卖给国家”、“为了国家

的工业化，就要走集体化道路”、“教育农民认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这些

概念化的语句深入人心，激发了农民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以及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义务。这种国家认同

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联系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权威的树立和政策的推行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　　语

“宣传是具有明确意图的大众说服。”② 在 “说服”大众的过程中，必须适应大众的特点，将其

转化为平等的社会传播、人际传播，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总路线在农村的宣传动员，有一个从政治

宣传到社会传播转化的过程，作为社区意见领袖的乡村干部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乡村干部作为新

中国在农村的新兴社会阶层，取代了传统乡村士绅的地位，凭借对新政权的忠诚和对乡土社会的了

解，通过多种形式，将农民陌生的政治宣传、政治动员转化为乡土社会的人际传播，帮助农业社会主

义改造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获得了成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干部阶层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

的言行都是正确的。实际上，乡村干部阶层本身也在接受改造，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以

及文化水平较低的制约，作风简单粗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发挥了消极的影响和作用。

从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角度讲，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宣传、实施的过程，是单干农民向集体农民
过渡的过程，也是农村社会结构大变革的过程，更是一个国家认同建构建立的过程。农民从宗族身

份、宗族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逐步建立起国家身份认同，真正成为国家的一员。而乡村干部阶层利

用其国家与乡土社会特殊的中介地位，成功地将自身打造成为新社会的农村精英。他们中的佼佼者，

几乎都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涌现出的模范。此后三十多年里，他们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直到改

革开放，这一批人才逐步退出精英的历史舞台，与之伴随的，是中国农村新的大变革。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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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６页。
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４页。



从方法论的视角看罗尔斯的 “政治转向”

孙小玲

【摘要】反思平衡标示了一种苏格拉底式开放的伦理研究方法，以经验科学和归纳逻辑为范型，具有尊重

却不屈从习俗、强调个体自我反省的特点，体现了罗尔斯思想中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面。与此不同，

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则明显受到康德和卢梭的影响，致力于构建一个绝对的、准先验的道德视点 （原初状

态），以理想共同体中的立法为其旨归。本文通过分析两种方法论取向在罗尔斯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呈示出

的复杂张力关系及其微妙变化，表明与罗尔斯 “政治转向”相伴随的是他向反思平衡方法的回归，这一回

归也界说了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最终采纳的形态。

【关键词】反思平衡；原初状态；康德式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６８－０７

作者简介：孙小玲，上海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４４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在 《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他要阐释的是一种独立于所有完备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道德和哲学学说的政治正义理论。这通常被称为罗尔斯思想的 “政治转向”（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ｔｕｒｎ）。关于这一转向的必要性，罗尔斯自己提供的解释是因为 《正义论》第三编中关于稳定性论

证的缺陷，这一论证事实上预设了所有公民都基于同一种道德哲学学说，尤其是康德式的自律观接受

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可能性。但是，恰恰在一种自由的制度下，我们不能期望任何一种完备的学说会

得到全体公民一致的认可，毋宁说 “合乎理性的然而却互不相容的完备学说之多元性，乃是立宪民

主政体之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论实践的正常结果”①。鉴于这一多元性事实，罗尔斯认为从某种完

备的学说出发要求公民认可一种政治原则不仅不现实，而且违背了公民自由地选择自己可以承诺的道

德与哲学信念的权利。所以，我们必须在道德与政治之间做出界分。对于这一区分以及与之相连的政

治转向，学者有赞同也有反对，也有对此抱有疑虑者。本文无意介入这一激烈争论，而是试图从罗尔

斯的方法论的变化去理解这一转向。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罗尔斯同时启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即具有经验主义色彩的反思平衡法与一

种结合了康德与古典契约理论的准先验 （ｑｕａｓｉ－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的构造与论证原则的方法，并且两者
始终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之中。毋庸置疑，罗尔斯综合两者而发展出其建构主义方法，但在其思想的不

同时期，这一综合呈示出不同的形态。在 《正义论》中，罗尔斯更多地倾向于一种康德式的准先验

方法，并试图为他的两个原则提供一种近乎绝对的证明；而在 《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在某种

意义上返归到他早期更富有开放性的反思平衡法。对后者来说，任何原则建构的起点只能是我们，即

一个特定文化中人们共享的信念，所以，也就不存在一个完全超越特定历史文化的先验的视点以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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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视点出发对道德原则的证明。由于其正义原则建构的基础是一种特殊的制度中人们多少共享的政

治信念，这些原则的适用范围也仅限于该政治制度中人们之间的政治性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将原则的

建构看作一种特定政治文化中人们对自身持有的信念反思与理解的方式。就此而言，罗尔斯的 “政

治转向”同时表征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自我限制。这当然不是说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在罗尔斯那

里道德原则的探讨与对伦理方法的研究互为影响，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对其方

法论经常微妙变化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从一个独特视角把握其道德理论的变化。

一

罗尔斯对伦理方法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写于１９５１年的 《伦理决断程序之纲要》。在此文中，罗尔

斯探讨了一种公正地裁决冲突的利益的程序原则的可能性。按照他的构想，我们首先需要获得一组关

于日常道德问题的深思熟虑的判断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即有正常道德判断能力与其它智力的判断
者在较为理想的主客观条件下做出的直觉性判断，这些判断者不仅不受可能扭曲我们判断能力的情绪

的影响，也不受自己的私利和偏好的支配，并且对有关事实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对作为其裁断对象的

冲突的利益具有同情的知识。基于这些深思熟虑的判断，可以发现一些解释性原则，按照这些原则，

任何有正常能力的判断者都可以在无赖于直觉的情形下做出与深思熟虑的判断一致的道德判断。显而

易见，罗尔斯在此所言的原则并非实在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原则，而是程序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原则，即规范
指导我们道德判断活动的方法。在理想情况下，或许能够获得一个 （组）涵盖所有深思熟虑判断的

原则，这在罗尔斯看来构成了伦理学的首要目标。但是，在这一探讨性的尝试中，罗尔斯并没有给出

任何这样的原则，也没有断言必定存在着这样的原则。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东西是明确的，正如罗

尔斯一再强调，对伦理原则的探讨是经验性的，其所采纳的是经验科学中广泛使用的归纳法以概括出

“所有深思熟虑的判断中不变的东西”①。深思熟虑的判断不仅构成了原则建构的起点，而且构成了原

则的最终证明，在此意义上，这些原则可以被视为对深思熟虑的判断的解释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以一种非常纲要的方式，罗尔斯在此勾勒出一条从深思熟虑的判断到原则而后又返归判断以证明

原则的方法论路径。在１９７１年出版的 《正义论》中，罗尔斯称此方法为反思平衡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ｅｑｕｉｌｉｂ
ｒｉｕｍ）。所谓的反思平衡可以被视为通过反思深思熟虑的判断而获得原则的活动。罗尔斯在 《正义

论》中强调这一反思的双向性，我们不仅由深思熟虑的判断进到原则而且从原则返归判断，在这双

向性的反思进程中不仅可能修正与判断不符合的原则，也可能修正与原则或者其他深思熟虑的判断不

相符合的判断。在此，虽然深思熟虑的判断作为反思的出发点而被假设具有一种临时的有效性，但其

与原则的关系不再是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性的、互为作用和互相修正的关系，这一互

相作用在理想状态下达到一种原则与判断之间的和谐一致，可以称此理想状态为反思平衡的状态。

显然，与 《伦理决断程序之纲要》给出的方法有所不同的是，深思熟虑的判断不再具有原先那

种基础的意义，作为标准的也不只是判断，而更多地是判断与原则之间的和谐。反思平衡方法在

《正义论》中只是作为原初状态及由其获得的原则的一种必要 （不一定充分）的证明而被引入。所谓

的原初状态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乃是一种假想的状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们，在这一平等的初
始状态就应用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原则作出理性的选择。为了保证这一初始状态的公平性，罗尔斯

对其设置了诸多限制，包括著名的无知之幕。原初状态中的人们被假设不具有关于自身特殊性的任何

知识，这样在选择原则时他们就不可能有所偏私。在罗尔斯的 《正义论》中，原初状态不只是正义

原则产生的机制而且还构成了原则的证明，正义的分配原则即是在公平的初始状态获得人们一致同意

的原则，这解释了罗尔斯的 “作为公平的正义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ｓｆａｉｒｎｅｓｓ）”。我们或许可以将基于原初状态

９６

①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ｅｄ．ＳａｍｕｅｌＦｒｅｅｍａ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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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则的证明称为一种程序论证明，原初状态描述了一种纯粹的程序，按照这一程序获得的无论何种

结果都被认为是公平的，因为 “公平的程序将其公平性传导给了结果”。①

罗尔斯认为他的原初状态的构想是基于对洛克、卢梭、康德的契约论的抽象。按照这一构想，正

义原则被阐释为一种原初契约的结果，平等的原初状态则相应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这当然不

是说罗尔斯认为存在一种前政治或前社会的状态，原初状态在 《正义论》中更多地被用作一种获得

正义原则的程序或方法。这一程序在罗尔斯看来同样可以被用来选择与证明对于个人的原则，这样我

们就有了一种完善的正当理论，即罗尔斯所言的 “作为公平的正当”（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ａｓｆａｉｒｎｅｓｓ）②。基于这
一理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界说道德价值等概念，从而获得一种完整的道德理论。显然，作为一种方

法或程序，原初状态在罗尔斯的 《正义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仅如此，正如罗尔斯在 《正

义论》最后一节指出，原初状态代表了看待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一种 “永恒的观点”③，从这一罗

尔斯的阿基米德点出发，我们可以建构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正义和其它道德原则。

二

以原初状态观念为核心的契约论方法，与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丹尼尔斯

（ＮｏｒｍａｌＤａｎｉｅｌｓ）认为前者事实上隶属于反思平衡，换言之，作为产生原则之程序的原初状态自身已
经是我们反思深思熟虑的判断的结果。某种意义上，罗尔斯在谈到对原初状态中被选择原则的反思平

衡证明时也似乎暗示了这一点，按照罗尔斯的建议，为了获得一种对初始状况的最可取的描述，我们

可以从两端进行，首先看一下原初状态给出的程序是否足以产生与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或者正义信念

一致的正义原则，如果不能，我们或者 “修改对原初状态的解释，或者修改我们的判断”④。除此之

外，罗尔斯表明 “体现在原初状态中的条件正是我们实际上接受的条件”⑤。但是，即使我们有必要

以反思平衡法去检测在原初状态中被选择的原则，也并不表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本身是日常政治信念

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正如德沃金 （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指出的，“我们通常并不认为只有在原初状
态的那种特殊的困境中选择的原则才具有可接受性”⑥。德沃金并不因此否认原初状态的意义，其所

否认的只是将原初状态视为反思平衡的一个要素的观点。⑦ 在他看来，原初状态本身预设了一种深层

理论 （ｄｅｅｐｔｈｅｏｒｙ）或观念，在这一理论阙如的情况下，不能仅仅通过反思而获得原初状态，罗尔斯
对原初状态的契约论起源的认可事实上表明了这一点。

对此，丹尼尔斯可能会认为德沃金没有充分重视狭隘 （ｎａｒｒｏｗ）和广泛的 （ｗｉｄｅ）反思平衡之间
的区分。虽然罗尔斯在 《正义论》之后才正式明确这一区分，但在 《正义论》中，他已经提出两种

关于反思平衡的解释。在第一种情况下，反思者仅仅考虑与自己的判断和信念相近的原则，其所获得

的原则只是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描述了他自己的道德感，因此，持有不同信念的反思者当然可能通过反

思而达致不同的原则，并且我们不可能在这些原则之间作做进一步的裁断。与此不同，在第二种情况

下，反思者将所有相关原则及其哲学论证都尽可能纳入自己的视野，其反思活动追求的不再只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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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８６．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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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２１．
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０，Ｎｏ．３，ｐ．５０７．
ＦｒａｎｋＳｎａｒｅ指出，尽管罗尔斯试图将原初状态纳入反思平衡的框架，他事实上应用了两种方法即反思平衡的主观方法与原初状态
的客观方法，后者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任何个体视点的无偏私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的道德视点，并且两者源自不同的道德传统。 （Ｆｒａｎｋ
Ｓｎａｒｅ，“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１９７５，ｐｐ．１０２－１０６．）．



从方法论的视角看罗尔斯的 “政治转向”

与信念之间的契合，还包含了在不同原则之间可能作出的取舍。

丹尼尔斯在他对罗尔斯反思平衡法的富有影响的解释中，将广泛的反思进一步阐释为三层级

（ｔｈｒｅｅ－ｔｉｒｅｄ）的复杂反思活动，其所涵盖的不只是深思熟虑的判断与原则，还包括相关的背景理论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诸如道德人的观念、程序正义观以及相关的社会理论等。① 所以，即使罗尔斯
的原初状态确实如德沃金所说的那样预设了一种深层理论，这一理论也已经被包容于广泛的反思视野

中。原初状态或者说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因而可以被视为广泛的反思平衡方法中的一个组成要素。

毋庸置疑，任何反思活动总已经预设了反思者置身其中的背景文化的诸多观念，将这些观念纳入

反思视域当然增强了反思的深度与广度，但也可能使得反思活动过于复杂而无法成为可操控的方法。

正如哈斯雷特 （Ｄ．Ｗ．Ｈａｓｌｅｔｔ）所言，如果深思熟虑的判断已包括各层级的道德判断，并且这些判
断已纳入相关事实，那么引入背景文化与观念并无太多意义，也不能增加达到即使是临时的平衡点的

可能性，因为如果深思熟虑的判断因为其可错性不足以支持原则，那么背景文化观念同样不能。②

事实上，罗尔斯对广义反思平衡的阐释所注重的并非只是其内容的拓展，更多的是不同个体的反

思活动之间达到一致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伦理学史上的典范性原则已经充分反映了
反思的平衡中的判断者之间可能的分歧，通过纳入这些原则，我们就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判断与原则，

而是同时进入与其他反思者的对话之中，反思活动因此具备了一种主体间性的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意
义。罗尔斯认为道德哲学所关心的是后一种意义的反思平衡。在 《独立的道德理论》中，他进一步

要求从事道德理论的哲学家在介入反思时，“区分自己作为道德理论者与持有特定判断与原则的个体

的不同的角色”③，广泛的反思平衡可以被视为从事道德理论的人应当使用的更具有包容性的方法。

但是，这一对反思平衡方法的拓展并没有改变其重经验的特质，因此罗尔斯认为 “道德哲学是

苏格拉底式的”④，不仅指其开放性以及与此相伴的不确定性，也指其所特有的对即使是有限的经验

或常识性信念的的尊重，无论这一经验被纳入深思熟虑判断的范畴还是被视为背景理论的一部分。正

如施罗特 （ＦｒａｎｏｉｓＳｃｈｒｏｅｔｅｒ）指出的，苏格拉底将自己称为助产师，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只是帮助学
生通过反思将自己直觉到的东西转化为清晰的信念，而不是构造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国。⑤ 类似

的，道德理论在罗尔斯看来主要描述了我们的道德能力，包括我们的正义感的努力，这种描述果然需

要寻求原则性概括，但原则必须 “表述我们道德感受的特征”⑥，在这一点上罗尔斯毫不讳言他对注

重经验和常识的英国伦理学传统的承继。因此，即使在初步勾勒出一种广泛的反思平衡后，罗尔斯也

未回避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反思平衡点的可能性。⑦

三

然而，这唯一的平衡点恰好是原初状态所需要的证明，因为原初状态必须被确立为一种纯粹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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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层面的判断与有关事实，那么，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不包括丹尼尔斯的背景理论。当然这一批评不一定适用于罗尔斯，因为三层

级反思只是丹尼尔斯对广泛反思平衡的阐释，罗尔斯并没有在深思熟虑的判断与背景理论之间作出明确的层级划分。（Ｎｏｒ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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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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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序，以便在这一状态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表明，至少在理想意义

上，在原初状态与选择的原则之间应当达到一种严格的演绎性。① 所以，并不奇怪罗尔斯在 《正义

论》中又对其原初状态及其得出的原则追加了另一解释或证明。在这被罗尔斯称为康德解释中，他

指出构成康德伦理学核心的是其自律观念，并且自律不能仅被理解为单个自我的立法，而是指人们旨

在确立他们在目的王国的行为法则的共同立法。对于康德来说，道德原则无非是人们在一种平等与自

由的状态理性选择的结果。按照这一对康德的契约论解释，就其描述了道德立法而言，原初状态可以

被视为 “对康德的自律和定言命令的程序解释”，与此相应，在原初状态中被选择的正义原则 “也是

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②，按照这些原则行动表现了我们 “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的本质，

并因此而实现了每一个人 “真正的自我”③。所以，原初状态可以被看作本体自我理解世界的一种观

察点。当然，罗尔斯并不赞同康德在本体与现象世界之间的截然区分，作为一个程序性观念，原初状

态并不否认绝对命令与人类基本生存状况之间的关联，所以反思平衡仍然可以在原则的检测中起作

用。但是，无论不同的反思个体之间能否达成完全的契合，无论是否存在一个唯一的反思平衡点，原

初状态及其所规范的选择都不会从根本上受到影响，因为只要我们将人视为康德意义上一种自由平等

因而是自律的存在者，只要我们渴望实现自己的真正自我，那么我们就必然会采纳原初状态的视点。

换言之，原初状态所基于的是康德式的自我观，而不只是反思平衡的方法。罗尔斯八十年代著名

的讲演 《康德建构主义》更加明确了这一点。在这一讲演中，罗尔斯第一次以康德式建构主义来命

名他的理论的主要方法论机制。按照罗尔斯的解释，其建构主义有三个主导的模态概念 （ｍｏｄｅｌ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即道德人格、良序社会和原初状态。道德人格概念构成了三者的核心。按照这一概念，原初
状态的诸构成要素获得了新的解释，比如无知之幕的设置不再只是为了排除可能的偏私性，而是被解

释为将人视为自由与平等的道德存在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不是个人利益可能的最大化，而是道德

人格的实现这一高层次利益 （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被视作原初状态中人们选择正义原则的主导动
机，这使得罗尔斯在此对原初状态的界说明显不同于 《正义论》中对原初状态的主导性解释。正如

盖尔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ａｌｔｏｎ）指出，即使在罗尔斯追加的康德解释中，“道德人的理念也不是 ［其原则建

构的］基础而是其结果”④。罗尔斯并不否认他的建构主义对康德式的道德人格的依赖，他从一开始

就表明 “主导观念是通过一个建构程序来联结一种特殊的康德的人的概念与他的正义的第一原则”⑤。

换言之，原初状态只是按照康德式道德人格观念设置的一个推导原则的程序，能否成功地联结这一观

念与原则是判定其有效性的标准；作为一个中介机制，原初状态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而在其予以程序

解释的道德人格观念，即在于其所预设的深层理论。

这当然意味着罗尔斯需要为其道德人格观念提供足够的支持。在 《正义论》中，罗尔斯主要通

过勾联康德的自律与目的王国的观念给出必要的论证：我们之所以应当被视为平等与自由的道德存在

者，是因为我们具有选择自己善观念以及按照公共的正义原则约束自己的能力，这使得我们有资格参

与目的王国的共同立法，即成为自律的存在者。当然，罗尔斯没有追随康德将自律即普遍立法建基于

先验自由观念，但与康德一样，他也诉求于我们的本性或者说真正 （更高）的自我的观念。给予这

一存在论设定，威廉姆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的问题即 “为什么我要意愿康德式的目的王国”并无

意义：无论我是否意愿，自律或者目的王国中的立法都具有源自我们本性的必然性。同时，就其体现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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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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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２５３．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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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ｉｎ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８９，１９８９，ｐ．６．）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ｅｄ．ＳａｍｕｅｌＦｒｅｅｍａ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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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的本性而言，正义 （原则）当然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善，甚至是高于一切善的善，正义与善因

此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借此，罗尔斯在 《正义论》第三书中最终证成了其良序社会，即其正义原则

所完全规范的社会的现实性和稳定性。①

但是，在 《康德式建构主义》中，罗尔斯却放弃了这一存在论设定，作为其建构主义基础的平

等与自由的道德人格观念，仅被视为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至少是隐在地被共享的观念：只要我们

将自己视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我们就在事实上将自己看作与他人平等的自由的存在者，即使我们对此

作出不同的、经常是相互竞争的解释。与此相应，政治哲学的目的是在这一互相竞争的解释中寻求一

种可能的同意和一致，为此我们必须将那些 “潜存于我们常识之中的共享的观念与原则”阐释为清

晰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必须与我们常识中最为关键的信念以及我们的历史传统相契合②。换言之，政

治哲学寻求的是现代民主社会公民对自身政治身份的深入反思和理解，而非 “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

的正义观念”。悖论的是，在对其主导的方法作出康德式解释的同时，罗尔斯恰恰放弃了阐释一个适

用于所有社会的正义观念所必须的视点，即一个康德式的先验视点，从而开启了他的 “政治转向”，

与这一转向相伴随的是其向反思平衡方法的回归。

四

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一种能够确保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制度的原则，即政治正义的观念。但我们

如何达到这一观念呢？罗尔斯指出，某些信念比如宗教迫害和奴隶制的非正义性，已经构成我们共享

的政治信念稳固的部分，“我们把这些已定的确信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ｂｅｌｉｅｆｓ）汇集起来，并将隐含在这些确
信中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组成一种连贯的政治正义观念”③，即一个可为人们接受的政治观念必须在恰

当的反思或者说在反思平衡中，与我们在所有普遍性层面上 （ａｔ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ｙ）的确信相符
合。显然，与 《正义论》不同，反思平衡不只是对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原则的一种必要检验，而

且直接是我们借以获得原则的方法。换言之，我们并非在屏蔽我们置身的社会历史境遇及其所特有的

政治文化信念的状态下去形成正义原则，而是通过深入反思植根于我们特殊的文化中的信念而达成一

个可能被共享的政治观念。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引入原初状态的理念呢？罗尔斯给出的解释是：原初状态是对自由平等的

公民之间公平的合作的程序性解释，按照这一解释，“公平合作的条件被视为是为那些介入合作的人

一致同意的条件”④。由于原初状态充分地排除了从公平的观点来说是偶然任意的社会与自然要素，

以及各方偏好自身利益的可能性，按照这一程序，我们就可以期望获得正义的原则。就此而言，原初

状态在罗尔斯的 《政治自由主义》中继续发挥了正义原则产生机制的作用。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作

为一种程序，原初状态是罗尔斯的建构主义的一个核心要素。建构主义将正确的道德判断与原则看作

是实践理性合适与理想运用的结果，即实践理性自身能够给出原则与判断的标准，而无需诉求独立于

理性的价值秩序等。这使得建构主义有别于在西方传统占有主导地位的实在论的伦理观。就其认为道

德判断的标准内在于理性而言，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明显发展了康德的理性自我立法的观点。罗尔斯认

为康德的自律或者普遍立法具体体现在其定言命令之中，所以，我们应当将定言命令视为一种判断准

则的程序，即他所言的定言命令 －程序 （ＣＩ－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⑤ 原初状态则是罗尔斯结合康德与古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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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论所发展出的运用于政治原则选择的程序，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实践理性由自身产生出的标准

（ｎｏｒｍ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事实上，如果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或程序，理性的自我立法在某种意
义上可能只是一个空洞的宣称。建构主义也因此无法在方法论上与直觉主义相区分，因为正如罗尔斯

所承认的，直觉主义与建构主义同样运用了反思平衡的方法。

尽管如此，与 《正义论》中对原初状态的康德解释不同，罗尔斯在 《政治自由主义》中明确表

明原初状态应当被看成一种代表机制 （ｄｅｖｉｃ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因此无需预设任何形而上学的个体观
念，包括康德的先验自我。作为一种程序，原初状态只是民主社会公民理性地反思自己所持有的政治

信念的产物，“一旦达到反思平衡，政治正义 （内容）的原则就可以描述为某种建构程序 （结构）的

结果”①。但是，因为理性之于其本身是不透明的，反思平衡状态只是一种理想，所以我们通过反思

所获得的程序可能出错，而不可能是一个先验的，即不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绝对视点。因此，原初

状态及其产生的原则需要反思平衡的检测。换言之，与 《正义论》不同，并非原初状态，而是反思

平衡才构成了原则最终的证明。

另一方面，原初状态的理念又反过来帮助我们厘定思想，“告诉我们正义的原则如何从那些与社

会观念和个人观念，以及实践理性的理念本身联系在一起的实践理性原则中推导出来”②，因此 “作

为公共反思和自我澄清的手段”而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更深刻的自我理解，“我们可以

达到相互间更广泛的一致”③。换言之，原初状态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体 （狭隘）反思的局限性，达成

一种主体间反思平衡的一致性。如同上面指出，对这一主体间的一致性的追求是罗尔斯的广泛的反思

平衡的真正要旨，原初状态中的一致同意某种意义上模塑了这一主体间一致的反思平衡的理念，即罗

尔斯认为只能在理想的良序社会才有可能的就正义原则达成的完全的 （ｆｕｌｌ）反思平衡。④

所以，如果仅仅从罗尔斯后期的观点看，丹尼尔将原初状态看作广泛反思平衡的一个要素确实有

一定的道理，但这一解释却掩盖了两者在 《正义论》中明显的张力关系。诚如上文表明，在 《正义

论》中，原初状态不只是一种可能在进一步反思中被修正的程序，而且被视为一个绝对的、先验的

道德视点。这一绝对的视点很难被包容于反思平衡所标识的苏格拉底式的开放的道德研究方法之中。

事实上，从它们各自的源起而言，两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传统，所以，即使在 《政治自由主义》中，

两者之间的张力在某种意义上仍然续存于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方法中。或许可以这么说，原初状态代表

了一个理想的视点，而反思平衡代表的是实践的考量，是现实中你我的视点 （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尽管仍
然试图在现实与理想中维持某种平衡，罗尔斯在 《政治自由主义》中明确表明后者才是评价 “公平

的正义以及任何其它政治观念的视点”，即反思平衡构成了最终的标准：一个观念是否合理将取决于

其从整体而言是否 “阐释了我们的较为稳固的关于政治正义的深思熟虑的信念”⑤。

显然，罗尔斯事实上有两种而不是一种形态的建构主义，其一是以原初状态程序为核心的康德式

的道德建构主义。这一建构主义之所以是康德式的，是因为原初状态不仅被视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

程序，而且被视为理性自身产生的标准，即理性普遍立法的程序，相当于康德的定言命令，在此意义

上，罗尔斯可以将原初状态视为一个康德式的本体的视点。但是，在 《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则转

（下转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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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９０．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９０．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２６．
即使强调不同反思者之间的一致性，反思平衡在罗尔斯那儿始终是个体的活动，所以，完全的反思平衡只是一个理念，而不是如

Ｆｌｏｙｄ认为的那样是反思平衡的一个更高的层面，否则我们将难以区分原初状态与反思平衡，也无法理解作为 《政治自由主义》

的一个核心理念的重叠共识的必要性，后者所描述的正是不同的反思者 （活动）之间在政治原则上可能达成的交叠而非重合。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Ｆｌｏｙｄ，，“Ｒａｗｌ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５，ｐｐ．４－５．）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２８－２９．



何为政治哲学？

———对政治哲学定义的一个再考察

李哲罕

【摘要】政治哲学作为时下国内研究的热门领域，古今中外各种流派观点纷呈，对一些基本概念 （自由、

公平或正义等）的讨论甚多，让人应接不暇。但在这热闹景象背后 （特别是在当代大众化、全球化、技术

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诸多经典的政治哲学定义已不敷使用），关于 “何为政治哲学”这个元 （ｍｅｔａ－）问
题，亦即政治哲学的定义似乎是自明的，其实是非常模糊和亟需加以考察的。只有通过对各种政治哲学定

义进行批判性再考察之后，我们或许才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关键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０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７５－０６

作者简介：李哲罕，浙江余杭人，哲学博士，（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德国法治国观念研究”（１６ＣＺＸ０３９）

一、引　　言

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已成为一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背后所折射出的，其实是政治哲学所涉及问

题的重要性，以及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为解决这些问题，明晰政治哲学的定义就显得非常重

要。虽然不明晰政治哲学的定义也可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这都是局部的、一时的解决。

在展开本文的讨论之前，首先要探讨下 “政治哲学”的辞典式定义。对此，尼古拉斯·布宁和

余纪元编著的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有过一个经典的定义：

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科学，其原因在于政治科学是经验性的和描述性的，它解释一个政府实际上

是如何运作的，而政治哲学则是规范性的，它确立那些规定政府应如何运作的准则或理想的标准。事

实上这两个领域的界线是不清楚的……当代政治哲学家把分析的技巧和伦理学的承诺带进了他们的研

究，他们试图从理论上洞察诸如正义、公平、自由、民主、民族主义、国家、权力、权威、公民身

份、权利和义务等基本的政治概念，寻求接受或拒绝特定政治制度的合理根据。政治哲学家评价现存

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如果现存的安排不能被接受，他们有时还试图论证可以替换的政治和社会制

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之间不可能存在一条严格的界线，一些社会哲学家，如 Ｊ．哈贝马斯已经
对近来的政治哲学产生了影响。社会哲学也探讨诸如家庭、宗教和教育这些与制度相关的哲学问题。

起源于尼采和他的后继者的对文化和现代性的批判也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影响。①

上述定义作为一般意义的辞典式定义代表了一种超越各种具体观点的 “综合说”。辞典式定义需

要兼顾各种观点，展现出政治哲学背后的丰富含义。但这就像为一位要求喝浓缩咖啡的顾客提供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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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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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咖啡的菜单一样，即使这份菜单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合理排列的，我们也并不能满足于此。

韩水法是国内学界尝试对政治哲学进行定义的先行者，他早年对 “政治哲学”的定义是：

什么是政治哲学呢？政治哲学探讨政治的规范和价值、政治的观念基础以及政治科学的方法论，

它同时厘定与分析表述这些规范、价值和观念的概念，论证某些正当的规范、价值和观念构成的方

式。正是由于它的规范与方法论的性质，所以它无法归于任何一门经验的社会科学之下，而属于哲学

的领域。如果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更为一般和抽象的表述，那么就可以说，政治哲学关涉人类生活中政

治层面的根本问题……政治哲学发展，它的方法和观念的变化，长期以来直接受到哲学基本理论、问

题的发展和变化的牵引和影响。①

本文认同这段引文中所指出的政治哲学 “无法归于任何一门经验的社会科学之下”的观点，因

为任何经验的社会科学都不能包括政治哲学中关于 “政治”的一些非经验的维度 （基于 “是”与

“应当”的基本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就可以完全在理念世界中而与经验世界无涉。韩水

法的学理背景使其需要在哲学中为了保持 “普遍必然性”而试图摒弃任何经验性的杂质 （即所谓

“纯粹化”）。通过这种划分当然可以与作为经验学科的政治科学作出区分，但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应

该是将 “政治”作为研究对象，将 “哲学”作为研究方法，那么，作为经验世界的 “政治”如果被

摒弃掉，政治哲学又何以能够成立呢？

韩水法本人也认识到这个定义的不完备之处，因此在下文又加上一段补充性的话：

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又与政治学、法律学以及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理论学科有着直接的联

系，并且直接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这样就使得政治哲学所探讨的规范、观念等等不可
避免地受到这些具体学科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观的影响，它们构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知识的与观念
的境域。②

他在这篇文章后面又提出可以将现代政治哲学分为两类：

在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下探讨国家、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规则、规范和价值，它们的性质，它们
的历史与社会的渊源等等，乃是古典政治哲学的主流，而在今天它实际上是与宏观社会理论或社会哲

学、历史哲学和法律哲学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有许多的交叉与重合。严格地说，

这种类型的政治哲学是无法与上述其他学科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而给自己规定明确的范围的。

姑且称这类政治哲学为社会－历史视野下的政治哲学。一般来说，在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这样
一类政治哲学。分析的政治哲学在本世纪才始兴起，尽管它有深远的英国经验主义的渊源……这派政

治哲学是分析哲学在政治哲学领域内的扩展，它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限于分析和澄清政治和政治学的基

本概念、表述方式和语言结构、政治学的方法论等。通过这种限定，它在厘清政治哲学的学科范围与

基本概念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③

将上述三段引文结合起来考察，虽然可以发现韩水法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倾向性，但是它们也将自

我揭示出上文所分析的关于政治哲学中的 “政治”是否应该有事实维度这个问题。因此，韩水法的

这个附带条件的定义并不能让我们完全满意，我们只能站在他的肩膀上继续探询。其实他在近十年后

的文章中很好地修正了自己之前的观点，明确回答了关于政治哲学中的 “政治”是否应该有事实维

度这个问题，本文的分析正是基于此定义而展开的。

倘若说对观念、原则等的追根究底式的研究，正是哲学的本务，那么这些共同的东西在政治哲学

的名义下就是政治的东西，也就是说，无论法、权利、国家还是个人与社会都有某种在政治与政治哲

学视野之下共同的东西。于是，就如法哲学乃是关于法和权利的哲学研究，国家哲学乃是关于国家的

哲学研究一样，政治哲学就是关于政治的研究，就是关于那些具有共同的政治性质的东西的研究。④

在现代学科分化的意义上，一门特定学科之所以是特定学科，需要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或同时

在此两者上，和其他学科有所差别 （尽管这些差别有时并不明晰）。用不同方法研究同一个对象，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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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　韩水法：《政治哲学在中国》，《读书》２０００年第９期，第１０５页，第１０５页，第１０６页。
韩水法：《什么是政治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２９页。



何为政治哲学？

或用同一种方法研究不同对象，就会产生各种交叉学科。这些交叉学科的存在使我们对于某些特定问

题的认识更为立体全面。例如，在法经济学中使用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法学问题，在法社会学

中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法学问题，在法哲学中使用哲学的方法去研究法学问题，在分析哲学使用

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哲学问题。当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间也存在着影响和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例

如，实证主义就要求排除形而上学的内容，而逻辑学并不适用于调查问卷分析的研究方法。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有其特定研究对象和研

究方法。这里关于政治哲学定义的再考察，必然要同时涉及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只有结

合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考察，才可以将政治哲学与相近的学科做出大致区分，例如一般哲学和政治

科学等。需要留意的是，其中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否会因为相互的联结而产生不同于自身一般

情况的变化。关于政治哲学史和比较政治哲学等宽泛意义上属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则因为指向的是理论

史和理论，并非直面 “政治”本身，因此本文不做过多展开。

何为政治哲学？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政治哲学就是以 “政治”作为研究对象和以 “哲学”作为

研究方法的一门学科。在两者的作用下，政治哲学首先以 “政治”这一人类活动的基本领域为其研

究对象，借此和哲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分，例如道德哲学、法律哲学等；其次以 “哲学”这种根本性、

整全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活动为研究方法，表现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具有哲学的一般特性，借

此和政治科学等相区分。此外，政治哲学作为哲学中实践哲学的一种 （实践哲学以指向人类的基本

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也应该具有实践性 （并非直接等同于 “可操作性”）。简言之，在字面意思

上，政治哲学可以比喻为 《圣经·旧约》所提及的巴比伦国王尼布加尼撒所梦见的那位全身从上到

下分别由金银铜铁铸成、只有脚是半铁半泥做的 “泥足巨人”，即它的上半身居于 “应然”世界，下

半身则居于 “实然”世界。

二、作为研究对象的 “政治”

虽然日常生活经常接触到 “政治”一词，但对 “政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可以让人信服的定

义。即使从 “Ｐｏｌｉｓ”（“城邦”）的古希腊文词源上进行推究也是如此。① 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政治”
并非仅限于 “政制”，也包括相应的习俗与文化等相对 “软性的”事物。同时，正如贡斯当在古代人

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间的区分所揭示的一样②，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人们关于 “政治”

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在当代语境下，正如尼古拉斯·卢曼所认为的，现代社会的分化使得 “政治”

已经成为社会这个大系统之下的一个关于权力运作方式的子系统。③ 我们研究 “政治”为何物时，需

要拒绝 “去－政治化”及 “泛－政治化”，以一种中正的视角去看待 “政治”。

在当代语境中，对作为研究对象的 “政治”有多种界定，我们首先来考察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中

的界定。在英美学界，政治哲学的流派也有多种，各种观点是相互角逐。本文试图将其 “求同存异”

于自由主义这个大脉络之下，除方便讨论外，主要原因在于除去个别极端派别后，自由主义传统是英

美诸多理论流派的主流。在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中，对 “政治”的界定是 “去 －政治化”的，即将
“政治”等同于 “政制”。这在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对 “政治”的界定中显得非常清楚：

“我们界定政治哲学为好的和坏的政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的本性、原因和影响。”④ 持此观点，政治哲学
无疑会被单纯地理解为研究和反思 “政制”，那么它就会割舍掉太多的内容，而显得太过于狭隘。

同时，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在处理 “政制”背后的一些基本价值，即何以衡量 “政制”好坏之标

尺的价值时，总是倾向于将问题转变为非事实层面的概念分析。毫无疑问，研究中需要借助概念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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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刘雪梅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页。
参见 ［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冯克利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Ｃｆ．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ｉｎＳｏｚｉａｌｅＷｅｌｔ，１９６７（１８），Ｓ．１０８．
ＤａｖｉｄＭｉｌｌ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ＶｅｒｙＳｈｏｒ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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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概念只是对现实的简化 （或更为准确地说是凝练），而并非现实本身。这也正是德国历史学派

式的观点 “特殊性可以上升为普遍性，普遍性无法还原为特殊性”所表达的，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

而不应该从概念或原则出发。此外，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言：“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

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① 我们当然明了对一些神学的概念并非可以由一般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因

为其 （神学的概念，以及之后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背后所指向的是形而上学的领域，同样作为研

究对象的 “政治”并非完全可以由一般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正是 “政治”的这种特性，使得政治

哲学区别于政治科学，盖因前者触及后者所无法触及的形而上学部分。

与之相反，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特别反对新自然科学即现代政治科学所持有的价值中立，也反

对历史主义的价值相对，认为 “政治哲学”是关于人类永恒问题 （“善”）的思考。“所有的政治行动

本身都指向了关于善的知识：关于好的生活或好的社会。因为好的社会是完整的政治的善。如果这种

指向性变得一目了然，如果人们把获得有关好的生活、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政治哲

学就出现了。”② 在古希腊语境中，单一、静止和永恒的 “知识”是与杂多、变化和短暂的 “意见”

迥然有别的。只有假设在 “知识”与 “意见”这对古典区分成立的前提下，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

的政治哲学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有个说法被罗尔斯经常引用：“政治理论的历史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不

同答案的历史，而是关于一个或多或少一直在变化着的问题的历史，而其答案也随着问题的变化而变

化。”③ “政治”作为与人相关的事物，是具有时间性的。当代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的 “政治”，已经非

常不同于古典时代的 “政治”，因此需要检验那些经典的政治哲学定义在当代语境中是否仍然适用，

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保留。虽然作为研究对象的 “政治”背后确实是有其超出经验的品质，

但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关于政治哲学指向的所谓 “知识”的独断说法，实难成立。

关于作为研究对象的 “政治”到底是什么，谢尔登·Ｓ·沃林有一个相对中肯的说法：“正如其
他领域改变其轮廓一样，政治领域的界限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有时包括更多的人类生活和思想，有

时则包括少些……但我想坚持的是，在重要和根本意义上，政治领域现在是，并已经是一种创造出来

的领域。”④ 值得庆幸的是，“政治”是可以被描述的，因此终归也是可以被大致理解的。

三、作为研究方法 “哲学”

在政治哲学中，相比作为研究对象的 “政治”而言，作为研究方法的 “哲学”同样是面貌模糊

的。从归纳和分析、辩证法、现象学直观到施特劳斯派的 “显白”与 “隐微”之术等，都可以被归

为作为研究方法的 “哲学”的名目之下。至于作为研究方法的 “哲学”，可以暂且用一种根本性、整

全性和反思性的思维活动，或一种混合多种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等来进行描述。

存在以下两条不同于作为研究方法的 “哲学”的关于 “政治”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这些研究

方法，可以理解作为研究方法的 “哲学”与此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以及此二者的不足之处。

第一、经济－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即通过经济－唯物史观考察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经济领域，
进而反诸研究被其所决定的 “政治”。这些以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出发点的研究，大方向

（从事实出发）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难免是教条的、粗糙的。一种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当然不能忽

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政治领域所造成的必然影响，但也不应该拘泥于这般简单的反映。我们不
仅不能将 “社会意识”分离于 “社会存在”，成为 “虚幻意识”，而是必须要正视，正因为与 “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相伴随的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作为复

８７

①

②

③

④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吴增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９页。
［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页。
Ｒ．Ｇ．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Ａｎ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９，ｐ．６２．
［美］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 （扩充版）》，辛亨复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９年，第６页。



何为政治哲学？

杂社会历史现象的政治。当然，在这类研究的成果总是习惯性地夹杂着用各类经济指数点缀的图表，

这只能让我们认为他们对一个 “定性的”问题却尝试用一种 “定量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研究方法

可以被认为是以一种 “去－政治化”的方式来研究 “政治”。

第二、建制层面与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政治制度等所谓政治科学的实证化分析与研究

来探求对政治问题的理解。政治制度作为一项人为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事物，自然是不会完美的 （即使哲

学家在理论中所构建出来的理想政治制度也多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不完美的制度也可以得到很好

地运行，因为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两者共同作用才能形成政治生态，因此过多地关注客观建制层面，

只能片面地看待问题。政治制度必然会有缺陷，但是这些缺陷是否会被放大为制度本身的致命之处，

则需要制度之外的事物来决定。这也是为何在考察政治现实时必须考虑到 “政治制度”与 “政治文

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以 “去－政治化”的方式来研究 “政治”。

接下来，需要考察的是上文提及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和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两种所谓政治哲学

的研究方法。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政治哲学研究方法是一种分析－规范的方式。因为它过度关注普
遍必然性，所以必然要削去历史－社会等对象而注重问题的分析－规范层面。姑且不论在不同的具体
传统之中，自由、公平或正义等 “政治哲学”所蕴含价值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很清楚

地认识到分析－规范的研究进路其实并不以达致自由作为自身的目的：它所追求的只是概念上的明
晰、逻辑上的自洽和命题上的真伪。在哲学上，“真”与 “自由”并非等价，逻辑上的连贯与现实中

的自由之间隔着一道 “鸿沟”。反之，历史－社会的研究进路才是以达致自由作为自身的目的，即使
是在特定语境下而非普遍必然的自由。因此，我们在这点上并不能同意分析－规范的方式。

如上文所述，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分析 －规范的研究进路作为一种 “政治哲学”方法论所存在

的局限性。按照这种分析－规范的研究进路的设想，我们需要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完全 “除魅”、完

全分析，那么不能被完全 “除魅”、完全分析的诸如自由、价值和意义等和人之为人所密切相关的范

畴及其所蕴含的魅力也将无处藏匿。在此，要承认英美 “政治哲学”并非完全不考虑自由、价值和

意义等和人之为人密切相关的范畴，但他们用分析－规范的研究进路来分析或界定这些对象的尝试，
多是空泛或者乏力的。他们通常将这些对象作为一种 “阿基米德点”，即不可分析而又自明的对象来

加以使用。换言之，英美自由主义传统是留有一道后门的。

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的政治哲学观点作为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在时下政治哲学研究中

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其观点是以一种通过古希腊－古罗马－古希伯来传统的古典自然权利思想资源
来对现代英美政治哲学进行阐释。按照他们的见解，这就是 “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

施特劳斯对 “政治哲学”与 “政治科学”（上文提及的 “知识”与 “意见”）之间所做出的区分

是非常重要的。他反对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学的价值中立和价值相对。他的学生史蒂芬·Ｂ·斯密什
指出：“政治哲学是一种相当罕见也相当独特的思考，决不能将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语言研究混淆

在一起，也不能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枯燥乏味的 ‘概念分析’混为一谈。政治哲学就是

对政治生活的永恒问题的探究，一切社会都必定会遇到这些问题，它们包括 ‘谁应当统治’、‘应当

如何处理冲突’、‘应当怎样教育公民和政治家’等等。”① 当然，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的政治哲学

的方法就是通过对文本的 “隐微”与 “显白”之术以探求背后的 “知识”。其学生内森·塔科夫和

托马斯·Ｌ．潘高所写的 《列奥·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史》一文指出：“这使他试图把他们的政治学

学说中只有在独特情况下才合乎需要或才是必要的部分 （‘公开的’学说），同他们认作永恒和普遍

的政治真理 （‘隐微的’学说）区别开来。”② 虽然这种解读文本 “隐微”之义的手法是一种重要的

研究方法，但并非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也并非如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所认为的那般高深莫测。本文

的研究不能完全将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的观点撇在一边，而且需要承认的是，本文在很多问题上与

９７

①

②

［美］史蒂芬·Ｂ·斯密什：《政治哲学》，贺晴川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５年，序第１页。
［美］内森·塔科夫、托马斯·Ｌ．潘高：《列奥·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史》，《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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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分享了共同的观点 （诸如他们对 “政治哲学”与 “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分

等），但本文并不认同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的古典和神秘的解读术。

政治哲学必然不能从任何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必须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的事实出发，才能通过
理论建构 （作为研究方法的 “哲学”）反诸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的事实。可以说，本文所谓的作为研
究方法的 “哲学”是区别于上述另外两种被称为 “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的，它正好是处在 “厚”

和 “薄”之间一个微妙位置上。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它比英美 “政治哲学”研究进路更

“厚”，更为关注政治现实及其特殊性、偶然性和矛盾性；它比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派 “政治哲学”

研究进路更 “薄”，在试图消除但是并未完全消除 （因为正如政治的本质属性所要求的，是不可能被

完全消除的）他们的研究所揭示的政治哲学的神秘性或不可理解性的同时，表现得更为平实和现代。

正如韩水法所指出的：“一般而言，作为独立学科的西方政治哲学乃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尤其是实

践哲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发展的产物，是其学术研究之中基础问题分化、综合和融

会的结果。”① 就像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 “混合政体”一样，“混合方法论”自有其好处。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在提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法律适用问题时指出， “这些现实争议

（有时还包含一些道德性争论），很少能在一种单一的理论里找到确定的答案”②，因此 “法官应充分

运用传统方法，如文义解释法、历史解释法、习惯解释法、先例解释法，以及对立法意图和预期后果

的考虑，追求适当的法律效果”③。因此，这里也将用 “混合方法论”来研究 “政治”，“混合方法

论”也是正因作为研究对象的 “政治”的特殊性质所要求或相符合的。

简言之，本文所谓的作为研究方法的 “哲学”，其实质是超越于现代学科体系非自然分立之上的

一种根本性、整全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活动或一种混合多种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

四、结论：一个新定义，抑或只是一个大致的描述？

如上文所述，“政治哲学”作为对政治这种 “实然”对象的 “应然”的理论构想，具有一种内

在的两面性，即一面是与作为 “实然”的政治相关所具有的特殊性，另一面是与作为 “应然”的价

值判断相关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 “实然”与 “应然”两者之间保持特殊性与普遍性二者的平衡与

张力，是政治哲学的要义所在 （即上文所谓 “厚”、“薄”之间的政治哲学）。如果政治哲学过度关

注普遍性层面上的抽象物，那么它不仅将失去 “经验的试金石”，也将失去使它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

特殊性、偶然性和矛盾性即所谓分析的 “剩余物”，从而沦为彻底的空洞无物；相反，如果政治哲学

过度关注特殊性层面上在此时此地的个别经验，那么它就丧失在非此时此地的一般指导性，即它将丧

失自身作为一门哲学理论的特质。所以，比起黑格尔所宣称的作为 “时代精神” （Ｚｅｉｔｇｅｉｓｔ）的一般
哲学，政治哲学更体现为一种 “时代－精神”。

即使我们做出各种努力，但 “政治哲学”中作为研究对象的 “政治”和作为研究方法的 “哲

学”依然有些模糊。这里当然不能达致一个对 “政治哲学”的新定义，只能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

大致的描述。本文所做的工作诚然并不彻底，但总归比高宣扬的偏虚无主义风格的说法要积极一些：

“政治哲学的论述形式及其表达方式，已变为 ‘无边界’和 ‘无定义’的地步，以至可以说，当代政

治哲学是和政治本身一样，达到了 ‘高度的不确定’，充分地呈现了政治的可能性本质及其高度 ‘风

险性’。”④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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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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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韩水法：《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８１页。
［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同上，第１０３—１０４、１１７—１１８页。
［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１页。



“内知觉”、“意识事实”与 “现象性原理”

———论理解狄尔泰 “体验”概念的基本前提

高　桦

【摘要】准确理解狄尔泰 “体验”概念意味着站在其生命哲学的立场思考哲学问题。“体验”概念表现了

狄尔泰生命哲学的丰富性。在近现代德国哲学的框架内，通过考察体验分别与 “内知觉”及 “意识事实”

二者之间的关联，辨析此二者本身的特定含义，澄清狄尔泰提出的 “现象性原理”，体验概念与现象学的

关系将得到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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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谈论狄尔泰哲学思想的人，很容易不经反思地把 “生命哲学” （Ｌｅｂｅ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的标签
贴在其身上。在通常的语境中，生命哲学的意思只是将生命作为哲学的对象，或者哲学有一个被称为

生命的特殊研究区域。的确，当 “生命哲学”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ｃｈｌｅｇｅｌ）的著作中时①，他心目中的 “生命哲学”指的是一种 “精神内部生命”的哲

学②，可以说，他多半是在一种研究区域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但在狄尔泰那里，生命哲学恐怕

不仅限于此种含义之中。结合字面意义，我们可以排列出四种解释的可能性③。

第一，“关于生命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üｂｅｒｄａｓＬｅｂｅｎ）。我们把人类的生命理解为哲学的对象：
生命哲学的本质性任务在于，解释人类生命以及生命一般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哲学只在人类生命

中找到最直接的现实”，“生命哲学能够仍然吸引人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其一，它教导我们，

哲学反思只有在服务于生命的情况下才具有价值……其二，生命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所包含的思想形

式，要比形式逻辑的思想形式更加丰富、更加灵活”④。

第二，“在生命之中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ｍＬｅｂｅｎ）。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生命的事情，它
本身只在人类生命之中变得可见。哲学本身就是生命中的活动，它必须作为生命之部分而得到把握。

在这种理解下，生命之中的哲学必然会进一步引入观察人类生命与生命一般之间关系的方法问题。

第三，“出自于生命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ｕｓｄｅｍＬｅｂｅｎ）。哲学不仅在生命中变得可见，而且牢
牢扎根于生命之中，它兴起且产生于生命，因此不能单独地自我确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哲学

１８

①

②

③

④

ＥｒｎｓｔＢｅｈｌｅｒ，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Ａｎｓｔｅｔｔ，ＨａｎｓＥｉｃｈｎｅｒ（Ｈｒｓ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Ａｕｓｇａｂｅｓｅｉｎｅｒ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１２，Ｐａｄｅｒｂｏｒｎ：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Ｓｃｈｎｉｎｇｈ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４，Ｓ．７８．
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ｔ，Ｌｅｂｅ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ｎｄｅｎＡｎｆｎｇｅｎｂｅｉ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ｂｉｓｚｕｒｉｈｒ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ｂｅｉＬｕｋáｃｓ，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１９９５，
Ｓ．２１．
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具有四种含义的提法最早见于：Ｄｒ．ＣａｒｌＴｈｅｏｄｏｒＧｌｏｃｋ，ＷｉｌｈｅｌｍＤｉｌｔｈｅｙｓ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ｅｉｎ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Ｌｅｂ
ｅ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ＪｕｎｋｅｒｕｎｄＤüｎｎｈａｕｐｔ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３９，Ｓ．１３－２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Ｆｅｌｌｍａｎｎ，Ｌｅｂｅ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ｅｅｉｎ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Ｓｅｌｂｓｔ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Ｒｅｉｎｂｅｋ：Ｒｏｗｏｈｌｔ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３，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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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只意味着哲学把人类生命或生命一般作为研究对象是最高的目标，而是说生命作为哲学的根源使

哲学获得一种可能性。这种根源意义上的可能性不是哲学自身能够拒斥或逃避的。

第四，“超越于生命的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üｂｅｒｄｅｍＬｅｂｅｎ）。人类生命超出自身之外，正如狄尔
泰所言：“在生命自身中就存在着越出生命的因素。”① 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超越当下且维持多中之

一。“在此，它不是一个静止持存的存在，而是一个始终向前变化的过程，一个生动的事件，一条不

可预见、广阔流动的河流。”② “超越于生命的哲学”一方面意味着哲学必须认识到生命自我超越、始

终变化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要求哲学自身也是具有时间性的。生命在时间中不断延伸，所以对于我

们来说，哲学也不断产生于时间之中，哲学自身具有一种时间性的源头。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在这样

一种生命与哲学皆是超越性的境域下，“生命哲学”即是一种同义反复③。

如果狄尔泰的 “生命哲学”涵摄以上四层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是一项立体、有

层次的方案。严肃认真对待狄尔泰生命哲学的思想就要求我们去展现生命自身的丰富性，而这种丰富

性首先就体现在 “体验”这个基本概念之中。

一、狄尔泰体验概念的定位与哲学史来源

无论研究者关于狄尔泰的哲学旨趣与学说目标存在多大分歧，他们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达成最广泛

的一致：在狄尔泰那里，体验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④ 概念充当着枢纽式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最直接地展现出
狄尔泰生命哲学思想的特点，而且从此概念出发能进而将其他重要思想联结起来。

虽然 “体验”概念在狄尔泰哲学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此概念延

展到它所无法涵摄的区域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体验概念不等于生命哲学的全部。有论者认为：在狄

尔泰那里，体验 （Ｅｒｌｅｂｅｎ）、生命 （Ｌｅｂｅｎ）、觉察 （Ｉｎｎｅｗｅｒｄｅｎ）、生命关联整体 （Ｌｅｂｅｎｓ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ｈａｎｇ）、生命经验 （Ｌｅｂｅｎｓ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心灵之生动的关联整体 （ｌｅｂｅｎｄｉｇｅｒ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ｄｅｒＳｅｅｌｅ）、
生命之结构关联整体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ｄｅｓＬｅｂｅｎｓ）、心灵生命 （Ｓｅｅｌｅｎｌｅｂｅｎ）、历史性 （Ｇｅ
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等概念都是无差别的⑤，因为 “在生命之外不存在体验，每个体验只是作为生命的一

个组成部分，因此必须被理解为关联整体与结构”⑥。这种处理体验概念的方法过于简单化。既然体

验概念与其他概念处在生命的结构性关联整体之中，那么体验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就绝不是一

种限于体验内部的 “内关系”。体验本身作为一种关联整体结构这个表述，不等于说体验与其他概念

的关联整体就不存在了。狄尔泰的一个很重要的洞见恰恰在于：每个具有自身结构的生命单元 （Ｌｅｂ
ｅｎｓｅｉｎｈｅｉｔ）处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生命结构整体之中。

与这种宽泛的理解不同，另一种处理方法是把体验概念仅仅限定在狄尔泰的文艺理论之中。说起

狄尔泰的体验概念，恐怕大多数人立马想到的是他那本颇受欢迎的文集 《体验与诗》（Ｄａｓ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ｕｎｄ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ｉｌｈｅｌｍＤｉｌｔｈｅｙ，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ＶＩＩＢａｎｄ，Ｇｔｔｉｎｇｅｎ：ＶａｎｄｅｎｈｏｅｃｋｕｎｄＲｕｐｒｅｃｈｔ，１９９２，Ｓ．２６６．按照通行的引用方式，下文引
用 《狄尔泰著作全集》（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时将缩写为ＧＳ，并以罗马数字给出卷数，以阿拉伯数字给出页数。
Ｄｒ．ＣａｒｌＴｈｅｏｄｏｒＧｌｏｃｋ，ＷｉｌｈｅｌｍＤｉｌｔｈｅｙｓ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ｅｉｎ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Ｌｅｂｅ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ＪｕｎｋｅｒｕｎｄＤüｎｎｈａｕｐｔ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３９，Ｓ．２３．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ａｘ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６，Ｓ．４６．
笔者在本文中将Ｅｒｌｅｂｎｉｓ这个单词一律翻译为 “体验”。不过这个翻译并非完全令人满意。相比英语学界通常译为 ｌｉｖ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字面意思为鲜活的经验）而言，中文的 “体验”容易诱使人们误以为Ｅｒｌｅｂｎｉｓ本质上只是主体内部私人心理活动的结果，而不
能恰当领会狄尔泰的体验概念具有一种共同关联的结构整体，Ｅｒｌｅｂｎｉｓ去主体化的倾向不能得到很好的把握。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有论者尝试译作 “经历”。但经历一词又略显平淡，无法突出Ｅｒｌｅｂｎｉｓ中蕴含的生动性。
ＲｏｂｅｒｔｏＪ．Ｂｒｉｅ，ＤｅｒＶｅｒｓｕｃｈｄｅｒüｂｅｒｗｉｎｄｕｎｇｄ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ｉｎＤｉｌｔｈｅｙｓＤｅｎｋｅｎ，Ｄｉｓｓ．Ｐｈ．Ｄ．，ＡｌｂｅｒｔＬｕｄｗｉｇ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ｚｕ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ｉｍ
Ｂｒｅｉｓｇａｕ，１９６５，Ｓ．８５．
Ｉｂｉｄ．，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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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ｅＤｉｃｈｔｕｎｇ）①。由这一书名所引起的联想出发，人们很容易会把体验仅仅当作一种诗学、文学或美
学意义上的概念。比如卡罗尔·绍尔兰德在 《狄尔泰的体验概念》一书中，主要是在一个 “文学科

学的概念”（ｅ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Ｂｅｇｒｉｆｆ）意义上来研究狄尔泰的体验概念的②。
从诗学或文学的角度研究狄尔泰的体验概念当然是有益的尝试，狄尔泰文艺理论的本质特征体现

在体验概念中也是无需争论的事实。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体验概念只在文艺理论范围内有效，则仍

然未能领会体验、诗学与生命哲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狄尔泰之所以认为体验与诗 （主要是１８世
纪以来的德国诗歌）之间具有某种共轭的契机，恰恰是因为 “这种诗歌不再在天国中寻找生命的意

义，而且它并不被科学思想的习惯牢牢固定在现实之原因的关联整体中。从各种生命关涉 （Ｌｅｂｅｎｓ
ｂｅｚｕｇ）③ 自身中，从产生诗歌的生命经验中，诗歌试图建构一种意义的关联整体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ｚｕｓａｍ
ｍｅｎｈａｎｇ）。在这种意义关联整体中，人们或可听见生命之节奏与旋律”④。可见，狄尔泰根本不是在
一个单纯诗学的畛域内讨论体验的特征，而是明确指出以下两点：１．诗歌应当在生命经验 （体验）

中寻找生命的意义；２．诗歌相比自然科学，跳脱因果律而更贴近生命的体验。根据这两个要求，狄
尔泰那里的体验与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诗歌天然地具有一种表达生命经验 （体验）的倾

向性。经由诗歌到体验的道路，生命的意义由此表达出来。理解诗歌的目的在于理解生命的意义。因

此，对于狄尔泰思想的整体面貌而言，仅仅将狄尔泰的体验概念视作一种文学概念或有失公允。

严格说来，体验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Ｅｒｌｅｂｅｎ）这个单词本身是一个典型的德语概念，“它无法翻译成其他
语言，并且其他语言必须把它当作外来语而接受”⑤。就德语日常的用法来看，体验一词具有以下意

思：首先，当日常生活并不仅仅作为通常的经历消逝，而是由一个特殊的事件突出时，人们就会谈到

体验。如果有人提及某件事时说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体验”，这就意味着这件事对他而言具有特殊的

重要性，并且他以后仍会想起这件事。其次，当我们说 “这件事我们也体验过”时，我们就表达了

一种直接性：体验到某件事情的人必然不用依靠见证者，因为他本人就是亲历者⑥。最后，体验这个

表达实际上以相同的方式包括了主体和对象这两个方面。当我们说 “从这座山远眺是一种美妙的体

验”时，我们并不是在与体验到的事情或与主体体验过程分离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如果我们想要将

体验中主体与对象区别开来，就需要附加的仔细阐明。这些例子初步说明，体验这个表达不仅描述认

知的经验，而且描述情感的、价值关涉的经验：只有通过情感上和价值上并非中立的因素的参与，一

个风景的表象才成为一种 “体验”⑦。

根据伽达默尔的考察，体验这个单词首先出现在黑格尔那里⑧。在１８２７年８月１９日黑格尔致妻
子的一封信中，黑格尔用了 “这是我的整个体验”（ＤａｓｉｓｔｍｅｉｎｅｇａｎｚｅＥｒｌｅｂｎｉｓ）这样一个表述⑨。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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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ＷｉｌｈｅｌｍＤｉｌｔｈｅｙ，Ｄａｓ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ｕｎｄｄｉｅ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Ｌｅｓｓｉｎｇ，Ｇｏｅｔｈｅ，Ｎｏｖａｌｉｓ，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Ｂ．Ｇ．Ｔｅｕｂｎｅｒ，１９０５．后被收录在 《狄尔

泰著作全集》第２６卷中。
ＫａｒｏｌＳａｕｅｒｌａｎｄ，Ｄｉｌｔｈｅｙｓ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ＧｌａｚｚｅｉｔｕｎｄＶｅｒｋüｍｍｅｒ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Ｂｅｒｌ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７２，Ｓ．６２．
生命关涉是狄尔泰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周围世界的人和物在生命经验中的具体作用、对自身的促进或压制。这种具体作

用是源始性地发生的。“这个持存基础中存在着的东西全部包含一种自我之生命关涉 （ｅｉｎｅｎＬｅｂｅｎｓｂｅｚｕｇｄｅｓＩｃｈ）。正如所有东西
在此都具有一个相对于生命关涉的位置，自我的状态也同样始终根据事物与人对它的关系而改变。这样的人和事情并不存在，好

像它们对我来说只是对象且不包含压力或促进，一种追求之目标或意志之约束，顾及之重要性、要求和内在的接近或矛盾，距离

和异己性。生命关涉———无论它被限制在给定的时刻还是延续着———使得这些人和对我来说的对象成为幸福的承载者，我此在的

扩展，我力量的提升，或者它们在这种关涉中限制了我此在的活动空间，它们给我施加了一种压力，它们削弱了我的力量。”

（ＧＳＶＩＩ，Ｓ．１３５）
ＷｉｌｈｅｌｍＤｉｌｔｈｅｙ，Ｄａｓ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ｕｎｄｄｉｅ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Ｌｅｓｓｉｎｇ，Ｇｏｅｔｈｅ，Ｎｏｖａｌｉｓ，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１３．Ａｕｆｌ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Ｂ．Ｇ．Ｔｅｕｂｎｅｒ，１９５７，Ｓ．２．
ＬｕｄｗｉｇＪ．Ｐｏｎｇｒａｔｚ，Ｐｒｏｂｌｅｍ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ＢｅｒｎｕｎｄＭüｎｃｈｅｎ：Ｆｒａｎｃｋｅ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７，Ｓ．２５５．
ＨａｎｓＩｎｅｉｃｈｅｎ，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ｌｔ．ＤｉｌｔｈｅｙｓＬｏｇｉｋｄｅｒ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７５，Ｓ．２００．
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ｃｈｎｄｅｌｂａ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ｎａｃｈＨｅｇｅｌ：Ｄｉ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ｄ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ｍｕｓ，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１９７４，Ｓ．１２３
－１２４．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ｕ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Ｃ．Ｂ．Ｍｏｈｒ，１９６０，Ｓ．６６－６７．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ｈｒｓｇ．），ＢｒｉｅｆｅｖｏｎｕｎｄａｎＨｅｇｅｌ，ＢａｎｄＩＩＩ：１８２３－１８３１，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５４，Ｓ．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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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默尔认为在黑格尔此处使用的Ｅｒｌｅｂｎｉｓ是作为阴性名词出现的，所以应该早于后来其他作为中性名
词出现的场合①。一般认为作为动词使用的体验 （ｅｒｌｅｂｅｎ）已经出现在１８世纪下半叶的诗歌语言中
了。比如在歌德那里可以同时看到 ｅｒｌｅｂｅｎ和分词名词化的 Ｅｒｌｅｂｔｅ②，而歌德又是在接受卢梭思想的
时候引入了体验这个概念③。

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从哲学史找到理解狄尔泰本人的体验概念的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在费希特那里。费希特意识到哲学对于生命来说始终是中介性、异质性的东西，哲

学的命题并不直接关涉到生命本身。 “知识学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仅仅冒充为一种对生命的模写，
而无法假装现实的生命自身。知识学关于智慧、德性、宗教所说的东西，必须现实地付之予体验和生

命。”④ 费希特突出了生命的直接性以及知识学或者哲学的中介性。对费希特而言，生命与体验是先

验哲学的知识基础和出发点，主体由生命与体验出发提升理论，主体在理论中达到它本身⑤。这个观

点尤其值得注意。在这里，体验并不是用来批判地反对一种先验的主体性理论的观念，而是成为这个

观念的基础和出发点。与习惯贴标签式地理解费希特先验哲学不同，费希特的具体思想毋宁说将体验

摆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这种哲学倾向对狄尔泰的体验概念乃至整个哲学思想的形成都具有深远影响：

“对于这些立场而言，共同的是这个信念，即：绝对无法被绝对地认识到，而只有在一种人的状态的

有限实在中表现出来；在人的状态的无概念的－无对象性的内在性和直接性中，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
中的分裂就不是可以证明的现实了。”⑥ 可以说，费希特作为在有限性中认识无限性、在人原初无对

象性的内在性与直接性中克服二元论的体验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狄尔泰体验概念的基本面貌。

第二个关键点在洛采 （ＲｕｄｏｌｆＨｅｒｍａｎｎＬｏｔｚｅ）那里。对于洛采来说，体验并不只是主体的基础，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验。在１８６８年的 《德国美学史》一书中，洛采是这样使用体验概念的：“歌德

与席勒所尤为重视的是，抒情诗歌来源于一种内在的体验 （ｅｉｎｅｍｉｎｎｅｒｅｎＥｒｌｅｂｎｉｓ）；对于他们来说，
关于主观的震惊 （ｄ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ｎＥｒｓｃｈüｔｔｅｒｕｎｇ）的描述仍然是不充分的。”⑦ “内在的体验”绝不仅仅
等同于 “主观的震惊”，在这一点上狄尔泰肯定是同意洛采的判断的。狄尔泰的生命活动性作为原初

经验的结构统一性，正像洛采指出的那样，试图表征历史世界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洛采已经将

体验概念提升为历史世界中的一种基本的经验整体，用以反对一种独立于 “经验的存在” （ｄａｓｅｍ
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Ｓｅｉｎ）的 “纯存在”（ｄａｓｒｅｉｎｅＳｅｉｎ）⑧。但是，洛采通过复归到 “心灵的需求”（Ｂｅｄüｒｆｎｉｓｓｅ
ｄｅｓＧｅｍüｔｓ）而正确评价形而上学的尝试，却被狄尔泰当作严重破坏科学的混淆而予以拒绝⑨。从这
个意义上说，狄尔泰的体验概念所代表的乃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各种经验实证主义的 “经验哲学”。

二、内知觉与体验

狄尔泰的体验概念很容易被看作心理学意义上的、囿于主观经验内在世界范围中的东西。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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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知觉”、“意识事实”与 “现象性原理”

早期研究者会把狄尔泰的生命概念以及由之而来的经验立场看作是 “非理性的、情感的和直接的 －
活生生的”概念①。一旦体验概念被贴上非理性主义或心理学主义的标签，就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将

狄尔泰哲学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简单地描述为对立状态。

狄尔泰的体验概念是从他原本的心理学研究发展出来的，准确地说，就是从 “内知觉” （ｉｎｎｅｒｅ
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发展出来的②。在１８９４年的 《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 （以下简称 《观念》）

一文中，狄尔泰第一次为体验概念给出新的心理学理由。通过将这种内部精神生命与外部世界对应，

狄尔泰确定 “与外知觉相对，这种内知觉以一种觉察 （Ｉｎｎｅｗｅｒｄｅｎ）、一种体验为基础，它是直接地
被给予的”；“一个在内经验中作为体验而被给予的东西”，“与自然的事件不具备可比性”③。这里的

体验之直接性的特征，可以回溯到 《体验与诗》论文集中那篇写于１８６５年的论诺瓦利斯的论文：
“我们真正只知道那些自身已经为我们所知的东西。从这个具有深意的思想出发的结果很自然似乎

是：自然凭借自身是不可捉摸的。”④ 表面上看，也许有理由断言，至少 《观念》时期的狄尔泰仍坚

持着 “内知觉”与 “外知觉”这种明显带有近代知识论烙印的区分。比如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

康德认为 “借助于外感官，我们把对象表象为外在于我们的……借助于内感官，心灵直观自己本身

或者其内在状态”⑤。若不经辨析，我们可能会直接将康德的这个内外之别当作模型套用到对狄尔泰

内外知觉的解释中。如此得出的结论将会是：在狄尔泰那里，外知觉的对象处在外部空间之中，内知

觉的对象处在内部时间之中，因此作为内知觉基础的体验就是与外知觉相对的另一种知觉内容。

按照这个结论，狄尔泰体验概念的最高成就将无非是把康德那里形式化的内直观改造成同时兼具

形式与内容于一身的内知觉的心理状态。进一步，如果把狄尔泰描述心理学当作 “一切精神科学的

基础科学”⑥ 的话，那么体验只是精神科学内部的一种认识方式，它与自然科学中所需要的外知觉的

方式有根本性的分野。精神科学的自主性似乎也由这种简单的内外之别得以赢得。

可是，这些看似褒扬狄尔泰的推论恰恰错失了狄尔泰体验概念最重要的意义。狄尔泰在 《观念》

一文中说：“任何外知觉都以行知觉的主体与其对象的差别为基础。与此相对，内知觉首先并不与一

种状态或过程的内部意识不同。通过被意识到，一个状态就为我而存在于此。当我感到悲伤的时候，

这个悲伤的感受并不是我的客体；而是说，这个状态通过被我意识到而为我存在于此。为我，是因为

我意识到了它。我觉察到了它。”⑦ 在这里，狄尔泰显然不再依循近代知识论的思路，将内外知觉的

区分限定在直观形式使用场合的不同，而是明确指出两者本质上的不同。外知觉的基础在于主体与其

对象的差别，没有这种差别，我就无法知觉外部空间中的事物；对外知觉来说，主体－客体二分的模
式是一种使其得以可能的基础性条件。外知觉是近代自然科学尤为仰仗的一种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

一个物体的质量等性质通过外知觉而被我认识到，与我偶然的内心状况毫无关联。而内知觉则根本不

是这种主体－客体二分基础之上的认识方式。内知觉的对象不是在内知觉之外现成给定的，而是由内
知觉本身带来的。对内知觉的对象来说，此时的主体－客体二分模式是失效的，原因不在于悲伤这类
内部意识的内容是在我内心中产生、而不是像外知觉对象那样外在于我。内知觉行为与其内容都是同

时在内知觉这个过程中被给予的，或者说，内知觉行为与其内容本身是不可分的。

但内知觉这个表达实在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与不当联想的概念。为了摆脱种种误会，在一篇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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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ｔｏ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Ｂｏｌｌｏｗ，Ｄｉｌｔｈｅｙ：Ｅｉｎｅ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ｓｅｉｎ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ｃｈａｆｆｈａｕｓｅｎ：Ｎｏｖａｌｉｓ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０，Ｓ．１０４．波尔诺夫认为，狄尔
泰并没有在动名词Ｅｒｌｅｂｅｎ和名词Ｅｒｌｅｂｎｉｓ之间划分出固定的界限：动名词Ｅｒｌｅｂｅｎ更多关涉的是一种 “实在在其中为我们而存在

的”领会方式，而名词Ｅｒｌｅｂｎｉｓ更多侧重于实在本身这一个方面。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不会对狄尔泰那里的Ｅｒｌｅｂｎｉｓ和Ｅｒｌｅ
ｂｅｎ作出明确的区分，而是把它们看作是等价的概念。
ＧＳＶ，Ｓ．１７０．
ＷｉｌｈｅｌｍＤｉｌｔｈｅｙ，Ｄａｓ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ｕｎｄｄｉｅ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Ｌｅｓｓｉｎｇ，Ｇｏｅｔｈｅ，Ｎｏｖａｌｉｓ，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１３．Ａｕｆｌ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Ｂ．Ｇ．Ｔｅｕｂｎｅｒ，１９５７，Ｓ．
１９３．
ＫｒＶ，Ｂ３７．
ＧＳＶ，Ｓ．２６７．
ＧＳＶ，Ｓ．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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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的小文章中，狄尔泰彻底用体验替代了 《观念》中的内知觉：“体验是一种具有不同特征的

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实在为我存在于此。也就是说，体验并不作为一个被知觉者或被表象者面对着

我，它对我来说并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说：通过我们觉察到它，通过像在某种意义上从属于我那样我

直接占有了它，体验这个实在就为我们存在于此。体验首先在思想中才变成了对象性的。”① 此时，

对于狄尔泰来说，一方面体验与表象、知觉等认识方式的根本分野得到了真正的稳固表述，另一方面

上述内知觉与外知觉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确认，即内知觉中的无对象性是本源的，外知觉中的

对象性是思想的结果而非体验的属性。在晚年的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中，狄尔泰再次确

认了体验的这个规定：“对一个体验的意识和体验的状态，它的为我存在于此以及在体验中为我存在

于此的东西，都是同一回事：体验并不作为一个客体与领会者对立，而是说，体验之为我存在于此与

在体验中为我存在于此的东西之间是没有差别的。”② 在狄尔泰看来，即使体验可以被区分为内容与

行为两个环节，这种区分也不是体验源始就具有的。

这就会涌现出两个棘手的问题。狄尔泰在谈到体验概念时总要连带提及 “为我存在于此” （ｆüｒ
ｍｉｃｈｄａｉｓｔ），但又总说体验不是与我对立的对象性的意识内容。那么，为我存在于此但又不作为知觉
或表象的内容与我对立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 “狄尔泰把这种意识内容之为我此在的源始模式称作

体验”（Ｄｅｎ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ＭｏｄｕｓｄｅｓＦüｒＭｉｃｈＤａｓｅｉｎｓｖｏｎ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ｓｉｎｈａｌｔｅｎ）③，那么狄尔泰会不会
落入一种粗鄙的唯我论之中呢？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参考狄尔泰对 “现象性原理”的澄清。需要指出的是：在狄尔泰那里，

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事实 （意识内容）与体验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机械的加工改造的关系，而

是好像存在一种原初的、纯粹由表象、知觉而来的意识事实，这一意识事实落入现实生命活动中而被

改造为带有各种生命关涉的体验。情况反而是：意识事实本来就必须依附于这种体验之生命关涉，纯

表象、知觉的意识事实是后来才从体验中抽象出来的。通过指出传统认识论孤立的意识事实的虚假

性，狄尔泰可以理直气壮地反对近代意识哲学的三个神话④：第一，联想心理学理论中孤立的意识元

素，按照与物理事物的类比进行构造，并将意识中的各元素的关系像自然中的过程那样置于相同的法

则之下；第二，一个封闭在自身中的意识的神话，对这个意识而言，意识内容作为外部事物的影响且

只作为现象而被给予；第三，意识的内在性神话，意识为近代认识论主体－客体模式奠定了基础。

三、对 “现象性原理”的澄清

上文提出了狄尔泰 “体验”概念所带来的两个问题，现在则要试图给出回答，而回答的关键在

于正确理解狄尔泰的 “现象性原理”（ＤｅｒＳａｔｚ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ａｌｉｔｔ）。
（一）狄尔泰本人对 “现象性原理”的论述与澄清

狄尔泰曾在两处地方集中讨论了他的 “现象性原理”。第一，在１８９０年一篇题为 《论我们关于

外部世界实在性信仰之起源及其权利问题的解决》（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ＬｓｕｎｇｄｅｒＦｒａｇｅｖｏｍ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ｕｎｓｅｒｅｓ
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ａｎｄｉｅＲｅａｌｉｔｔｄｅｒＡｕｓｓｅｎｗｅｌｔ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ｍＲｅｃｈｔ）的论文中，狄尔泰提出了自己的现象性原理：
“哲学的最高原理是现象性原理：根据这个原理，在最普遍的条件下，一切为我存在于此的东西，就

是我意识的事实；并且任何外部的事物只是作为一种意识之诸事实或诸过程的联结而被给予我的；对

象、事物只是为了意识且在意识中存在于此。”⑤ 第二，在大约写于１８８０年左右⑥的著名的 “布雷斯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ＳＶＩ，Ｓ．３１３．
ＧＳＶＩＩ，Ｓ．１３９．
ＭａｎｆｒｅｄＲｉｅｄｅｌ，“Ｄａｓ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ｔｉｖｉｎＤｉｌｔｈｅｙ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ｎＲüｄｉｇｅｒＢｕｂｎｅｒ，ＫｏｎｒａｄＣｒａｍｍｅｒ，Ｒｅｉ
ｎｅｒＷｉｅｈｌ（ｈｒｓｇ．），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ｕｎｄ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Ｉ，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Ｃ．Ｂ．Ｍｏｈｒ（ＰａｕｌＳｉｅｂｅｃｋ），１９７０，Ｓ．２４１．
Ｉｂｉｄ．
ＧＳＶ，Ｓ．９０．
米施的看法：ＧＳＶ，Ｓ．ＬＩＩＩ．



“内知觉”、“意识事实”与 “现象性原理”

劳草稿”（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Ａｕｓ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ｇ）中的开头部分，狄尔泰也提到了 “现象性原理”。与１８９０年的说
法相比，此处的说法更为完整、更为明确：“所有这些对象，甚至包括那些我与之有关系的人们，对

我来说只是作为我意识的事实而存在于此：意识的事实是客体由之得以建构的唯一材料。意识的事实

是客体施加的阻力 （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是客体所占据的空间 （Ｒａｕｍ），是它们令人感到疼痛的撞击 （Ａｐ
ｐｒａｌｌ）和令人舒服的触碰 （Ｂｅｒüｈｒｕｎｇ）。”①

乍看，狄尔泰反复论述的这个现象性原理只是笛卡尔－康德意识哲学立场的翻版。一个通常的误
解是：“通过现象性原理，狄尔泰影射了那个阿基米德式的 ‘牢固点’，并且似乎以此来说明，他一

方面像经验主义，另一方面又像先验哲学那样，都是为了一个绝对可靠的认识之基础。”② 对于受近

代意识哲学洗礼的人来说，在面对狄尔泰的现象性原理时，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判断：要么把它看作是

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立场———任何客体都只是通过我在经验领域内得到的阻力、空间、撞击、触碰
而认识的；要么把它看作是一种观念论的立场———任何客体都只是作为现象显现在意识之中，作为物

自体的客体是无法被我们认识的。这两种不当的判断深入人心，以至于体验概念也蒙受相应误解。

不过，狄尔泰本人似乎对这两种误解早有预见，在其著作中已作出了相应的澄清。

澄清一：对于第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误解，狄尔泰的回应是：我们要坚持的是 “经验，而不

是经验主义”（Ｅｍｐｉｒｉｅ，ｎｉｃｈｔＥｍｐｉｒｉｓｍｕｓ）③。“我哲学的基本思想是：至今的哲学思考从未建立在整
体的、完全的、未遭歪曲的经验之上，于是也就从未建立在整体与完全的现实性之上。”④ 狄尔泰认

为，自贝克莱以来的近代经验主义所理解的经验都只是一种 “形而上学的抽象”：“毋宁说，经验主

义并不比思辨少些抽象。具有影响的各经验主义学派用像原子那样的各感觉和表象装配起来成为人，

而这个人与内经验———由内经验的各要素那里，人的表象得以获得———处于矛盾之中：这台机器从来

也没有存活于世界之中的能力。”⑤ 狄尔泰的意思是，这种近代的经验主义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经验哲

学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而是一种以未经证明的假设展开的经验的构造———恰如先验哲学的先天
－理性主义那样，经验主义并没有较少使用假设与构造⑥。这种形而上学的抽象不能用来说明普遍的
习惯、事物或对象，因为 “事实上没有人会把表象看作是事物”⑦。在 《布雷斯劳草稿》中，狄尔泰

区分了经验与知觉：“经验 （ｅｍｐｅｉｒｉａ，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是出自于知觉的认识。知觉本身仍然不是经验，
而经验存在于判断中并且包含了一种对于事实认识的扩展。我并不会把我在路上对一棵树的知觉称作

经验，我也不会把自己关于这棵树存在的直接知识称作经验，而是说，首先当一个知觉包括一种对我

的认识的扩展时，它才自为地是一个经验的基础 （例如：一个剧烈疼痛的经验）。”⑧ 显然，狄尔泰并

不是在康德区分经验判断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ｓｕｒｔｅｉｌｅ）和知觉判断 （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ｓｕｒｔｅｉｌｅ）的相同意义上作出
经验与知觉的区分的，因为康德区分的标准是看判断具有客观有效性还是主观有效性⑨，而狄尔泰认

为经验比知觉包括了更多的非认识的要素，即源始携带着 “令人感到疼痛”或者 “令人感到舒服”

的这些关键要素。经验 （Ｅｍｐｉｒｉｅ）这个表达所要说的是，认识之客观性如今不再首先由认识主体之
“条件总体”（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ｓｉｎｂｅｇｒｉｆｆ）所决定，而是建立在直接的给予性 （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ｅＧｅｇｅｂｅｎｈｅｉｔ）之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ＧＳＸＩＸ，Ｓ．５８．此一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的问题，后来也被现象学家舍勒和海德格尔关注并讨论，有关于此，可参见 ［德］汉斯·莱纳

·塞普：《阻力与操心———舍勒对海德格尔的回应以及一种新此在现象学的可能性》，张柯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ＦｒｉｔｈｊｏｆＲｏｄｉ，Ｄａｓ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ｉｅｒｔｅＧａｎｚ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ｍＷｅｒｋｖｏ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Ｄｉｌｔｈｅｙｓ，Ｗｅｉｌｅｒｓｗｉｓｔ：Ｖｅｒｂｒüｃｋ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２００３，Ｓ．１１０．
ＧＳＸＩＸ，Ｓ．１７．
ＧＳＶＩＩＩ，Ｓ．１７１．
ＧＳＩ，Ｓ．１２３－１２４．
ＭａｎｆｒｅｄＲｉｅｄｅｌ，“Ｄａｓ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ｔｉｖｉｎＤｉｌｔｈｅｙ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ｎＲüｄｉｇｅｒＢｕｂｎｅｒ，ＫｏｎｒａｄＣｒａｍｍｅｒ，Ｒｅｉ
ｎｅｒＷｉｅｈｌ（ｈｒｓｇ．），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ｕｎｄ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Ｉ，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Ｃ．Ｂ．Ｍｏｈｒ（ＰａｕｌＳｉｅｂｅｃｋ），１９７０，Ｓ．２４１．
ＧＳＸＩＸ，Ｓ．１８．
ＧＳＸＩＸ，Ｓ．８１．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ｚｕｒｅｉｎｅｒｊｅｄｅｎｋüｎｆｔｉｇｅ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７６，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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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①，即真正的经验 （体验）本身就蕴含着生命的源始活动。生命经验是人类具体的条件本身，没有

一种现实能外在于或超越于生命，因为我们能思考、知觉或表象的任何东西都最终扎根于我们的生存

之中。在狄尔泰 “经验 （Ｅｍｐｉｒｉｅ）”的意义上，生命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具体经
验的。它不能被还原为 “实体”、“观念”或 “价值”。也就是说，现象性原理中所谈及的对象作为

意识事实而存在于此的这种模式，不能还原为感官经验模式，好像对象与我们的关系只能是首先通过

感性知觉中介的。作为 “哲学的最高原理”，狄尔泰现象性原理的意识模式，实际上是我们把握原初

生命经验 （体验）所具有的最直接的方式。它比近代认识论所仰仗的感官经验或者知觉表象模式更

为根本。狄尔泰认为表象、意志、情感三种意识态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具体的体验中，我们并没有

把表象单独抽象出来做成一个特殊的经验主义模式。也就是说，体验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所把握的意识

事实是携带着各种生命关涉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狄尔泰的经验中对象与意识的关系是一种应手性

（Ｚｕｈａｎｄｅｎｈｅｉｔ），而经验主义中对象与意识的关系是一种现成性 （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ｈｅｉｔ）。狄尔泰曾经以一个
例子说明体验中意识事实的生命关涉：“一个所爱之人的过世在结构上以特殊的方式与痛苦联系在一

起。痛苦与一个知觉或表象的结构性联系是一个体验，它有关于一个我感受到痛苦的对象。”② 我们

从来不会中立地、不带有任何痛苦情感地去接受一个所爱之人去世的消息，也不是在白板式地被动接

受了这个消息之后再唤起悲伤和痛苦的，而是一开始就是在生命经验的复杂结构中与这条消息发生关

系的。由此可见，生命经验原初给予的是周遭事物 （Ｕｍｗｅｌｔｄｉｎｇ），而不是经验主义抽象出来的自然
事物 （Ｎａｔｕｒｄｉｎｇ），虽然它们各自谈论的对象是同一个。“玫瑰花作为花朵是周遭事物，玫瑰花作为
植物则是自然事物。”③ 因此，现象性原理绝非处在狭隘的经验主义范围之内。

澄清二：对于第二种观念论的误解，狄尔泰的回应是：现象性原理不是一种现象主义

（Ｐｈｎｏｍｅｎａｌｉｓｍｕｓ）④。“现象主义由科学有意识地批判和限制在现象中，限制在意识中出现的各感觉
与各心灵状态中，限制在它们的共存、它们的次序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之中。”⑤ 狄尔泰认为现象主

义与现象性原理确实具有某种亲缘关系，它是对现象性原理所作出的理智主义的重新解释，这种解释

源自１７世纪知性数学自然科学的动机。 “这种理智主义的重新解释为人类的认识寻找简单的要素，
这些要素要么在感觉中，要么在理智中被明确地给予”，这样，这种重新解释也就把客体视作是由各

种感觉及感觉综合的形式组成的⑥。在这里，狄尔泰指出，１７世纪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其实是同路人，
它们的本质是现象主义，只是前者认为知性的要素在感觉中给予，而后者认为这种要素在理智中给

予。对于狄尔泰来说，“观念论的原理 （ｄｅｒＳａｔｚｄｅｓ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实际上只是说，现实、事物、对象都
是我们意识的事实。但我们充盈的意识不只是表象，情感与意志的行为是我生命的一个并非无关紧要

的组成部分。正如普通生活的日常观察所示的那样，心理事实的这些不同类型并不是互相完全分开

的”⑦。可以看到，与对第一条误解的批驳相似，狄尔泰认为，对该原理所作观念论现象主义的理解

之所以会提出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其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对意识事实的狭隘理解，即将意识事实仅仅

理解为表象或知觉。现象性原理所主张的并不是如某种草率、皮相的解释想要展示的那样，好像是一

种对象、情感与意识之事实的同一性；它恰恰说出的是，“所有对象的集合以及所有情感的集合都是

意识事实这个集合的一个真正的子集。这意味着：１、对象与情感虽然鉴于它们从属于意识事实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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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知觉”、“意识事实”与 “现象性原理”

域因而是同一的，但相互之间却是截然有别的；２、意识事实的其他类别是可以设想的”①。进一步，
与观 念 论 或 现 象 主 义 的 立 场 有 别，狄 尔 泰 不 再 持 有 一 种 纯 粹 的 意 识 内 在 性 （ｒｅｉｎｅ
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ｓｉｍｍａｎｅｎｚ）的观点，而是认为体验之中的意识事实具有一种生动的生命现实性，它远远超
越现象主义的抽象对象而达到生命关联整体之中。狄尔泰曾试图以一种描述现象学式的方式来展现这

一点：“清晨我打开窗户，发觉丁香花已开：它的气味侵入我的居室，而现在我记起，昨天相同的时

刻我发现它的花朵仍是紧闭着的。所有这些肯定作为体验而在我的意识中发生，而我直接地对此毫无

怀疑。我身体的外表及其环境，在最初明亮中炫目的感觉，手压在窗户上及其与此相关的外表的改

变，伴随着的肌肉感觉以及随后附加的丁香的气味，最后还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但仍未完全与现在印

象融合的回忆：所有这些都是体验，都是我意识的事实。但正如我能认识到它是一系列的这些意识事

实那样，另一方面，一系列关联整体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的各环节作为外部的事实从我这里凸现出来
并与我对立，而我主张这些外部事实客观实在性所凭借的确定性，像我由之出发而对意识过程确定无

疑的确定性那样，同样首先直接地在我的意识中被给予。”② 由这个例子可见，一种纯粹的意识内在

性意义上的唯我论的体验概念恰恰是狄尔泰所要拒绝的，体验具有各种类型的意识事实的源始关联。

“实际上，这种粗鄙意义上的体验概念描绘的是人类此在的一种危险的退化的形式。在这种退化的形

式中，人类不再在与现实的直接关联整体中指向事情本身，而只是指向对于其自身 ‘内在性’的反

映与反作用。体验在此与它的各种生命关涉分开了，并且如果谁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他的 ‘各种体验’

而不是事情本身，他就由此显露出自己陷入一种无根基的主体性之中。狄尔泰是在一个与此粗鄙意义

相对的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体验这个概念的。否则我们毫无疑问地陷入一种主体主义的、心理学主义的

对生命的理解。”③ 体验是狄尔泰用来规定 “内在状态” （Ｉｎｎｅ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一种新概念，它要求拆除
那个统治近代认识论奉为圭臬的范式：人首先被设想为是一个封闭在自身中的孤立主体，认识论要探

究的是这个主体如何能够通过知觉、表象、经验等认识手段获得关于外部现象世界的知识。近代认识

论认为将封闭孤立主体与现成性意义上的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首先只可能是认识，而这种范式所承认

的认识方式只是感性与知性二者。因此，如果将这个范式转用到 “体验”概念上，必然会认为体验

只是通过感性知性对外部世界的给予事物的获得，体验只是从孤立主体之内在的范围向外扩展并建立

起与其他主体和对象的世界关系。而狄尔泰的 “现象性原理”说明了体验内在地具有一种超越性，

这种超越性不需要依靠知觉、表象等派生的中介模式而使实在 “为我存在于此”。

（二）“现象性原理”与现象学的关系

从上述对现象性原理的论述看，不利的方面是 “狄尔泰使自己适应于当时的语言用法，虽然这

种用法对他的思想来说可能不完全合适”④，比如狄尔泰使用了 “客体” “对象”这些表达。但上文

已指出，狄尔泰提出这个原理的目的并不是传统认识论领域内意识作为认识中介的问题。狄尔泰所理

解的意识事实也不再是一个狭隘的经验主义或者观念论的概念，而是直指最鲜活的生命经验。换句话

说，在狄尔泰那里，意识并不是通过主词与谓词的关系来定义的，而是以一个不再被分割的最初的完

满经验为前提的。这里涉及的根本不是一个 “主体”，即它首先意识到自己并接着意识到通过知觉过

程和表象过程中介的事物，只涉及 “一种内容一般 （Ｉｎｈａｌｔ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如何为我存在于此的方式与方
法之名词化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ｉｅｒｕｎｇ）”⑤。归根到底，现象性原理说出了两方面的东西：一是所有实在都是
为了体验的；二是我们的体验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实在，这种独特的实在组成了现实的源始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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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尔泰这里关于 “体验”的论述，某种程度上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具有亲缘性，狄尔泰与胡

塞尔各自使用不同的语言对体验做出了相似的描述。众所周知，在１９００至１９０１年间出版的 《逻辑研

究》这本现象学开山之作中，胡塞尔把现象学的任务概括为：“在它纯粹的直觉的方法中，现象学以

本质性的普遍性———特别是作为思想与认识的现象学———来分析和描述表象的、判断的和认识的体

验。”① 在 “第五研究”第一章与第二章中，胡塞尔仔细说明了现象学的体验概念。在这个方面，狄

尔泰曾经表达了自己在胡塞尔 《逻辑研究》中获得的思想滋养：“我必须完全彻底地指出，我多么感

激在利用认识论的描述方面作出划时代意义的胡塞尔的 《逻辑研究》（１９００／１９０１）。”②
胡塞尔认为，在体验之实项的内容 （ｄｅｒｒｅｅｌｌｅＩｎｈａｌｔ）中，“在被体验或被意识的内容与体验本

身之间不存在区别。例如，被感觉的东西并不异于感觉。但如果一个体验关涉到一个必须与它本身区

别开来的对象，例如外知觉关涉到一个被知觉者，指称表象关涉到一个被指称的对象等诸如此类的情

况时，那么这个对象就没有在这里所确定的意义上被体验或被意识到，而只是被知觉、被指称等

等”③。但是，胡塞尔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这个 “现代心理学家所指的实在的事件 （ｒｅａｌｅＶｏｒｋｏｍ
ｍｎｉｓｓｅ）”，不是 “这些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事件在多方面的联结和弥漫中组成了每个心理个体的实项

意识统一”⑤，而是要求一种纯粹现象学的体验概念。胡塞尔认为 “我们可以 ‘纯粹’现象学地把握

这个体验概念，也就是说，所有与经验 －实在的此在 （与人或自然动物）的关系被排除在外；描述

－心理学意义上的 （经验－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就变成了纯粹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⑥。胡塞尔坚
持现象学的体验概念必须与心理学起源的体验概念区分开来，他的体验概念的特征在于体验是意向性

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所以他使用了 “意向性体验”一词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实际上严格区分了体验

的实项的内容和意向的内容⑧。体验实项的内容就是 “实项地建构这个全部总体的部分体验之全部总

体”，“说明和描述这些部分，是在经验科学的态度中实施的纯粹描述心理学分析的任务”⑨。因此，

在胡塞尔看来，狄尔泰的描述和分析的心理学所处理的课题，大抵可算作是体验之实项的内容而已。

“在意向体验上，实项意义上的内容是对最普遍的、在所有领域中都有效的内容概念的朴素运用。”⑩

另一方面，体验之意向的内容包括三个环节：意向的对象、意向的质料和意向的本质。胡塞尔要研究

的就是体验之意向的内容中所蕴含的意向性结构。他认为具有心理学起源的朴素的体验概念并不能作

为纯粹现象学的基础，因此必须转向一种现象学的态度来观察体验之本质。从这个角度看，胡塞尔最

后的成果就是发现了 “意向性并不是随后附加在无意向的心理行为之上的，而是说，行为的存在本

身就是一种指向 （Ｓｉ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ａｕｆ）。意向性并不是一种被搬到体验这里的、偶尔即体验而发生的与不
属于体验的事物的关系，而是说，体验本身就是意向性的”瑏瑡。

实际上，狄尔泰并不是孤立地提及现象性原理，哲学的第一个基本原理不应该与第二个基本原理

分割开来瑏瑢。狄尔泰提出的第二个哲学原理可称作是总体性原理 （ｄｅｒＳａｔｚｄｅｒＴｏｔａｌｉｔｔ）：“意识事实
———也就是知觉与回忆，知觉与回忆的对象与表象，最后还有各概念———存在于其中的那个关联整

体，是一个心理学的关联整体，也就是说，它被包含在心灵生命的总体性之中；相应地：对各种知觉

和其他理智过程存在于其中的那个关联整体的说明，在分析整个心灵生命中具有其基础。”瑏瑣 根据狄

尔泰的体验概念，心灵生命之总体性显然存在于体验这个领域内。因此，只有结合这两条基本原理统

而观之，才能看到：通过引入体验概念以及体验概念在意识事实中的出发点，狄尔泰试图清除传统立

场的片面性。体验总是包含自身与世界的一种关涉，所以认识的基础既不能建立在经验主体的感觉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上，也不能建立在康德超时间有效的先天之上，而是在生命之中。“这些关联作为我们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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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知觉”、“意识事实”与 “现象性原理”

一直接得到的现实在我们的意识中给予，这些关联的底层就是建立在各体验中的生命。”① 在此意义

上，作为各体验的意识之事实 （意识内容）就是一切认识最后的、无法进一步还原的根基。生命恰

恰由各种体验之连续性组成：“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在这种触碰的行为中实现的是生命———不是一

种理论的过程，而是我们在体验这个表达中所描绘的东西：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面对那些自身即是立

场的事物的立场，在我们之中并且围绕着我们的生命力 （Ｌｅｂｅｎｓｍａｃｈｔ）———它始终在快乐与痛苦、
恐惧与希望中被人们经验到并且存在着。”② 这里也可以看到，狄尔泰理解的体验之直接的被给予性

与胡塞尔理解的体验之直接的被给予性之间存在的一点区别：狄尔泰的直接的被给予性指的是先于知

觉、表象等派生意识行为之前的具有生命关涉的体验之本源性呈现，而胡塞尔的直接的被给予性

（或本原的被给予性）指的仅仅是在直观中给予意识的各种对象性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的呈现③。
这里存在一种转化的契机，使得现象性原理在狄尔泰晚期思想中顺理成章地转变成了体验原理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ｓａｔｚ）④：“所有为我们存在于此的东西，只能作为这样一种在当下中被给予的东西而存在于
此。即使一个体验消逝了，它也只能作为一种在当下体验中被给予的存在而为我们存在于此。”⑤ 对

比现象性原理与体验原理此二者，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一方面，狄尔泰彻底用体验这个概念替

代了原先仍显暧昧的意识事实概念，试图摆脱实在论的立场；另一方面，狄尔泰在体验原理中强调当

下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这个时间性图景， “在运用时间性范畴的情况下，现象性原理变成了体验原理”⑥。
狄尔泰对体验原理与意识原理 （即现象性原理）之间关系的看法是：“体验原理更为普遍 （且更为完

满），因为它也包括非现实的东西。”⑦ 意识事实所处的那个关联整体，实际上是被包括在生命之总体

性中的，狄尔泰体验概念中的意识内容以及现象性原理中的意识事实应该在这个总体性中得到理解。

四、小　　结

要正确理解狄尔泰的体验概念，就要注意到其语境中的 “意识事实”与他称为 “表象”的东西

之间的差异。他对意识事实的理解相当宽泛：对某物的意识意味着 “为我存在于此”，但并不意味着

这种 “为我存在于此”唯独通过行表象的理智来中介。感情的冲动和意志的过程都以某种方式 “为

我存在于此”，即使我没有使它们成为我观察的客体⑧。因此，在这个语境中，狄尔泰的体验概念所

谈论的是一种 “意识事实之自身占有”（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ｅｒＢｅｓｉｔｚｅｎｄｅｒ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ｓｔａｔｓａｃｈｅ）⑨ 或一种 “意识状

态之自身当下存在与确定”（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ｅｒＧｅｇｅｎｗβｒｔｉｇｕｎｄＧｅｗｉβｓｅｉｎｅｉｎｅｓ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ｓ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ｓ）。尽管
狄尔泰与胡塞尔关于直接被给予性以及体验本质结构 （生命关涉与意向性结构）的理解不同，但他

们二人对体验中意识事实的原初获得的描述仍具有可对话的契机。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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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学到诠释学

———爱尔兰根学派建构主义的语言批判

莫　斌

【摘要】传统的形式逻辑因素如何体现在一种实践原理中，并通过一种方法论的语言批判建构出来？这是

爱尔兰根学派建构主义诠释学理论的理论支撑。在任何方法论语言建构之前，都应该去寻找和思考前－理
论实践如何为科学的发展指明方向，这是在如何更好地使用人的语言、拓展人类的知识意义而言的。语言

的批判依赖于逻辑学自身批判的开放性，同时进入宽泛意义的科学境域，科学理论实际运作的领域就是我

们的实际生存。

【关键词】逻辑学；诠释学；语言批判；爱尔兰根学派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９２－０９

作者简介：莫　斌，广西临桂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２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

众所周知，现代逻辑肇始于莱布尼茨，对思维活动、语言及对象的理解构成了关于逻辑学性质和

研究领域的三种看法：一是认为逻辑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心理活动，区别仅

在于心理学研究所有心理活动的规律，而逻辑学研究的是正确的思维这种活动的规律；二是认为逻辑

学就是关于语言的学科，逻辑规律是语言规律；第三种看法的代表是黑格尔，逻辑学处理的就是事物

或对象本身，他并不否认逻辑学与思维的关系，但认为思维所揭示和把握的就是事物的本质，因此思

维规律和对象的规律是合一的。① 传统的形式逻辑因素如何体现在一种实践原理中，并通过一种方法

论的语言批判建构出来？这工是爱尔兰根学派建构主义诠释学理论的理论支撑。思想是建构的过程。

形式与内容的分离使逻辑无法反映现实世界。爱尔兰根学派建构主义哲学关于逻辑学的看法是黑格尔

哲学理念及其工作的延续。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表明：没有独立于思想的客观实在；当逻辑研

究思想时，它必定也在研究实在。②

１９６２年，获得爱尔兰根大学哲学教席的卡姆拉 （Ｗ．Ｋａｍｌａｈ）开始与洛伦琛 （Ｐ．Ｌｏｒｅｎｚｅｎ）合
作，在１９６４年共同创立了方法论建构主义的爱尔兰根学派 （ＥｒｌａｎｇｅｒＳｃｈｕｌｅ），致力于建构主义科学
理论的研究。１９６７年，卡姆拉与洛伦琛合作出版了 《逻辑初阶———合理言说的预备训练》（以下简称

《逻辑初阶》）一书，它成为爱尔兰根学派的重要代表作。该书涉及众多问题，虽然表面是一部关于

逻辑学的著作，但问题的主线都与 “语言的批判”相关。作为该学派的纲领性文件，卡姆拉与洛伦

琛充分借鉴了弗雷格以来的逻辑与语言分析工具来分析传统的哲学概念，提倡合乎理性地思考，循序

渐进地构筑思想。笔者选择其中几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展现 《逻辑初阶》的面貌及其讨论的相关主

题，同时引入洛伦琛等学者的研究来拓展这些问题的视野：一是逻辑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二是基础主

２９

①

②

参见奚颖瑞：《论１９世纪的逻辑学———在数学与哲学之间》，《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０年５期。
参见 ［澳］辛格：《黑格尔》，张卜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９２页。



从逻辑学到诠释学

义、人类学－伦理学与语言批判之间的关系，三是爱尔兰根学派建构主义诠释学理论。

一、逻辑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语言批判

现代逻辑创始于１９世纪末叶至２０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后果
是２０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例如逻辑专注于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逻辑采纳数学
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意味着像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

当地称为 “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哲学、语言学等产生重要

影响。① 卡姆拉和洛伦琛在 《逻辑初阶》中提出：逻辑学的训练与人的合理言说相关，合理言说关涉

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人的合理言说在 “实践性”维度中，逻辑学运作的空间不能脱离人的实际生存

领域。② 爱尔兰根学派的工作意图在于，建构主义方法论充分借助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期望找到

一种普遍有效的描述方法，为 （广义上的）科学寻找可靠的根据，注重研究科学的规范基础及其伦

理定向的问题。

爱尔兰根学派的 “建构主义”类似一种 “综合”，与 “分析”相对。建构主义哲学与分析哲学

都产生于语言学转向之后，都是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产物，同时发生于实用主义转向之

后。与分析哲学相比，建构主义哲学所从事的实践并不是当作某些被给予的不得不分析之物，而是理

解为所建构的东西。这种建构必须遵循方法而行，步步为营，没有循环。③ 正如康德在 “纯粹理性的

建筑术”中所说，建筑术就是对各种系统的艺术。系统的统一性就是使普通的知识首次成为科学，

所以建筑术就是关于一般知识的科学性东西的学说，因而必然属于方法论。在理性的治下，一般知识

不构成梦幻曲，而必须构成一个系统，整体上节节相连。④ “由此，语言分析总体上能够理性考察诸

多对象，我们必须总是在与康德的对话中表明，语言是每一个科学和哲学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如果

康德的理性批判作为每一种知识可能性的研究被称为 ‘先验哲学’，那么就能够说，语言批判使康德

先验哲学的遗产得以继续。虽然 ‘语言－哲学’（语言 －人类学）使语言成为对象，好比法 －哲学、
宗教－哲学、自然－哲学以及生存－哲学各自在其领域中的工作，但是像所有科学一样，作为语言批
判的逻辑初阶只是预先处理每一个这样的连字符哲学。”⑤

方法论建构的起点是逻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 （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学等），为了给科学技术实

践提供理论支撑，爱尔兰根学派对这些现代科学进行重构，因此语言的批判成为卡姆拉与洛伦琛的共

识。《逻辑初阶》的理论任务体现在：“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促成一项任务的完成，即在当代历史的视

野中，呈现哲学与科学———尤其是所谓的精神科学———境遇的面貌。”⑥ 语言的批判指明了当代理论

思考的困境以及批判的必要性：“今日所缺乏的并不是天才的想法或者先驱式的实验———过去我们拥

有很多———而是思考和言说的方法，对此我们最终能实现。我们要消除我们相互碰撞间毫无生气的立

场和见解，并且可以这样说，在理性的对话中一起建立一个新起点。独白式的繁复书写和相互误解的

训练匮乏，存在于几乎所有的领域，不仅仅在哲学和科学的领域中，而且在文学、艺术批评及政治领

域中都令人惊奇，即使那些领域的相关者大多没有意识到这些，因为并不存在受过训练的对话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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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洛伦琛为其著作的英译本所写的序言。Ｐ．Ｌｏｒｅｎｚｅ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ｒａｎｓ．ｂｙｋ．Ｒ．Ｐａｖｌｏｖｉｃ，Ａｍｈｅｒｓ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２８—６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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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规则。”①

通过理性言说的训练促使上述任务的完成，就是提供一种支撑实践的方法论工具。爱尔兰根学派

虽然也重视形式化方法，但并不是对语言进行一种类似逻辑实证主义的工作。“逻辑初阶适用于任何

人。这种训练的范围从优先阐明一些词语开始，宁可要求读者在对事实没有迷惑中自己着手进行。每

个人对理性言说训练的潜在疑问都能被意识到，这些疑问在严格的意义上在逻辑学这边，也就是说，

形式逻辑作为逻辑结论或真命题来源的理论源于虚假的真命题，并只是在命题逻辑形式的基础上。但

逻辑初阶并不仅仅是形式逻辑的前厅，它并不致力于此，并且它完全没有那样的企图和野心，它只是

促进形式逻辑———尤其属于每一种理性言说的规则和模型的理论———这就是说，它需要清晰和有序的

批评———如同某些历史科学中方面———从繁复的三段论方法中一无所获，或者只是从中采用适当的用

法。”② 理性对话的新起点在相互理解和共同协作上达成，由此，在参照人类学经验的情况下，“对话

体系的标准和规则”需要批判性反思，以应合人际间的实际生存经验。据已有逻辑学史的研究，所

谓 “批判性思维”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场起源于美国、后风行于欧美的教育改革运动；一种人格特

质和思维习惯；一种旨在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和能力的课程设置；一套体现批判性思维的气质和倾

向的思维技能。能够 “批判性思考”的人，是理性地判断和决策、有责任心、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

人。批判性思维服膺理性、逻辑和真理。③ 所以，我们处于共同生活与协商中，同时需要对语言的发

生和运作机制有所洞察。这是在人类学语境中逻辑学如何过渡到语言批判的问题。

爱尔兰根学派的建构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打算成为一种僵化的理论，而是旨在从技术实践或伦理－
政治实践出发，借鉴形式化的方法，提供一种带有动态性质的语言批判与反思的工具。“这项训练丝

毫没有预设数学，它要求每一个人进行理性的反思和与对话者有效的交流，并且期待根据这个基础使

人相信：在与合作者的争论中，对话者自身处于持续的开放中。”爱尔兰根学派具有寻求确定性的传

统。任何一种研究都需要依凭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建构，用命题性的公理去建立人类的知识。这是笛卡

尔以降的近代哲学所认可的理念。如果存在一种命题性的公理———无论是发现它，还是构造它———那

么这些公理的自明性可以作为一切学科知识体系建立的基础，并且构建出各种确定性的知识。“语言

批判的必要性并不受制于哲学、神学以及诸多其他精神科学，这个问题在此多半被跳过。即使在精确

学科内，源于固执的独断论立场的自说自话仍然存在。一项任务在于：科学与哲学的语言基础需要验

证，并规划一个新根据。”④ 这是爱尔兰根建构主义哲学在逻辑学和人类学语境中被建立的理论视野。

二、基础主义、人类学－伦理学与世界在语言中的显现

在卡姆拉和洛伦琛看来，基础哲学的开端问题归根结底谈论的是自明性的话题。在我们所建立的

世界中寻找一个可信赖的基础，类似于阿基米德点式的东西，我们让世界的直观性和相对性逐渐消

逝，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理性的绝对存在大全。“如此这种 ‘基础主义’可能是错误的吗？它是否苛求

思想做这样的探求———它自身获得一个无瑕疵的和绝对无误的开端呢？亦即从步履蹒跚的挫败中努力

抽离出独一无二的分支，这难道不也是从毫无希望的理性目标而来的吗？这里应该给予的是不是如此

———即最终在这种操劳无度中学会放弃？所有人类的思想应承认这个循环，并从此开始对 ‘在之中’

（ｉｎｍｉｔｔｅｎ）深信不疑；也就是说，我们 ‘总是’在语言中言说，并且，在语言筑建的世界中，我们

４９

①

②

③

④

Ａ．ａ．Ｏ．，Ｓ．１１．通过 “语言的创制与使用”与 “方法论上的语言批判”两个维度，卡姆拉以批判海德格尔的方式，着重探讨

了哲学语言的公共效应问题。参见莫斌：《哲学实践和哲学语言———爱尔兰根学派与海德格尔的对话》，《哲学动态》２０１４年第７
期。

Ｗ．ＫａｍｌａｈａｎｄＰ．Ｌｏｒｅｎｚｅｎ，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Ｐｒｏｐｄｅｕｔｉｋ：ＶｏｒｓｃｈｕｌｅｄｅｓｖｅｒｎüｎｆｔｉｇｅｎＲｅｄｅｎｓ，Ｓ．１３．
参见陈波：《逻辑：一个生长和变动的概念》，《学术月刊》２０１１年１２期。
Ｗ．ＫａｍｌａｈａｎｄＰ．Ｌｏｒｅｎｚｅｎ，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Ｐｒｏｐｄｅｕｔｉｋ：ＶｏｒｓｃｈｕｌｅｄｅｓｖｅｒｎüｎｆｔｉｇｅｎＲｅｄｅｎｓ，Ｓ．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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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生活在所有科学中？”① 基础主义的旨趣谈论的是知识的形而上学起源以及哲学原理在方法论上

的开端，它要求获得一种 “直接性”（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ｋｅｉｔ）。海德格尔在 《面向思的事情》中提到：“黑

格尔说，有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才首次找到了坚固的基地，在那里哲学才能有家园之感。如

果说随着作为突出的基底的我思自我，绝对基础就被达到了，那么这就是说：主体乃是被转移到意识

中的根据，即真实在场者，就是在传统语言中十分含糊地被叫做 ‘实体’的那个东西。”② 近代哲学

的理性主义传统就是在笛卡尔的纲领下前进的。我们需要用清晰明白的理念去构建我们的知识大厦，

自明的理念具有优先的认知地位。同时，它的根据并不在外部世界，而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意识活

动。心灵、意识主体自身方面的先验性，是客观知识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而这是人类学研究的形

而上学的基础；同时形而上学作为知识奠基的活动，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就具有优先地位，人类的整个

认知活动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能获得一种 “家园感”。

在继承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英美分析哲学遗产基础上，爱尔兰根学派语言批判的工作目标是：语言

本质上连接着合理言说的可能性与合理思考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一种语言批判的重建可能性。他们反

对的不是自明性本身，而是不提供类似于笛卡尔式的基础主义方案。他们不需要理性的绝对大全，不

依赖于一个建构出来的 “绝对基础”。当哲学的语言作为对象进入日常语境时，一种绝对的单一形式

与人的日常生存的实践空间是格格不入；特别是绝对律令式的规范性原理落入人的日常生活中时，我

们无法真正满足规范的实施所需要的日常语境。在一种人与人交往中的人类学－伦理学语境中，爱尔
兰根学派把语言的开放性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接受下来。我们的确需要一种直接性和明晰性，但不是

在基础存在论意义上去寻找存在的原理。格特曼 （ＣａｒｌＦ．Ｇｅｔｈｍａｎｎ）指出，爱尔兰根学派意义上的
基础主义谈论的是 “开端之直接性的中介”③。我们始终在语言中，需要借助作为中介的语言批判。

所以建构主义哲学的语言批判纲要在于：我们需要在方法论语言建构开始前去寻找前理论实践，这个

实践就是我们自身的语言实践，方法上的语言建构源于此，即它构成了整个理论哲学言说和表达的方

式，并支撑着人的日常生存实践。在面对现代的科学语言模式时，在语言的创制和使用上，我们需要

重新理解以逻辑学和数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语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技术世界。这是人类已然生活着

的世界，没有逃避的可能。一种积极生活的可能性在于我们必须为科学指明方向，必须对使用技术手

段的目的有所领会。

在卡姆拉和洛伦琛看来，语言已然揭示着世界。“在前理解的框架下，我们能够说世界通过语言

被揭示，确切地说，通过谓词项和专名被表达和划分，我们在世界之中领悟自身。”④ 这个 “前理解”

的境遇是指：在理论的倾向上，我们不是把语言的世界显现看成世界的建立，并通过科学加以拓展和

延伸，而是在世界中，在语言使用中的 “前理解”。通过分析谓词项和专名的具体意蕴，可以看到语

言的创制和使用如何在日常语言中展开。

首先是谓词项在一个简单的语言行为中的使用。在日常语言交流中，我们会使用 “这是一支玫

瑰”、“玫瑰是红色的”等表达。卡姆拉和洛伦琛提出，在语言的意蕴中存在一种指示，这样的指示

行为得以可能是源于我们对某物有所标示及理解，这借助于我们对现成的语词有所理解。但是，在表

达 “玫瑰是红色的”时， “玫瑰”和 “红色的”都需要解释或阐释，都与基本 “形式”有关联即

“这是……”。换言之，一种指示首先指向的是 “玫瑰”还是 “红色”，这不是确定的。因此，当使

用 “形式”一词时，我们需要区分几种语言的功能，即 “说明语言／解释语言”、“教化语言”、“日
常语言”。在 “说明语言”中，我们会轻易地疏忽我们的表达，或者说，我们过于依赖和听从于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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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Ｏ．，Ｓ．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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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语言”，而不是用 “日常语言”来说明某物。① 我们对某物的解释、对某词的使用，虽然有现实的

“教化语言”的依据，但总会出现语言使用规则的溢出状况。对 “形式”一词的使用需要符合日常语

境。在语言日常使用情景中，我们使用 “巴松管”、“玫瑰”等名词指示某个对象，采用 “这是一支

……”和 “这是一个”等方式来表达。但人们之间存在误解及沟通困难的事实表明：在对某物某事

的认识情境中，我们与语言对话者之间达成共识需要一些前提。例如，“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和

“玫瑰是红的”，引导我们认识并使对话者之间能够交流的仍然是 “人”、“玫瑰”等实体，如果对话

者不熟知 “人”、“玫瑰”，那么在出现的交流空间中，对话者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对方。我们需要对所

指代的东西有所标示。在日常语境中，我们难以解释 “这是红的”以及 “这个是滑稽的”等表达。

比如，老师为了教学方便，往往用红色的玫瑰、红色的铅笔等实体来对形容词 “红”作出说明。要

之，对于对话者而言，“教化语言”是在作为 “名词／实词”意义上被人们熟知的，而我们同时需要
在语法上对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作出区别。“这是滑稽的”和 “这是红色的”往往把某事某物当作对

象来陈述。

在一个关于对象的句子中，我们把对象归为 “谓词项”。谓词是卡尔纳普 （Ｒ．Ｃａｒｎａｐ）在 《意

义与必然性》引入语言分析的②，而谓词项是卡姆拉与洛伦琛在 《逻辑初阶》中为建构主义语言理论

而创设的一个新词。谓词项与谓词都从属于语言哲学和逻辑学，但谓词项是为了试图抹平谓词一词的

含混性。“语法上的谓词是句子成分，通常被谓词项包括，与之相对，谓词项是 ［指］语词类型，并

且，语词类型在语法上先于主词。”③ 那么，在语言行为中，一个谓词项被运用于一个对象上时，述

谓是如何实现？卡姆拉和洛伦琛以外语学习作为例子。外语学习涉及两门语言之间的转译，当我们需

要恰当地表达一个语词时，需要注意其语词搭配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所以授课老师需要使用足够的

正例和反例，表明不同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中的用法。学习者因此获得一种重构的能力，有足够的自信

对所要表达的对象自如地言说。例如，在语用学意义上，“这是一个巴松管”同时说出的是 “这是乐

器”，在熟知和有所区分的意义上，我们同时知道语词 “巴松管”和 “乐器”；并且我们的言说同时

判明 “这是巴松管”，而不是 “这不是黑管”。谓词项的 “商谈”功能起到否定的作用，一个人在肯

定意义上能学会自如地言说恰恰是建立在否定性的 “商谈”功能上的，这就是正例和范例在日常语

言学习中的作用。当我们在语境中对事实仍存有异议时，可以通过命题替代一个事实的方式来进行论

断和反驳。例如，“该命题 ‘这是一支巴松管’是真的”，在日常语言中就变成 “对，这个真的：这

是一支巴松管”。是关于 “巴松管的命题”，而不是 “巴松管”成为言说的对象，然后我们可以说谓

词项的 “真”或 “假”。“我们能检验这个问题的可能是，是否这个论断不仅要求真实，而且当它是

否有依据时，我们能复盘。”④ “这些谓词项是在可效仿上被引介的。”“对我们而言，‘谓词项使用’

的语言运用依据在于直接的可理解性。”⑤ 要之，新词 “谓词项”对语言分析真正的突破点是：在认

可日常语言复杂性的同时，在语法上不再依赖于只是标明句子成分的谓词，语词类型具有言说和命名

力量，它是开放的、交互的。谓词与所命名的对象之间的关联因谓词项的 “商谈”功能而被拓展，

谓词项是指代所有谓词表达方式的整体概念，或者说是一种能合理言说与合理思考的整体语境。⑥

谓词与对象相关联，它涉及的语法是专名。卡姆拉和洛伦琛列举了两个命题： “伦敦是一座城

市”和 “这里是一座城市”。显然 “伦敦”是一个专名，在日常语言中会使用各式各样类似的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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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街道、学科的名称、人名等，这是我们认知事物、同时相互间能够交流的中介。然而，如果日常

交流中对某些专名不了解，那么就有沟通中止的可能，因此需要分析专名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在教

化语言传统中，日常语言由专名构成，需要在谓词项的使用中反思 “专名”。对于每个对象，我们能

给出日常方式中的专名；同时，谓词项能够说出任意一个对象，这是建立在对专名已经熟知、能够去

熟知基础上的。作为普通名称的谓词项与专名相区别，它能言说众多的对象，而对每一个专名而言，

它的对象是唯一的。这就是在日常语言中会出现问题的地方。名称是对对象而言的，而谓词项是在普

遍通用的意义上来使用的。爱尔兰根学派提供了两点认识：一是对表达式 “在这里这是……”的使

用。当我们必须参与到这个对话的语境中时，相对于专名 “伦敦”这个词而言，可以在其他的情境

下使用 “这里是……”的表达。在所有科学之前，日常言说的语境具有实践的意蕴，科学的言说需

要这样的独立情境句。二是定冠词的作用。在日常语言中，定冠词具有对象的标记的功能，这是逻辑

学家 （特别是弗雷格和罗素）所指出的，但当涉及谓词项和专名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对定冠词的功

用仍需要详加研究。①

在世界在语言中的显现中，语言用专名和谓词项揭示着我们的世界。我们在自己的周遭环境中获

得一种 “在家的”亲熟性和归属感。我们能够借助语言 “认出”街道、建筑、熟人、广场、山川及

河流等等。“世界的显现”体现在两个方面：世界作为一个谓词项，或者世界作为一个专名。我们对

自然语言的理解以及对语言开放性的认同，要求返回语言原初开端，源于语言的世界显现先于生命体

之间的相互同化和适应。这里表述的不仅是科学语言方法论的开端，而且是人类学和逻辑学之间的相

互契合的原初。我们已然对世界、对人有所认识，是因为我们始终在言说。方法论开端的目标在于哲

学和科学思想的自我批判，一种开放中的自我批判。批判的目标是，世界的建立不仅仅是在对象化意

义上。合理言说的训练不仅是语言使用的问题，而是在于领会：当世界只是一个专名或一个概念时，

世界就是一个对象。对象只是一个表面的谓词项。如果世界是一个谓词项，那么只有在世界中我们能

划分对象；世界自身并不是从其他对象中被划分出来，世界显示出的是自然语言的朴实性；世界能够

作为一个专名被领会和理解，与一种可被理解和被传达的言说方式相关。换句话说，这关涉到谓词

项。由此，每个人都应该这样认为，如果要在一种合理的方式中对世界有所表达，就必须知道如何引

入和使用各种各样的、有所区分的谓词项。②

卡姆拉和洛伦琛列举了多种如何采用谓词项表达世界的方式：“我们生存在世界中 （我们周遭的

环境）。”“我们在语言上划分着世界，在此我们通过谓词项和专名划分着对象，从其他的世界中、其

他的对象中区分出对象。”“我们在世界中区分对象，而不是作为对象的世界从其他对象中 ［区分出

来］。”“诸多对象，我们在世界中划分它们，归属于世界 （我们同样可以说，我们在语言上划分着世

界，世界在语言中被揭示）。”③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发现，所谓的自明性原则要求语言表达的多样性，

并且它们不是单一的公理化、形式化的命题。使用各种各样的、有所区分的谓词项，我们标示了一种

语言的开放性和先天情境性，语言的创制蕴含在这一 “类形式化”的普遍性原则中，因为合理的言

说和思考并不是单向度的，尚需要在人的实际生存中加以领会；语言运用层面的研究恰恰是对单纯

的、空疏的普遍性进行补充，补偿的内容是人的日常言说的语境和情境。进一步说，伦理学规范性原

则的制定需要两者之间的互补，同时在人的实际生存中，这形成了一个人类学－伦理学的境域。正是
在这点上，卡姆拉的哲学人类学能够再次启程，而洛伦琛的拓展性研究体现在 《建构主义与诠释学》

一文中。在语言的语用层面和创制层面中，卡姆拉与洛伦琛认同存在一个语言的开放的、普遍性的原

则。是否 “有”一个先天的语法结构或者语言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存在的事实，还是一个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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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从前文的论述中，卡姆拉与洛伦琛显然担当了发现者角色：整个人类思考的目的在于 “发现”

这个结构，大量人类学研究所提供的经验材料都可以对此进行相关说明，而语言批判的另一个目的正

是为了返回并还原出这一结构。为表明其运作机制的不同层面，我们通过建构主义哲学与诠释学的关

系来进行论述。

三、爱尔兰根学派建构主义方法论中诠释学问题

对爱尔兰根学派建构主义方法论与诠释学之间的关系，卡姆拉与洛伦琛分别有相关论文，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是卡姆拉的 《为 “诠释学”一词在狭义上的重新使用辩护》与洛伦琛的 《建构主义与解

释学》。① 汪堂家曾撰文 《世俗化与科学的诠释学因素———伽达默尔与爱尔兰根学派》考察两者之间

的互动和分歧，在 “科学的诠释学因素”部分，两者都把科学的解释问题归为语言问题，同时在科

学的理想语言与交流语言方面，两者存在分歧。与伽达默尔不同，卡姆拉主要把诠释学作为一种方法

论，没有把它上升到纯粹哲学的高度。② 本文侧重谈论的是：从一种实际操作的规范看，爱尔兰根学

派建构主义哲学是如何处理 “文本”的？一种 “操作主义”的诠释学是如何运作的？整体而言，卡

姆拉侧重于 “诠释学”一词的再理解，洛伦琛则明确而详细地提出了若干诠释学原则。

实践论证归属于我们的实践生活，实践思维总是与我们所依存的环境相联系。洛伦琛重点分析了

科学思考在实践思维的方法训练中导致的三种情况，它们依凭于合理的论证，即认知 （Ｅｒｋｅｎｎｅｎ）、
理解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和领会 （Ｂｅｇｒｅｉｆｅｎ）。认知———一种被给予情境中的论证将导致关于境遇的意见，
从而形成情境知识；在诸多自然科学和经验性运作的文化科学中，行为与情境的差异性导致关于行为

效用的意见，从而形成原因知识，就此而论，数学和物理学是一种先天的辅助性科学。理解———目的

和行为在文化科学中的理解问题。诸多行为蕴含了各种通向目的的手段，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诠释，同

时，在诠释中囊括诸多手段的目的会展现不同的目的结构。领会———在诸多文化科学中，我们领会伦

理应用的目的。目的是否被禁止或允许的论证，将导致关于目的的判断。③ 《逻辑初阶》提供的是一

种合理地言说和思考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爱尔兰根学派所理解的 “哲学”，需要对在合理论证中

的诸多规范作出论述和说明，并且这样的规范应该适用于所有的语言情境。尤其是合理的语言规范

（作为理性语法的逻辑）和关于意见、说明和判断的论证规范，后者就是前文提到的在认知、理解和

领会中进行科学思考的理论。洛伦琛用三个术语指代科学理论的领域，即 “认知学”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ｋ）
（知识理论）、“视觉学”（Ｓｋｏｐｉｋ）（理解理论）和 “伦理学”（Ｅｔｈｉｋ）（领会理论），并且逻辑学和
科学理论合称哲学。④ 洛伦琛进行区分的根据是科学内部的划分和合理化论证所需要的方法论原则。

在建构主义哲学框架下，他提出了新术语 “正语言／原语言” （Ｏｒｔｈｏｓｐｒａｃｈｅ）。逻辑和科学理论奠基
于 “正语言／原语言”的对话语境，所有语言运用能在其中被随时解释和论证。“原语言是一种严格
的符号系统，它具有精巧的逻辑构造；作为规范性语言，它是对交流语言和科学语言进行批判和重组

的模型……如果以这种语言为核心对科学语言进行合理重构，科学会有更稳固的基础。”⑤ 施魏默尔

（Ｏ．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提到：Ｏｒｔｈｏｓｐｒａｃｈｅ一词源于希腊词ｏｒｔｈｏｓ（正确的、恰当的），起初洛伦琛曾经采
用 “Ｏｒｔｈｏｌｅｘｉｋｏｎ”。正语言要求每一个词以及每一个符号在其使用方式上是明确的，它类似于一门理
想语言。与之相对的是 “副语言／派生语言”（Ｐａｒａｓｐｒａｃｈｅ），它服务于正语言在构建中的运作。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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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副语言是对诸多情境的阐述，一种正语言的区分能被标示；一种制定的副语言是对目的或目标

进行澄清，服务于每一种术语的引介。在直接行为中，描述的副语言应尽可能有所表达，从而对正语

言的预期就能达成。①

在此基础上，洛伦琛把诠释学研究定位为：当以一种科学意图去阅读一个文本时，我们已经理解

如何使用语言进行合理的言说和论证，即正语言保证我们能预先调整正在执行的目标，同时在语言使

用的开放性中，避免受到未尽审查目标的限制。那么，“科学意图”意味着：在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

概念体系中去学习，使我们自身的目标得以清晰，并且值得为未来的行为去认知。洛伦琛提供了三种

阅读文本情境：１．教条主义的诠释———在科学意图下阅读的个人，他已然对某些科学的部分知识有
所掌握。在洛伦琛的立场上，对某些科学系统的掌握意味着对相应的科学语言有所领会，科学 （包

括哲学）语言应该称为 “正语言”。文本诠释的任务不仅仅是转译，将词与词、意义与意义之间的交

换，转换为我们自己所能使用和理解的语言。然教条主义的方式并没有把我们的正语言放入问题中，

尽管有许多与之相对的赞誉之词，但一种教条主义的诠释并不足以改进我们的知识。在 “作者 －文
本－读者”的链条中，读者处于中心的地位，一个封闭的循环。“这项任务在于把文本转换为我们的
正语言。文本的作者能够被表述为，他已经知道我们所知的东西，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成立的。同

样，我们也可以说文本的作者仍然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２．朴素的方法———把文本转换为我
们所公认的语言，一种没有受到批判反思的语言。在 “作者 －文本 （公共空间） －读者”链条中，
我们需要对公共空间的语言解释模型作出选择，并以此作为诠释的出发点，与教条主义诠释相比照。

一种朴素诠释的好处是我们能从文本中学到某些东西，缺点在于它同样缺少我们自己正语言的使用。

我们在日常语言运用中的自主性，因自己的言语未受到批判而不能获得系统的知识。洛伦琛尝试为朴

素的方法辩护时，指出了两种意义上的诠释模式：文本的作者自己没有说出正语言，如果仅仅通过朴

素的方法，我们能否避免与作者的语言领会相偏离？如果我们的目标在于尽可能接近作者的语言领

会，那么依凭朴素的方法就只是相对合适的方法；如果同时还假设了文本应在科学意图中被解读，那

么对于科学的意图而言，朴素的方法是不合时宜的。３．系统批判的诠释方法———洛伦琛指出读者掌
握逻辑学知识的重要性、逻辑学自身的可批判检测性。具有科学意图的读者能够理解，凡是他们可能

谈及的正语言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在单一谓词项和相关谓词项中，可效仿的规范、术语规则和定

义、逻辑运算理论等逻辑学知识所具有的特征是，它们永远处于被批判和检测中。相对以上两种模

式，这里变成了 “作者－文本 （逻辑、语言） －读者”。“任何想在科学意图中阅读文本的人，他们
都必须在阅读中使用自己最新最好的逻辑学知识。”②

在批判的诠释中，我们对正语言可能存在两种误解：一是我们假设文本的作者有自己独特的正语

言，并且他试图在作者的正语言中说出某种东西；二是读者把从文本中重构作者的正语言当作自身的

任务。这里涉及 “原义”的问题。在日常语境中，任何人都可以对某事某物拥有自己的看法，否则

就没有 “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类的说辞；同时，理论研究者却试图重构莎士比

亚的 “原义”。依据 “世界在语言中的显现”观点，诸多词语是否是单一谓词项、相关谓词项或者逻

辑演算？哪种可效仿的规范是作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为其谓词项而使用的？哪种术语标准是作者使用

９９

①

②

Ｃｆ．Ｏ．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Ｏｒｔｈｏｓｐｒａｃｈｅ”，ｉｎＪüｒｇｅｎ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ｒａβ（Ｈｒｓｇ），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Ｂａｎｄ２，Ｍａｎｈｅｉｍ：
ＢＩ，１９８４，Ｓ．１０９９；Ｏ．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Ｐａｒａｓｐｒａｃｈｅ”，ｉｎＪüｒｇｅｎ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ｒａβ（Ｈｒｓｇ），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Ｂａｎｄ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Ｍｅｔｚｌｅｒ，１９９５，Ｓ．５７．建构主义哲学的理论主旨在其他领域的拓展及具体运用，尤其是实践哲学视域下建构伦
理学的可能性，参见爱尔兰根学派关于建构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建构逻辑、伦理学与科学理论》。Ｐ．ＬｏｒｅｎｚｅｎａｎｄＯ．
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Ｋｏｎｓｔｒｕｃ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Ｅｔｈｉｋ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ＢＩ，１９７３．相关研究可参见莫斌：《爱尔兰根学派的建构伦
理学与实践哲学》，《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１期；莫斌：《实践理性与启蒙精神的复归———以爱尔兰根学派的研究纲要及其方法论为
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６期。
Ｃｆ．Ｐ．Ｌｏｒｅｎｚｅｎ，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ｖ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Ｓ．１１５－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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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洛伦琛通过逻辑的重构来解答以上的疑难：通过使用逻辑项 （诸如谓词项、定义等），它对作者

语言相关的使用给予系统地描述，它并不预设我们独特的正语言，在文本中，所谓作者的正语言只是

被处理的对象。① 通过使用逻辑术语，我们可以系统地描述作者相关语言，通过批判的方法，我们可

以避免教条主义和朴素的信仰。

我们已了解以上两种诠释状况的基本根据，那么批判诠释就面临如下三种情况：“第一，可审查

的、可仿效的、术语化的章程能提供足够的依据去使用作者的一个词汇 （或句子）———它与正语言

的确切表达是同义的，我们建构出一个根据去处理相关的对象———这就是在我们正语言中的可翻译

性。第二、作者的正语言与我们的正语言之间的比较表明：前者包括确切的术语 （概念的区别），它

至今仍逃避我们系统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文本转换成作者自己的正语言，但是，我

们能在文本的新区别基础上去拓展作者的正语言。第三、把解释转换为正语言的努力或者通过术语的

进行拓展，这都会导致矛盾。我们必须系统地检测我们的思考和作者的结论。我们或者改变当前在重

新检测基础上的正语言 （我们会比一种拓展学到更多），或者反驳作者的结论。”② 哈贝马斯曾在

《关于实际对话的两点意见———纪念洛伦琛诞生６０周年》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洛伦琛及爱尔兰根学派
对德国思想界的贡献：“洛伦琛为方法论的哲学奠定了基础，而方法论的哲学从长远观点看也是解决

实践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方法。因此，他为实践哲学恢复名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③ 哈贝马斯肯

定了爱尔兰根学派的方法论哲学提供了一种解决实践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证思路；同时指出任何一种人

际交往行为中所蕴含的伦理处境以及在行为中道德原则的制定、实施和评估，都能进行理论化的论证

与解释。这是一种大方向的一致性，也是众多研究者能够进行对话的理论基础。

总之，爱尔兰根学派提供的诠释学方案是：在任何方法论语言建构之前，都应该去寻找和思考我

们的前－理论实践，如何为科学的发展指明方向，这是在如何更好地使用我们的语言、拓展我们的知
识意义上说的。“在任何情形下，我们保持一种朴素性去假定：在人们已然使用一种非批判的日常语

言和教化语言情况下，我们得以诠释文本。”④ 对人而言，语言的批判依赖于逻辑学自身批判的开放

性，同时进入宽泛意义上的科学境域，科学理论实际运作的领域就是我们的实际生存。

（责任编辑　任　之）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ａ．Ｏ．，Ｓ．１１７．
Ａ．ａ．Ｏ．，Ｓ．１１８．
参见 ［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２９—３３７页。哈贝马斯在该
文献中也对爱尔兰根学派的思想方案提出了异议及解决方案，这些差异也是当时德国学界争论焦点问题。这需要另外撰文论述，

笔者仅粗略总结如下：（１）语言方法上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即类似于德语的正字法举措；（２）论证行为是建立在语言行为基础
上，语言活动以掌握普通语言行为结构系统为前提；（３）规范性论证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建立在 “真理共识论”上的，看重的是

首先人际间的承认，而不是绝对命令意义上行为规范思路。在第三点上，爱尔兰根学派与哈贝马斯同样支持日常交流中有产生共

识的空间。然而，爱尔兰学派更重视在方法论的论证建构上先下足够的功夫，否则仅仅有批判和推进的目标却缺乏操作性步骤。

Ｐ．Ｌｏｒｅｎｚｅｎ，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ｖ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１１８．



胡塞尔现象学解决时间三相位的互不兼容问题

陈群志

【摘要】当代的时间哲学研究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且无法回避的难题，时间三相位的互不兼容问题就是其

中之一。麦克塔加以此为前提论证说时间是不真实存在的，从而提出了一个 “时间悖论”。但时间三相位

真的是不兼容的吗？通过对麦克塔加和胡塞尔现象学时间理论的梳理，可以论证如下观点：其一，时间三

相位互不兼容所依托的 “时间事件”的解释方式是麦克塔加的病根所在；其二，胡塞尔所阐明的 “时间视

域”中三相位的兼容统一提供了一种解决难题的方案。

【关键词】时间哲学；现象学；胡塞尔；麦克塔加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０１－０８

作者简介：陈群志，湖南双峰人，哲学博士，（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时间理论问题研究”（１６ＸＷＲ００７）

谈及时间三相位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互不兼容问题，主要源自于麦克塔加 （Ｊ．Ｍ．Ｅ．
ＭｃＴａｇｇａｒｔ，１８６６－１９２５）所提出的时间理论。他在 《时间的非实在性》（Ｔｈｅｕ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ｉｍｅ）一文①

中区分了两种时间类型：Ａ系列 （Ａｓｅｒｉｅｓ）和 Ｂ系列 （Ｂｓｅｒｉｅｓ），并且论证这两个系列都无法构成
时间，真实的时间并不存在。在论证过程中，麦克塔加依据一个重要前提，即过去、现在、将来这三

种时间相位互不兼容，一个 “事件”在同一时间有且只能具有其中之一。然而，在笔者看来， “事

件”在客观时间中具有唯一的位置虽然毋庸置疑，但却不能由此而否定时间三相位的兼容性。因为

每一个事件都有其 “时间视域”，都应该考虑时间相位中的连续统一体，在此统一体中，时间三相位

自然可以兼容。就此而言，胡塞尔现象学能够给予比较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文将依次处理三个议

题：第一，时间三相位互不兼容观点的提出及其缘由；第二，“时间事件”的解释方式及其困难；第

三，胡塞尔现象学如何阐明时间三相位的兼容性。

一、时间三相位互不兼容问题的来源

前文提到麦克塔加把时间分为两种类型，并论证了时间是非实在的。鉴于本文的主题要求，笔者

在此不打算详细探究他如何论证时间的非实在性，而是特别关注时间三相位的互不兼容问题。② 与此

相关，需要首先解明以下几点：１．他所区分的 Ａ系列和 Ｂ系列应该如何理解？２．时间三相位的互
不兼容是怎样提出来的？３．他的目的是什么？不妨从第一点说起。根据麦克塔加的阐述以及分析哲

１０１

①

②

Ｃｆ．Ｊ．Ｍ．Ｅ．ＭｃＴａｇｇａｒｔ，“ＴｈｅＵ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ｉｍｅ”，ｉｎＭｉｎｄ１７，１９０８，ｐｐ．４５７－４７４．
麦克塔加如何论证时间的非实在性，参见陈群志：《麦克塔加与分析哲学学派的时间理论之争》，《哲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
８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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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派的部分Ａ－理论家和Ｂ－理论家 （支持Ａ系列的称为Ａ－理论家，支持Ｂ系列的称为Ｂ－理论
家①）的解释，Ａ系列和Ｂ系列可以说明如下：

Ａ系列意味着，把时间看成是将来变成现在或现在变成过去的流逝进程。比如，第３６届夏季奥
运会的举行目前是在相对较远的将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变得越来越近，从而成为现在正在进

行的活动，最终体育活动结束，现在即刻消失，成了越来越远的过去。推而广之，一个典型的事件，

它定然会从遥远的将来开始，再进入贴近一些的将来，如此渐渐持续下去，直至变成现在正在发生的

事件，只要当此事件正在发生，它就会即刻失去它的现在性质，获得接近过去的存在性质，而过去的

程度会持续增加，变成越来越遥远的过去。② 也就是说，如果时间中的事件是根据过去、现在和将来

这样的 “时间生成”（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ｂｅｃｏｍｉｎｇ）术语进行设想，那就能够把这样的时间系列称为Ａ系列。③

Ｂ系列则表示，考虑时间中诸种事件的发生情况是按照其与另类事件的先后关系来决定的。比
如，一般家长会告诉孩子 “吃饭前一定要先洗手”（在先）、“做完作业后才能出去玩”（在后）、“不

能边写作业边看电视”（同时）等。在这些例子中，各种事件皆处于相互不同的关系中，其中并无任

何事件能够被认为是现在正发生的或过去已发生的或将来要发生的。换言之，在时间感知方面，这些

事件不具有任何 “现在”的属性，自然也不带有 “过去”或 “将来”的意涵，它们之间只有一种或

在先或同时或在后的关系。如果Ｎ接续着Ｍ，那么就能够说Ｍ在Ｎ之先，与之相应Ｎ在Ｍ之后。根
据纯粹的语言定义，此中的在先与在后的关系是客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涵摄任何的时态语

词。④ 如此，倘若时间中的事件是凭借在先、同时和在后这样的 “时间关系”（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术
语来予以界定，那就可以将这样的时间系列看成是Ｂ系列。⑤

在此基础上，为了论证时间的非实在性，麦克塔加先是指出 Ｂ系列无法说明时间的本质，能够
说明时间本质的只有Ａ系列，然后说明Ａ系列也不能成立。在这个过程中，上述第二点显得尤为关
键，如果时间三相位互相兼容，那么麦克塔加就不可能论证说 “Ａ系列的实在性导致了一种矛盾，必
须加以摒弃”⑥。那么，时间三相位的互不兼容是怎样提出的？

麦克塔加认为，任何 “事件”都有一个相对的 “时间”位置，例如 “现在”作为现在的 “事

件”相对于 “过去”是 “将来”，相对于 “将来”是 “过去”。这是从三种时态来表述的，即每一

“事件”都会兼具所有的时间三态。可是，在论证 Ａ系列的过程中，他指出时间的三种相位 （过去、

现在和将来）不能被同一 “事件”拥有，每一 “事件”只能拥有其中之一。因此，如果要试图调和

时间三态与时间三位的矛盾，就只有承认一个 “事件”兼具三种时态的同时又拥有三种时间相位中

的一位，这是自相矛盾的。对此，笔者曾另文作过简要解释：

先给出相互不兼容的时间三位：Ｇ表示过去，Ｘ表示现在，Ｊ表示将来，那么对于任何事件 ａ来
说，就会有：

（１）Ｇａ→ ～Ｘａ；Ｘａ→ ～Ｊａ；Ｊａ→ ～Ｇａ；Ｇａ→ ～Ｊａ；Ｘａ→ ～Ｇａ；Ｊａ→ ～Ｘａ
而根据 （英语中）时态的变化，那么每一事件ａ又会兼具所有的时间三态，这样就会得到：
（２）Ｇａ＆Ｘａ＆Ｊａ
显然，这里的 （１）和 （２）相互矛盾。若试图调和 （１）与 （２），就会得到更为复杂的情形：
（３）ＧＧａ＆ＧＸａ＆ＧＪａ＆ＸＧａ＆ＸＸａ＆ＸＪａ＆ＪＧａ＆ＪＸａ＆ＪＪａ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ｆ．Ｐ．Ｔｕｒｅｔｚｋｙ，Ｔｉｍｅ，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８，ｐ．１２７；Ｋ．Ｇ．Ｄｅｎｂｉｇｈ，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Ｔｉｍ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８１，ｐｐ．５１－５５．
Ｃｆ．Ｇ．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ｉｍ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Ｉｎｃ，１９８０，ｐ．２３．
Ｃｆ．Ｌ．Ｎ．Ｏａｋｌ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ｉｍ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４，ｐ．１７．
Ｃｆ．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Ｍｏｎｉｓｔ，ｖｏｌ．２５，Ｎｏ．２，１９１５，ｐ．２２７．
Ｃｆ．Ｌ．Ｎ．Ｏａｋｌ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ｉｍｅ，ｐ．１７．
Ｊ．Ｍ．Ｅ．ＭｃＴａｇｇａｒ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ｖｏｌ．ＩＩ，Ｃ．Ｄ．Ｂｒｏａｄ，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７，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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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Ｇａ是指ａ在过去时态下的过去，英文表示为 “ａｗａｓｐａｓｔ”。依此类推，ＧＸａ是指ａ在过去时态
下的现在，ＸＧａ是指ａ在现在时态下的过去，ＸＪａ则是指现在时态下的将来，等等。显而易见，这里
的ＸＧａ和ＸＪａ不兼容，因为它们就相当于 （１）情况下的 Ｇａ和 Ｊａ。如果进一步考虑的话，“ＸＸＧ”、
“ＸＸＸＧ”、“ＸＸＸＸＧ”……这种不兼容的情况就会无穷延续。①

由此，麦克塔加认为Ａ系列是无法成立的，进而达到论证时间是非实在性的目的。为达到这个
目的，他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即时间三相位的互不兼容。此后，分析哲学学派的一些Ａ－理论家对
麦克塔加否决Ａ系列的观点进行反驳：有学者认为 Ａ系列不存在矛盾，因而也没有无穷后退的问题
出现；也有学者认为Ａ系列存在无穷后退的问题，但并不是一种恶性循环。实际上，某些Ａ－理论家
依然是以麦克塔加所主张的有关Ａ系列三相位互不兼容的分析为出发点的。②

那么，时间三相位真的是不可兼容的吗？胡塞尔现象学的时间理论就主张时间三相位具有可兼容

性，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不同相位可以共同存在。既然如此，该如何看待这种理论，它又如何能够解

决时间三相位的互不兼容问题？带着上述疑问，本文将展开两个方面的探究：首先说明 “时间事件”

的解释方式和 “时间意识”的解释方式的不同，并指出前者存在困难；其次根据胡塞尔现象学阐明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兼容统一性，以此应对麦克塔加难题。

二、“时间事件”的解释方式及其困难

麦克卢尔 （Ｒ．ＭｃＬｕｒｅ）曾指出，作为 “事件”的时间与作为 “意识”的时间之间具有 “反对

称性”（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③，正因这种 “反对称性”的存在才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麦克塔加难题。其理由

是：我们不能因为 “时间意识”的诸相位是无矛盾的统一体，就认为不会发生 “时间悖论”的情况。

事实上，麦克塔加所规定的作为 “事件”层面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与胡塞尔所表明的作为 “意识”

层面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在同一论域。然而， “反对称性”的存在并不能取消以 “意识”来解决

“事件”层面的问题。麦克卢尔解释说，虽然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绝对意识河流没有谓项的主词也没有

时间谓词，看似无法应对麦克塔加的悖论论证，但是在 “回忆”所构造的客观时间中具有述谓结构。

用胡塞尔的话说：“在主观时间流中，时间客体性就制作出自身，它的本质在于：它在再回忆中是可

认定的，并且因此是各个同一谓项的主词。”④ 换言之，胡塞尔将会接受回忆的判断，如 “Ｍ是现
在”、“Ｍ是过去”、“Ｍ是将来”，且并不认为这里有任何矛盾存在。“Ｍ是过去”处于 “回忆”之

中，而 “现在”和 “将来”实际上已经先行在此 “回忆”中存在了，因此由 “回忆”所构造的那些

谓项 （过去、现在、将来）虽然相互排斥，但究其根源，只有通过一种诸如现在和过去之间延续的

方式才是可能的，而这种延续的方式是前－谓词性的 （ｐｒｅ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⑤ 因而麦克卢尔总结道：
属于同一条河流，谓词性的Ａ－定位 （现在、过去和将来）是共 －时延展地存在于它们的前 －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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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陈群志：《麦克塔加与分析哲学学派的时间理论之争》，《哲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８２页。
Ｃｆ．Ｑ．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Ｌ．Ｎ．ＯａｋｌａｎｄｅｒａｎｄＱ．Ｓｍｉｔｈ，ｅｄｓ．，ＴｈｅＮｅｗ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ｉｍｅ，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１８１．
关于 “反对称性”（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的含义，必须将其与 “对称性”（ｓｙｍｍｅｔｒｙ）以及 “非对称性”（ｎｏｎｓｙｍｍｅｔｒｙ）相对照来理解。
如果两个项ｍ和ｎ的关系Ｒ具有对称性，那么当且仅当ｍＲｎ可以推出ｎＲｍ，例如 “张三是李四的兄弟”可以推出 “李四是张三

的兄弟”。如果两个项ｍ和ｎ具有非对称性，那它们之间就无法给出是否对称的看法，例如 “李四喜欢王五”这句话并不能确定

王五到底喜不喜欢李四。与此相关，如果说ｍ和ｎ具有反对称性，则是说ｍＲｎ绝无可能推出ｎＲｍ，例如 “张三是李四的姐姐”

只能推出 “李四不是张三的姐姐”。麦克卢尔的 “反对称性”基于如下理解： “意识”不是具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属性的 “事

件”，作为 “事件”的时间是作为 “意识”的时间所构造的，反之则不成立。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０页。译文有改动。
Ｃｆ．Ｒ．ＭｃＬｕｒｅ，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ｉｍｅ：Ｔｉｍ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ｉ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５，ｐｐ．１６０－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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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词性的微观结构之中的，它们一起构成了河流交互分化的诸相位，由于同一事件可以是不相交的现

在、过去和将来而不需要依据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析取，这些相位提供了一种非倒退的前－谓词性
的分离 （与统一）原理。此处不存在恶性倒退，因为时间河流的诸相位尽管是分化的，但不是分化

为现在、过去和将来 （犹如已表明的那样）。简而言之，由于谓词性的Ａ－定位的属性符合于并且可
被解释回溯到前－谓词性的连续时间河流的种种分化截面，因此我们没有矛盾。①

如果说 “意识”大体可以解决 “事件”层面的问题，那么笔者基本同意麦克卢尔的看法。不过，

有两点异议需要提出来：第一，麦克塔加将 “时间”与 “事件”相联接进行论证才是问题的症结所

在，但麦克卢尔没有就此重点着墨；第二，就前面的解释来看，麦克卢尔主要是从述谓结构角度进行

辩驳的，这样势必造成对 “意识”讨论的歧出。正是在这种歧出之中，他放弃了对 “意识河流”和

“时间视域”的分析，只是从 “回忆”这个视角来应对问题。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回忆”固然可

以作为一个讨论点，但更重要的是胡塞尔时间理论中的 “意识河流”和 “时间视域”的进路。这两

点异议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麦克塔加指出，任何一个时间位置的内容构成一个 “事件”。② 至于 “事件”一词的解释，我们

能够从与他同时代的罗素那里得到印证。罗素在 《人类的知识》一书中表明，一个 “事件”可以定

义为 “一组共同出现的性质的全部集合”，在此之中，这 “一组”的所有性质共同出现并且此外的任

何性质都不与这 “一组”的每个分子共同出现。换句话说，如果ａ和ｂ是两个 “事件”，而且ａ发生
在ｂ之前，那么ｂ就不会出现在ａ之前，ａ和 ｂ这两个 “事件”有某种性质上的差别。在罗素看来，

作为一个经验事实，没有任何已经发生的 “事件”或作为 “事件”的 “时间”会再次出现。③

罗素的这个看法有着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比如，休谟就认为时间的本质就是它的各个部分相互接

续但永远无法共存，在先和在后的区分是必然的，“空间的无限可分性涵摄着时间的无限可分性”并

且 “时间的不可分的刹那也必然填充着某种真实的对象或存在”④。而在罗素看来，时间和空间一样，

只有距离没有长度或点，即只有在前和在后的关系。“事件”并非存在于某一特定时刻，而是并不同

时存在的 “事件”与 “事件”之间有一段 “距离”，以此就能够说一个 “事件”在另一 “事件”之

前。没有 “事件”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形成一个系列的各种不

同的 “事件”。⑤

笔者认为，麦克塔加把 “事件”视为时间内容就是在这种范限中得以表述的。当然，像罗素那

样的Ｂ－理论家思路，麦克塔加也是不承认的，因为他主张 Ｂ系列是静态系列，无法代表时间的本
质。不过，麦克塔加虽然主张Ｂ系列不能代表时间的本质，却以 “时间事件”的方式来说明Ａ系列，
即 “一个事件”有三种不同的指向：过去、现在和将来。通过这些指向， “时间事件”能够发生变

化，从遥远的 “将来”到较近的 “将来”再到 “现在”，然后从 “现在”到较近的 “过去”和遥远

的 “过去”。换句话说，“时间”的变化是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属性相关的 “事件”的变化。由此

可知，在麦克塔加这里，无论是Ｂ系列还是Ａ系列都是在 “事件”的论域中进行的。

问题是，如果从客观角度看，每个 “事件”与每个实在的存在一样，都在一个唯一的时间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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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ｃＬｕｒｅ，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ｉｍｅ：Ｔｉｍ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ｉｍｅｓ，ｐｐ．１６２－１６３．
Ｃｆ．Ｊ．Ｍ．Ｅ．ＭｃＴａｇｇａｒ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ｖｏｌ．ＩＩ，ｐ．１０．
参见 ［英］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英］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４４、５２页。
参见 ［英］罗素：《对莱布尼茨的批评性解释》，段德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５７—１５８页。在这本书的第６２
页，罗素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简言之，存在着唯一的时间，而非存在着诸多实体的所有时间。因此，时间秩序不能够只是某种

存在于 ‘我’的心中的东西，或一系列 ‘我’的诸多状态之间所蕴涵的诸多关系。再次，还可以追问一下，我们用归因于活动

的秩序来取代归因于时间的秩序究竟能够从中得到些什么。我们具有一个状态Ａ、Ｂ、Ｃ、Ｄ……的系列，这样，Ａ的活动关涉到
Ｂ，Ｂ的活动关涉到Ｃ，如此等等。然后我们说，这样获得的这个秩序是时间秩序实际意指的东西。”



胡塞尔现象学解决时间三相位的互不兼容问题

有其位置，可是如此一来，“事件”就无法说明变化，并且它所拥有的时间三相位肯定是互不兼容

的。

而根据胡塞尔现象学的阐明，这个困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举例来说，当一段音乐响起时，

每一个声音都可以说在客观时间中有其位置，我们把这些位置标示为 Ａ０、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ｎ，
在Ａ０结束之后取而代之的是Ａ１，在Ａ１结束之后取而代之的是Ａ２，等等。当我们听到Ａ０时，对它的
体验是当下显现的，而在此体验中的时间可以标示为 Ｔ０，以此类推，就会出现 Ａ０－Ｔ０、Ａ１－Ｔ１、Ａ２－
Ｔ２、Ａ３－Ｔ３、Ａ４－Ｔ４……Ａｎ－Ｔｎ的对应关系。一般会认为，如果声音 Ａ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那么
就会具有在时间Ｔ上相互分离的内容。因为当Ａ２取代Ａ１的时候，此时Ａ１就不再是当下显现的，那
么Ｔ１也不可能当下呈现，而是已经变成了过去。换句话说，或者Ａ１是 “当下存在”而Ａ２是 “尚未

存在”，或者Ａ２是 “当下存在”而Ａ１是 “过去存在”，反正两个声音不能同时占据着同一个时间位

置。麦克塔加论证Ａ系列不成立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在于这样一种不兼容性。不过，在胡塞尔看
来，当Ａ２取代Ａ１时，我们虽然不能直接感知到 Ａ１，却能够意识到刚刚曾在的流逝样式 Ｔ１的存在。
因此，从Ａ１过渡到Ａ２不是一种简单的以此代彼的接替，而是有从 Ａ１到 Ａ２的连续体 Ｔ１－Ｔ２同时保
留在意识中，由此我们可以得到Ｔ０－Ｔ１－Ｔ２－Ｔ３－Ｔ４……－Ｔｎ的时间连续体。① 这样的时间连续体才
是现象学所关注的 “时间视域”，才是 “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

胡塞尔关注的不是世界时间是否实存、一个延续的事物是否实存，而是显现的 “延续”本身。

同一事物虽然可以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但唯有通过以下方式才能理解：它是从将来到现在再

到过去之间的 “延续”。“时间意识”是一个客体化意识，如果没有现在、过去、将来的设定，也就

没有延续、变化、相互接续的存在。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一切，那么就不意味着客观的存在，不意味

着 “延续”。② 不过，每个现象都有其 “彗尾”，即每个现象都具有诸相位的连续性，现象的连续是

一种自身变化，如果 “意识”不进行综合，不以认同的方式来设定一个连续者的同一性，那么也就

没有 “延续”。在绝对意义上的现象领域 （客体化之前的体验领域）中，只有一条永恒变化的时间河

流。③ 每个具体的感知都蕴涵着一种渐次变化的整个时间连续体，体验的本质就在于一个点状的相位

永不能自为地存在。④

因此，“时间事件”只有在 “时间意识”中才得以理解，只有通过 “时间意识”，外部的显现或

外部的显现进程的统一才得以构造。“整个延续的对象统一并不只是一个结合的统一，而且还是这样

一个统一，它穿过不间断的相位连续性 （融合）而伸展，它处在每个相位中，并且从每个相位中选

取养分，丰富着这个对象的存在内容，但它自身并不是这些相位的单纯相互连续 （而且不是由相位

所构建起来的，或不是通过划分而从连续的总体中凸显出来的块片）。如果我在对象的内容方面贯穿

这个时间，那么我便具有一个对象的连续性。”⑤ 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地知道整个延续对象的统一，就

必须留意到每一瞬间所提供的统一中的杂多。实际上，一个完全统一化的延续对象是无法进行分析

的，只有把整个的直观进程分解为多重的时间相位，然后把时间相位的变化纳入到活生生的整个

“时间视域”之中才能表述。就此而言，不管是把时间视为一个 “事件”接续一个 “事件”的过程，

还是把时间当成一个 “事件”的三种不同指向，都无法真正深入到时间的本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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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参见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３９０页。
参见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３８８—３８９页。
参见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９０页。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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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塞尔阐明时间三相位的兼容统一

在麦克塔加看来，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样的时间三相位属于Ａ系列，它们是无法被一个 “事件”

同时具有的。根据他的意思，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为时间的诸种差异化结果，自然无法被同一个

“事件”同时呈现，能够同时呈现的是 “事件”的三种不同的时态指向。笔者认为，麦克塔加及其后

继者的分析，普遍采取了一种基于 “事件”而来的解释方式，这种解释方式从某种程度上看并没有

直接面对时间本身，而是一种对时间所进行的外在化、空间化和原子化说明。在此之中，无论是阐述

过去、现在和将来，还是划分在先、此刻和在后，所用的都是单线型的相互外在的描述。然而，如果

在意识内来理解，那么任何过去显然是基于现在的过去并显现在现在的 “滞留”之中，任何将来显

然是现在的将来并显现在现在的 “前摄”之中，任何在先都是基于此刻的在先，任何在后也是基于

此刻的在后。简而言之，它们在 “时间意识”的综合统一中是兼容的。

通常意义上感知时间的核心当然是 “现在”，不过在这个 “现在”同时还有现在被意识到的 “滞

留”和拥有期待意向的 “前摄”。例如，当我看到一只大雁从空中飞过，我所捕捉到雁影的时间相位

是居于时间状态中过去映射的 “滞留意识”，事实上每一个 “现在”相位都是如此。每一个我所感知

到的 “现在”的整个内容都在不断的回坠到 “过去”，同时指涉着 “将来”。如果我看着大雁继续往

前飞去，大雁的位置自然发生了变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相位都会涵摄着一个系列的背景和前

景，背景会越来越模糊，前景会越来越清晰，然后前景变成背景，形成一个 “彗尾”。

按照胡塞尔的看法，如果没有背景的存在，就不会有前景的出现，如果没有潜在的那一面，就不

会有显现出的这一面。时间意识河流亦是如此，那些新的被再造的现在就是延续着的前景，而在统一

的体验流中合成的是一个构造着的整体，其中所编排的意向会使时间背景被意识到。作为统一的方

式，延续者在其时间性的构造中持续，它贯穿着现在、此前和此后。如果把时间和空间做类比话，对

上述情形的理解可能会更加明朗。就空间事物而言，它们一方面被编排在空间形式和空间世界中，另

一方面则编排在空间事物自身及其前景和背景中。与之相似，对时间事物来说，它们一方面被编排在

时间形式和时间世界中，另一方面则编排在时间事物本身及其活的现在所变换着的诸时间相位中。①

虽然可以把每一个时间的开端相位都视为现在，并且其中没有 “滞留”或 “前摄”的存在，然

而，现在必然不能只是现在，它必须是作为时间意识流的片段而存在，必然同时拥有过去与将来的整

个体验统一流。如果现在不是活的现在，而只是单一的现在，那么现在所处的就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

时间河流。当我们感知到桌子的时候，我们总是以某种特定的现在方式，并且又一个新的和持续更新

的彼现在紧接此现在，这个过程本质上必然是在一种连续流中进行着的。 “每一体验本身是一生成

流，是在一种不可能变化的本质型的原初生成中所是的东西：它是一种以本身流动的原初体验相位为

中介的滞留和前摄的连续流，在其中体验的活的现在是相对于其 ‘在前’和 ‘在后’被意识的。”②

由此可知，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作为统一的内时间意识河流的不同相位而共同存在的。

如此就不会出现像麦克塔加那样宣称时间三相位互不兼容，因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为时间河流

的诸相位尽管有差异，但不是一种互相排斥的差异，而是以一体的方式在意向体验中构造起自身统一

的差异。当我们将目光朝向那些在河流中作为统一之物的被意指的东西时，所感知的时间 “不是一

个由各个接续相位组成的简单序列 （例如每个现时现在连同一个相位），而是我们对每个个别接续相

位都具有一个系列”③。笔者认为胡塞尔的 “时间意识”分析之所以能够解决麦克塔加难题，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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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９９页。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译文有改动。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胡塞尔现象学解决时间三相位的互不兼容问题

这种作为自身统一的 “时间视域”的观点。

“时间视域”是指各种时间性当下化的活动空间，在内时间意识的原综合中藉由连续的 “滞留”

和 “前摄”一起构造起自身。我们在感知当前对象的现时状况的同时，这个对象在过去中的个体时

间点会 “积淀”下来。这种 “积淀”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曾经贯穿着的过去的客体会以滞留的方式

继续贯穿着一个现前的 “视域”，并连同贯穿在它的 “滞留”和 “前摄”的总体 “环境”或 “光晕”

中。① 换言之，在此连续的意向成就的客体中，有完全不再被直观的但却依旧被意识的连续性存在，

这种连续性包括 “滞留”的连续性和 “前摄”的连续性。② 它是一种无限敞开的 “时间视域”，每个

现时的 “现在”时间点都具有其 “过去”相位和 “将来”相位。如果以 “临界点”的方式来理解的

话，这些相位自然不可能将自身密集化，因为 “临界点”就限定了在前或在后的可能性，但是无疑

的是，任何当下感知的现在点都必定会保持其整个内容。比如：当我们听到一段旋律 Ｅ时，所听到
的音调可以表示为Ｅ１…Ｅ２…Ｅ３…Ｅ４……这样的演替系列，那么在前者被后者取代时，假设在Ｅ３这个
时间点的横截面上，我们就会同时具有Ｅ１、Ｅ２、Ｅ３、Ｅ４ （如下图中的 Ｅ

３
１、Ｅ

３
２、Ｅ３、Ｅ′

３
４），它们的显

现是同时的。这种情况不妨使用胡塞尔本人的图示③ （笔者稍有改动）来解释说明：

在这幅图中，横坐标 （水平线）Ｅ代表着一条整个的时间意识流，选取其中 Ｅ１、Ｅ２、Ｅ３、Ｅ４作
为音调系列的代表；纵坐标中的四条垂直线代表了意识的实际内容，它们是以 Ｅ１、Ｅ２、Ｅ３、Ｅ４这些
点作为横截面来切开所显示出的内容；横坐标线上所凸显出来的四条垂直线，每一条都涵摄了 Ｅ１、
Ｅ２、Ｅ３、Ｅ４的纵贯统一性，“意识流中的各个点被同时呈现”④，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由滞留 －原印象
－前摄所组成的 “时间视域”。四条斜线说明了每一具体的音调如何在整个的过程中总体上保持不

变，只是被给予的方式有程度的差异而已。⑤

于是，对于任何感知的现前点而言，其发生作用都涉及到凸显出来的整个 “背景”，这个 “背

景”作为 “时间视域”伴随着一切流动着的当下，每一个当下都在被激发时而显现出其在连续变化

中的意义。在整个Ｅ的流动中，我们能够听到具有相同凸显因素的不同客体 （Ｅ１、Ｅ２、Ｅ３、Ｅ４），但
实际上只是诸种相同线条 （斜线）从一个客体流向另一客体，它们当然不是在关系中 （就像麦克塔

加所谓的Ｂ系列）得以构造的，而是在时间形式的相同性和被给予方式的差异性中获得其自身的先
天规定。因此，胡塞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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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５３１—５３２页
参见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１９４页。
Ｃｆ．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Ｄｉｅ‘Ｂｅｒｎａｕｅｒ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üｂｅｒｄａｓＺｅｉｔ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１９１７／１８），Ｅｄ．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ｎｅｔ＆Ｄｉ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１，Ｓ．２２．中译本参见 ［德］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１９１７－１９１８》，肖德生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７３页。
方向红：《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４７页。
参见 ［丹］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李伟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６—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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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相位都是一个意向的体验。在前一个对象化过程中，构造着的体验是内意识的行为，它的对

象恰恰是那个构造着时间意识的 “现象”。因而这些现象本身就是意向体验，它们的对象是时间点和

时间延续连同各自的对象性充盈。而在绝对时间流动的同时，意向相位也在推移，但却以如此地推

移，以至于它们以同属一体的方式构造起统一，相互地过渡，就像是关于一个东西的各个现象，这个

东西在各个流动的现象中映射自身，从而使我们具有 “在样态 （Ｗｉｅ）之中的对象”以及在一再更新
的样式之中的对象。这个样式的形式是定位：现在者、刚刚过去者、将来者。就对象而言，我们而后

可以再次谈论河流，在它之中，现在转变成过去，如此等等。而这是必然通过作为意向体验之河流的

体验流的结构而先天地得到在先规定的。①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对一段旋律中的音调的感知只包含它的现时的感觉点，而没有同时包含在前

或在后的各个时间相位的连续性，那么内在事物就根本无法在其统一中被给予。换句话说，如果过去

相位不在现在相位中当下化自身，或者将来相位也不在现在相位的前摄中被激活，那么现在也就不可

能成其为现在，连续性始终是作为映射的系列而站立于此的。在感知的每个瞬间，这种连续性都具有

其真正意义上的实项内容，倘若我们只是在感知中以一个一个 “现在 －点”的方式来追溯它的相位，
那么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现这个作为现象学事物的声音，甚至就本真意义而言，就是这个声音的现在相

位都无法得知。② 因此，“时间视域”作为时间三相位的兼容统一是真实不虚的，即在内时间意识河

流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能够一体呈现出来。

四、结　　语

就像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所指出的，原初的时间河流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是由诸种时间相位不

受限制的全面整合而建造的。③ 如果说时间三相位互不兼容，那么客观的时间序列就无法呈现，因为

每个相位被给予的事物都会在向下一个相位的过渡中被持守，只有这种持守不断进行并延续着事物的

同一性，我们才会拥有完整的时间感知。由此，为了论证时间的非实在性，麦克塔加冒然以时间三相

位的互不兼容作为根据来提出其论证，显然有些不妥。

麦克塔加的作法犯了双重错误：第一，他忽视了 Ａ系列作为动态系列的流动变化本质，而试图
藉由述谓判断的语言分析来构建悖论。他虽然区分了两种时间系列，但却对 Ａ系列 （本质上是动态

系列）作出一种静态性的解释，从而无法准确把握时间变化和时间流逝的具体形态。第二，他主张

过去、现在和将来互不兼容，它们只能相继地属于同一 “事件”，而无法同时属于这个 “事件”，势

必造成对时间连续体自身的漠视。上文已阐明，从一个时间点过渡到另一个时间点不是简单的以此代

彼的接替，而是先就有这段时间的连续统一体意识持续保留下来，才能得到整个的客观时间序列。

总之，如果说确定的时间秩序是一个无限序列，其中两段不同的时间之间存在着传递性而永不可

能同时存在，一段时间中存在较早的时间和较迟的时间这样的规律是不言自明的，胡塞尔自然也认

同。④ 但是，如果把时间三相位的流逝特征人为地划归于不可兼容，胡塞尔当然会反对。在他看来，

时间三相位的流逝现象 “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连续统，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不可分割为各个

能够自为存在的片段，并且不可划分为各个能够自为存在的相位，不可划分为各个连续的点”⑤。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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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１７３页。
参见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参见 ［德］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１９１７－１９１８》，肖德生译，第７２页。
参见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４５页。
参见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第６６页。



基础存在论之此在的有限性根基

———基于 《康德书》的分析

李日容

【摘要】海德格尔在 《康德书》中对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进行了存在论的解读。在他看来，康德从人

类知识的有限性本质出发，在追问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存在论之奠基的进程中，达到了这一奠基的

“根柢”亦即作为源始时间性的超越论想象力。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进一步将超越论想象力生存

论化为此在的时间性结构。这表明基础存在论或者说作为此在的形而上学乃是出于此在之有限性的必然。

【关键词】海德格尔；《康德书》；《存在与时间》；超越论想象力；时间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０９－０７

作者简介：李日容，广东化州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４２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讲
师。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要建立的是一种基础存在论。它作为有根的存在论是

在存在而非存在物 （ｄａｓＳｅｉｎｅｎｄｅ）的层面上，对存在物之存在这个传统形而上学之基本问题的回答；
而此在 （Ｄａｓｅｉｎ）的时间性 （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是其核心，在 《存在与时间》中是通往存在之意义的必然

准备。海德格尔认为，基础存在论作为 “人”或此在的形而上学①是一种必然发生着的形而上学，也

就是说，形而上学并不是从此在之外强加给此在的，毋宁说此在生存着就必然是形而上学地或存在论

地生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那么，为什么形而上学必然是此在的形而上学，换言之，基础存在论的 “必然

性”到底根源于何处？本文将通过对 《存在与时间》和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Ｋａｎｔｕｎｄｄ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以下简称 《康德书》）的考察 （尤其是后者）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在海德

格尔看来，《康德书》是 《存在与时间》的 “历史性”导论。正是通过前者，他澄清或 “辩护”了

后者中的基础存在论乃是一项严肃的存在论之奠基的事业，而非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只是一种 “肤

浅”的哲学人类学。作为 《存在与时间》之 “前传”的 《康德书》从根柢上揭示了此在的时间性与

其有限性的本质关联，因此缺少对这一 “前传”的分析，我们既无法深入理解和把握 《存在与时间》

中的基础存在论思想，也难以真正洞悉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深刻的哲学意图。

９０１

① 在 《存在与时间》和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海德格尔都将哲学确定为属于人之本性的形而上学，而 “形而上学”一词在

这里也不像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后那样，仍具有正面的含义。孙周兴指出：“后期海德格尔几乎不再提 ‘存在论’（Ｏｎｔｏｌｏ
ｇｉｅ），也忌讳用 ‘哲学’一词来标识自己的思想。”（参见 ［德］君特·菲加尔：《海德格尔》，鲁路、洪佩郁译，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０—１３１页；孙周兴：《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
３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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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德书》中本质存在 （Ｗｅｓｅｎ）① 的有限性与
超越论想象力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ｎ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②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不是一部认识论 （正如新康德主义者所解读的那样）而

是存在论的著作，即它不是探讨真正的知识的定义及其 “构成”的，而是探讨知识的发源及其存在

论基础。由此，康德的 “哥白尼转向”就不在于知识与对象两者谁符合谁的问题，而是在于存在物

之存在或知识对象的生成是如何得以可能的问题。换言之，这个 “转向”不是从 “知识符合对象”

到 “对象符合知识”的反转，而是从 “知识如何构成”的静态层面转向追问知识如何得以可能的生

成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是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一次奠

基，而具体地阐释这一奠基或者说将康德没有想到但却在其思想中已经包含了的东西阐释出来，就是

海德格尔康德阐释的核心任务。

存在论或一般形而上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存在物之存在是如何得以可能的，而使得这个 “可

能”得以可能的就是 “超越”（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在海德格尔这里，所谓 “超越”是指超出存在物并使

得存在物之存在得以可能的那个境域，它实质上是存在物从 “无”到 “有”的过程。“有”不是在

自在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存在物获得了某种意义因而能够对人 “显现”出来的意义上说的；同样，

“无”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在存在或超越意义上的 “有”。“虚无意味着：不是一个存在物，但依

然还是 ‘某物’。它 ‘仅仅用来作为关联物’，也就是说，依照其本质，它乃纯粹的境域。”③ 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给出了存在物的存在法相 （Ｓｅｉ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即先天的时空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
它们作为经验对象构成的必要元素，就是存在物之为存在物的 “原因”或 “根据”，它们的源始统一

使得经验对象的生成得以可能，因此存在论知识的内在可能性就在于知性与感性的结合，即超越论的

演绎或者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如此，要追问存在论知识的内在可能性，就要弄清楚先天综合

判断的本质，而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就意味着先天的 “超越”如何可能，也就是说，“综合”意味

着 “境域”的生成。这表明存在论的知识就是纯粹直观与纯粹思维的统一所 “生成”的那个源始境

域，就它们的统一活动所形成的境域使得经验对象乃至知识得以可能的意义上，存在论的知识就是超

越论的。如果存在论的知识是超越的，那么它们就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个使得知识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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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鉴于海德格尔对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主要是他的基础存在论思想的又一 （或 “历史性”）阐发，因此笔者一般将

Ｗｅｓｅｎ与 “此在”同等使用，在不同的语境中，为了表达方便或顺畅，有时用 “本质存在”，有时用 “此在”代之。关于Ｗｅｓｅｎ
的含义及其翻译，参见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页，译者
注①。
对超越／超越论的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概念的澄清是理解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乃至海德格尔哲学的关键，王庆节指出
“它是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以胡塞尔为开端的现象学哲学传统的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口”。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在康德哲学中
一般翻译为 “先验的”，意为先于经验并作为经验的先天条件之意，但是鉴于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存在论解读，笔者赞同

王庆节的观点，即在海德格尔哲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中将其翻译为 “超越论的”，以强调这个概念在康德哲学与海德格尔

哲学中的不同意涵，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为认识论 （康德）与存在论 （海德格尔）的区别。在本文中，“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一词如
果在康德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笔者按照一般的译法将其翻译为 “先验的”；如果在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或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意

义上使用，笔者将其翻译为 “超越论的”。具体的分析与原由已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可参见王庆节：《超越、超越论与海德

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
１１—１２页，译者注③。

此外，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的存在论改造与其基础存在论的构建密切相关，或者说是 《存在与时间》中此在之时

间性思想的 “历史性”阐发，但鉴于本文的侧重点主要是从海德格尔的视角出发来讲他眼中的康德，因此，本文仅着眼于论题

本身的进程来论述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而不强调或对比两者在想象力思想上的具体异同。王庆节已经对此作了非常清晰的梳

理，可参见王庆节：《先验想象力抑或超越论形象力———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概念的解释与批判》，《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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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境域。由此，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先验知识结构之统一阐释为存在论或超越论的知识，即 “纯

粹知识的系统整体是对超越的形象”。①

然而，“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存在的最大困难，就在于纯粹理性的先天知识如何可能与后天

的感性经验相结合。康德虽然没有彻底地解决这一 “难题”，但无疑给出了十分重要的 “线索”。他

认为知性与感性两者最终得以统一，是由于先验想象力所发动的纯粹综合活动及其活动结果的图式亦

即时间图型 （或先天的时间规定）这个沟通感性与知性的中点；如此，要探讨存在论知识的内在可

能性就要回溯到那使其得以可能的 “胚胎处”，亦即超越论想象力来澄清知识的 “源泉”；而之所以

最终会回溯到这里，在于人类知识的有限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纯粹理性批判》之所以是存在

论或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在于康德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将人的有限性置于哲学的开端；而之所以有

“哲学”，就在于人是有限的。人的有限性首先体现在人只有感性直观而没有理性直观，即人的任何

知识都来源于概念 （人的认识同样需要思维）与直观，两者缺一不可。相比之下，神具有源生性的

直观，存在物是由它自身所创造的 （通过神成形发生），因而它无需思维也不需要感性就能完全通达

它。问题是，作为有限的本质存在，人如何能够 “通达”并不是它自身所创造出来的存在物？这对

于并不能创生出存在物从而必须 “依赖”于已然的存在物而存在的有限的本质存在来说，不可不谓

是性命攸关的。传统西方哲学 （尤其是近代主体性哲学）是建基于主客二分的基础上的，即主体与

客体的存在对于其而言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于，诸如主体与客体如何能够 “存在”或者其生成的

根源何在这样的更根本性的问题却被 “忽略”过去了，导致了以主客二分为根基的主体如何通达客

体的问题注定是 “无解”的。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类知识之有限性

本质的强调无疑与他的存在之思是 “遥相呼应”的。如果人类的认知本身无法创生出存在物，那么

人如何能够将在它之外的存在物看作是它的存在物？由此，作为主体与客体生成之基础的、居于人与

物之间的更为源初的 “关联域”便提上了哲学的 “议程”。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之所以能够将作

为 “他者”的物看作是它的物②，在于 “人”能够创生出与其的存在 “关联”，“人”创生出何种存

在的 “关联域”，存在物也就如何来相遇照面，即已然的存在物才能取得它的存在意义从而对有限的

本质存在显现出来，而这个 “关联域”在 《康德书》中就是本质存在的超越论想象力之纯粹综合活

动的结果。正是其使得纯粹思维与纯粹直观两者能够相互依存与合一，从而形成超越的境域外观或成

像境域亦即式－像 （Ｓｃｈｅｍａ－Ｂｉｌｄ），如此才会有经验对象乃至知识的产生。也就是说，超越论想象
力作为有限的本质存在的一种 “能力”，使得本质存在的有限性能够是超越的。在 《存在与时间》

中，海德格尔将其进一步生存论化为此在的时间性，正是此在的时间性使得此在的有限性能够在其中

得以生存。那么，超越论想象力如何创生出与已然存在物的存在 “关联域”呢？澄清这个问题，是

进一步阐明此在之有限性与基础存在论之必然性关联的基础。

二、“我思”的 “本质”：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源始的时间性

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有限的本质存在的 “能力”之所以能够形象出超越的境域外观或成像境域，

在于它具有使得纯粹概念感性化或图式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ｓｍｕｓ）的形象能力。这意味着在纯粹直观中就存
在着概念的综观 （Ｓｙｐｏｓｉｓ）作用，唯有如此，纯粹直观才能是正在领受 （ｈｉｎｎｅｈｍｅｎ）着的自己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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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１１８页。
根据王庆节的研究，海德格尔在前期的此在的生存论哲学中并无严格的 “他者”概念 （因为物之意义虽然不是意识主体所给予

的，却是作为生存主体即此在的上手交道对象而存在），而在后期哲学中使用的 “会死者”这个概念才隐含了一个真正的他者概

念，这个他者就是 “不会死的诸神”（ｄｉｅｕｎｓｔｅｒｂｌｉｃｈｅｎＧｏｅｔｔｅｒ）。笔者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后期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人类
中心主义的进一步克服。（参见王庆节：《道之为物：海德格尔的 “四方域”物论与老子的自然物论》，《中国学术》２００３年第３
期，第１９—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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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即给出境域外观从而使得有限的本质存在与对象的相遇得以可能。这恰好说明纯粹感性就是有限

的直观，其有限性就在于它不能直接创生出存在物，而只能源生出存在物能够来相遇的境域外观一

般，而纯粹直观的可领受就是对关联物一般的领受，或者感性直观的可领受活动与关联物一般的形成

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它是自发着的领受活动。在超越论想象力之纯粹综合活动的过程中，依存于直

观的概念成形并将对象带将出来，也就是说范畴以源初的和本真的概念成像一般而显现出来。因此，

以图式化的方式所进行的概念的感性化过程作为统一之表象只是就赋予规则的功能而言的，而非是现

成概念的普遍性对个别性的统摄，这也表明概念不是由知性所产生的 （因而其综观不是来自于知性

的综合作用），而毋宁说概念的综观或产生是源初地植根于以超越论想象力作为基础的纯粹直观与纯

粹知性的源初为一的结构整体之中。换言之，范畴源初地依存于纯粹综合与纯粹直观，它们的成形发

生与有限的本质存在能够遇上某个 “对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此，它与时间有着本质上的关

联，从而成就了超越。范畴 “伴随着 ‘让对象化’一起成长形成，因此，它从一开始，当某个有限

的本质存在遇上对象之际，就规定着对象，亦即存在物”①。由此，超越论想象力不是与纯粹直观以

及纯粹思维相并列的本质存在的另一种 “基本能力”，而是作为知识两枝干的 “根柢”，作为本己的

能力形成了知识的两个纯粹要素的统一。对于这三者的关系，一方面既不能从经验的一元论亦即本源

与派生的角度来把握纯粹想象力与思维和直观的关系 （尽管在海德格尔看来，后两者在本质上都可

以被 “回溯”到前者），因为在形成境域外观的过程中，超越论想象力同样离不开思维与直观这两个

纯粹要素，必须是三个能力一起才能形成超越的结构；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这三者看作是灵魂的三种现

成性的能力 （仿佛它们的 “结合”只是既定元素的外在 “相加”似的），而是要把植根于超越论想

象力的思维与直观的内在合一看作是一个动态生成的结构整体。在这样一个结构整体中，超越论想象

力之所以具有更加源初性的地位在于它是 “源”，“源”使得思维与直观合一从而成为 “构”，即三

者一起才能达到 “源构发生”。而 “源构发生”之所以可能或者说超越的本质结构之所以能够形成，

其根本的 “秘密”在于时间。在海德格尔看来，纯粹知识三要素的源初统合正是纯粹综合的三种模

式 （即纯粹统握的综合、想象再生的综合以及概念认定的综合）在时间中的源初为一，即它是通过

时间之三个向度 （当前、过去与将来）的源初合一而发生的。

这如何理解呢？首先，纯粹统握的综合是在经验的直观中发挥作用的，而经验直观就是对感性杂

多的直接领受，“杂多”体现为彼此相继而有意义。如果我不能区分一个个 “现在”，就不能对一个

个的感性杂多进行 “辩认”，也就无法领受杂多。因此感性杂多必然是存在于前后相继的 “现在”时

间之中的，唯有如此，才有 “流敞”和 “集拢”的印象。如果经验直观在 “先后相继的现在序列的

境域中”恰好把握到它自身所提供的一个个外观即图像，那么它就是 “直接的映像活动”，即抓取到

“当前在 ‘现在’中的存在物”。这说明经验直观在每一个瞬间所把握到的就是一个个包含着杂多的

外观，因此直观本身就是综合性的。这之所以可能在于纯粹统握着的综合，只有它才能形象出时间的

表象即纯粹的直观。简言之，任何一个经验直观都包含着杂多，而杂多要能够被表象为杂多，首先需

要心灵能够 “在印象的彼此相继中区分时间”②，也就是说，对经验杂多的领受要以时间的区分为前

提。因此，纯粹统握着的综合作为形象出 “现在和现在序列”的纯粹综合的活动并不在时间的境域

中进行，相反，它是形象出时间境域的东西。唯有如此，“才使杂多成为这样的杂多并被包含在一个

表象中”③，也就是说，经验直观总是当下的关于存在物的直观。这之所以可能，在于纯粹统握的综

合形象出 “现在之一般的直接外观”，即形象出 “现在”的时间，这样它才能把握杂多以及存在物本

身。“纯粹直观着的呈现活动 （作为给出外观的形象活动）所制造 （作为创造活动的形象活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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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８１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８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前揭书，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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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就是现在本身的直接外观，即总是当今的现在之一般的直接外观。”① 如此，纯粹统握的综合

本身就是 “时间性地形象着”，即意味着它具有时间特性。因此，从本质上说，作为自发着的领受活

动的纯粹直观就是超越论想象力，而前后相继的现在时间序列及在其中的境域必须建立在纯粹想象力

之上，如此纯粹统握着的综合就必须作为纯粹想象力的一种模式而得到理解。又鉴于前者本身就是时

间性地形象着，如此，超越论的想象力本身就具有纯粹时间的特性。

那么，纯粹再生的综合呢？康德认为，想象力再生的综合意味着心灵能够表象以前出现过但现在

已经不再的表象，唯有这样，心灵才能获得一个完整或统一的表象。如果先前表象过的东西不能再重

现，来了新的就忘了旧的，那么一个完整对象的产生就是不可能的；如此，人们在当前所遭遇到的东

西就总是一个一个的 “新物”而无法对其进行 “识认”，人就无法认识任何事物。我们之所以能够认

识某物，在于已经预设了再生的综合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心灵能够将过去的表象保存下来，并且能在

当下中再生出来。这之所以可能，首先需要 “心灵”能够 “识别出诸如 ‘先前’ ‘当时’这样的东

西”，即它能够区分出 “过去”与 “现在”的不同的时间向度，这样它才能将 “过去”经验到的存

在物保存下来，并在 “当下”将其再现出来。“再生模式中的经验综合要成为可能，就必然在事先已

经有一个 ‘不再现在本身’能够先于一切经验地被重新提供出来，并且，它还能够被整合到当下的

现在之中去。”② 这个 “不再现在本身”必须通过纯粹再生的综合才是可能的，因此作为再生模式的

纯粹综合就形象为曾在本身，这表明纯粹再生的综合就是时间性地形象着。如果说想象力再生的综合

是经验的，那么纯粹再生的综合的想象力就是越超论的，“纯粹想象力就是时间性地形象着”，“它完

全展开了可能的返回活动的境域———曾在，并且因此把这种 ‘后面’本身 ‘形象出来’”③。所谓

“‘后面’本身”是指纯粹再生的综合活动对 “不再现在”进行的、保留着的形象活动总是在 “现

在”那里整合自身。这样，纯粹再生与纯粹统握的综合就是统一的，前者形象出曾在，后者形象出

当前或现在，二者统一才能让过去的 “当前”来到当下。如此，“每一个 ‘现在’都是刚刚经过了的

现在”，也就是说 “现在”中同时有 “曾在”。这表明纯粹统握的综合之所以能够形象出统一的现在

之外观，还需要 “曾在”能够在当下 “重现”，如此综合就不可分割地体现为统握与再生这两种模式

的统一，亦即超越论想象力的纯粹综合活动形象出时间之当前与曾在的统一。

那么，它又如何通过作为纯粹认定的纯粹综合来形象出时间的 “将来”呢？首先，要使一个统

一的对象的显现得以可能，就需要将过去的东西与现在在场的东西设为一个统一体，亦即心灵必须能

够将再生的综合所产生的东西与当下显现出来的东西设定和保持为同一个东西。这就需要直观统握与

想象再生这两种综合已经事先指向那 “同一个”的东西，亦即事先指向那个 “统一体”，否则就不会

有 （统一的）对象产生。而那个早已走在 “前面”的 “统一体”，事实上就是概念的综合，因为概

念正是作为统一的表象而 “适合于众多”的自一的东西。如果没有统一的概念的综合，那么杂多、

我们逐渐直观到的东西、还有再生出来的东西就不会被结合成一个表象。因此，概念的综合就是首要

的综合，它导引着直观统握与想象再生的综合，能够为这两种综合之一般 “找到某种存在物意义上

的完整范围，在这个范围里，这些综合有可能将它们提供出来的和遭遇到的东西仿佛作为存在物显现

出来和加以领受”④。康德把概念的这种综合看作是概念认定的活动，它首要地使得对存在物的经验

直观得以可能，但是作为经验性的综合，它必然以某种纯粹的认定或综合的可能性作为前提，否则存

在物的经验直观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纯粹的认定活动预先形象出的就是 “可持驻性之一般的境

域”，这就是想象力的纯粹 －前像的活动。鉴于它在本质上比其它两种同时共同隶属的模式更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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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所以它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 “将来”这种时间样式在时间性的统一中是优先的，时

间的最源初的本质就是从将来到时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纯粹综合的三重模式具有内在的时间特质并且其本身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

的时间统一体，由此表明超越论想象力就是源生性的时间。作为源始的时间性，它形象出时间之三个

向度亦即当前、过去和未来的合一，从而使得纯粹综合能够形象出存在论知识之整体的超越。鉴于超

越论想象力就是源生性的时间，作为有限的本质存在的自身性就是时间性，因而 “自我”在本质上

就是超越的，经验主体及其经验性的时间规定性均以此作为前提条件。如此，作为 “自我”的时间

与 “我思”就不是 “互不相容或异质反对”的东西，而是具有源初的自一性。康德之所以认为 “我

思”与时间是不相容的，在于他混淆了源初的时间性与存在物的时间规定性。在后者的意义上，“我

思”不可能是有时间的，毋宁说 “我思”就是源初的时间性本身。“正因为自我在它的最内在的本质

中源初地就是时间自身，‘我’才可能被不作为 ‘时间性的东西’（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ｅｓ），在这里即是时间内的
东西来把捉。”① 也就是说，唯有自我源始地就是时间性本身，实体意义上的无时间的自我才是可能

的，不仅如此，超时间、非时间、在时间之中等都只有在源初的时间性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三、基础存在论的必然性：此在的时间性使其有限性得以 “生存”

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本质根据进行发问，就是对人之基本的 “心灵”能力的统

一性即对人本身进行发问。康德认为理性的一切旨趣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

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那么，它们在何

种意义上被归结为第四个问题呢？“能够”、“应当”或 “希望”这些字眼总意味着发问者自身的有

限性，神从来不会追问或关心他能够、应当或希望什么或怎么样，因为它是自足无限的，外在的东西

它统统不需要，它无须为自己的 “存在”“操心”；而对 “我能够、应当或希望……”进行发问的东

西，意味着它在本质上就是有限的。这说明对于有限的人类理性来说，它最内在的兴趣总是关联到它

自身的有限性，并且对于它来说，至关紧要的并不在于消除这种有限性，而是将这种有限性确定下来

并在这一有限性中保持自己。正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它才会追问前三个问题；也正因在 “有限

性”的意义上，它们才与第四个问题内在地关联起来，也就是说才能够最终被归结到这个问题上。

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是什么”的问题或人的本质有限性作为形而上学奠基的真正成果，是对

形而上学的本质根据性进行追问，也就是把对人之有限性的本质进行发问与形而上学的奠基内在地关

联起来。尽管康德由于被问题本身所迫而走到了超越论想象力亦即源始的时间性面前，但他却因为它

过于 “幽暗”而在此道 “深渊”面前退缩了 （在某种程度上说，仍然局限于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康

德必然会在这一 “深渊”面前退缩），正是此道 “深渊”使得人之有限性的疑难成为了问题。如此，

就预示着基础存在论亦即关于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的必然出场，并且 “只有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才

能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②。

那么，如何将作为人之本质的有限性规定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况呢？或者说，存在本身与人之本

质的有限性关联何在？在 《存在与时间》中，超越论想象力的图式化或作为源生性时间的超越论想

象力的结构，被进一步生存论化为此在的时间性结构，但人的有限性都是作为形而上学奠基的 “拱

顶石”而出现的，人总是与存在物相关联。但这种 “关联”之所以可能，在于此在之 “超越”即此

在的存在领会。人之有限性使得它必然发生存在之领会 （存在之领会是人之有限性的最内在的本

质），从而使得它能够生存，因此它才能作为它所是和所不是的存在物，亦即才能与存在物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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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存在论之此在的有限性根基

“如果存在之领会没有发生，无论人被赋予了多么奇特的能耐，它绝不可能作为他所是的存在物去存

在。人是一种在存在物中间的存在物，这样，他所不是的存在物以及他自身所是的存在物，在那里总

是一起被公开出来。人的这种存在方式我们称之为生存。惟有在存在之领悟的基础上，生存才成为可

能。”① 此在本质上就存在于世界之中，这是由它对存在的领会所决定的，因为此在是有限的，它不

得不发生存在的领会，不得不在世界之中。正如有限性是此在的本质结构，因此 “在世界之中”就

是此在最基本的生存论结构。所谓 “在世界之中”，意味着此在通过它的存在领会或它的世界来建立

起与自在的存在物的 “关联”。因此，此在在世界之中就是存在物之为存在物的根据与前提条件，它

通过它的存在领会开展出世界，通过它的世界开展出存在物之存在，即赋予自在的存在物以意义，使

得它们通过它的世界而得到 “彰显”。这表明建立在存在之领会的基础之上的生存是区分存在物的基

础，但是要使得 “存在物是其所是和是其如何而是”，人又必须是那个作为被抛的存在物而存在，亦

即此在首先和通常总是作为常人而存在，或者说此在的存在总是此在这个存在物的存在。因此，作为

常人的此在总是从操劳着的东西，即从现成的存在物方面来领会它的存在，也才会有对存在的遮蔽

性。于是，从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成果出发，海德格尔达到了此在的操心结构亦即 “先行于自身的

－已经在 （一世界）中的 －作为寓于 （世内照面的存在物）的存在”，以及它的时间性之意义即

“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性，此在作为时间性的存在总是时间性之绽出境域图式的整体

到时，亦即此在源初地就是一个生存论时间的统一体。② 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形而上学奠基的复返任

务，就是从人的有限性疑难出发，“在亲临 －存在的自身过程中 （ｉｍＤａ－ｓｅｉｎａｌｓｓｏｌｃｈｅｍ），将时间
性澄清为超越论的元结构”③。而康德在形而上学奠基的进程中被逼迫着超过流俗的时间概念，退回

到将 “我思”作为时间性的 “我思”，最终使得存在论知识的本质统一性或纯粹理性的感性化得以可

能，也就是说以纯粹想象力为基础的超越的本质存在源初地建基在时间性之中。可见，“时间与超越

论想象力的本质统一性”不在于时间是纯直观的形式 （它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开始就被如此阐

释），而是完全由于此在的有限性所必然导致的存在之领会必须是以时间性的方式进行。

此在总是时间性地领会它的存在或者说此在总是以时间性的方式生存，反过来说，此在的存在之

领会又体现了此在本质的有限性，或者说使其有限性能够实现出来。“惟有当存在这样的东西在，而

且它必须在，有限性才会在那里生存。”④ 此在的有限性或时间性是人之 “最普遍”或人之最源初的

“本质”，也就是说它比现成性的人本身更加 “根本”，如此，“人是什么”的问题就获得了规定性。

由此，有关存在物之存在这个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就从这里重新出发，它的奠基活动必然被建立在一

种此在的形而上学亦即基础存在论之中，在通向存在之意义的路途上，它既基本又初始。换言之，形

而上学的发生乃是出于人的本性，人的有限性使其得以可能和成为必然。由此，人之本质的有限性在

哲学史上首次获得一种真正的存在论的意义，而人之有限性也就越发地从根柢上彻底地被暴露出来。

这对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义乃至人本身的界限来说不可不谓是最深刻的 “警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

许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直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的根本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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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的双重意义

———论海德格尔的 “见证”之思

汪隐峰

【摘要】在海德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中，“见证”概念既极为重要，又备受阐释者的忽略与误解，它多

半仅被视为日常此在通过某种现成的经验 （畏、良知）而证实了自身能够本真生存的可能性。但从该词日

常语义而言，“见证”既意味着 “证实”，又意味着 “生产”。因此，海德格尔所说的 “此在本真能在之见

证”不是单纯地对 “久以揣度者”即此在的本真能在的证实，更是一种以被 “其所见证者”即此在的本真

能在决定的方式生存之实行；不是日常此在证实到、观察到本真能在之可能，而是下了决心的此在 “生

产”了自身的本真能在。对于日常此在而言，“此在本真能在之见证”不是一个现成可得的现象，而是一

个有待发生的本己事件。

【关键词】见证；证实；良知呼唤；愿有良知；决心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１６－０７

作者简介：汪隐峰，江西鄱阳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赋予 “见证” （Ｂｅｚｅｕｇｕｎｇ）一个枢纽性的地位。在他看来，此在
的本真生存是正确地理解此在这一存在者，因而理解存在本身的唯一途径；唯有依赖某种现象的见

证，此在的本真性才是实际的可能性 （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构想）①。据此，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ｉｍｉｎｏ认为，
见证 “是整个 《存在和时间》的方法论和主题框架的一个决定性的组成部分”②，甚至可以说是 “哲

学的终极基础”③，如果 《存在与时间》缺乏这一见证的维度，其整个生存论分析就失去了现象上的

基础而沦为理论的玄思。海德格尔之后 （或者说在奥斯维辛的灾难之后），“见证”成为欧陆思想界

的重要话题，列维纳斯、纳贝尔德 （ＪｅａｎＮａｂｅｒｔ）、保罗·利科、德里达、阿甘本都从各自的视角思
及见证。

但在 《存在与时间》中，“见证”概念又是一个极度缺乏澄清的概念。这首先可以归咎于海德格

尔 “并未对 ‘见证’给予特别的关注，也没有明确和扩展的论述来界定他自己对这个概念的使

用”④。其次，应归咎于 “见证”概念本身所具有的 “前－概念”特征：海德格尔引入见证概念的初
衷本就是为 “理论层面上的生存论分析”寻找 “现象上的根基”，这一现象本身很难被概念、语词所

把捉。上述双重原因使得见证概念在 《存在与时间》阐释中备受忽略，总是被当成几乎自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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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的双重意义

一带而过。

鉴于 《存在与时间》中 “见证”概念的枢纽性与模糊性，本文将直面这一概念本身。作为下述

分析之引导线索的是 “见证”一词本身所蕴含的双重语义。“Ｂｅｚｅｕｇｕｎｇ”的动词形式 “ｂｅｚｅｕｇｅｎ”来
自动词 “ｚｅｕｇｅｎ”，在日常使用中，它既意味着 “证实”，又意味着 “生产”。以之为线索，本文将揭

示出海德格尔见证之思所蕴含的双重理解可能性，即 “作为本真性之证实的见证”与 “作为本真性

之生产的见证”，并强调后一意义的基础性。

一、作为证实的见证

在日常语境中，“ｚｅｕｇｅｎ”首先意味着 “证实”“作证”，例如 “空无一人的街市证实了经济危机

的严峻”、“证人的作证向法官、观众揭示出了罪犯的残忍”等。事实上，从该语义来理解海德格尔

的 “见证”是最常见的阐释方式，这种观点实际上或隐或现地蕴含了如下三个有争议性的主张。

１．在 “证实”意义上的见证是指：通过一个可通达的现象 “Ａ”而指示出另一个难以通达的现
象 “Ｂ”，“Ａ”就是证实 “Ｂ”之可能的 “证据”“标志”“症候”，就像我们可以通过对某人 “犯罪

证据”的寻找而证实其犯罪事实。依此来理解 《存在与时间》中所谓的 “本真能在的见证”（Ｂｅｚｅｕ
ｇ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Ｓｅｉｎｋｎｎｅｎｓ），意味着一种抽象的理论结构，即此在在生存论层面上的 （ｅｘ
ｉｓｔｅｎｚｉａｌ）本真能在之可能性，需要一种此在生存活动层面上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ｉｅｌｌ）实际经验来对它进行证
实。对该见证的寻求似乎就是对某一种现成证据的寻找。若这一证据被寻获，就意味着此在在实际的

生存活动层面也具备本真能在的可能性，本真性概念本身得以证成。①

２．在许多论者看来，“此在本真能在之见证”这一事实恰恰意味着 “常人自身并未具有这样的

支配性，以至于此在向自身的回返以及此在对自身存在的本真可能性的把握是不可能的”②。也就是

说，日常沉沦着的此在之所以能够证实 “自身本真生存的可能性”，得益于 “此在之沉沦的不彻底

性”。只有主张此在的沉沦是不彻底的，在日常此在的生存 （它首先和通常便是非本真的）中才可能

有某种本真生存的指引、迹象、征兆。进而言之，此在沉沦的不彻底性恰恰体现在日常此在对自身本

真能在的逃避之中，因为 “回避”内在地包含 “回顾”：对某物的回避，已经蕴含了对那回避之物的

某种前反思的理解和唤起。例如，某人对某件不堪回首的往事讳莫如深，但他的这种决绝的回避态

度，恰恰意味着即使事到如今，这件事对他而言仍然不是 “无所谓”，而是仍旧深深地镌刻在其内心

深处，以至于他的每次刻意回避，同时就是旧事的涌上心头。这意味着他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压制着这

件往事，但这种压制从来都没做到彻底忘怀的地步。对于日常此在之生存处境而言，亦是如此：日常

此在的 “逃避”，恰恰意味着日常此在总以某种方式对其所避之物即本真生存有所理解 （尽管这种理

解是非反思的、非专题性的）。海德格尔说：“从存在论上说，唯由于此在在本质上已经被属于此在

的那种展开状态带到此在本身面前，此在才可能在它面前逃避。”③ 以沉沦为其基本动向的日常此在，

即使它总已陷入常人自身的支配中，但它仍然已经以某种方式知晓了其自身 （实际上是陷于常人统

治下的自身）与本真自身的区别，它的逃避与沉陷恰恰是这种知晓的 “见证”。这种对自身本真能在

之可能性的见证经验，可以被刻画为一种 “在作为常人自身的非本真之生存中的持续的 ‘自我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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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２，ｐ．２３０．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ｍｂｅｒａ，Ｒｅｐｈｒａｓｉｎｇ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ｔｔａｗ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ｔａｗ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６３；Ｃｆ．Ｍｉ
ｃｈａｅｌＷａｔｔ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ｕｒｈａｍ：Ａｃｕｍｅｎ，２０１１，ｐ．８２．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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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①

３．这种证实现象的存在揭示了日常此在与其本真状态之间的某种连续性。ＪｏｈｎＭａｃｑｕａｒｒｉｅ在论
及此在之生存转变时认为，从一种生存状态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之 “转变”有三种可能性：一是非此

即彼的替代关系，Ｂ取代了Ａ；二是不变因而也就不会转变，Ａ与 Ｂ都各自持自身；三是 Ａ转变为
Ｂ，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它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第三种情况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之
生存转变：一方面 “在转变过程中得到维持的是……他作为 ‘在世存在’的基础存在论结构，但在

存在者层次上来说，他的存在完全被重新定向了；因此，存在着一个与过往的真实断裂，他既是同一

个人，同时也是一个不同的人”②；另一方面，如果从非本真状态到本真状态的转变是可能的话

（ＪｏｈｎＭａｃｑｕａｒｒｉｅ认为海德格尔与基督教思想都承认这一可能性），那么，两种生存状态之间必然存在
着 “连续性”。我们正在寻找的此在本真能在可能性的见证，其实质正是这一连续性的证实，若无此

证实现象，此在的日常状态与本真状态之间便如隔天渊，此在的生存转化也将不可能。

综上所述，“作为证实的见证”实质是此在在实际生存活动层面上所经验到的、一种能够证实此

在本真生存可能性的现象；这一经验之所以可能，是缘于日常沉沦的不彻底性；凭借这一实际经验的

证实，此在的本真性便不再是一种理论思辨的结果，而是具有现象基础的、绝非任意的生存论概念，

此在之生存转变也得以可能。尽管不少 《存在与时间》的阐释者都持此种解释并停留于这种解释，

但这种解释实际上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若仅只固执 “作为本真性之证实的见证”这一种阐释路向，

它将不得不面临着一些解释上的困难。

１．上述证实观念仿佛认为对此在之本真能在的见证，可以一劳永逸地被证讫，就像日常语境中，
当我一旦找到了某人的犯罪证据，那么对他作为罪犯的指证便已经完成，在后续各种审判中，无需再

行寻找便可以不断地援引既有的证据链。但这仍然是一种 “非此在式”的理解方式。首先， “见证

者”及 “其所见证者”之间的关系，绝非两个现成实体之间的关系 （例如 “结冰的湖边证实了寒潮

的来临”）。一方面，就 “其所见证者”而言，有待见证的此在之本真状态不是某种隐藏着的、有待

实现的理想人格。另一方面，那可以充当证据的现象即良知③不 “只是纯然经验性的事实或某种人类

的举止”，也不是 “现象学为了确证其分析而能够识别出来的人类的可被观察之特征”④。作为此在本

真能在之见证的良知本身尚待 “倾听”才能成为实际的。由此，见证活动的 “意向性”结构之两极

都是未来的，而非现成的。基于日常的存在观念，甚至可以说见证这一意向活动的两极都 “不存

在”，都是 “无”。其次，此在之本真性与非本真性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两个现成的、静止的端点。

本真性只是非本真性的变式，此在的本真生存构成了对此在日常沉沦趋向的逆行、反运动 （Ｇｅｇｅｎｂｅ
ｗｅｇｕｎｇ），它需要被持续地施加力量才能被保持，而不是某种可以被一劳永逸地跨越过去的彼岸理想
世界。因此，此在对自身本真能在的见证，不是在某一个时刻可以被一劳永逸地证讫，而是要时刻地

保持在这种见证活动中。

２．表面看来，对证实的要求正是现象学的本性 （若非如此，便沦为思辨哲学的纯粹体系建构）。

然而，只停留在这种证实的观念，仍是将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现象学过分简单化了。上述证实观念预设

了一种定见：此在生存论分析必须基于某种实际的、现成可得的经验，生存论分析所要做的只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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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Ｋａｓｏｗｓｋｉ的考察，在德语中，“Ｇｅｗｉｓｓｅｎ”最初是对拉丁语中 “ｔｅｓｔｍｏｎｉｕｍ”的翻译，后来才被转为对拉丁语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的翻译，因此，“Ｇｅｗｉｓｓｅｎ”一词的源始含义本就是 “见证”。Ｃｆ．Ｇｒｅｇｏｒ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ｓＫａｓｏｗｓｋｉ，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
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ｌ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ｒｕｆ）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ｄｅ
Ｍｏｎｔｒéａｌ，２０１１，ｐｐ．２５５ｆｆ．
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ｉｍｉｎｏ，“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ｃｔｉｃｉｔｙ：Ｏ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４４：２，ｐ．１８８．



“见证”的双重意义

反思这种经验，并将其中 “普遍必然的超越论结构”即此在的 “生存论建构”给抽象出来。但上述

方法对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工作来说是难以奏效的。海德格尔不断强调，对此在源始真理的把握只

有基于一种本真的此在才是可能的，而此在的本真性对于日常此在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是现成可得的。

现象学描述之现成基础的 “缺失”，在海德格尔的 “死亡现象学”中达到了顶峰，其所要求的源始死

亡之经验恰恰是不可通达的①。考虑到日常此在首先和通常是非本真的，现象学分析的基础对于日常

此在而言不是现成可得的经验，而毋宁是其生存的转变。

３．如果坚持 “日常无差别状态”与 “非本真状态”之间存在着区别的话，那么，上述证实观念

与海德格尔对此在日常状态的刻画相冲突。首先，无论是从义理还是文本上看，海德格尔都明显地区

分出了 “日常无差别状态”与 “非本真状态”。在海德格尔那里，本真的此在 “选择去选择自身存

在”（ＷｈｌｅｎｄｅｒＷａｈｌｅｉｎｅｓＳｅｌｂｓｔｓｅｉｎｓ）。对此，可以援引ＢéａｔｒｉｃｅＨａｎ－Ｐｉｌｅ的做法②，将其中的两个
“选择”分别命名为Ｃ１与Ｃ２：Ｃ２是 “对自身存在的选择”，Ｃ１是 “对上述选择的选择”。就我们是

否做出 “对自身存在选择”而言有三种可能性，同样是对此在在生存活动层面上的三种可能的生存

样式形式化表达：一是本真状态 ［Ｃ１（Ｃ２）］，亦即对 “对自身存在的选择”的 “选择”；二是非本

真状态 ［Ｃ１～（Ｃ２）］，亦即明确地选择了 “不选择自身存在”，它在其本己自身面前逃离；三是无

差别状态 ｛～［Ｃ１（Ｃ２
"

～Ｃ２）］｝，这是日常此在首先和通常所处的那种悬而未决的、无所差别的
浮游状态。在此，可以明显看到 “非本真状态”与 “无差别状态”并不是同一种状态，这种区分也

可以在海德格尔的相关文本中找到证据③。其次，如果坚持认为日常此在中有着某种现成可得的、对

其本真能在之可能性的见证，那无异于断言日常此在并非首先处在一种漠然的、未作出抉择的状态，

而是首先和通常便已经处在了 “明知故犯”的境地：虽然它能够见证自身本真能在，但仍然在本己

自身面前决绝地逃离。这明显地与海德格尔对此在日常状态之刻画不符。

二、作为生产的见证

由上节可知，仅仅基于作为 “证实”的见证观念，尚无法充分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 “本真能在

之见证”。为此，需要再引入见证一词所蕴含的另一重含义来深化对此概念的理解。在日常语境中，

ｚｅｕｇｅｎ也意味着 “生产”“产生”，例如 “她生了一个孩子”、“这件事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个国

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家”等。这一含义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的 “见证”概念至关重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ｅｍｂｅｒａ说：“我们所要寻求的实际本真性之 Ｂｅｚｅｕｇｕｎｇ是一种行为举止，藉此此在既 ‘生产’又

‘证实’了其本真性之本己可能性。”④ ＤａｎｉｅｌａＶａｌｌｅｇａ－Ｎｅｕ也敏锐地洞察到：“见证不是单纯的被动
性；‘见证’的德文词是 ‘Ｚｅｕｇｅ’，它衍生自 ‘ｚｅｕｇｅｎ’，后者不仅表示 ‘见证’，‘作证’，而且也有

‘生育’的意思。”⑤ 这实际上也为海德格尔自己所指出，在１９３６年的讲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

中，海德格尔对见证问题作出重要评论：“‘见证’（Ｚｅｕｇｅｎ）一方面意味着一种证明；但同时也意味
着：为证明过程中的被证明者担保。人之成为他之所是，恰恰在于他对本己此在的见证 （Ｂｅｚｅｕ
ｇｕｎｇ）。在这里，这种见证的意思并不是一种事后追加的无关痛痒的对人之存在的表达，它本就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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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人之此在……人之存在的见证以及人之存在的本真实行 （Ｖｏｌｌｚｕｇ），乃是由于决断的自由。”① 本
节即以此段落为阐释基础，并不断返照 《存在与时间》中的相关论述，来阐释作为本真性之生产的

见证。

１．见证不是对早已存在着的某物即本真能在之可能性的一种 “事后的表达”（例如，在我掌握

某种证明手段之前，该定理的真理性已经是现成的、确凿无疑的，我的证明活动不过是一种 “事后

的表达”）。即使认为日常此在之生存总已经有了本真生存之 “证据” （亦即总已经为良知所唤及），

但这一 “证据”却只有对那些实行着见证活动的此在而言，才能成为本真生存的 “证实”。对于那些

未实行此种见证活动而言，这种证据是无意义的，与之相应的见证关系也无从说起。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举过一个例子：在农耕时代，刮起南风预示着即将下雨，南风是下雨的标志；但这

种标志的功能并不是被农民人为地安设在、附属在一个现成的气流现象上面的；毋宁说，正是农作活

动本身所牵连出的意义总体，才使南风作为南风被揭示出来；甚至可以说，唯有基于活生生的农作之

操劳，南风才 “存在”。“南风却绝不是首先作为仅只现成的东西存在，而后才偶尔承担起预兆的功

能。毋宁说，恰恰是农耕的寻视以有所计较的方式才刚揭示出南风的存在。”②

因此，不是日常此在通过某种现成经验而被动地证实了本真能在之可能，而毋宁是下了决心的此

在，主动地 “生产”了本真能在之可能。那充当本真能在之见证的不是某一现成现象，而恰是本真

生存的实行，见证活动中的 “那一有待见证者”自身就在这种见证活动中被 “生产”出来。这正是

见证一词的实行意义 （Ｖｏｌｌｚｕｇｓｓｉｎｎ）：日常的此在如果要将某一证据 （畏之经验、良知）作为 “本真

能在之可能性的见证”来把握，需要植根于特定的操劳即对自身的本真操劳之中，若根本上缺乏这

一操劳 （这一操劳的实质恰恰就是本真生存的实行），那么这一 “证据”将无法被把握为见证，它对

于未实行此种生产义之见证的此在即日常此在而言是锁闭的。

２．按照常理，我们必定是基于已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合理地推论，以之作为我们下一步行动的根
据。但这并不适用于此在对其本真能在的见证活动，因为日常此在对事实的理解与推论都完全地持留

于常人所开放出来的可能性之中，都在一个不断修补圆融的 “世界观”体系中得到解释。一种对常

人统治之倾听的瓦解，对于日常此在而言，必定显示自身为无可理喻的断裂。因此，日常此在对自身

本真能在之 “生产”，绝不是合理的、有据的，而毋宁是 “决断的自由”之展开，是以深渊为根据的

起跳与决断，是一种确信 （üｂｅｒｚｅｕｇｕｎｇ）。
这种确信是全然任意、独断的吗？并非如此，这种确信有其自身的确定性。“确知的一种样式是

确信。在确信中，此在唯通过对被揭示的 （真的）事情本身的见证 （Ｚｅｕｇｎｉｓ）来规定它向这一事情
的有所理解的存在。”③ 海德格尔的上述说法 “似乎乍看起来令人讶异，因为在日常用法中，‘确信’

这个词通常仅仅意味着强烈地持有一个个人意见，但海德格尔却用相反的方式来解释 ‘确信’：当我

通过对 ‘被揭开的事物自身’的见证而让自己完全被压倒、征服之际，并且，让它完全决定了我与

其揭示之联系，我便处于对它的确信之中”④。也就是说，确信所具有的确定性意味着此在在确信状

态中，使自己处在与 “其所确信者”的确信关系中，此在完全让自己的生存方向被它规定、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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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３８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１１８页。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３５４页，译文有改动。在此，首先值得留意的是 “确知 （Ｇｅｗｉｓｓｈｅｉｔ）与确信
（üｂｅｒｚｅｕｇｕｎｇ）”与海德格尔后来所说的 “良知 （Ｇｅｗｉｓｓｅｎ）与见证 （Ｂｅｚｅｕｇｕｎｇ）”在构词法上的亲缘性，这种亲缘性绝非偶然。
ＭａｇｄａＫｉｎｇ，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１５６．



“见证”的双重意义

这种确信能够赋予那以深渊为根据的本真此在一种特有的坚住性，因而赢获其自身持驻性。①

３．这种作为决心状态之实行的见证，对于日常此在而言，绝不是 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ｉｍｉｎｏ所说的一种人
类生存的 “事实”②，而毋宁是未来的、有待奋力争取的。在 《存在与时间》的语境中，这最鲜明地

体现在 “良知呼唤”（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ｒｕｆ）与 “愿有良知”（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ｈａｂｅｎ－ｗｏｌｌｅｎ）的对比上。表面看
来，日常此在总已经置身于良知呼唤之中，总已经以某种方式对其自身本真能在有所见证。因此，担

负起对此在本真能在之见证使命的乃是良知呼唤。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即使始终 “有”良知呼

唤，但日常此在对其充耳不闻，因为良知呼唤 “这东西并非每次都被理解”③，唯有那想要回返、归

属这一呼声者才能与这一呼声遭遇。因此，完整的良知经验作为见证活动之发生，不是来自对良知的

被动经验，而是首先来自一种主动的 “意愿” （Ｗｏｌｌｅｎ）活动之实行， “对良知的回应是一种意愿
……从根本上来说，生存就是意愿”④。其次，来自于坚住其中的 “拥有”与保持：“拥有意味着把

持、保持；对良知的本真理解，不会放过良知的呼唤 （好像它只是一个事件），而是将其自身保持在

一个持续的准备之中。”⑤ 因此，最终担负此在本真能在之见证的不是被动的 “良知呼唤”，而是主动

的 “愿有良知”。本真此在不是偶然地、被动地观察到了某种被称为 “良知呼唤”、 “畏”的此在，

而是那下了决心的愿有良知、为畏之到来准备着的此在。唯有 “本真的此在在以下了决心的方式愿

有良知之际，为我们提供了揭示此在存在意义的恰当的现象基础”⑥。这对于日常此在而言绝非现成

的，而毋宁是有待争取的未来事件。

对此说法最直观的证据是，在１９２５年夏季学期的马堡讲座 《时间概念史导论》（这也是 《存在

与时间》撰成之前最后的一个稿本）中，在从日常此在向着本真此在的转变之关键点上，海德格尔

依赖的仅仅是 “愿有良知”概念，而绝无提及 “良知呼唤”⑦。事实上，“良知呼唤”概念不像 “愿

有良知”概念那样是从海德格尔漫长的讲课稿、手稿撰写中生发出来的概念。按照 Ｇ．Ｂ．Ｋａｓｏｗｓｋｉ
的说法，在 《存在与时间》成书前夕，海德格尔在读到舍勒的学生 ＨｅｎｄｒｉｋＧｅｒｈａｒｄｕｓＳｔｏｋｅｒ的著作
Ｄａｓ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１９２５）之后，才将此书中的核心概念 “良知呼唤”引入自己的著作。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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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利科说：“证实 （ｌ’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首先表现为一种信念。但是，这不是一种意见式的信念，因为 ‘意见’———信念———比

起 ‘éｐｉｓｔèｍè’（科学，或者说是知识）更少确定性。既然意见式的信念包含在 ‘我相信……’的语法中，那么证实就术语 ‘我

信仰……’的语法。因此，它是与见证 （ｔéｍｏｉｇｎａｇｅ）相关的。”这揭示出了确信状态与信仰状态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这一关
联也为海德格尔所认可：“信仰乃是人类此在的一种生存方式，根据其本己的———本质上归属于这种生存方式的———见证 （Ｚｅｕｇ
ｎｉｓ）。”但确信状态与信仰状态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信仰 “这种生存方式并非从此在中而且并非通过此在而自发地产

生的，而是从那个在这种生存方式中并随着这种生存方式而启示出来的东西而来，也即从信仰所信的东西而来产生的。”与之相

反，对于本真能在的见证而言，“如果这种见证可以 ‘让’此在在其可能的本真生存中理解自己本身，那它就会在此在的存在中

有其根苗。从而，对这样一种见证的现象学展示就包含着对它源出于此在的存在建构的证明。”（［法］保罗·利科：《作为一个

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３３页； ［德］海德格尔： 《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年，第５９页，译文有改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３６９页，译文有改动。）
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ｉｍｉｎｏ，“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ｃｔｉｃｉｔｙ：Ｏ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４４：２，ｐ．１８７，１８９．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３８５页，译文有改动。
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ｅｗｉｓ，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Ｂｅ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５，ｐ．４５．
ＭａｇｄａＫｉｎｇ，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１９５．
ＭａｒｋＡ．ＷｒａｔｈａｌｌａｎｄＭａｘＭｕｒｐｈｅｙ，“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ｅｄ．
ＭａｒｋＡ．Ｗｒａｔｈａｌｌ，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３０－３１．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Ｚｅｉｔ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１９７９，ｐｐ．４４０－４４１．
Ｇｒｅｇｏｒ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ｓＫａｓｏｗｓｋｉ，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ｌ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ｒｕｆ）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
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ｄｅＭｏｎｔｒéａｌ，２０１１，ｐｐ．６４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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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综上所述，此在本真能在之可能的见证，不是基于现成之物的对证据的观察和演绎的证明，而是

一种对自身本真生存之意愿的实行，唯有 “愿有良知者”才能成为 “见证者”，日常此在不可能被动

地由一些外在经验而被推入本真生存中。因为见证不是对 “久以揣度者”即此在的本真能在的证实，

而是一种以全然被 “其所见证者”即此在的本真能在决定的方式向之生存的实行。不是日常此在证

实到、观察到了本真能在之可能，而是下了决心的此在 “生产”了自身的本真能在。唯有基于一种

“生产”意义上的见证观念，一种作为 “证实”意义的见证观念才是可行的。

见证概念的上述双重理解可能性，在 《存在与时间》之后更彻底地偏向于第二种理解。例如，

在 《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说：“死亡 〈乃是〉最高的和极端的存有之见证。但这一点只能为那种

人所知晓，他能够在自身存在的本真性中经验此 －在，并且共同为此 －在建基。”① 在此，见证一词
似乎同时蕴含了上述两重理解。一方面，“死亡 〈乃是〉存有的最高见证”② 说的是此在的最终极的

有限性即死亡瓦解了日常此在的自足状态 （日常此在总以各种方式抵御着死亡带来的冲力，而在一

种自以为的 “根基稳固”中浮游、攀援），为这无急难之时代 （这种无急难之急难乃是最为深重的急

难）赋予了急难 （Ｎｏｔ），因而使历史性的此在进入到与自身存在意义之开端的对峙，而使对另一开
端之期备成为可能。在此，此在对自身有死性的经验就成为存有之本质现身的决定性瞬间 （Ａｕｇｅｎ
ｂｌｉｃｋ），死亡不是此在的终结，而是此在之在 “此”的敞开。在这里，似乎是将死亡这一现象视为存

有之本质现身的证据、证实，因而此处的见证可以视为一种 “证实”。另一方面，对此在有死性的本

真经验，恰恰依赖于此在能够在自身存在的本真性中经验 “此 －在”。也就是说，作为存有之最高见
证的死亡并不是日常此在随处可见的、现成可得的现象，毋宁说其本身就是有待赢获的：对死亡的本

真理解本身就依赖于此在自身的决断与本真生存的实行。因此，“死亡 〈乃是〉最高的和极端的存有

之见证”，不是说此在通过对日常死亡现象的经验而证实存有之本质现身，而是唯有当此在被其自身

的终极有限性所调定、谐调，因而是本真生存之实行，此在成为此 －在，那 “终有一死者”才有可

能成为存有之真理本质现身的处所。在此，见证不是对日常中某一现成现象的拎出以为证明，而是要

求日常此在实行一种本真生存的转变。因此，“见证是最难之事”③。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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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３３７页。
［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前揭书，第２７０页。
［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前揭书，第１０１页，译文有改动。



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思想渊源

任蜜林

【摘要】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所治 《春秋》是公羊学。《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

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看，子夏与 《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

后，孟子、荀子对 《春秋》重 “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 《春秋》三传中 《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

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公羊学也有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

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子夏；孟子；荀子；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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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史记》《汉书》对董仲舒的介绍，可知董仲舒 “少治 《春秋》”，并在汉景帝时被立为博士。

《史记·儒林列传》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 《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汉

书·五行志上》说： “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据此可知，董仲舒所治的

《春秋》是公羊学。那么，公羊学具有什么思想特征？其思想又源自何处？其与孔子以来的儒学有何

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公羊学，而且对董仲舒思想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一、《公羊传》与 “公羊氏”

据 《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公羊学的著作有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外传》五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

狱》十六篇”。其中，除 《公羊传》外，其余皆为西汉公羊学学者的著作，如 《公羊杂记》当与公

孙弘有关，《公羊董仲舒治狱》是董仲舒关于春秋决狱的著作，《公羊颜氏记》是董仲舒后学颜安乐

的著作，等等。对于 《公羊传》，班固在 《艺文志》解释说 “公羊子，齐人”。《艺文志》是在刘歆

《七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而 《七略》又是在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校书的基础上形成的。《汉书·

艺文志》说：“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

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

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 《七略》。”

据此可知，经学著作部分由刘向整理。因此，以公羊子为 《公羊传》的作者应是刘向的看法。颜师

古于此注曰：“名高。”刘向并未说明公羊子的名字，说明其可能并不清楚公羊子的名字。因为 《艺

文志》对知道确切作者的春秋学著作都作了说明，如在 《左氏传》说 “左丘明，鲁太史”， 《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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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说 “楚太傅铎椒也”，《虞氏微传》说 “赵相虞卿”。刘向没有注明 “公羊子”有两种可能，一

是出于尊敬，一是不知其名。考虑到 《艺文志》对孔子后学的著作大多有明确说明，如 《子思》说

“名?，孔子孙”，《曾子》说 “名参，孔子弟子”，《宓子》说 “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对

《孟子》《荀子》也作了明确说明。因此，《艺文志》“公羊子”的说法应出于当时刘向他们并不知道

其确切的名字。同样情况的还有 《梁传》，《艺文志》也仅有 “梁子”的说明。在 《古今人表》

中，班固把 “公羊子”、“梁子”与 “沈子”、“北宫子”、“鲁子”等放在一起，说明他根据的完全

是 《公羊传》《梁传》中所记载的经师，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据现有资料来看，最早记载公羊高为 《公羊传》作者的是谶纬。《春秋说题辞》说：“传我书者，

公羊高也。”《春秋演孔图》说：“公羊全孔经。”对于公羊高，桓谭、王充都有论述。桓谭 《新论·

正经篇》：“《左氏传》遭战国寝藏。后百余年，鲁人梁赤作 《春秋》，残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

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矣。《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

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王充说：“鲁国失礼，孔子作经，表以为戒也。公羊高不能实，董仲舒不

能定。”（《论衡·顺鼓篇》）“公羊高、梁蜫、胡母氏皆传 《春秋》，各门异户，独 《左氏传》为近

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梁

蜫、胡母氏不相合。”（《论衡·案书篇》）桓谭、王充生活在东汉初年，当时正是谶纬流行的时代，

二人还对谶纬进行了激烈批判，因此，他们二人的说法可能受到谶纬的影响。

对于公羊学的传承，唐徐彦在 《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引用东汉戴宏 《春秋说序》说：“子夏传于

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

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是也。”① 戴宏， 《后汉书》无传，仅在 《吴佑传》中有所提及：

“佑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佑每行园，常闻讽诵之

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卒成儒宗，知名东夏，官至酒泉太守。”据传中所说，吴佑与梁冀、李

固、马融同时，都是东汉安帝到桓帝时代的人。李固于汉桓帝初年被梁冀所杀 （１４７年），梁冀于汉
桓帝延熹二年被诛 （１５９年），马融卒于汉桓帝延熹九年 （１６６年），吴佑卒于梁冀当政末期或之后，
其应该较马融略长。据此可知，戴宏生活年代与马融略相当。

对于戴宏的学问，《后汉书》未有提及，仅说其 “卒成儒宗”；至于其学术的具体内容，则不清

楚。唐杨士勋 《春秋梁传注疏》说：“《公羊》 《左氏》论难纷然，贾逵、服虔共相教授，戴宏、

何休亦有唇齿。”② 贾逵、服虔都是东汉初年著名的 《春秋左传》学者。据此可知，戴宏与何休一样，

其所传 《春秋》应为公羊学。这说明当时唐代学者认为戴宏是传公羊学的。在东汉时期，官方认同

的公羊学派是董仲舒一系的公羊学，当时的春秋博士为颜安乐、严彭祖两系的公羊学，而此二人皆为

董仲舒的后学。从戴宏的公羊传承谱系可知，他有意抬高胡毋生一系公羊学的地位，令其与董仲舒处

于相等的地位。

东汉后期著名的公羊学者何休，所传的公羊学也是胡毋生一派，他在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自

序中说 “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而对董仲舒却只字未提。据史书推断，戴宏的年岁应该

比何休略长。戴宏的公羊寿与胡毋生 “著于竹帛”的说法对何休也产生了影响。何休说：“孔子畏时

远害，又知秦将燔 《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

失也。”（《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注）戴宏的这一说法在晋代也有影响，如荀崧说：“孔子既没，

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隽，断决明审，

董仲舒之所善也。”（《晋书·荀崧传》）但何休、荀崧均未有公羊五世单传的说法。

戴宏的公羊学传承应该受到谶纬的影响。除了上面说的 “公羊高”外，谶纬还有孔子传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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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徐彦疏、阮元校勘：《春秋公羊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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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子夏的说法。《孝经钩命决》说： “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 《春秋》，行在 《孝

经》，以 《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商即子夏，参即曾子。《春秋说题辞》说：“孔子作 《春秋》

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可见，除了子夏传 《春秋》

的说法外，谶纬中还有孔子授 《春秋》于子游的说法。按照谶纬的说法，子夏等人参与了 《春秋》

的制作，因此，孔子要把 《春秋》传授于他。《春秋感精符》说：“孔子受端门之命，制 《春秋》之

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戴宏可能根据谶纬中关于子夏、公羊

高传 《春秋》的说法，炮制了一条单线相传的公羊学谱系。其说显然不可信，其中关于公羊家五世

单传的说法更属无稽之谈。这一点前人已有辨明。崔述说：

刘歆所撰 《七略》，始有 《春秋公羊传》之名，与公羊氏之籍，戴宏序乃有公羊氏之世系及人

名，何以前人不知，而后人知之也。且合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世家》与 《十二诸侯年表》《六国

表》《秦本纪》，汉诸帝纪观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二

年，下讫汉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

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是故戴宏谓至汉景帝时著于竹帛，亦非也。（《春秋

复始》卷一）

崔氏认为，公羊氏的世系和人名，司马迁、班固等皆不知道，后来的戴宏何以知之？另外，从子夏到

汉景帝初年有三百四十多年，子夏至公羊寿五代相传的时间与此是不相合的。章太炎说：“公羊受于

子夏之说，起于东汉之戴宏，西汉无是言也。董仲舒，传 《公羊》者也。刘向谓其师友渊源，犹未

及乎游、夏，是矣……公羊氏五世姓名，于史无征。”① 钱穆也认为戴宏的 《公羊》传统不可信：

“今 《公羊传》称公羊子与引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同类。汉初举其书，或言 《春秋》，或言传，

并不系诸 《公羊》。则知造公羊一家数世之传统说者亦妄也。”② 徐复观在崔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

戴宏之说不足信，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根据 《孔子世家》，孔子到孔安国有十三代。公羊寿应较孔安

国早一代，因此子夏传公羊寿只有五代的说法，在情理上是不可能的。二是现存 《公羊传》中有

“子沈子”“鲁子”“子司马子”“子北宫子”“子女子”“高子”“子公羊子”等经师的话，打破前面

一线单传的妄说。三是 “《汉书·儒林传》，乐于记述经学的传承。独于 《公羊》无只字述及胡毋及

董仲舒以前之传承。《公羊传》自武帝时起，为朝、野的显学；若在胡毋以前有传承可述，刘向、刘

歆父子及班氏父子，岂有不知之理？”③ 他进而推断，戴宏所说的传承谱系是出于 《公羊》 《左传》

在东汉初年的互相争胜， 《公羊》家为抬高自己的地位而私自造的，以见其直接出于孔子的嫡系单

传。

可见，戴宏的看法是不可信的。《公羊传》引用 “鲁子”最多有６次，其次是 “子沈子”３次，
其余皆１次。从引用次数来看，与其他经师相比，公羊子并没有特殊之处。而且 《梁传》也引用

了 “沈子”，说明 “沈子”在当时是一位具有较大影响的经师。因此，公羊子在 《公羊传》中的地

位远没有 “鲁子”和 “子沈子”重要。之所以称作 《公羊传》，徐复观认为 “或汉初所传的，是出

于子公羊子后学之手，这只能算是偶然的称呼”④。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然 《春秋左传》 《虞氏微

传》《铎氏微》等名称皆与作者有一定关系。戴宏的说法虽有臆造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把 《公羊

传》“著于竹帛”的一定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

对于公羊这一姓氏，前人多有怀疑。如罗泌、罗璧、康有为等人就曾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朱彝

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对这一说法进行批评⑤。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罗璧 《识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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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７页。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９９—１００页。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２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９页。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２卷，前揭书，第２０１页。
参见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３—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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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公羊、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

为邾娄，披为勃，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

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① 《四库》之说甚切。 《礼记·杂记下》

说：“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这说明 “公羊”这一姓氏是确实存在的。

二、春秋公羊学的传承与成书

既然戴宏之说不可信，那么春秋公羊学的传承本来应该如何呢？对此，司马迁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 《春秋》，上记隐，

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

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

记具论其语，成 《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 《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

《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 《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 《虞氏春秋》。吕不韦

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 《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 《吕氏春

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 《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

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 《春秋》义，颇著文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这里对 《春秋》形成以后的传承作了大概叙述。孔子作 《春秋》后，先是左丘明根据 《春秋》写成

《左氏春秋》，后又有 《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子等人都据

《春秋》著书。到了汉代，张苍、董仲舒也受到 《春秋》的影响。这里仅提到 《左氏春秋》，对于

《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则没有提及。

章太炎认为，《公羊传》《梁传》本诸 《铎氏微》②。“《铎氏微》者，《左氏春秋》之节本也

……即 《梁》亦似曾见 《铎氏微》者。有三事可为 《梁》袭 《左氏》之证。一者 《左氏经》

‘公矢鱼于棠’，《梁》作 ‘公观鱼于棠’；二者 《左氏经》‘齐人来归卫俘’，《梁》作 ‘齐人来

归卫宝’；三者 《左氏经》‘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梁》作 ‘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太原’。此三

条不合 《左氏经》而合于 《左氏传》，知其非贸然以声音训诂易之也。若不见 《左氏书》，不致雷同

如此。若尽见 《左氏》书，又不致有其余之不同。其所见者，盖 《铎氏微》也…… 《公羊》在 《

梁》后，故于此三条得据于 《梁》。”③ 对于 “微”，章氏解释为具体而微，即抄撮的意思。然据

《荀子》，“微”乃是 《春秋》的一个重要特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 《书》之博也，

《春秋》之微也， （杨絫注曰：微，谓褒贬沮劝，微而显，志而晦之类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荀子·劝学》）“故 《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

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杨注：“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

隐其义之类是也。）”（《荀子·儒效》）根据杨注，可知 “微”有微言大义之意。三传之中，《公羊

传》最重微言大义。董仲舒以 “微其辞”作为 “所见世”的写作手法就体现了这一点。因此，《铎

氏微》不仅是抄撮，而且是书写 《春秋》的一种方式。《汉书·艺文志》记载的 “《虞氏微传》”可

能就是虞卿对这种写法的解释。可见， 《公羊传》 《梁传》的形成可能与 《铎氏微》有着密切关

系。

从司马迁的论述可以看出，在 《春秋》的诸种解释著作中，《春秋左传》形成最早，其余著作都

是在 《左传》的基础上产生的。《汉书·艺文志》也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 《春秋公羊传》等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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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徐彦疏、阮元校勘：《春秋公羊传注疏》，前揭书，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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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 “口说”的阶段：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 《春秋》，

言为 《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

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

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

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

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 《公羊》 《梁》

《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据此可知，孔子所作 《春秋》亦有所本，即本于古代的史官。左丘明还参与了孔子制作 《春秋》的

过程。当时孔子就是以口授的形式把 《春秋》传给各个弟子的。左丘明害怕孔子弟子根据自己的喜

好随意改变 《春秋》经义，因此作传以释经。而 《公羊》《梁》《邹》《夹》等则是末世口说流行

的产物，当时并未形成文本。可见， 《春秋》诸传都经历一个口说到著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左

传》最先形成，《公羊》《梁》等则形成较晚。刘歆说：“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

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汉书·楚元王传》）此说的

目的是为了让 《春秋左氏传》立于学官，他所批评的 “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指的就

是 《公羊》《梁》等书。

对于 《公羊传》何时 “著于竹帛”，历代学者有不同看法。根据戴宏的传承谱系推测，其应作于

汉景帝时期。段熙仲说：“按 《公羊传》之著于竹帛在景帝时之说，其证则哀三年经 ‘季孙师、叔孙

州仇帅师城开阳’，《左氏春秋》开阳作启阳，《公羊》作开，正为景帝讳之也。又哀六年齐陈乞弑其

君舍，《传》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原诸大夫之化我也。’讳恒之字曰常，为汉文帝讳，亦其

一证也。”“然 《汉书·叔孙通传》云：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

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则反，罪死无赦。’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同然一辞，与

公羊家说合，知先秦时虽未著竹帛，然口授所传，亦无二致也。又 《外戚传》记景帝诛大行奏 ‘母

以子贵’及立皇后事。按 《景纪》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废，七年春正月废太子荣，当此之时，大行

奏疏已引 《公羊传》文 （大行非博士，无与于口授），则 《公羊》之著于竹帛，不在孝景六年后

矣。”① 章太炎则认为其成书于战国末期：

秦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

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此本 《公羊》之文 “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汉高祖崩，群臣议谥，皆曰：

“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诸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 “拨乱世，反诸正”亦 《公羊》文也。是

知 《公羊》行于秦汉之际。其人上不及子夏，下不至汉，殆周秦间人也。孟子述孔子之言曰 “其义

则丘窃取之矣”，《公羊》亦云。此乃 《公羊》之袭 《孟子》，非 《孟子》之采 《公羊》也。②

可以看出，章、段二人所据的证据有些重合，然得出的结论却不同。段熙仲的避讳说法其实不能作为

成书的根据，因为成书之后也可以因避讳而改变文字。而秦二世和汉景帝的两件引用 《公羊传》的

事情，恰恰说明其成书应该在此之前。因此，章太炎的说法比较合理。

根据史书记载，董仲舒 “少治 《春秋》”，而且所治为 《公羊春秋》。因而，董仲舒至少在惠帝、

文帝之时就已经开始研究 《公羊春秋》，这说明 《公羊春秋》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在当时 《?梁春

秋》和 《春秋左传》已经开始出现。对于 《?梁春秋》，陆贾 《新语》已经两次引用。陆贾本人与

梁学的浮丘伯有密切交流。浮丘伯乃荀子弟子。同时与董仲舒同时的瑕丘江公也治 《梁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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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鲁同群等点校，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９—１０页。
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前揭书，第１７—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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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申公弟子。申公则是浮丘伯的弟子。这样看来，汉初的梁学都源自荀子。《春秋左传》在汉初同

样也产生了影响。《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

子皆修 《春秋左氏传》。谊为 《左氏传训故》。”贾谊曾学于吴公，吴公是李斯的弟子，李斯则是荀子

的弟子。因此， 《春秋左传》的传承也与荀子有密切关系。孔颖达 《春秋序》引刘向 《别录》说：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

授荀卿，荀卿授张苍。”① 陆德明 《经典释文》也有类似的说法，但他在张苍之后，还添加了张苍传

贾谊等人的谱系。贾谊生活在文帝时，应出生在秦末汉初。这说明 《春秋左传》至少在汉初已经流

传了。在 《汉书古今人表》中，“公羊子”“梁子”与孟子弟子 “万章”放在一起，说明其年岁较

孟子略晚。根据董仲舒 “少治 《春秋》”、胡毋生传 《春秋》的情况以及上述史料，可以推断 《公羊

传》的成书当在战国末期。

三、子夏与 《春秋》的关系

戴宏的说法虽不可信，但他把公羊学传统追溯至子夏却非无稽之谈。在孔子弟子中，子夏与子游

同属文学科。相比德行、政事、言语三科，文学科无疑最有可能传承孔子的经学。扬雄说：“子游、

子夏得其书矣，未得其所以书也；宰我、子贡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颜渊、闵子骞得其行矣，

未得其所以行也。”（《法言·君子》）《论语》中有子夏与孔子谈 《诗》的情况。孔子去世以后，子

夏一派的势力最为兴盛，“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

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儒林列传》）。司马迁还说 “文侯受子夏经艺”（《史记

·魏世家》）、“文侯受经子夏”（《六国年表》）。后汉徐防说：“臣闻 《诗》、《书》、礼、乐，定自孔

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后汉书·徐防传》）因此，子夏与经学的

关系最为密切。其中最明显的是 《诗》学，除 《论语》的记载外，汉初的 《韩诗外传》也记载很多

子夏与孔子讨论 《诗》的情况。毛 《诗》把其学追溯至子夏。对于 《易》学，《说苑·敬慎》记载

了子夏与孔子讨论 《周易》损益二卦的事情。对于 《尚书》学， 《孔丛子·论书》记载： “子夏问

《书》大义。子曰：吾于 《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 《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

忠勤功勋焉；于 《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 《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

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秦誓》可以观议，《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

观诫。通斯亡者，则 《书》之大义举矣。”对于礼、乐，《礼记》记载很多子夏关于礼、乐的论述。

现在重点看子夏与 《春秋》的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是与兽逐走也，未知除患。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 《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

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司马迁说韩非 “捃摭 《春秋》之文以著

书”，可知韩非关于 “子夏说 《春秋》”的说法是可信的。司马迁还说：“孔子……为 《春秋》，笔则

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 《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 《春秋》，而罪丘者亦

以 《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这说明在孔门受 《春秋》的弟子中，子夏最具代表性。

董仲舒对子夏与 《春秋》的关系也有论述。《春秋繁露·俞序》说：“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

可不学 《春秋》，不学 《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

失国，抢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 《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 “故

子夏言 《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根据 《春秋繁露》的编排，从 《楚庄王》第一到 《俞序》第

十七是董仲舒关于 《春秋》之义的发明。苏舆说：“此篇说 《春秋》大旨，盖亦自序之类。”② 徐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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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唐］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勘：《春秋左传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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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说：“《俞序》即是 ‘总序’之意；《俞序》第十七，乃是仲舒发明 《春秋》之义的这一方面的总

序。”① 可见，《俞序》代表了董仲舒关于 《春秋》之义的总看法。董仲舒在此两引 “子夏”，可以看

出其对子夏的重视，也说明子夏与 《春秋》的密切关系。

在 《俞序》中，除引用子夏外，董仲舒还引用了子贡、闵子、公肩子、世子、池子等人关于

《春秋》的看法：

仲尼之作 《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

……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

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 《春秋》也。

故世子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故予先言 《春秋》详己而略人，因

其国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

天子。

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寿终。

子贡、闵子骞、曾子、子石皆孔子弟子。子石，名公孙龙，与名家公孙龙同名而非一人。公肩子，苏

舆注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公坚定，字子中’，《索隐》引 《家语》，《通典》引 《史记》，

并作公肩。盖复姓，当即此人…… 《说苑·建本篇》 ‘公扈子曰：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 《春秋》

……’公扈，疑亦公肩之误。”② 其实 《史记》“公坚”本就作 “公肩”，盖 “坚”“肩”可互通。世

子即世硕，《汉书·艺文志》“《世子》二十一篇”下班固注曰：“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然据王充 《论衡》“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推断，世子亦可能

为孔子弟子。子池不详。因此，董仲舒所述之人可能皆为孔子弟子，他们之间并无先后师承关系。而

且仅凭董仲舒所引的这些话，无从断定他们与春秋公羊学有何关系。因此，综合各种因素，还是子夏

与 《春秋》的关系最为可靠。

四、《公羊传》与孟子、荀子以及齐学的关系

子夏之后，儒家与 《春秋》关系密切的有孟子、荀子。司马迁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

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 《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韩非子关于 《春秋》之说，已如前述。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 “公孙固一篇”，班固注曰：“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间 （问）之，固因

为陈古今成败也。”至于其与 《春秋》之间的关系，则不得而知。而 《孟子》对 《春秋》的论述如

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 《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

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 《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晋之 《乘》，楚之 《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尽心下》）

三传之中，唯 《公羊》最重 “义”。故孟子此说对 《公羊》影响甚大。刘师培曾作 《〈公羊〉

〈孟子〉相通考》，认为 “《孟子》之义多近于 《公羊》”。“公羊得子夏之传，孟子得子思之传。近儒

包孟开谓 《中庸》多 《公羊》之义，则子思亦通公羊学矣。子思之学传于孟子，故 《公羊》之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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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散见于 《孟子》之中。”① 刘师培并举七例以证之，其中虽多附会之言，然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见于 《公羊》并无疑问。《公羊》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

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蒋庆也论证 《孟子》与 《公羊》相通，如孟子传 《公羊》当新王之微言、

张三世之微言、尊王大义等②。此外，《公羊传》的 “大一统”思想也见诸 《孟子》：“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梁惠王上》）前人多认为孟子为齐学，而 《公羊》亦齐学，故二者相通。章太炎

说：“公羊齐人，以孟子有 ‘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言，故盛称齐桓，亦或过于偏护。”③ 刘师培说：

“孟子之义多近于 《公羊》……孟子之学，齐学也。孟子游齐最久，故所得之学亦以齐学为最优。”④

对于 《荀子》与 《公羊传》的关系，前人也有论述。汪中 《荀卿子通论》谓： “《大略篇》

‘《春秋》贤穆公’、‘善胥命’，则谓 《公羊春秋》之学。”⑤ “《春秋》贤穆公”，《荀子·大略》原

文是 “《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此见于 《公羊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

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何贤乎穆公？以为能变也。”此义不见于 《左传》《

梁传》，为 《公羊》义无疑。“善胥命”，指 《大略》 “故 《春秋》善胥命，而 《诗》非屡盟，其心

一也”。此见于 《公羊传》对 《春秋经》桓公三年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的解释： “胥命者

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其实这条并非 《公羊

传》特有之义，《梁传》也说：“胥之为言，犹相也。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以是为近古也。”惠

栋曾引 《荀子》周公东征西征之文，以证 《公羊》之说⑥。刘师培作 《〈公羊〉 〈荀子〉相通考》

说：“吾观西汉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之学，然 《春秋繁露》一书多美荀卿，则卿必为 《公羊》先

师。且东汉何邵公专治公羊学，所作 《解诂》亦多用荀子之文……则 《公羊》佚礼多散见于 《荀

子》书中，昭然无疑。故邵公多引 《荀子》以释 《公羊》也。”⑦ 他还举十五例以证荀子多述 《公

羊》之义。杨向奎据刘师培之说，也认为 “《荀子》和 《公羊》本属于一派，所以，思想体系有相

通之处…… 《公羊》和荀子属于一个学派，他们都是儒家，而接近法家”⑧。蒋庆亦举七例以证 《荀

子》传 《公羊》之义⑨。除传 《公羊》外，荀子还传 《左传》和 《梁传》，刘师培同时还作有

《〈左传〉〈荀子〉相通考》《〈梁〉〈荀子〉相通考》，这说明 《荀子》是兼取三传的。然 《荀子》

对于 《春秋》性质的断定，更与 《公羊传》接近。荀子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

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 《书》

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劝学》）“《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

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儒效》）对于 “微”，前面已引杨絫的注释，意为 “微

旨”。“约而不速”，杨注：“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速晓其意也。”可见，《荀子》对于 《春

秋》“微”“约”的看法与 《公羊》重义最为接近。

此外，《公羊传》还与齐学关系密切。《汉书·儒林传》说：“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

这与孟子有一定关系，上文已说孟子本来就属于齐学。在汉代的五种 《春秋》之传中，有 《邹氏春

秋》。《汉书·艺文志》有 “《邹氏传》十一卷”。沈钦韩曰：“齐有三邹子，莫知为谁。”据 《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三邹子”分别指邹忌、邹衍、邹。邹忌为政客，无著作传世。邹衍著作宏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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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刘师培：《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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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公羊学引论》，前揭书，第７０—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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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终始》《大圣》十多万言。《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 《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

篇，其学说主要有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在当时影响颇大。邹著作，据 《汉书·艺文志》亦有

“《邹子》十二篇”。邹思想受到邹衍的影响，“邹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

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也文具难施……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孟荀列传》）《史记集

解》曰：“刘向 《别录》曰：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 ‘谈天’。邹修衍

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 ‘雕龙’。”① 可见，《邹氏春秋》最有可能出自邹衍、邹，二人有前后

影响关系，因此，不管出自何人，都与邹衍的思想有关。二人皆齐人，因此 《邹氏春秋》也应为齐

学。《公羊春秋》还受到 《邹氏春秋》的影响。钱穆说：“凡汉儒治 《公羊春秋》，言通三统，改制

质文诸说，其实源自阴阳，与邹衍说合。今所谓 《春秋邹氏传》，虽不知于三邹子中当何属，又不知

其所论者何若，要之或亦与 《公羊》家言相近，渊源同自邹衍。”② 王葆糱也指出，《邹氏春秋》应

是邹的作品，并记载着邹衍的学说，这正是 《公羊春秋》的思想渊源。他推断公羊敢参考邹衍的

学说和邹的著作，才撰写出 《公羊传》这部带有阴阳家色彩的儒学作品③。王氏的说法有些夸大，

因为 《公羊传》中并没有阴阳五行思想。徐复观说：“《公羊传》中，不仅绝无五行观念……全书没

有出现一个 ‘阴阳’的名词。即是阴阳的思想还未曾介入。”④ 但邹衍的思想无疑对汉代的公羊学产

生了重要影响，这从董仲舒的 《春秋繁露》就能看出，《汉书》说他 “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五

行志》）。《春秋繁露》专门论述阴阳五行的就有十多篇，其余散见于各篇的阴阳五行思想更是多不胜

数。此外，如钱穆所说，董仲舒的三统说、改制说等都与邹衍有着密切关系。

《史记·儒林列传》说：“言 《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汉书·儒林传》则

说：“言 《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从 《史记》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

以老归教授。齐之言 《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来看， “齐鲁”之 “鲁”当为衍文。班固所见到的

《史记》可能没有 “鲁”字。这说明当时 《春秋》有两个系统，一是源于齐国的胡毋生系统，一是

出自赵国的董仲舒系统。胡毋生年岁较董仲舒略长，《汉书·儒林传》说他 “治 《公羊春秋》，为景

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二人所传皆为 《公羊春秋》，然有所不同。因此，后来

公孙弘才在瑕丘江公与董仲舒辩论之后，采纳了董仲舒的公羊学。如果董仲舒的公羊学与胡毋生相

同，则公孙弘没必要采纳董仲舒的公羊学。可见，董仲舒的公羊学除受到齐学的影响外，应该还受到

赵国学术的影响。赵国属于三晋之学，以法家为主。荀子乃赵人，故其思想杂有法家思想，与鲁之儒

学有异。董仲舒对荀子颇有赞美之词。刘向说：“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⑤ 从

思想内容来看，董仲舒在德刑并重、人性论等方面与荀子有一定关系。

综上可知，公羊学本身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儒学内部不同学派的内容，也受到法家和阴阳家的影

响，这些思想因素共同造就了董仲舒春秋学的形成。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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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端”之心

———孟子对德性理据性的追问

匡　钊

【摘要】孟子对 “四端”之心的思考，是为德性与人性的成就寻求一个最终的理据性支持。孟子言性是通

过一系列的理论努力将原本表示与生俱来之禀赋的 “性”，转化为抽象的对于人之应是的回答，此回答呈

现在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中而不表现为某种预先确定的 “本质”。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并规定了人性发展

方向的，就是被视为良知良能的 “四端”之心。从后果角度可被评价为善的心之 “四端”，只是德性养成

的潜能或 “才”，而如果希望真正实现有德性的人格，则还需要 “扩而充之”的修养工夫。与康德的理性

主义相反，孟子所谓 “四端”之心是德性的非规范性依据，其构造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的传统。而围

绕心所可能建立起来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实际上出现在更为广阔的儒家 “为己之学”问题域内部。

【关键词】四端之心；为己之学；善端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３２－０９

作者简介：匡　钊，辽宁营口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早期儒家的 ‘为己之学’” （１６ＦＺＸ００３）；孟子研究院课题

“孟子的学说和心灵之道及公共生活：历史、语境和当代开展”

从批评 “仁内义外”的论点开始，到提出著名的 “四端”之心，孟子这些思考的真正诉求，或

是为德性的成就寻求一个最终的理据性支持。此种诉求实际上分解为两个相互密切关联的问题。一是

为优良人性寻求一个最终的论证根据。对于德性何以成立或者说某些人性品质何以被认定为优秀，以

往儒家似视其为不言而喻，这或与儒家将此向度的思考追溯至不容置疑的三代传统有关。到了孟子的

时代，随着三代传统不断崩塌，被儒家视为善的那些人性品质、那些自春秋以来便被称道的德性，何

以具有此种地位，成为一个潜在的、需要被澄清的问题。二是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我们作为人能够获得

此种优良品质。在实践层面，自孔子始，儒家早已形成一套独有的 “为己之学”或者说塑造理想人

格的方式①，但对于相关方式为什么可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尚缺乏明确的反思性说明。在战国论辩

的语境中，儒家的上述不足成为批评者诟病的对象。典型如老子，不但怀疑儒家所继承自三代的

“德”不足为法，更以为礼乐设施亦不能挽回世道人心之颓局。以拒杨墨为己任的孟子，面对此天下

滔滔，自然需要给予儒家所谓德性及其成就以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树立其之所以成立的必然理由。

孟子不断转向人的内心，进一步发扬孔孟之间儒者已经初现端倪的 “即心言性”之理路，其未曾明

言的问题意识出发点，或即在于上述方面。孟子明确从心灵出发来看待成就人性、获取德性、塑造理

想人格品质，也就是使人成为其所应是的成人之道，即 “先立乎其大者”：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

为小人。”……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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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得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在对公都子的回答中，所涉及到的关于人心的许多见解，比如 “大小体”、“心之官则思”等内

容，都是对已知的之前儒者和更早传统的继承，近从 《五行》，远从 《诗》《书》的文本中都能找到

语义上的线索。研究聚焦于人心带来的负面的后果，便是在历史上长期将儒家的思想形象局限于心性

之学的小格局。如果暂时跳脱出此理论格局，对孟子在早期儒家 “为己之学”之全局中地位的把握，

应首先从他对于德性理据性的追问与对 “四端”之心的规定开始：“孟子欲肯定价值意识为自觉心所

本有，只能就本质历程讲。此所以孟子就四端而言性。”①

一、有性不可谓命

德性的理据性问题在孟子这里与人性之善恶纠结在一起，而后者也是他与告子争论的另一个焦

点。孟子言性最大发明在于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努力，将原本表与生俱来之禀赋的 “性”，转化为抽象

的对于人之应是的回答。此回答呈现在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中而不表现为某种预先确定的 “本质”：

“在社会体制的 ‘后面’或者历史 ‘之前’不存在任何使我们成为人或将我们定义为人的东西。尤其

特别的是，不存在那种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真实所是或怎样才是最好的生活的所谓的 ‘人性’。”②

相形之下，告子言性，如 《孟子·告子上》中记录的其各种主要论点所示，还停留在与生俱来

之生命禀赋的意思上：“性，犹杞柳也；义，犹?蒱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

则西流。”“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在告子看来，这样的人性既无法改变也无需改变：“以人性

为仁义，犹以杞柳为?蒱。”“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这种意义上的 “性”

不外就是孔子所讲的 “命”：“天命、人性二观念，在其演进之初，本属同一范域。”③ 对于命或天命

的基本地位，从孔子早已奠定的天人有分的角度看，本属于 “不可求”者④。但孟子在对告子的驳斥

中所要强调的是，人性的观念早已由 “不可求”者彻底转化为 “可求”者了。后一种意义上的

“性”，也就是孟子所谓的 “求在我者”：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孟子·尽心上》）此 “求在我者”与 “求在外者”相对：“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

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所谓 “求在外者”就是孔子早先所谓 “不可求”者。在传统

解释中，典型如朱熹对此 “求在我者”的理解包含着一个问题：“在我者，谓仁义礼智，凡性之所有

者。”这个论点或来自孟子本人将恻隐羞恶等四心直接表述为仁义礼智的某些说法，其最大缺陷在于

混淆了心性之间的差异，即在一定程度上将人性养成或者德性获得的问题 （心的问题），与所欲养成

或获得的对象混为一谈 （性的问题），或者说将德性的潜能与实现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带来两个理论

问题：一是难以说明人性中恶劣部分的存在，中国传统中相对缺乏对恶的正面讨论和充分警觉，或拜

此所赐；二是模糊了 “求”“舍”之间在实践层面的巨大张力，这使儒家的学问在汉代流于形式，而

对工夫的自觉需待宋人重新努力。在人心的天然能力或禀赋中，可能存在德性与人性被目为善的根

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因此便无条件拥有某些先天的、非获得性的品质，否则儒家的全部修身工夫，

或者福柯所谓 “自身技术”便无从挂搭。在严格意义上，心与性是两回事，人心只是人性之成就的

不可或缺的起点，却并不反映后者的完满状态。

孟子所谓 “求在我者”的人性，乃是 “人之异于禽兽者”。对此，有论者参照孟、告论辩中所举

出 “白”之类的例子认为：“按照孟子的看法，谈到 ‘白’这一概念，我们所关注的是对象的抽象共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１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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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１卷，前揭书，第１０２—１０５页；匡钊：《〈论语〉中所见孔子的天人观》，《孔庙国子监论
丛》，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５９—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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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但是，‘性’这一概念所表示的，却不是像 ‘白’一类概念那样的抽象共同性或抽象属性。

当我们说 ‘性’的时候，我们意谓的是一类物在其整体存在上所显现出来的根本的特性……是人与

动物相区别的、标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① 此亦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孟子所谓性者，实有其

特殊意谓。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徵。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

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② 但在何种意义上将 “抽象共同性”或 “抽象属性”与

“根本特性”、“特殊性徵”或 “人之所以为人者”加以区分，却不是非常清楚、显而易见的。较为

明显的是，孟子在自己的论辩中，实际上使用了偷换概念之类的手法：告子对于 “性”的一般理解，

是将其作为事物的某种天然具备的规定性，仍然是有效的；而孟子所关注和谈论的人性，已经超出了

此范围，并非如告子所理解的属于人的某种天然禀赋，而是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暂不考虑

其论辩的形式上的有效性，孟子正确地揭示出人性和白之类的观念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白作

为一种 “抽象属性”和与之不同的性作为一种的 “根本特性”或 “特殊性徵”所指分别究竟是什

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将两者加以区分，并进一步将后者与人联系起来？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亚里士

多德的看法，或者可以设想，告子所谓白是指事物或某一客观对象的抽象的 “属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这
样的属性，如某物之为白，可以是偶然的，即 “偶性”（ａｃｃｉｄｅｎｔ）。虽然告子与孟子均未言及这层意
思，但告子的错误显然在于将此种偶然属性，视为与 “性”这个概念无异。这种理解在较早的时候

或许并不算错，但随着 “性”被独立出来、在一系列特殊的用法中被用来指谓人或物的某种特性，

理解上的鸿沟就产生了。虽然就目前而言，性这个术语如何具有我们这里所指出的这种特殊用法的观

念史细节仍然有待研究，但结合孔子后学与孟子的言论，尤其是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可较为清楚地看

出，孟子对此术语与以往告子所谓白之类的属性或偶性，即白羽、白雪之白之间的差异，所见则更为

深刻精细。孟子有意识地指出，“性”所指称的内容是特性，与白之类属性并无交集，其内涵远非后

者所能覆盖。孟子在自己的论辩中，赋予 “性”这个术语全新的积极用法，这种用法的来路，或许

与之前儒者的努力密不可分。但以完全自觉的意识，强调性之为特性，则应是孟子重大的理论发明和

哲学推进。如是，更向前推进一步，孟子所完成的最后努力，便是将人性明确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

本规定；或者说，他将人的特性进而表达为人的 “本质”（ｅｓｓｅｎｃｅ），即本质意义上的人性，可以为
德性所充实，并在这种意义上是 “善”的，而这划定了人之不同于禽兽之类的根本所在。当然，如

果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孟子的思考在这里仿佛出现一个无法容忍的理论跳跃，即将特性直接与本

质等同起来，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对此，笔者的理解是：其一，孟子在利用人性来规定人的本质

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人与物相比，近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种属之间的差异，他的判断完全是

针对人这一专门的物种而言；其二，孟子在这里遵循了某种目前尚未得到正面研究的、不同于古希腊

式的思维程序，这种程序从西方哲学的角度看，便是孟子并没有如亚里士多德那样，从种属关系和定

义的角度，清晰揭示上述问题的理论构造。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告子而言，孟子在谈论人性时，所

希望谈论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而绝非人的某种一般属性，此正如 《孟子·尽心下》之 “口之于

味”章所言 “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尤为重要的是，上述这种本质并非是被预先决定的，人性并非某种完成时的本质主义概念，而是

一个低语义内容的、形式化的概念，有待于从实质上加以充实之后，即通过德性的获得或者向善的努

力，方能充分显示出其内容。于是动态地看，人性便是一个变化、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孟子这

里，人性指的是一个人通过某些内心原则所支配的实践活动来使自己区别于一切非人者的提升、改变

自己的过程：“在孟子那里，把一个人从人类兽性中区别出来的东西不是某种不受侵犯的自然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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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种暂时的和永远特殊的文化上的细致提升。”① 对此，王夫之曾有相当正确的看法。冯友兰曾

引王夫之 《尚书引义》卷三言，说 “他提出了关于性命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 ‘命日受则性日

生’”②，而 “性日生”正是对人性的过程性的强调。最终，可以说孟子所言性就人而言，恰恰表述

的是一种完全与告子的意见相对的 “不自然”的、培养塑造人格品质的过程；而作为其最终成果的

人性，则是某种为人所独具、“异于禽兽”的特殊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或人的本质。进一步，在

接续孔子后学思考方向不断强调内心作用的孟子看来，此过程最终应当本人心来加以呈现和解决：

“‘性’只是孟子为了建立人类的复杂形象时所需要的词汇表上的一个术语。事实上，‘心’是使得人

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那部分本性的终极 ‘处所’ （ｌｏｃｕｓ）。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性’只是人
心 （ｈｅａｒｔ）朝向充分实现其道德能力的天赋趋向。的确，孟子在处理人的问题时，其问题意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ｑｕｅ）的中心实际上并不是本性 （性）而是人心／心灵 （心）。”③

在以上的理论空间中，孟子的思考在德性理据性寻求的过程中，最终在实践层面和德性的本体论

地位问题上均向心灵收束：其一，在工夫论之所以可能的意义上，基于某些心灵能力的精神修炼，为

人性的塑造提供了先天的动力与途径；其二，被以往儒家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德性何以成立、其必然

的来源如何的问题，在孟子看来也须从人心中寻找其根据。抛开具体的精神修炼细节④，以上第一方

面问题以往学者已多有体察，如牟宗三曾参照康德的观点加以说明：“‘纯粹理性如何其自身就能是

实践的’……这问题底最后关键，是在 ‘心’字，即康德所谓 ‘道德感’、‘道德情感’……最终是

指这 ‘心’字说，所以最后是 ‘心’底问题。”⑤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次：人心在精神性的意义上，

是人性内容的实现场所；修身工夫的精神性维度或者说精神修炼，在孔孟之间儒者便已经开始成为重

要的、甚至主导性的力量，如 《性自命出》所谓 “心术为主”⑥。至于以上第二方面问题，与形式化

的、动态的、成长性的人性为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最终依据何在有关。在孟子看来，这正在于人心所本

来具有的成就德性的自觉能力。如此，人性、人心与德性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人在其中通过各种工

夫追求善的理想人格的努力，完全成为不依赖任何外在力量的 “求在我者”。如徐复观便曾从类似角

度评价孟子言心的贡献：“在孟子以前所说的心，都指的是感情、认识、意欲的心，亦即是所谓 ‘情

识’之心……在自己心的活动中找道德的根据，恐怕到了孟子才明白有此自觉。”⑦ 以上问题，最终

在孟子对 “四端”之心的论述中交织在一起。

二、四心只是善端

反观孟子与告子的全部争论，孟子相对告子那种较为传统和 “自然的”人性论，所强调的不外

是人性所具有的两个特征：其一，人性的成就是修身努力的结果；其二，此种努力具有确定的必然方

向，即以成就被称为德性的那些优良品质为目标。前者上文已论及，而后者一方面与孟子对人性最终

能达到某种 “善”的判断有关，另一方面直指德性的理据性何在的问题。关于孟子言 “善”，如胡宏

《胡子知言·疑义》所称 “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也，不与恶对。’”，乃是称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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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乐哲：《孟子的人性概念：它意味着人的本性吗？》，［美］江文思、安乐哲编，梁溪译：《孟子心性之学》，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６页。类似的观点，即认为孟子言人性并非重在说明其是被 “给定的”（ｇｉｖｅｎ），而更在于强调其
作为某种人文意义上的成长与创造，早为张岱年、徐复观、葛瑞汉、安乐哲等诸多学者所主张 （参见 ［美］安乐哲：《孟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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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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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赞叹之辞。对此，或如葛瑞汉所言：“完善孟子人的本性理论的是去掉人的本性是善的主张。”①

实际上，孟子对人性的称许仍然出现在驳斥告子的语境中：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

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

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 ‘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

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

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

子上》）

在驳斥对手时，颇为 “好辩”的孟子有时大概难免因逞口舌之利而有损于思想上的精确与清晰。对

人性的观念而言，善的评价本应出现在这个过程的终点，但在孟子的话语中，很容易让听者以为这个

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善的；同时，这里将四心直接等同于仁义礼智的表述，也是引发后世争议的源

头。② 孟子对 “善”这个字的使用，是将其作为对某种一般意义上好的、值得赞扬的行为、言词、人

物或事件的评价和修饰。但是，善作为一个正面的评价，其根源不能出于某种公共的约定性或公认。

如果把问题还原到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基本无法摆脱庄子所设想的那种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的、陷于相对主义泥淖的公共评价混乱。在孟子看来，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评价，理由在于对人心中

本来具有的成就德性的倾向的认定。从逻辑上讲，人性的全部过程当然既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不善

的。那么，为什么人性在孟子这里最终会得到善的评价呢？这是因为人性的成就，取决于德性的获

取。具备德性的人，所呈现之人格面貌便可谓善。孟子的思路，或的确可与康德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对

照：“善和恶的概念必定不是先于道德法则 （从表面上看来，前者甚至似乎必定构成后者的基础）被

决定的，而只是 （一如这里所发生的那样）后于道德法则并且通过道德法则被决定的。”③ 他们的区

别在于，孟子在对人性之善加以认定时，所诉诸的根据并非康德所设想的那种 “道德法则”，而是将

其基于德性潜能之实现的必然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董仲舒论人性之时反而把握到了孟子的核心意

思：“善如米，性如禾，而禾未可谓之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之善也。”（《春秋繁露·实性》）

这里的 “性”字如置换为 “心”字，大概更符合孟子的原意， “心未可谓之善”即心是无善恶的，

但这并不妨碍基于此取得的人性成果是善的。这个由无善恶的心得出善的人性的过程，后儒中大约王

阳明领悟得最为明确。人心与人的养成的过程，从评价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先行于善的；而之所以最

终能给予这个过程善的评价，则是由于这个过程最终呈现出的，乃是被认定为优良的德性品质。追问

至此，德性何以可能必然实现，或者说人心何以一定具有成就德性的内在倾向，便是一个不得不加以

正视的问题。孟子这里给出的答案，便在于人心所先天具有的 “四心”。

在谈论此 “四心”之前，孟子还提及两个可能会产生误解的观念 “情”与 “才”。就孟子所言

的 “情”，朱熹 《集注》似乎是从情感之义来看待，并据此做出自己的推论：“情者，性之动也。人

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④ 无论此 “情”所指为何，朱熹将其与

“性之本善”联系起来。对此，笔者难以苟同。孟子此处所言的 “情”，首先应是取 “情伪”之义，

其次才有可能涉于情感，应是指人心 “实有”向善的先天潜能或倾向 （“才”），就人性之实际结果

而言，它当然是善的。只是孟子没有立即追加说明，此人性的实际结果并非现成之物，而是修身成德

的后果。“才”是对人心具有实现理想人格之潜能的第一个表述，或是为后面引出 “四心”做铺垫。

善作为对人性之应然的评价，其在现实中的面貌如欲实然如此，则从逻辑上讲，必须获得 “求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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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英］葛瑞汉：《孟子人性理论的背景》，［美］江文思、安乐哲编，梁溪译：《孟子心性之学》，前揭书，第７６页。
对于孟子言 “性善”只是从 “善端”和潜能的意义上讲，即性 “向善”，除前揭张岱年、葛瑞汉等观点外，亦可参见杨泽波：

《孟子性善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５—４６页。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６８页。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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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 “求在我者”之德性，而人之所以能够获取德性的第一个保障，便在于人心之才。但是，人

心具有此等改变自己的潜能，却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在现实生命中达成理想人格。这种潜能需要经历实

际的修养过程方能成为现实，而上述潜能在现实中完全可能因为种种阻碍而无法正常发挥，致使我们

对于德性的追求受到阻碍，并导致现象界总有不善或者说恶的东西存在。孟子的 “牛山之木”比喻，

便是要说明这层意思。同时，孟子虽然在原则上同意 “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但他

似乎没有认真考虑过人心所具有的成就德性的潜能，或者说 “才”是否必定具有实践上的强制性。

原本应向善之人不能为善，大约不外是因为无知、主观故意或者意志软弱这三方面的理由。孟子虽然

意识到人心中追求德性的潜能可能会受到阻碍，但并未清晰区分上述各种情况。实际上，孟子可能是

把上述前两个人无法为善的理由混淆在一起。他斥杨、墨之徒为 “禽兽”，显然是认为这些人之所以

未能最终展示出人性的优美，是因为认识上的错误，否则他 “好辩”就显得毫无意义；比较麻烦的

是关于纣之类的反面典型，孟子并未明示这种 “残贼之人”作恶的理由何在，即他们是出于对人之

应是的价值的无知，还是在了解这些价值真相的情况下故意作恶。不能为善的第三个理由，孟子曾先

后从两个角度加以考虑：一是曾以 “挟太山以超北海”和 “为长者折枝”做比喻，主张导致意志软

弱的消极影响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立场而加以克服；二是曾将其与人们因 “好货”“好色”之类

的私欲遮蔽联系起来，为了克服这些阻碍自身心灵内潜能发展的私欲，孟子简单地提供了 “寡欲”

的方案。虽然在人性向善的过程中存在上述各种不和谐的状况，但仍不足以否定人心有可能开展出的

正面德性与价值，这便是孟子所谓 “非才之罪”的意思所在。

回到孟子提出 “四心”的基本立场，除了上文引 《告子上》中容易发生误会的内容，孟子还在

《公孙丑上》中明确将恻隐羞恶等 “四心”称为 “四端”，以更确切的方式提出 “四端”之心的著名

论断：“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个表述彻底摆脱了将德性与人性视为心中现成之物所可能带来

的理论后果，也与孟子其他论述形成更为融贯的整体，充分显示出从人心之 “端芽”到人性之成就

间的距离。从后果角度可被评价为善的心之端，只是德性养成的潜能或 “才”。如果希望真正实现有

德性的人格，还需要 “扩而充之”的修养工夫：“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知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孙丑上》）

将孟子前后言及的 “四心”视为 “端”，比直接指其为某种德性本身更为可取且贴合孟子本意。

孟子从来没有主张人性无须任何努力、当下即是善的，否则他与各种修身工夫有关的思考就毫无意

义。但从他与告子论辩的语境看，孟子在不精确的意义上，完全可以从人心可能获得德性的意义上，

称道人心具有德性，也就是从 “仁之端”最终可以为 “仁”的角度说 “仁之端”就是 “仁”，或者

从无善恶的心可以为善的意义上说心是善的。抛开这种论辩的立场，结合前面已有的对于孟子与早期

儒家人性论的讨论，笔者认为孟子的实际观点，乃在于将心之 “四端”作为引导人达成理想人格和

德性价值的潜能，这种 “才”通过适当的修养，一定能够得到必然实现，但却需要大量的努力和漫

长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孟子继续主张 “四端”之心不但是 “实有”的，即 “乃若其情，则可以

为善矣”，也是与生俱来的，如同人天生具有 “四体”，这就意味着德性养成的潜在苗头 “非由外铄

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样的 “四端”之心，任何人普遍具有，用孟子的话说就

是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并恰当

地培养这种人心之 “端”，便都可能达到理想人格境界：“孟子思想中的’心’具有普遍必然性，又

有自主性。这两个特质都表现在孟子的’心’之作为价值意识的创造者这一点之上。”① 现实中之所

以有人因丧失自觉的价值意识而失去这种人的身份并堕落到禽兽的地步，仍然是因为未能妥当对待、

滋养心之 “四端”。如上文所言，从逻辑上讲一定可以向 “善”的心灵之潜能之所以不能发育成熟，

不外是因为故意、无知或无能。从 《孟子》全书多处对 “求则得之”的强调看，孟子最为重视的是

第三种情况，也就是如何通过适当的修身工夫克服意志的软弱。这正落入早期儒家 “为己之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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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内。

上述讨论意味着，孟子将 “四端”之心视为德性的理据性所在，而这点具有前所未有的理论意

义。在先秦时代，对类似的根源性观念的探寻，已经在道家谱系内有所突破。老子所谓的 “道”是

一个外在的超越性权威，但此权威对人而言，却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后者对价值的 “自由”获得，

即人的价值来自以 “无为”或 “自然”的方式得道或顺应道。这种思路无异于将人置于一个更高的

客观权威之下，而这对于坚持天人有分立场，并认为各种价值目标均应是完全取决于人自身的 “求

则得之”的 “可求”者的儒家而言，应当说不是令人满意的答案。孟子将此德性的根据追溯到人心，

便避免了上述困难，既坚持了儒家天人有分的基本立场，也突破了以往儒家谱系内部对于根源性观念

的探索无所贡献的局面。但孟子的思路也并非完全没有疑问，至少在荀子眼中，这个直指人心的答

案，由于在最初的辨识上与人的一般生理或生命禀赋层面的情感活动有关，如孟子 “乍见孺子将入

于井”的例子所体现出的那样，或许在可说明性方面显得不那么清晰。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荀

子在自己对类似内容的探究中，放弃了孟子已经建立的思路，转而从 “圣人”那里寻找德性的根源，

如 《荀子·性恶》所谓 “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这种说法的理论后果，实际上仍然倒向了不 “自

由”的 “他律道德”。如果更进一步对圣人如何知礼义之源加以追问，则恐怕荀子也无法提供合理的

答案。对完全贯彻并充分理解早期儒家天人有分的思想传统的荀子而言，他的上述观点不能不说是其

思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荀子似乎没有真正了解从孔子到孟子所强调的 “可求”或者 “求在我者”

的那些仅仅并完全取决于人自身的价值目标的全部意义，即德性的价值在于其获得是 “自由”的，

人成为自己之应是可以并且能够对于自身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应无所依傍。

实际上，孟子所谈论的作为德性根据的心之 “四端”，既不是一个生理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

理论问题。如果心的问题最终被归于前一方面，那么哲学活动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人之所以为人，恰

恰不是因为这个物种有生命，而是因为这个物种有 “异于禽兽”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意义的发

掘，也并未仅仅停留在理智思辨的层面上，而主要是贯彻在生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之中的实践问题，或者
说 “为己之学”问题域中出现的问题，即人的全部意义均来源于他们改变自己、成就德性、塑造理

想人格品质的实践活动。探索这个孟子在理论上的真正发明，在于如何理解从 “四端”之心开始，

德性由某种潜在而得到全幅实现的过程。

孔子早已认为德性作为构成人格品质的要素乃是 “内在的”，但他并未明示追寻这些德性的内向

转向是对一种现成之物的发现，还是根据某些外在的规范对人自身人格的重建，或者是对原有的某些

苗头或者倾向的精心培养与发展。从人如何成就德性的修身过程看，“宽泛地讲，我们可以区分三种

伦理修养的过程：发现、重建和发展”①。上述三种不同的修养模式为不同的中外哲人所主张，从孟

子指出仁、义、礼、智这些品质起始于某种具有特定倾向之 “端”来看，他所设定的人获得伦理德

性的过程是发展和发现式的②。持论者可能出于对孟子言 “性善”之传统理论未加分辨的认可，而认

为他对伦理生活的考虑同时具有发展和发现两种理论趣味，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孟子的观点仅同意发

展类型的伦理生活，这与典型的柏拉图式的通过回忆来发现人本来完整具备的某些素质根本不同。与

此形成对照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荀子对伦理生活的了解属于重建式，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模式同时

也含有发展式的因素。③ 从涉及德性养成过程的角度看，发展和重建式的伦理生活有共同之处，只是

它们的起点完全不一样，前者起源于人内在具备的倾向或者潜能，而后者诉诸于外在的法则。从这个

角度看，荀子的伦理学属于典型的重建类型，认为人在开始其伦理修养时并不具备任何与德性有关的

素质。那么，孟子所据以发展出德性的特定倾向性或者 “端”，与什么样的精神性内容有关呢？从

“情”即是人天生即能表现出的 “情感”的拓展意义看，“四端”之心可被视为与人心特定的情感状

态有关。这种情感状态先于思虑，但需要在思虑中才能得到反省性的揭示。这个观点来自对较早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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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继承，上述意义的人之情早已被以郭店简书为代表的儒者认为是人性成长的真正起点。举孟子

自己最常用的例子 “恻隐之心”而言，上述这种情绪又被孟子称为 “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这样的心情被

冯友兰与作为人之根本规定性的 “仁”联系起来：“他 （孟子）认为 ‘仁’的重要内容是 ‘不忍人

之心’，就是不忍看见别人痛苦的心。”① 至于 “不忍看见别人痛苦”可被视为人在情感或情绪方面

的诸如 “同情－移情”这样的通感：“孟子单挑出同情 －移情 （‘不忍人之心’）来作为我们人性的

独特的和规定性的特征。”② 类似这种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也可从情绪或者感觉的角度加以理

解：“伦理上的羞耻……乃是当我们认为自己 （或那些我们与之相认同的人）具有重大品格缺陷时所

具有的一种不愉快的感觉。”③ “恭敬之心”作为某种对心情的表述，无疑与以上两种心态类似，而

“是非之心”也仍然是对人情感上好恶的表达，包含了基于这个好恶的价值判断而非单纯的真假判

断。孟子思考 “四端”之心的根本思路，是对作为人格构成之品质的德性加以进一步的追问，通过

将其潜能充分情感或情绪化而使之成为对于人之应是的根本规定。孟子通过 “四端”表达情绪是德

性和人性成长的真正起点，这些内容在孟子看来 “可以为善”。

三、作为非规范性依据的四端

德性之成立，取决于人心本有的 “四端”之 “情”，这就是孟子即心言性的理路。据此加以推

论，或可以认为人性和德性之成立的理据性，即 “四端之心”，占据某种本体论地位。在此意义上，

谈论一种儒家的 “形而上学”当然是可能的，但这种形而上学未必具有牟宗三等揭示的面貌。关于

四心的本体论地位，需要阐明的是：其一，并非如康德所主张的那种普遍有效的、理性的、绝对的规

范或法则；其二，只是修身问题或者说儒家所关怀的 “为己之学”的一个子问题域。上述第一方面

对于理解孟子的思想更为关键。

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相反，孟子所谓 “四端”之心是德性的非规范性依据，如前文所述，其构造

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的传统。 “四端”的存在，不是作为某种人心中的先验理性法则或绝对命

令，对于后者的起源我们无法追问；而是作为人心的先天成就德性的倾向，可能是社会－生物演化的
结果。另一方面，其起作用的方式也并非通过对特定规则的简单遵循与演绎，而需要大量的实践训

练、检验以及经验积累。现代认知科学与哲学自然主义的发展，更鼓励我们从孟子、亚里士多德和休

谟的角度去看待人的道德活动，而无需额外为其增加一个康德式的论证④。在更大的社会历史维度

上，德性的发展模式与人类的整体演化密切相关；成就德性的理据性，对个体而言是先天的，但对大

时间尺度中的人类而言则是经验性的。

孟子的追问抵达 “四心”之后，还引出良知良能的问题，孟子由此对德性发展的起点再三做出

说明。用孟子自己的话讲，良知是 “不虑而知者”，良能是 “不学而能者”（《孟子·尽心上》）。站

在我们的立场，可以认为 “孩提之童”能如此，是社会 －生物演化的结果，但孟子本人并未对其加
以追问或推测。孟子将 “四端”与 “良知”、“良能”均托付于个体的先天性，这在解释上为康德式

逻辑的渗透留下了空间。如果一定对其进一步追问，则来自现代认知科学和自然主义的回答似乎更为

可取。不过，笔者此处并非意在从上述现代哲学发展的角度对早期儒家 “为己之学”的合理性加以

备述，只是想据此说明孟子乃至早期儒家的整体学术形象与康德式的形而上学想象之间的差距。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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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２册，前揭书，第７５页。
［美］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 〈中庸〉的现代诠释》，段德智译、林同奇校，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８
页。

ＢｒｙａｎＷ．ＶａｎＮｏｒｄｅｎ，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２６０．
关于康德伦理学的现代批评以及当代哲学自然主义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的兼容性，参见徐英瑾：《儒家政治理想之新唯物主义重

估》，《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５年第３期；徐英瑾、刘晓力：《认知科学视域中的康德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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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笔者认为利用某些现代哲学工具追问上述孟子思想中观念的遥远起源没有哲学史意义，这个问题

不属于孟子而仅仅属于某些具有特定倾向的现代学者，而有关结论恐怕也不会产生针对孟子思想内部

构造的新知识，更何况对现有的知识体的融贯的解释，可以无需诉诸于起源的神话。

那么，“四端”之心的本体论地位应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如将上述问题还原到学术史现实，

可以清楚看到，其发生是儒家 “为己之学”不断发展 “倒逼”出的结果。孔子所关心的成德之教，

经由其后学和孟子不断向心的问题收缩，最终在孟子这里出现了对德性之理据性的追问与回答；而他

提供的答案，只是为了表明，为什么现实实践中某些德性是成立的，且其对于成就理想人格是有效

的。而在我们的解释中，似乎也没有必要颠倒这一思想序列，假设孟子预设了某种肇始于特定起点的

理论体系，并由此推衍出其实践上的后果，即将某种本体论问题置于对德性养成工夫的考虑之前。经

由孟子的努力，围绕心所可能建立起来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实际上出现在更为广阔的儒家 “为己之

学”问题域内部。孟子对 “四端”的思考，作为上述问题域的一个支点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但我

们必须避免以其覆盖该问题域之全局。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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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７４页）

向一种以反思平衡为核心的解释的建构主义。这一建构主义仍然提供了一个原则建构的程序，以区分

于直觉主义的伦理学。但这一程序即原初状态不再构成一个绝对的视点，而只是一种方法论设置，依

赖于立宪民主政治文化中人们共享的观念和对这些观念的反思。某种意义上，罗尔斯自己也意识到两

者的不同，故将后一种形态的建构主义称为政治建构主义，以区分于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①

问题是，随着向更具经验主义意味的反思平衡方法的回归，罗尔斯是否最终倒向一种保守的习俗

主义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与相对主义？罗尔斯在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他的政治建构主义之间的区分
更是强化了这一疑虑。某种意义上，罗尔斯似乎回避了这一问题，但我们可以将其政治转向看成是一

种回应：“政治哲学不会从社会和世界 （问题）中退缩，它也不要求以它自己不同于任何政治思想和

实践之传统的独特理性方法去发现真理。只有当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在所有普遍性层次———从最普遍

到最特殊的层次———上有助于我们梳理我们已定的正义确信时，它才会对我们具有意义。”②

对于罗尔斯来说，如果没有一些稳固的政治信念，尤其是关于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公平合作的信

念，或者如果这些信念不再被公民广泛地分享，那么，民主政制将难以持存。所以，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只是建构一种理想的体制与原则，而是苏格拉底式的启迪与教化。在此意义上，正如撒谬尔所见，

反思平衡 “不只是一种证明方法，而构成了理解所有其它观念的框架”③。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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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建构主义在罗尔斯之后的发展来看，对这两种形态的建构主义都有回应。比如，奥尼尔等主要发展了康德式的道德建构主义；

另一些哲学家则倡导一种解释的建构主义，按照ＡａｒｏｎＪａｍｅｓ的观点，这一建构主义并不必然需要一个明确的程序，这显然与罗
尔斯的观点有所差异，即使在 《政治自由主义》中，程序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何种建构主义构成了实践哲学更为有

效的方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或许不能离开其所应用的对象而作出裁定，罗尔斯显然认为后一种形态更为适合政治哲学。鉴于

他在政治与道德理论之间的区分，是否可以说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更加适用于道德哲学？我们并不能在罗尔斯那里找到任何明确

的答案。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着重探讨的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方法，其最终落点在于政治而不是道德建构主义。（Ａａｒｏｎ
Ｊａｍ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ｂｏｕ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ＬＸＸＩＶ，Ｎｏ．２，２００７，ｐ．３０５．）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４５．
ＳａｍｕｅｌＦｒｅｅｍａ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Ｒａｗｌｓｉ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２，ｐ．２９．



周敦颐 “立人极”思想的三个面向


李旭然

【摘要】周敦颐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天、地、人三才鼎立的思想，提出 “立人极”而成就圣人之道的主

张。他所说的 “立人极”，指的是人类中完全实现了人性故可与 “天地参”的圣人。若在人伦日用中，学

习成为圣人的方法，且能 “固执之”于日用人伦中，则不需外求便可 “立人极”。在追求 “立人极”的过

程中，得到精神力量的支撑，便是孔颜乐处所在。

【关键词】周敦颐；儒学；立人极；圣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４１－０７

作者简介：李旭然，贵州贵阳人，历史学博士 （洛阳 ４７１９３４）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在 《太极图说》中，周敦颐构建了一个贯通天、地、人及万物的宇宙论体系，人在其中占有特

殊地位。圣人又是人之极致者，其实现了人性的全部而能 “与天地参”，所以成为圣人便是 “立人

极”。“立人极”的圣人，因为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故关乎天地万物，需从体上说明 “人极”何以能立。“人极”非可躐等而至，必从人伦日用中辨析其

精义，则如何从现实着手处用力，需从方法上加以说明。此外，“立人极”又因乐在其中，故虽受艰

难困苦亦不改平生志业，则又有 “立人极”之乐。鉴于此，本文拟从体、方、乐三方面对周敦颐

“立人极”的思想加以分析，说明其特色。

一、“立人极”之体

周敦颐在 《太极图说》中提出：“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

善恶分，万事出矣。”① 人在阴阳五行的演化过程中，是有善恶之分的，人的善恶之分却只是相对的，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②。在人而言，虽有善恶之分，又有中正仁义之极，能如

此者即是圣人。之所以称圣人为 “立人极”者，是因为在 《太极图》描述的天地万物演化过程中，

无极而太极贯通了一切事物，一旦能知晓这点，便是通透于无极而太极，这样的人便是人之中最出类

拔萃的圣人。这一观点也出现在 《通书》中：

厥彰厥微，匪灵弗莹。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

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③

这种说法的意义，等同于 《太极图说》的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

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④。既然要立中正仁义的 “人极”，就

不能停留在具体事物。万物的根本是贯通的，人与万物虽然 “万一各正，小大有定”，却必须 “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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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由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哲学研究所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０－１１日举办的 “宋明理学修身功夫与 《四书》

诠释”研讨会参会论文，承蒙陈立胜、董平、倪培民诸位教授批评指正，特此致谢。

②③④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６页，第６页，第３２页，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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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立人极”就要符合此根本之 “一”，这个 “一”便是道、无极而太极，“中”的目标就是

道。

以善恶之分系于阴阳五行，且贯穿万物的化生过程之中，表面近似于重视阴阳五行的汉儒思想，

然而，对比汉儒之代表董仲舒的相关思想，便知其不然。董仲舒认为，“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

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①。人的身体中，阴阳二气同时并存，从宇宙论讲，这是万

物生成的必然结果：“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

欲
#

，与天道一也。”②在周敦颐看来，“人极”既然定之以中正仁义，人所通极的天道必然也是中正

仁义的，周敦颐所说的人之 “中”者，其实就是天人合一。此外，董仲舒认为 “天之常道，相反之

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并行而不同路，交会

而各代理，此其文与！”③这是说阴阳是绝对分开的，阴阳不能调和，人性非善即恶④。周敦颐却认为

阴阳既然是一本，阴阳必然是并行而不悖，人性就不能只是非善即恶，而是要与天道之全体相一致。

阴阳是天道化生万物的环节和具体显现，天道却不只是阴阳，而是无所不覆、超越了善恶之分、作为

善恶的根源的全体，“立人极”的 “中”也应如此。否则，圣人之性只能偏执于善恶之一端，无法遍

及所有人，如此之善与恶，只是个别的、具体的、脱离了天道的全体，“立人极”也就无从说起。

人生而受到阴阳的气禀限制，偏阴者柔，偏阳者刚，必然与天道之 “中”不相符合，在行事时，

也就不能 “和”于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敦颐提出 “君子慎动”的主张：“动而正，曰道。用而

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矣。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⑤

《礼记·中庸》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

非道也。”这说明人在行动中所依据的道，应时刻与天地之道保持一致。《中庸》又认为保持与天道

的一致性是慎独的依据，而后才能致中和。中和的方法，在周敦颐看来，即 “德：爱曰仁，宜曰义，

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⑥。朱熹认为 “所谓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则其动也邪矣。”⑦将道德修

养与天道联系起来，诚就是道德修养而已，“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⑧在 《通书》中，周敦颐

将 《中庸》的天道之诚与 《易传》的乾元结合起来⑨，阴阳五行也就被诚统一起来。他以诚为圣人

之本，仁义礼智性的根源是诚，所以，圣人是中于仁义礼智信、中于诚的。凡人不能生来如此，就必

须努力使自己中于诚，具体地说就是要中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便是自诚，也是力图成为圣人而

通极于天地，就是 “立人极”。由此，周敦颐通过宇宙论的途径，衍生出圣人的道德属性，就是圣人

之所以能 “立人极”之体。

为进一步说明圣人何以 “中”，周敦颐又对善恶进行细分，认为有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其

来源是 《尚书·洪范》中 “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的 “三德”说。孔颖达认为：“此三

德者，人君之德，张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刚克，言刚强而能立事。三曰柔

克，言柔和而能治。”瑏瑠 《洪范》中的 “三德”，在 “九畴”的顺序上位列第六，次于第五的 “皇极”。

其内容是：“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

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注疏者解之为，“君上有五福之教，众民于君取中，与君以安中

之善”，“民有安中之善，则无朋党之恶、比周之德，为天下皆大为中正”瑏瑡。“三德”本来指的是人

君的道德，正直、刚克、柔克是为了使人能 “安中之善”， “皇极”就是所有人都要遵从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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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⑤

⑨

瑏瑠

②③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４页，第２９６页，第３４５页。
冯友兰认为：“董仲舒以为若性中有善端，则不能谓之为善。”（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２０页。）
⑥⑦⑧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８页，第１６页，第１８页，第１５页。
此为学界公论，如 《宋明理学史》认为 《通书》 “不是一部单纯的易学著作，渗透了思孟学派关于 ‘诚’的说教”；卢雪昆指

出，周敦颐是 “以诚体合释天道”、“太极之道即 《中庸》诚道”。（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第６６页；卢雪昆：《儒家的心性学与道德形上学》，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１—１６５页。）
瑏瑡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一，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６６页，第４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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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仅是人君应有的德性，也是天下所有人都共有的，为人者必定要得 “中”，则 “中”不仅有

政治意义，更具有道德修养意义。这就与 《中庸》的 “中”产生关联。

《中庸》的 “中”贯通了天、地、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 “中”，已

经被证明是合上下、内外为一①，“中”于善恶就是 “致中和”的表现之一。孔子很重视 “中”，评

价子张与子夏的过与不及，就是认为他们都不能 “中”②。周敦颐提出 “中正仁义”的人极，就是要

求落实到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性能 “中”于作为善恶之本源的天道，无过与不及， “惟中也者，和

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③ 圣人即是人极，但是，在现实中 “人极”并未在所有

人身上确立，因而这以圣人作为范本，可以教化凡人，凡人也可以向圣人学习而 “立人极”，使人自

我实现、自我成就，以圣人为目标而不断地努力前进，这是 “立人极”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立人极”之方

为说明 “立人极”如何由天道为依据、又能在现实中显发，周敦颐借用并发挥了 《中庸》 “诚

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理论。他从具体的人出发，抽绎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 “形

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④。其立论之基在于人有知，故人能从万物中

脱颖而出。人之知在于知善知恶，先秦儒家就已认可。例如，孟子认为人有心思之知，故能集义为

人；荀子认为人有知、有义、有节，故不与禽兽同；《礼记·礼运》更是直接提出 “人者，其天地之

德，阴阳之和，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在周敦颐这里，天

地的运行因无极而太极的阴阳五行之动静更迭而生生不息，人因此是生生不息的，人的可贵之处在于

人通过知而把握了这种生生不息的变化。这种人心不是指具体的一人之心，而是体知了诚的心，即周

敦颐所说的圣人之心。否则，局限于一人之心，不能识自身之诚与天地之诚的一致性，便不能通极于

天地，也就不能 “立人极”。“立人极”之体，即是与天地融为一体，是周敦颐对天人合一概念的拓

展。在确立这一目标之后，就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阐释，由此引出 “立人极”之方的问题。

天道即诚，故圣人 “立人极”乃是达于诚，凡人只得刚柔善恶之一部分，从总体上来说，是不

诚的。抽象的人性需要通过人的活动来体现，心是人的活动主宰，周敦颐的修身工夫落实于人，以使

人性能自立其 “极”，最终符合天地之 “极”。

圣人立人极，中正仁义无不具备，《太极图说》将这种状况描述为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

静，立人极焉”⑤。因为诚者自成，万物与万物之理森然俱陈，故圣人不动而为静。其实，《太极图》

与 《太极图说》已经阐明静极复动的道理，圣人之静而不动也是动极而静，动静统一于圣人，圣人

就能够以诚为根据而通天地万物。人生而有气禀之不均，从人自身着手，也就是从人的阴阳动静之中

寻求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通过人的自身努力而入于真实无妄的天道，人道与天道合而为一，以诚来

贯通始终、体用、本末、上下。这种状态就是在 《通书》所说的万事万物统统归结为圣人之诚，也

是对 《中庸》“至诚无息……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的发挥。

诚贯通终始，万物却是阴阳五行化生而成，易使人觉得万物不能连贯，于是，周敦颐以诚、神、

几的贯通，来说明万物为一的特性：“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

者，几也。”⑥ 处于诚之神妙不测中，或动或静，或阴或阳，此即是几。于是，诚、神、几各有功用

３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７７页。
孔安国解之为 “俱不得中”。（参见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第六，沈抱秋、谢雨东校对，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１５１页。）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０页。
同上，第６页。
同上，第６页。
同上，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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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区别，却又合而为一。这种区分和合一，并非普通人所能理解。周敦颐认为只有圣人方能知晓，

故提出 “诚、神、几，曰圣人”①。圣人是儒家理想中的完备之人，被周敦颐看作是能贯通诚、神、

几的人。从至诚之天道中，生成了人与万物，却唯有人得天地之灵秀；圣人又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

者，能领悟天地的神妙，并能参透其中的难测之几。在周敦颐看来，人性中已经先天地具有诚、神、

几，圣凡之分在于能否自我发掘和自我实现。

由诚之天道而生成的世界是生生不息的，即所谓 “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周敦颐发挥

了这种理论，认为：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

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②

随着万物生成，每一物都有其自身的作用和意义，周敦颐称之为 “义”。万物各自之 “义”，构

成了总体的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之 “仁”，仁义虽有区分，根本上却是一致的，它们的关系等同于作

为天、地、人根本的诚与万物中的诚的关系。把握仁义，与把握诚一样，只能由人来完成。人是天地

之间最灵秀者，圣人又是人中最灵秀的，圣人通过思而通极于诚，“思曰睿，睿作圣”。圣人体会诚、

无极而太极，就能够顺着 《太极图》与 《太极图说》中展示的万物化生路径，把握诚是如何通过万

物的化生而进入到万物之中的。其中也包括人，圣人把握了人之诚，就能够用诚来教化民众，使之顺

从于诚的天地化生，这样人的所作所为都是诚的，仁义即在其中。如此，诚为天、地、人之本，圣人

也就成了人之本，圣人即诚。所以说，圣人作为人极而参与天地化育，是通过教化来完成的。

通过教化可教人以廉耻，能促使人复归于诚。这是一个思想逐步扩大的过程：由一个人的思想推

及所有人的思想———因为人性已被预设为诚的，是以有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推及的基础———再推及于

天地之思。但是，天地并不思考，只有人在思考，思考天、地、人究竟为何，以人之思来代替天地之

思。天、地、人皆诚，人之思诚，即是思天地之诚，因为人的思考，天、地、人也就诚而为一。思及

天地，天地之间无不因诚而思，思想即由于诚而无所不通、无所不至，人就能够通过思诚来发掘人

性，达到至诚的圣人境界。圣人是合诚、神、几于一身，在思诚时，也要慎于几，体会所谓神的不

测，使诚能落入实处，把诚仅仅当作头脑中空悬的抽象本体，不能达到教化的目的。将诚同时贯通于

天、地、人中，与具体的思诚、使人自诚的行动结合起来，即是体用合一的道路③。

《中庸》有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之语，圣人之道是诚，成为圣人的途径也在于诚。人

的反身而诚，就是使人自诚以至于圣人。反身而诚不是盲目的，诚既然是根本之性，本身即是明，所

以诚是静。然而，孔子也自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意味

着没有人是生而即知的，也没有人是生而即诚的，人需要以动的方式去把握诚，要求自明诚，就是以

学的方式完成。《中庸》本身即是将诚与学结合起来的，人从出于天，故天道与人道应是一致的，学

习如何为人之道就是学诚。天道之诚是要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这就是人的自明诚的意义所

在。自明诚的具体路径，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者就是诚之之道，所

以要 “固执之”④。以明而诚之动，至于诚而明之静，自诚明与自明诚之天人合一，也就是动静合一。

五者中，学是第一位的，由博学开始，才能有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渐次展开，则反身而诚以至

于诚的动静相即，关键就在明了所以诚者为何物，而后能以此明了何以能诚之道。

圣人学道而与道为一，圣人就随道通达于万物而又不滞于行迹，普通人不能明道，也就不能理解

圣人。圣人之学为己，故他人不知，丝毫不减损于圣人的内蕴。圣人所以学者，在于诚，圣人是人，

４４１

①

②

③

④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８页。
同上，第２３—２４页。
牟宗三却认为周敦颐未能彻底实现体用合一，“濂溪是天道诚体与仁义中正分别平说……两者犹有间而未能一”。（参见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朱熹认为：“此诚之之目也。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

者废其一，非学也。’”（［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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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诚并自诚，能成圣人，如果这种路径为他人所知，并且能身体力行，也就能通向圣。虽然不是所有

人都能成为圣人，却为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这种对他人的影响上看，圣人确实是以诚为依据而感

通普通人。又由于诚是即动即静的，则圣人的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首先应是人有志于学，而后

学诚以成圣人，圣人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引导他人也学诚，在潜移默化当中使人自觉于诚，人自诚而

化于诚。这就是周敦颐对孔子的赞美：“道德高厚，教化无穷。”①

在周敦颐看来，人生天地间，和天地一样，根本上是诚而真实无妄的，任何与之不相符合的行

为，皆是有悖于人性之诚的，不能中于人性，不合于天、地、人共同构成的生生不息的诚的世界，即

是妄动为恶。若要避免侥幸心理并且消除之，使人发现自身真实的 “幸”之所在，就要对自我之性

进行寻根探源式的自我发掘，具体说来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加以分析。周敦颐将之称为 “养

心”，提出 “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②的主张。通过 “养心”，不只是寡欲，更是使心思通明而

无丝毫隐瞒，个人的善与不善俱呈现出来，在此之上持续用力，便能达到 “诚立，明通”的境界。

具体着手之处是知耻改过，“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③。耻辱所带来的羞愧感和负罪感，如

果不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作反思，是不会产生的。诚实地面对自己之过并能勇于改正，使人之不诚复

归于诚，这即是立师教的作用，以圣人之诚来引导普通人 “立人极”，也是由人的复性、执性而成人

之德行的具体化，这种 “立人极”之方的典型代表是颜渊。

三、“立人极”之乐

周敦颐以颜渊为求学圣人之道的典范，认为颜渊 “睿性通微，实几于圣”④，故而特别提出 “学

颜子之所学”⑤。颜渊生平艰辛，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是普通人眼中的可怜人。颜渊常年 “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常人看来，处于这种生活

状况下，早已经无任何乐趣可言。但是，颜渊孜孜以求的并非常人之乐。孔子称赞颜渊 “有颜回者

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

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孔子及后世皆以颜渊为门下最好学，且能有希望跻身于仁

者。孔子虽然也有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乡党》）的讲究，他最担忧的却是 “德之不修，学之

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其实衣服饮食之恶并不在孔子培养人之德性的

考察视野之内。而且，孔子还有 “君子固穷”（《卫灵公》）的说法，以颜渊对其师孔子 “夫子循循

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论语·子罕》）的推崇来看，颜渊的忧乐与孔子的忧乐是一致的。颜渊对孔子事业的执著追随，即

是周敦颐说的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⑥的仰慕而拳拳服膺之心。

孔子自称 “乐以忘忧”，在其编订的 《诗经》中也有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

（
$

）饥”（《衡门》）的话语⑦。颜渊作为孔子高足，必然同于其师，笃行于学仁、求仁，以仁为己

任而乐此不疲，穷居陋巷而始终不改其乐。孔子自称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圣

与仁是结合在一起的，求仁便是求圣，学仁可以至于圣人，孔子和颜渊所乐者就是仁而已。在周敦颐

看来，诚是圣人之本，圣人即诚，孔子和颜渊所笃学力行的，其实就是诚，这就回到 “立人极”之

体。然而，对 “立人极”之体的领悟与践履并非唾手可得，而是需要在现实中仔细体会，面对所处

的外在环境做出选择的大问题。周敦颐所说的 “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

５４１

①

⑦

②③④⑤⑥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４２页，第５２页，第２１页，第５６页，第２３
页，第２２页。
清儒王先谦认为今本 “

"

”乃 “疗”转写所致，以河水 “疗饥”却不觉其苦，仍然自得其 “
"

（乐）”，故 《衡门》之诗 “言

贤者乐道忘饥”，可见儒家不以清贫为苦的传统由来已久。（参见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第十，吴格点校，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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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①，正是强调在面对外界诱惑时，能不易其心志，坚持自得之乐。

这继承并发挥了儒家 “忧道不忧贫”的思想，二程奉周敦颐 “寻孔颜乐处”之教的立意正在于此。

由大程见猎心喜的典故可以得见：

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前矣。”后十

二年，因见，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时，好田猎，十二年暮归，在田野间见田猎者，不

觉有喜心。”②

田猎之乐乃是外在的，少年时代的大程自以为已经去除掉了，实际仍潜伏于心中，并没有真正除去。

周敦颐对大程的告诫直指其内心，田猎既非真乐事，又是系于外物而发，则田猎之外，还有其他可欲

以求之的乐事，与周敦颐追求的 “立人极”的圣人中和之道不相符合。周敦颐以为圣人可学而至焉：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

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③

这里认为圣学之要在于 “一”，以诚来一以贯之。既然 “一者无欲也”，所有的思虑动作都是

“动而正”、“用而和”，无欲即是诚。诚的自然顺化在人身上的实现，就是通过人的无为、无欲来实

现，但又并非完全的无为、无欲。因为诚的实现还需要人的自诚，使人能复归于诚体。从万物化生上

看，诚是万物之体，人是万物中之一，人是诚体的发用，故而人以诚为体。若要人自诚，就是从人自

身去求诚体，诚的无为、无欲指的是人要积极主动地去无为、无欲，从而顺应诚的无为、无欲，然而

又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人伦。在周敦颐所处的时代与其理论框架中，这种圣人的中和之道便是礼乐，

圣人 “立人极”之体由礼乐而落实。

对于礼乐的起源，周敦颐的阐释是：

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

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

释。优柔中平，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④

礼乐的中和能够使心思平和无欲，于是得到平和的天地之大乐，这是由礼乐之 “乐”转而为和

乐之 “乐”。《礼记·乐记》认为音乐是 “感于物而动”，圣人作乐是随外物而感动，却非专注于某

一物，乃是遍及万物，故能以平和的声音去感化天下人心，由此天下皆能和。“乐”字虽音义有二，

和却肯定是乐的前提。这在儒家经典中多有表述，如 《诗·小雅·常棣》的 “兄弟既具，和乐且

孺”，《毛诗正义》解为 “乐音洛……为此饫及燕礼之时，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会聚，和而甚忻

乐”⑤；又如 《左传·隐公元年》言郑庄公 “其乐也融融”，杜预注为 “融融，和乐也”，孔颖达疏解

为 “融融和乐，癢癢舒散，皆是乐之状，以意言之耳”⑥；再如 《论语》中，有若提出 “礼之用，和

为贵”，皇侃解为 “和即乐也。变乐言和，见乐功也”⑦。周敦颐论和乐，就是将礼乐之 “乐”与和

乐之 “乐”融贯为一，与上述经典解释相一致。由此回到 “立人极”的问题，学礼乐而明其中意蕴，

便能达至礼乐之和乐，于是就能乐于其中。

颜渊问为仁之方，孔子答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之克己复礼。所谓 “克己复礼”，《左传·昭

公十二年》引述孔子之言 “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春秋左传正义》训 “克”为 “胜”，“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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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４０页。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七，《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９６页。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３１页。
同上，第２８—２９页。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第九，［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２册，台北：艺文印
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２页。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６册，台北：
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３７页。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第一，沈抱秋、谢雨东校对，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１０页。



周敦颐 “立人极”思想的三个面向

身能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也”①，近于孟子 “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说法。 《春秋左传正义》的解释，

是以克服身体欲望为方法；孟子的说法，则以为心思不能逐于外物②。周敦颐对此加以发挥，认为

“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

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③。

行礼即是行仁，处处指向人之自身，使自我的道德修养与礼仪践行结合起来，将自己融于中和之

道，圣人之道立，所乐者以天地为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之乐。于是，颜渊不以富贵为乐：“天

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

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④

周敦颐以颜渊为亚圣，肯定颜渊已入圣人之道，是 “立人极”的典范。颜渊悟道，能深刻体悟

“立人极”之乐，故能以礼为标准自处，得到了平和之乐，不再受外物的迷惑，于是能无欲而乐，且

乐此不疲。周敦颐应也是如此之人，其妻兄蒲宗孟记述周敦颐不以贫穷为意⑤，他不只于学理上表达

了 “立人极”之乐，更是身体力行之。孔子与颜渊之乐，被周敦颐体悟并共乐之，可见 “立人极”

之乐的超时空性。以 “立人极”之乐为纽带，孔子慕前圣而守道，颜渊求之而安贫乐道，周敦颐以

及后来的理学家接续之，前贤后哲竟然乐而为一，亦是所谓的君子的 “信赖社群”的表现⑥。

四、结　　语

周敦颐先于宏大的宇宙论体系中，肯定人为其间最灵秀者，圣人又是人之极致者，“立人极”便

是要成为圣人。天地之大，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周敦颐引入 《中庸》里的 “诚”概念，以人之自诚

去实现天道之至诚，具体的用力之处，便是于人伦日用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由之身体

力行。“立人极”于此，顺应了宇宙与万物的生成变化，个人的道德修养也被提升至天地的境界。对

于 “立人极”之道，不但能学习之、体会之、更能安之、好之、乐之。大程有感于周敦颐的气象之

磅礴，不由生出了 “吾与点也”之意。于是，据 “立人极”之体，依 “立人极”之方，得 “立人

极”之乐，圣人之性于人伦日用中即得以落实，圣人也就不再是遥不可及者，而是人人都可以成为

圣人，汉代谶纬对圣人的神化与附会也就被破除了⑦。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性人物，黄百家称

赞他 “破暗”于 “心性义理之精微”⑧，与其 “立人极”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责任编辑　李　巍）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四十五，［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６册，台
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７９５页。
孙以为孟子之说，与荀子所说的 “养心莫善于诚”相同。 （参见 ［汉］赵岐注、 ［宋］孙疏： 《孟子注疏》卷第十四下，

［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８册，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２６２页。）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５２页。
同上，第３３页。
据蒲宗孟所记，周敦颐仗义疏财，“虽至贫，不计赀，恤其宗族朋友。分司而归，妻子餤粥不给，君旷然不以为意也”。（参见

《周敦颐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９４页。）
杜维明认为 《中庸》在讲求自我修养的同时，通过 “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的社会政治活动，形成人际关系之间的 “信

赖社群”。在政治活动中，儒学也很重视精神方面的一体性。本文借用 “信赖社群”的概念，表达的是不同时期的儒学思想家精

神追求上的继承性与一致性。（参见 ［美］杜维明：《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
第４６—８０页。）
对圣人的神化，由 《论语谶》对孔子降生的描述可见一斑：“叔梁纥与徵在祷尼邱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 （参见 ［清］

赵在翰辑：《七纬 （附论语谶）》，钟兆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７７３页。）
［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第十一，《濂溪学案上》，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４８２页。



论张君劢对政治正当性论证的双重路径

许　兰

【摘要】张君劢以中国传统家国天下及注重人格尊严等思想为其思想 “前见”，在理论上选择性地吸收了洛

克、卢梭、康德等思想家的人民主权、天赋人权及自由意志等思想，从批判专制政治开始对民主政治进行

反向的证成；对人民主权———最高政治权力应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与授权和宪政自由———政治权力行使应该

受到宪法的制约、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基于权利论与功利论的双重路径的论证。

【关键词】张君劢；民主；宪政；自由；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４８－０６

作者简介：许兰，河北保定人，（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珠海 ５１９０８７）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引　　言

提到政治哲学问题，就会涉及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只要存在政治权力，就注定有支配与服从

的关系存在。如果统治者仅仅依靠暴力来维持这种关系，统治成本就会太高，政治秩序也很难稳定。

正如卢梭所言：“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

服从转化为义务。”① 所以政治的正当性就是对支配 －服从关系的正当化，或者说是对这种关系的道
德证成。关于政治的正当性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论述，例如许纪霖认为按照其来源的不同有三种模

式，第一种来源于政治秩序的规范性，第二种来自政治权力的认可性，第三种来自权力的效益性②；

吴根友认为政治正当性包括政治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及行使的正当性③。这些不同论述在精神上具有内

在的相通性。

作为２０世纪新儒家之一的张君劢，他提出的政道与治道问题，也涉及政治的正当性问题。近年
来，学术界对张君劢政治思想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对于他有关政治正当性的思考却涉及不多。笔者

基本认同许纪霖的观点，即在包括张君劢在内的现代思想家那里，民主与宪政在理论上是内在结合、

相互补充的④。从具体的政治实践方面看，张君劢确实对宪政有更积极的追求，但并不能因为他在

１９４６年参加国民党一党召开的 “国民大会”这一政治事件，就得出他更注重宪政而忽视民主的结论。

在张君劢看来，宪政是民主的宪政，民主是宪政的民主。他几经挣扎才同意有条件地参加此次 “国

民大会”，其目的更多地是想为民主政治提供一个开始的契机而已。笔者认为张君劢在理论上对人民

主权———最高政治权力应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与授权和宪政自由———政治权力的行使应该受到宪法的制

约、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的具体论证方式是：通过对专制政治的批判来反证民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９页。
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学海》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１３页。
吴根友：《政治哲学新论》，《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第１２页。
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价值冲突和内在紧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２５页。



论张君劢对政治正当性论证的双重路径

主政治的优越性；基于权利论的基础对人民主权和宪政自由进行功利论的论证。对此，下面将从三个

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批判专制政治以反证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民主政治是张君劢政治思想的基调。他通过对多种政治形式的比较，认定现代的民主政治是最优

的政治形式。他说：“吾人将现代之民主政治与东方式之专制政治、与中世纪之帝政、与希腊罗马之

民主，互相比较，不能不谓现代之民主政治皆胜于以上三种政治。东方之专制与欧洲中世纪之帝政，

以一人之好恶为转移，视今日欧洲之个人生命财产皆有法律为其保障者，其差别不可以道里计。”①

从词源上看，“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同意或授权。但在 “现代

汉语语境中，‘民主’一词首先与 ‘专制’相对，反对专制政治的思想诉求，我们就称之为民主思想

或理想，不一定就是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②，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对 “民主”的证成可以说是从

对 “专制”的批判开始的。张君劢作为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幼年时期读过几年私塾之外，

大部分时间接受的是西式学堂教育，还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西方的政治学和哲学，所以他对专制政治

的弊病在学理上有着更为深刻和清醒的认识，其批判也就更能切中肯綮。他对专制政治的批判从逻辑

上可以看作是对其民主政治理想的反证。

张君劢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出发，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在总体上持否定态度：

“就政治就国家之理论言之，则古人之言，绝少可以为新国家建设之凭藉者，此国人所当确认者

也。”③ 他指出东西方政治思想的根本差异在于东方无国家团体观念，而西方则有：“惟以团体观念为

本，然后知国家之为一体，其全体之表示曰总意，全团体号令所自出曰主权，更有政权活动之方式曰

政体，与夫本于团体目的之施为曰行政；反之，其无团体观念者，但知有国中之各种因素，如所谓土

地、人民、政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矣。东方唯无团体观念，故数千年来儒、道、法、墨各

家政治思想之内容，不外二点：曰治术，所以治民之方术也；曰行政、兵刑、铨选、赋税之条例而

已。”④ 张君劢的 “团体观念”指的是 “国家”基于社会契约论，为人民公共团体。只有国家属于公

共之物，才会有法律意义上的人民主权。传统中国并没有国家属于人民团体的概念，自然主权也就不

属于人民，而是属于一家一姓之君主，即所谓 “主权在君”。传统政治理论，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

的 “天意－民心”二元结构，看起来似乎有 “主权在民”的意味，但由于 “天命”和 “民心”过于

抽象，“民”并不能通过具体的、可操作的程序性措施使 “君”获得或失去权力，对其进行有效约

束，所以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蜕变为 “主权在君”。“其所谓公者，充其量，不过欧洲之所谓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不得谓为此 ‘公’字涵有团体之意义也。”⑤ 这是说统治者行 “仁政”、“为公”，至多只是

表现为执政为民，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 “主权在民”思想相去甚远。张君劢认定传统中国无团体

观念，而君主专制政治在理论上的根本缺陷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主权在君主一人手中，国家等同于君主私产，以君主喜怒为法律，无由制约。“此一人而

贤明也，则一国治，一人而昏愚也，则一国乱。除此一人之外，社会上无如欧洲所谓贵族阶级，世世

代代保有其社会上政治上之特权，可以牵制此一人所作所为者。故吾国过去政治之大病，第一在于无

社会基础。”⑥ 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一国的兴衰全然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没有制度和其他社

会力量对其权力进行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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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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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２页。
吴根友：《明清时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哲学评论》第１６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页。
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３页。
同上，第１１５页。
同上，第１１６页。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前揭书，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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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君主专制有各种祸端。“政治上因君主制度连累以起者，有篡弑之祸、有宦宫之祸、有官

戚之祸、有王室子弟相残之祸、有流寇之祸、有群小包围之祸。”① 这些祸端大多由国家为君主私产

而起，尤其是没有法律制度具体规定权力如何更替，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称应天命而抗暴政，所谓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史，几乎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伴随着血雨腥风，

无法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其根源在于无国家团体观念。

其三，君主专制下的国民大多如奴隶，无智识，毫无独立的人格、负责之精神可言，以至于政治

体制的近代化转型尤其艰难。“其所造成之国民，则四万万人中有蠢如鹿豕者、有奴颜婢膝者、有个

人自扫门前雪者、有敷衍塞责者。凡西方所谓独立人格、勇于负责与为国牺牲之精神，在吾绝无所

闻，绝无所见。自近年政体改革以还，宪政之难行、选举之舞弊与夫 ‘做官欲’之强、权利心之炽，

谓为皆君主专制政治之造孽可焉。”② 在张君劢看来，之所以造成国民的奴隶性格，主要原因仍在于

无团体之观念。国家既为私产，则不需要国民的品质来保障国家的存在。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管理

国家就像牧羊人管理羊群，即所谓 “牧民”，能保证百姓利益就已经是圣君明王，国民只需要作顺民

就够了。没有所有权，何谈治权？

总之，张君劢对传统专制政治的批判主要是从对传统的国家观念，即 “国家为一家一姓之私产”

这一根本性观念的批判入手。张君劢主张通过改造国家观念，即把国家由 “私产”改造为属于全体

人民的团体，让人民拥有主权，进而建立起民主政治，来消除专制的流弊。因此，张君劢对专制政治

及其根源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主权在民说、政治权力应该来源于人民授权的现代民主政治观念的反向

证成。

二、从政治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角度证成民主

张君劢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进行批判，在理论上还积极构建人民主权即政治权力应该来源

于人民的现代国家观念，并对其进行独具特色的论证。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对民主政治的论

证大致有权利论和功利论两种不同思路。权利论把自由和权利看作目的本身，认为它们具有内在的价

值，并把这种 “天赋”的 “权利”作为论证政治权力来源合法性的基础，洛克和卢梭的学说就是典

型代表。功利论是一种后果论，主要从民主政治带来有益的社会效果方面对民主的正当性进行论证，

近代的功利主义学派就采取此种论证方式，即不否认自由的价值，但认为这种价值不具有内在性，自

由和权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工具和手段能够使个人幸福、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张君劢在儒学

背景下，从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说、人民主权说、密尔的代议制政府论及康德哲学中取其

所需，形成了其对民主政治独特的论证方式，即建立在权利论证基础上的功利论的论证方式。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大多用社会契约论来论述国家的目的和起源。洛克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

者，认为在国家成立之前，人们处于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受自然法的支配，每个人都是自

由而平等的，享有生命、财产、自由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没有国家、政府、统治或统治者。但由

于自然状态存在一些 “不便之处”，为避免这些不便，人们才通过协议或契约组成国家、建立政府。

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或授权。政府的目的是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如果政府没

能达到这一目标，公民有权废除他们的代理人甚至是政府这种形式本身。可见，洛克的人民主权体现

于人民有权对国家权力进行赋予和剥夺，其依归的基础在于自然法之下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卢

梭继承了洛克社会契约的思想，但他并没有援引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念。他认为人们建立国家是依照

理性创建法律进行自我管理。在国家之中，被统治者应该是统治者，国家事务就是普通公民的事物。

人们通过契约摆脱自然状态时，即形成 “公共人格”，其意志即为 “公意”，它的行使就是主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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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前揭书，第７６页。
同上，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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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不可分割，不可移让，主权者只能自己行使主权，所以他主张直接民主制，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

权。人的理性不是发现外在的自然法，而是自己立法。可见，人的理性是卢梭人民主权说的理论基

础。

张君劢对民主政治的论证最初是权利论的论证策略。“所谓民主，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的决定

国家一切重要决定 ［……］国家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亦只有由人民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不能

由别人来越俎代庖。换句话说，国家重要政策的决定，如果人民有权参加，就叫做民主，不然，就不

是民主。关于此，陆克氏早已提出被统治者同意之说。亦就是说，国家一切的决定，应得人民的同

意，应由人民表示同意。”① 可见，张君劢接受西方近代的社会契约思想，认为国家就是一个团体，

作为团体中的个人拥有统治权，这种权力是通过投票和其他形式的大众参与来实现的。张君劢对民主

政治正当性的论证是基于个人拥有基本的、不容移让的自由权利———人权这一理论基础的。对此，他

还有另外的说法：“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是尊重人权，是由人民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

式，所谓选举权，议会，与责任政府等等，都是这个出发点的表现。”② 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就是人

民基于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自我管理，这种管理方式通过代议制表现出来。把民主政治、政治权

力来源的正当性诉诸于人们先验的自由和权利，这与洛克和卢梭一样，显然属于一种权利论的证成方

式。但张君劢的个人基本权利观念没有像洛克一样以自然法为根基，他这样解释人权：“所谓人权的

意义，在哲学上看即是康德所谓拿人当目的，不拿人当手段、工具，也就是说人类有其独立的人格，

政府应待其人民为有人格之人民，不待之如奴隶。”③ 可见，张君劢思想中的个人权利是以卢梭与康

德的自由意志、理性以及儒家的人格尊严为基础的。正是此种独特的个人权利的思想基础，使张君劢

对民主政治的论证又由权利论证滑向了功利论证。

在张君劢看来，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民主政治尊重人的主权，不会压抑人的理性

能力，而是通过教育使每个人的理性能力发挥出来。这样，人民就不是无知无识、愚钝不堪的奴颜婢

膝者或争权夺利者，而是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国民。只有 “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④，

才能真正救国。精神自由表现在政治方面即为理性政治。“真正之理性政治必起于良心上之自由，本

此自由以凝成公意，于是为政策，为法律”⑤，唯有尊重、保障个人自由，使公民有参政之权利，才

能有好公民与好政治家。精神自由除表现于政治外，还表现于学术、宗教、艺术各领域，张君劢认为

个人理性智识即精神自由充分发展，不但个人在政治、道德、法律、学术各方面有所成就，同时整个

国家和民族也会因个体分子的推动而得到巩固和发展。张君劢所处时代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如

何从理论上创建民族复兴的政治体系成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一迫切的时

代任务促使张君劢从对民主的权利论证过渡到功利论的论证，即民主政治有助于国家稳固发展：

“一、国内安定，少武力竞争之事变；二、人民有法律的保障，所以能安居乐业；三、因有思想自由

之保障，故学术发达；四、农工商之发展，为前此专制时代所不能望其项背；五、真正民主国家如

英、法、美国虽经有史以来之大战，仍然稳渡过去。”⑥

从功利论的论证角度看，张君劢高度肯定民主政治的基础为理性主义的思想观念，实际上亦包含

着一种功利性的诉求，即他与同时期中国的其他思想家们一样，都在学理上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寻找与

西方相一致的思想基础，以便中国人更易接受这一新型的政治观念与政治形式。他认为欧洲的理性主

义是中国儒家的旧物，传至欧洲，西方人发挥理性能力，运用于认识自然方面，形成科学知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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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翁贺凯编：《张君劢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８４
页。

同上，第４８６页。
张君劢：《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４７页。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前揭书，第８５—８６页。
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１９２１年１０月，第２卷第４号。
张君劢：《政制与法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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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约束行为，表现为自由意志。 “吾国所谓理，所谓道，在闭关时代，不外乎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

已。孰知此理此道，传至欧洲以后，乃变为理性主义，在知识方面为范畴为论理方法，在行为方面为

道德为意志自由。”① 他把儒家精神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等同，认为都出自于理性。“然则谓儒

家之精神，同于民主政治，同于社会主义可也。此非吾人之故意附会，去儒家学说之尘垢，见其精义

之蕴藏，则知二者，自出于人心之同然，而非偶然。何也，二者同以理性为出发点故也。”② 西方启

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是否真的来自于中国儒家，恐怕很难简单地下定论③，但张君劢确实看到了二者理

论上的相通之处，即二者都尊重理性，只不过儒家偏重于道德理性，而西方偏重于科学理性。

综上所论可知，张君劢对人民主权采用的是权利论证与功利论证有机结合的方式④。他既肯定个

人基本权利的内在价值并把它作为政治权力来源正当性的基础，又注重建立在 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上

的民主政治所产生的有益后果。总体而言，张君劢更看重民主政治所产生的功利效果，这与他所处的

时代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密切相关。

三、对政治规范———宪政自由的证成

张君劢的政治哲学思想基础是理性主义。从学理上讲，这很容易使其民主政治理论导向卢梭式的

直接民主政治，最后使得公共权力没有得到约束而侵害个人权利。但历史的发展与欧洲的、中国的政

治实践，如二战时期的德国政府权力不受约束的灾难性的后果，他在民国政府统治下个人被绑架、报

刊停刊等严重侵害人权的恶性遭际，以及他的政治学学科背景，使他对直接民主制的局限性有清醒认

识。所以在政治实践方面，他一直主张的是实行洛克、密尔等英国思想家的代议制，同时对宪政有着

一贯而持久的追求。

张君劢宪政思想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他起草 《中华民国宪法》前后才趋于成熟。他明确指出，

国家的目的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国家的目的是维持人民的生存，所以要保障他们的安全；第二，

人民所以要国家是在保障人民的自由；第三，造成一种法律的秩序⑤。而国家之所以要宪法是因为

“宪法乃是一张文书，所以规定政府权力如何分配于各机关，以达到保护人民安全与人民自由的目

的”⑥。

张君劢所追求的宪政与他对国家目的的理论设定是一致的，都是要保护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具体

的途径就是通过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提供制度保障，进而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之所以要对政治

权力进行限制，其原因在于政治权力对人民的基本权利容易造成侵害。“但是有了国家，亦是件极危

险的事，因为国家手上有兵权有警察有法院，它就可以随便逮捕人民，它又可以借国家的名义一定要

人民服从它，或者征收人民财产或者要人民的性命，如对外作战时征兵之类。国家权力既如此之大，

所以宪法上每件事就是要防止国家的专擅，就是防止国家滥用权力。”⑦ 国家掌握强大的暴力机器，

如果权力无所限制、无所不至的话，就会侵害人民权利，所以一定要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定范围，由

此才能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国家对于人民，无论权力怎么强大，总要划定一个范围，说这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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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张东荪著 〈思想与社会〉序》，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前揭书，第１２２页。
同上，第１２３页。
关于此问题，朱谦之等人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不能说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来自中国，但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大体

上没有问题。沃尔夫、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均对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有相当大的肯定，康德实际上也受儒家思想影响，只是

他是以批评的姿态出现的。

从学理上看，对民主的权利论证和功利论证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但张君劢对此并没有深究，而是勉强对二者进行融合。此

种融合的论证方式缺乏理论的融贯性。

张君劢：《宪政之道》，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同上，第１４０页。
同上，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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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这是你的财产，这是你的思想和你的行动范围。在这范围内，便是各个人民天生的与不能移让的

权利。在这范围内，国家是不能随便干涉强制的。在这范围内，各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便叫人权。”①

可见，张君劢对于政治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宪法自由的论证与洛克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宪政奠基于

人的基本权利。但需要指出的是：

首先，张君劢强调宪政与人民宪法意识觉醒的关系。他一生执着追求宪政，亲自投身政治实践，

参与起草多部宪法，但这些宪法终因政治强权而沦为废纸。这使他认识到仅仅有一纸文书并不能保证

宪政的实行，更重要的是建立宪法的权威，提高民智，加强人民的宪法意识、权利意识。当然他也不

赞成只有等全体人民的智识、素质全部提高了才能谈宪政。

其次，与洛克不同，张君劢并不认为国家仅仅有工具的意义，而是认为国家本身具有价值且更为

根本。在洛克那里，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所以与个人相比并不具有优

先性，即国家仅仅具有工具价值，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但张君劢受中国传统家国天下思想的影

响，认为国家只有保障人权、限制一部分权力，才能更好地维持其统治，突出国家的本体地位。“惟

有保障人权，然后政府地位愈加巩固。因为人民有人格，明礼义、知廉耻，自然成为一国中之中坚分

子。所以尊重人民，即所以保障政府尊严。一国要希望人权得到保障，第一，要拿人民当人，不可拿

人民当奴隶；第二，保障人权，政府权力自然受到限制，但政权上之限制，即所以抬高人民地位，为

国家百年大计，是合算的。第三，万不可拿一部分人民作为一党之工具，蹂躏其他人民之权利，这种

做法无非政府自身采取卑劣手段，徒使国家陷于混乱，够不上说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②

张君劢在对宪政自由的论证方面，也持一种权利论和功利论双重论证的方式，而且最终的落脚点

还是在功利论的论证。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而外患大到要亡国灭种的程度，故其对宪

政的追求不同于洛克等人的思路。张君劢在接受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时，并不是简单地照搬照

抄，而是结合着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做了一些颇富中国特色的改动。这一点，我们

应当从学术上予以高度的肯定。

四、结　　语

从晚清经历 “千年以来中国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

停止寻找国家富强之路的脚步，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方。以张君劢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扛起了民

主宪政的大旗，以图能在亡国灭种的危局中找到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对民主宪政的论证会更

多地倾向于功利论的论证策略。张氏主张改造国家观念，以人民基本权利为基础论证政治权力来源于

人民的正当性，同时也以此为基础建立政治权力行使的正当性，最终实现国家富强。不过，由于张君

劢对民主宪政的理论有深刻的把握以及对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弊病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并没有以富强

压制人民权利，而是认为只有保障人民主权和限制政府权力，现代意义的中国国家才会得到巩固发

展。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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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君励：《宪政之道》，前揭书，第１５７页。
同上，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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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印光法师自号 “常惭愧僧”引出的回顾与思考

黄家章　黄旭文

【摘要】中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法师是民国佛教四大高僧之一，在汉传近现代佛教界影响巨大。印

光自号 “常惭愧僧”，作为一个严守佛教戒律、严谨处世的出家僧人，作为一个被同时代僧俗四众视为大

师的出家僧人，他何以深刻地有感 “常惭愧”？何以自号 “常惭愧僧”？其中的微言大义何在？本文依据有

关佛典，印光和虚云、弘一等的修持与思想，对此予以诠释，就众生要面对生死大问题的共性，发掘其中

终极关怀的意蕴，一窥印光思想在中国净土宗历史上特有的继往开来之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常惭愧僧；印光；信愿行；终极关怀

中图分类号：Ｂ９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５４－０７

作者简介：黄家章，（南宁 ５３００２２）广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黄旭文，（南宁 ５３００２９）南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一、印光法师与 《印光法师文钞》

中国佛教史中，作为大师级人物的印光法师 （１８６１－１９４０年），纵向定位被尊为中国佛教净土宗
的第十三祖，是生活年代距今最近的一位祖师；横向定位则与虚云、弘一、太虚并列为佛教 “民

（国）初四大师”，即中国近代佛教的四大高僧，甚至有佛门论者称誉其为四大师之中的第一人。①

关于印光法师的纵横历史定位，内涵依据至少有五：一是他的道德与为人；二是他在弥陀净土信

仰上的修持及其功夫；三是他的思想与文章，尤其是 《印光法师文钞》一纸风行，对中国现代汉传

佛教影响巨大；四是他的信仰和思想在其后汉传佛教信众圈中具有极大影响力；五是他对净土宗发展

的历史性贡献。概言之，印光的佛学思想是以净土宗的弥陀净土信仰来融摄佛教各宗，“千余年来各

宗合流归于净土的趋势至印光而集其大成”②。

同为民初四大师之一的弘一法师 （李叔同），在出家后即诚心拜印光为师，并言 “朽人于当代善

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印光法师”③。太虚法师则指出：“沿至清季民初，尽一生精力，荷担斯法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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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大醒：“印老 （引注：印光）不特为净土宗师，实为全中国第一尊宿……论今日中国佛教之大善知识，印老虚老 （引注：虚云）

为两大砥柱，得弘一法师为雕梁画栋，即成为佛教庄严之殿堂。”在另一文中，大醒说：“在近二十年中的中国佛教界，能尊称

为第一流高僧的僧侣，首推印光大师与太虚大师……这个事实，一者可以二老的皈依徒众之数量断定，二者可以二老对中国佛教

的实际贡献证实。因印老年高戒长，有几十年的修养功夫，我们恭敬尊重他为全中国的第一尊宿。”比较这两处文字，意思并不

完全一致，然而对印光法师作为民国时 “全中国的第一尊宿”的历史定位却是一致的。（《印光大师永思集》，《印光大师全集》

第５册，台北：佛教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６０１—２６０２、２４３５页。）
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４１页。
弘一：《致王心湛》，《弘一法师书信》，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２２１页。又，“二百年来”另一说为 “三百年来”。参见 《印

光法师文钞三编》下册，莆田：广化寺，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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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净土法门），解行双绝者，则印光大师也。”① 印光法师在佛门内地位之崇高，仅举两位大师以上

之评语，即不难窥其一斑。

印光法师在中国汉传佛教上的崇高历史定位，跟 《印光法师文钞》的传世是密不可分的。传印

法师指出，《印光法师文钞》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和关键：“被誉为 ‘小三藏’。实为

末法之慈航，暗夜之明灯，是现代众生修习佛法尤其净土法门之最佳指南。”② 于海波先生则从学术

的角度指出：“《印光法师文钞》是清末民国时期本愿净著述的集大成者，具有气势磅礴的特点，它

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善导流本愿法门的学说，是清末本愿净著述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③ 在印光

法师圆寂的前后，不仅 《印光法师文钞》在佛教信众中风行，而且根据 《印光法师文钞》编选出的

各种语录体著作，较之 《印光法师文钞》的风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语录体著作中，有 《印

光大师嘉言录》《印光大师嘉言录续编》《印光大师文钞菁华录》《印光大师法语》（以上收录在 《印

光大师全集》第４册），《印光大师开示》《印光大师言行录》《印光大师遗墨》（以上收录在 《印光

大师全集》第５册），《印光大师遗教摘要》（收录在 《印光大师全集》第６册）等，类似著作的版
本之多、印数之巨，在２０世纪的汉传佛教界，几是无人可出其左。另外，印光法师的部分单篇论文、
书信和往生人物记等，也为不少史料论著编选集所收录。

二、印光法师为什么自号 “常惭愧僧”？

在中国净土宗的历代宗师中，在２０世纪的中国佛教僧人中，印光法师有一个特别的自号 “常惭

愧僧”。历史数据记载，印光法师其人： “出家三十余年，始终韬晦，即名字亦不愿人闻知。尝号

“常惭愧僧”以自勖。盖本佛说以 “惭愧”为庄严之意也。”④

作为一个严守佛教戒律、严谨处世的出家僧人，作为一个在生前就被视为大师乃至 “全中国的

第一尊宿”的出家僧人，印光法师何以有 “常惭愧”之感？何以自号 “常惭愧僧”？其中的微言大

义，源自于佛教传统及佛经。关于 “惭愧”的意识，释迦牟尼佛曾作专门的演法说，相关的佛经对

此有相应的记载，如在 《中阿含·习相应品·惭愧经》中，有以下之言：

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无惭无愧，便害爱恭敬；若无爱恭敬，便害其信；若无其信，便害正思

惟；若无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若无正念正智，便害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

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无解脱，便害涅?。若比丘有惭有愧，便习爱恭敬；若有

爱恭敬，便习其信；若有其信，便习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习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习护诸

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有解脱，便习涅?。⑤

作为佛教徒，是否有惭愧，与是否能修习爱恭敬、信、正思惟、正念正智、护诸善根即护戒、不

悔、欢悦和解脱等，有密切而又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唯有达到解脱的层次后，才能修习至高的涅?

境界。这也是 《大宝积经》对佛教信众的要求：“随顺正法……内怀羞耻惭愧庄严故。”⑥ 可见，“惭

愧”对包括净土宗在内的佛教徒而言是一种尤其重要的涵养意识。

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惭愧，他的时日又如何？在印光法师眼里，一个人如果没有惭愧，就可能

大言不惭，可能因无底线、无廉耻而胡作非为，可能因无信仰而迷茫，终极关怀也就不能落实，生命

不能安顿，生死终未了，典型如五逆十恶者，“由无极惭愧极信仰之心，故不能往生也”⑦。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时能见到有修养者自称 “惭愧”，这或是江湖高手意识到人外有人的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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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太虚：《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塔铭》，《印光大师全集》第７册，台北：佛教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５页。
传印：《〈印光法师手书金刚经〉刊印缘起》，《印光法师手书金刚经》，北京：中国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１页。
于海波：《清代净土宗著述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印光大师画传》，《印光大师全集》第５册，台北：佛教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８０６页。
《大正藏》第１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影印本），第４８６页。
《大正藏》第１１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影印本），第３０６页。
《复善觉大师书》，《印光大师全集》第２册，台北：佛教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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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或是老到者尤其是睿智者的真客气。与此不同的是，作为对弥陀净土有深厚信仰情怀与理想者，

印光法师的 “惭愧”，从宗教或宗教哲学的角度看的潜台词却是：彻底地意识到自我生命个体的有限

性，痛感现世生命的有限，而佛法的终极目标在于教人了生死①；为能寻到可以提供无限性的终极关

怀，就要立志通过信愿行、通过修持念佛法门，来祈求往生弥陀净土。② 这里，印光法师所深怀的，

就不仅是老到者尤其是睿智者的自谦或客气，而是在包容了这种真自谦之外，还内蕴着一种对佛法信

仰的洞察、认同、觉悟与自觉践履。因此，他对自己屡有自责并朝乾夕惕，例如：

光宿业深重，现行劣弱。虽起长期，绝无进步。妄念胜于佛念，业识障彼智识。佛慈普被，犹不

蒙益。每一思及，惭赧无喻。然佛既不以摄受诳人，光必以死期败烈 （死期败烈，北方土语，烈者

功烈，败者败坏。如张巡守睢阳，誓立灭贼功烈，以死为期，决不退败，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若

死才见败坏耳。此语北人常谈，南方来曾未闻，故标其意致耳），哀求加被。即当时不蒙加被，终有

加被之日……宜着力念佛求生西方，庶不虚此出家修行矣。③

写这段话时，印光法师年已４７岁。彼时，作为一个在佛教内已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中年僧人，
他仍在因自己的佛念尚未能完全战胜妄念、智识仍为业识所障蔽，自省到自己修持功夫尚未到火候，

油然而生惭愧无比之心，进而因惭愧而知耻，知耻而后勇，更加立志要通过修持念佛法门来求生西方

净土，以不辜负自己当初出家修行的发心与选择。所以，他从 “惭愧”出发，以自号 “常惭愧僧”

来时时警醒自己，对自己、他人修持的总体要求是：

夫欲学佛祖了生死，须从惭愧忏悔、止恶修善而来 （惭愧忏悔、止恶修善，即自讼寡过，克己复

礼。若能自讼，自然寡过。寡过即克己之实行，既能克己，自然复礼矣）。持斋警策，意甚真切。但

须脚踏实地，尽力做去，否则便成妄语中妄语，知之匪艰，行之维艰。④

纵有修持，总觉我工夫很浅，不自矜夸。只管自己，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

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⑤

换言之，要真正明晓自己的有限性，即自我的现存和当下修持都是有限的。人人皆有佛性，就未来时

态言，人人都会成为菩萨；从现在时态言，自我尚是凡夫。所以，位于此岸现世的我就要严责于己、

推重于人，这不仅是道德的要求，更是弥陀净土修持者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先决条件。

印光法师一生对净土的弘扬，主要面对居士阶层。印光的自我定位，是有缺陷的指路人而非完美

的导师：“光自愧道业未成，不敢作师。然复随缘开示者，喻如无足之人，一步难移，安坐三叉路

口，有欲直达家乡、不知所趣者，指令得其正道，速达家乡。而归家之人，断不以彼之不能行，并其言而

废之也。”⑥ 他对自己的这项定位意识的意义与张力，不仅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今天或未来的阅者

能明此一语，即可立刻分辨一切打着各种宗教幌子的所谓 “教主”们、伪大师们，因为他们的表现

总离不开自我膨胀式的自夸自大与自吹自擂，人前人后全无一丝惭愧心或愧疚心。

三、虚云法师、弘一法师的自我 “惭愧”意识与操行

（一）虚云法师的自我 “惭愧”意识与操行

“惭愧”意识，在 “民初四大师”中，并不仅是印光一人的强调与持守。检视历史文献，不难发

现虚云、弘一等大师都不乏类似的意识与说道。虚云法师有言：“现在你我出家，行脚参学，都是因

为生死未了，就要生大惭愧心，发大勇猛心，不随妄想习气境界转。当知此心本来具足圆满，无稍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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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章：《佛法教人了生死———印光的三幅书法及其净土思想与修持的核心点》，《学术论坛》２０１２年１２期，第１—４页。
黄家章：《印光思想、净土信仰与终极关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４—７６页。
印光：《与康泽师书 （１９０８年）》，《印光大师全集》第１册，台北：佛教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０页。
印光：《复高邵麟居士书四》，《印光大师全集》第１册，前揭书，第６３页。
印光：《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上册，莆田：广化寺，１９９０年，第５２７页。
印光：《复高邵麟居士书一》，《印光大师全集》第１册，前揭书，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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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今须向自性中求，要自己肯定发心。”① 他还屡屡感叹：“我内心的惭愧，谁能知道呢？”② 他早

年之所以选择出家，选择用两脚走万里路的苦行，选择向善知识参学，缘由仅在于自己的生死未了，

内心就有了两心，一是意识到自我有限性的 “大惭愧心”，二是促令自己勇猛精进勤于修持恒久修持

的 “大勇猛心”。此两心对虚云法师而言真切且迫切，只是外人又有谁知道呢？非亲身感受，非有阅

历并萌生对佛法智慧有向往者，对此自然不易感同身受。

正因虚云法师出家后恒怀包括 “大惭愧心”在内的两心，他在自己生活的大转型、大起伏与大

动荡的数十年里，始终努力中兴十方丛林，到处修复被天灾人祸废圮的古寺，注重清修，以清规来整

顿佛门，在苦难连连的年代里孜孜努力地维系着佛法的命脉，其禅功、苦行与成效，为同时代僧侣所

仅见，为教内外所重，终成长为近现代中国禅宗的泰斗级大师。他在１１３岁 （１９５２年）时，尝自书
对联作夫子自道：“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③文字清晰地道

出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沧桑的信仰心史。

（二）弘一法师的自我 “惭愧”意识与操行

深受印光思想影响、自律甚严的弘一法师，同样不乏惭愧意识。在５８岁 （１９３７年）时，他在
《南闽十年之梦影》演讲中，有这么一段家常话：

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

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

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 “二一老人”。什么叫 “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

根据。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 （伟业）临终的 《绝命词》（引注：《贺新

郎·病中有感》）有 “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 “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

字，叫做 “二一老人”……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④

在这段以谦冲自责的语气娓娓道来的话语中，尤其是在 “二一老人”的自号中，弘一法师确切

表达的同样是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意识。人生理想是求完美，但真实的人生却不能摆脱有限的束缚，

总是难免有或多或少的残缺。病患是人所具有的诸多残缺中的一种典型状态。弘一法师也有患病时，

也需要治疗。不同于无宗教信仰者的是，他能因为生病 “而生大惭愧，追念往非，噬脐无及，决定

先将 ‘老法师’、‘法师’、‘大师’、‘律师’等诸尊号，一概取销。以后誓不敢作冒牌交易，且退而

修德，闭门思过”⑤。

同样的道理及依据，在佛前自感惭愧的弘一法师，在５９岁时还自述这么一段经历：“我近来得
到永春十五岁小孩子的一封信，他劝我以后不可常常宴会，要养静用功。信中又说起他近来的生活，

如吟诗、赏月、看花、静坐等，洋洋千言的一封信。啊！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竟有如此高尚的

思想、正当的见解。我看到他这一封信，真是惭愧万分了。”⑥不同的人闻道有先后，明道者、同道者

却没有年龄的限制，后生未必不如前辈。弘一法师就因读到这个小孩的信而生愧疚万分的惭愧心，立

志自己不能再做一个 “应酬和尚”，时间与精力更应该放在专心致志的修持上。

数十年如一日的念佛修持后，弘一法师在临终近圆寂时，才可以发自内心地道出以下千古绝唱：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⑦ 这十六个字的夫子自道，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道出了他自证圆满的修持心境，这种修持心境又与华枝春满的生命境界、天心月圆的宇宙境界相

通相融，心曲圆满，此意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智慧的余音绕梁至今。

７５１

①

②

④

⑤

⑦

虚云：《虚云和尚开示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２页。
③　岑学吕编著：《虚云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３４页，第１３４页。
《弘一法师年谱》，《弘一大师法集》第５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第２５３页。弘一有自书的 “二一老人，一事无成

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之说。参见 《弘一大师全集》第９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６４页。
⑥　 《弘一法师年谱》，前揭书，第２４２页，第２７４页。
《１９４２年９月致夏硏尊、刘质平等居士的函》，《弘一大师全集》第８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２４、３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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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惭愧、自身的有限与扩展的人生

印光、虚云和弘一这些大师们的 “惭愧”，不仅是感同身受，更是因为自身佛学修养的不断增加

与修持的不断深化，感自心生，发自肺腑。这是得道高僧之所以能得道的前提，并作为佛教智慧的一

种传统而得以延续①。而印光法师在这方面，更注重强调 “惭愧”的重要性，乃至以此自号，以时时

自我警醒。对此，印光之后的净土宗门人有相当高的评价：“以惭愧心，破无明欲；以智慧光，求回

头路。大哉惭愧！伟哉惭愧！……惭愧一味，烦恼脱体；惭愧一味，家业如意；惭愧一味，和平可

期；惭愧一味，决定生西。”② 惭愧是一味良药，人能自惭愧，就会生忏悔心，忏悔心生，诚敬随之，

苟能日日惭愧，时时忏悔，也就可以破无明，往生弥陀净土。

印光与虚云、弘一等佛学大师承接佛经的意旨，共同阐发深有体会的 “惭愧”意识，从智慧和

宗教哲学的角度论，再次验证了 “凡是明智的人，都接受了自身的有限”③。生活在现世此岸世界的

人都会死亡，绝大多数的人生不满百。将此观照到自身，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这种有限性，就会引

发和触及到宗教智慧的开端与核心内容的开端。用周详完美的各种标准来衡量，个体生命难免生老病

死，任何人在现实世界都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些事实强化了而不是弱化了佛教智慧中的 “惭愧”意

识，明智者会自觉主动地从自身做起。在这方面，印光等佛学大师是带头的身体力行者。

按照约翰·麦奎利的研究结论，宗教信仰是一种人的生存态度 （ａ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坚信并
在实际中寻找外在的资源来充实人生。人之所以需要这样一种信仰，是因为个体的人看到单靠个人有

限的资源，个人本身的潜力、人生的意义都不可能充分实现。所以，信仰对宗教人士而言，是体现扩

展的人生 （ｗｉｄｅｒｂｅｉｎｇ）④。以印光为代表的现代净土宗人，从自我的惭愧起步，步入到往生弥陀净土
中落实终极关怀的进程，也就是先意识到自身有限，再通过信仰进入无限 （“无量寿”），进而了生

死，实现自我扩展的人生。这种意识与作为，源自佛教悠久的人生智慧，对当时与其后中国佛教的发

展影响深远。如印光、虚云、弘一法师这些一代宗师，都要真诚地发 “惭愧心”，佛门内又岂有人可

以没有这种 “惭愧心”？如印光、弘一法师那样成就了佛业的大师，都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入 “常惭愧

僧”、“二一老人”之列，佛门内又岂有人能不归类入 “常惭愧僧”、“二一老人”之列？佛门作为方

外世界，始终是世俗社会的一面镜鉴，面镜自照窥自我内里外表，世俗社会内又岂有人能完全问心无

愧？又岂有人能不归类入 “二一老人”之列？可见，人生在世，作为时时处处不能摆脱有限性的个

我，要萌生惭愧意识已不易，能经常以三省吾身之心来保持这种惭愧意识更不易。

五、印光法师自号 “常惭愧僧”观的现代视野与意义

作为典型个案，自视为 “常惭愧僧”的印光法师，其扩展人生的作为何在、意义何在值得思考。

在晚清与民国时期，在作为观音菩萨道场、“日夜潮声诵普门”⑤ 的普陀山，在作为十方净土道场的

苏州灵岩山寺，在海天佛国的海潮梵音中，在暮鼓晨钟与声声 “阿弥陀佛”的礼佛声中，印光法师

与青灯古佛相伴，或在阅藏，或在闭关，或在礼佛，或在回复书信中规劝信众皈依弥陀净土的正信、

引导信众修持念佛法门……此情景已写入历史，只堪追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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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一则佛门大德高僧自己 “惭愧”故事出自本焕老法师之口，是２０１１年发生在他的１０５岁寿宴上，“老人家第一句发言就是向
嘉宾道歉。他说为了参加他的寿宴，让宾客都饿着肚子到中午１点还没进餐，他很惭愧。当时所有的人都默念阿弥陀佛，感慨老
和尚的慈悲。”（张定平：《大自在：本焕图记》，《晶报》２０１２年４月８日。）
太希居士：《惭愧惭愧》，《印光大师永思集》，《印光大师全集》第５册，前揭书，第２４７９页。
［美］蒂里希：《永恒的现在》，《蒂里希选集》下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９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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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信仰观》，《信仰·运思·悟道》，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页。
高鹤年：《名山游访记》，上海：上海佛学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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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法师在海天佛国普陀山留下的历史背影是寂寞的，很多时候是孤独的。他的历史形象主要有

三，一是僧人，是持守禁欲与严谨修持的道德形象；二是净土宗的宗师，是虔诚信仰弥陀净土的宗师

形象；三是弥陀净土的传道者或指路人，是用般若文字来诲人不倦地阐发弥陀净土信仰的传道形象。

他那专注又固执的信仰，最是令人难以忘怀。一言以蔽之，作为 “常惭愧僧”，他常怀着一颗惭愧之

心，恒怀弥陀净土信仰，坚持天天修持，做着他坚定自信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他的道德广为佛

教信众所传颂，他的文章成为最能反映出弥陀净土信仰、富含终极关怀意蕴的历史文本之一。他以自

己的言行思，成为近现代净土宗的一种象征，使净土宗作为一种提倡和平、建设和谐世界与信仰弥陀

净土的宗教，穿越历史，立足当代，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更具宗教的形态，那就是：“宗教仿佛是大

海最深处的平静的底部。无论在大海表面上有什么样的惊滔骇浪，这一底部仍保持着平静。”①

在直面中国近现代种种巨大动荡和巨大变故时，印光法师所保持的淡定与宁静的品格，追求升华

与超越的信仰及相应的思想，源自传统的佛法智慧及传统的弥陀净土信仰，最终又引导铸造为近现代

中国佛教主流的弥陀净土信仰，延续着近现代中国净土宗的命脉与发展。

印光法师再三强调信仰是个人的事，一句 “阿弥陀佛”或 “南无阿弥陀佛”，出自弥陀净土信徒

之口，更深植于弥陀净土信徒之心。他也再三强调信仰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表演作秀，只需要平

实地做来，只需要数十年如一日地持守，较之热闹轰烈的一切排场，他更愿选择在寂寞的人生场景中

坚持自己的修持。信、愿、行三者都重要，最重要的是弥陀净土信仰最终要落实到躬行、落实到具体

的修持中：“古人云：力行之君子，得一善言，终身受用不尽。不务躬行，纵读尽世间书，于己仍无

所益。如真龙得一滴水，可以遍雨一世界。泥龙纵泡之水中，也不免丧身之祸。”② 修持要亲身躬行，

而且是持续不断的亲身躬行，印光法师就是如此作为，并不断以此来引导净土宗信众。

印光法师的法名为 “圣量”，作为净土宗的十三祖，他是离我们时代最近的一位净土宗祖师。净

土宗自慧远起到印光止，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佛教四众公推而又被历史学家所公认的，中国净土宗

共出了十三代祖师，他们都是不世出的一代宗师。印光法师虽生活在１９世纪下半叶与２０世纪上半
叶，但其思想给人的感觉几乎就是古典传统的。内中乾坤，在于他的修持与思想有着源自佛法经藏

“圣言量”所提供的根本支持，他的信仰决定了他的思想与写作的取向，他 “充分表达出对 ‘以法为

师’之遗训的推崇与尊重……这也许正是印光取法名为 ‘圣量’的独特意蕴”③。对此，有学者指

出，分析印光有关净土的所有论述，诚如徐蔚如云，无一语无来历，或据 《净土五经》，或据中、印

古代高僧大德论疏，在神圣性的源头上，可谓坚实不破。④

印光法师的思想既继承了佛教净土宗的传统，又因集净土宗的思想大成而自成独特的一家之言，

这构成了他的思想的底气：“光之知见，与今人绝不相同。”⑤ 即使举世滔滔，他的信仰及思想都是独

立的，他始终坚持弘扬普惠众生的弥陀净土信仰。

印光法师不是富于鼓动性的佛教思想家，也不是有很多原创观点的佛学思想家，他只是以一个虔

诚的净土宗信徒的平实作为，践履着引导佛教信众皈依回归弥陀净土信仰的工作。他毕生的努力在于

始终坚持弥陀净土信念，他偏于传统又着眼于具体，如经他认可的佛教徒作朝暮功课所必念经文与必

行仪规⑥，至今在海峡两岸的佛教界中，已是信众每日功课的定式。其中，在台湾：“在礼仪上，台

湾佛寺大多是 ‘禅净双修’。１９７３年 ‘中国佛教会’出版了 《佛教朝暮课诵》，该书取材于净土宗印

光法师认可的灵岩山寺念诵仪规，却声称是 ‘综合各宗所惯用者’，可见，净土宗对台湾佛寺礼仪有

着强烈的影响。”⑦ 经印光法师认可的灵岩山寺念诵仪规能风行于海峡两岸，穿越了战火及政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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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黄正东、唐少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６页。
印光：《复某居士书》，《印光大师全集》第２册，台北：佛教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７９页。
陈永革：《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民国浙江佛教研究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５页。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３２页。
印光：《复净善居士书二》，《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下册，第７０８—７０９页。
印光：《复陈锡周居士书》，《印光大师全集》第１册，前揭书，第７２—７３页。
李桂玲编著：《台港澳宗教概况》，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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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意识形态等隔阂，其信仰、精神所内蕴的价值与意义必是独特的，不会依时世的变迁而稍易。

对于宗教大师而言，真正的技巧在于阐释。印光法师作为净土宗大师，也不例外。对包括印光法

师在内的既承前又启后的净土宗大师而言，思想重要，信仰更重要；理论思维重要，形象思维更重

要；自我的玄思冥想重要，诲人不倦、苦口婆心的教化更重要。修持则是各种重要中的重中之重。

印光法师对于众生往生弥陀净土、人在现世生存时所应有的道德作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简言

之，对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我应该如何做”等重要的人生问题，是依据净

土宗的教义与个人的体悟，提出一整套阐释性的信仰与教化学说。在这套弥陀净土信仰的体系中，每

个人的正常人生虽然看似漫长，其实可用生死两字来概括。有生必有死，看似漫长的人生，其实是苦

短的人生，死亡会击穿包括荣耀王者、权贵们在内的所有自以为是者的一切装模作样。每个人都是人

生苦短，每个生命都是生死关最难，对于包括人在内的众生而言，除了生死，余者都是小事。弥陀净

土信仰的整个信仰系统，中心宗旨就是要为此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核心就是一个字：了。因此，

印光法师要阐释且反复阐释的主题只有一个：佛法教人了生死，佛法就是教人了生死。在某种意义

上，这种阐释的重要性不在原创之下，对于宗教信仰尤其是如此。

所以，弘一法师称誉印光法师的文章 “如日月历天，普烛群品”①，梁启超则言 “印光大师文字

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②。这反映了印光的文章具有重教化、重大众的长处与独特处，也就是引

导净土宗的广大信众追求人生信仰的终极关怀，落实其中的导善价值。印光的弘法并不偏于精英佛

教、学理佛教、贵族佛教，而是更重视民众佛教、社会佛教、平民佛教，特色之一就是 “元典化”

的取向，即通过刻经弘法，提倡回归本源佛法之正信，以简择的眼光来唤起社会民众对佛法的正

信③。在立德、立功之余，印光在立言方面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印光所信所思所阐释的价值在于，当一般世俗人依然因常识而沉缅在病老尤其是死亡的悲伤乃至

悲恸之时，他秉承佛言祖意，坚定而执着地向世人传承着一种非同寻常地达观直面死亡的信仰，践履

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达观直面死亡的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相应的宗教仪轨是严谨庄严而又肃穆的，送

终者的内心卸除了重负，信仰者心中洋溢着 “宗教观的宇宙乐观主义”④，心境是华枝春满加天心月

圆，死亡作为常识中所面临的人生最大难关，也因此而得以超越与振拔。

在印光法师生活的时代，在包括虚云、弘一、太虚等高僧在内的佛教四众眼中，在包括梁启超等

在内的著名学者的眼中，印光法师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师。比如，虚云法师对其的评价是：

“如大师 （引注：印光）之真实行持，脚踏实地，禅讲兼通，而归宗于净土，昌明大法，密护诸宗，

常以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等语教人，不标新，不玄

奇，所谓 ‘道在平常日用间’，其一生之功行事迹，及本身成就，昭昭在人耳目，不待余之饶舌也。”⑤

明师门下，下自成蹊。弘一法师告别了昨日的李叔同，抉择出家后，将周孟由赞誉印光法师为

“二百年来，一人而已”之论，称为 “不刊之定论”，诚心欲拜印光法师为师。印光法师是中国佛教

的一位大师，被另一个中国佛教大师弘一法师视为自己最服膺的大师，视为中国佛教二三百年来第一

人的大师。这等评价表明印光法师可谓是大师中的大师。

印光思想在净土宗信仰与思想史上的地位，始终有着强烈的继往开来的意味。印光法师的思想得

以流传并被佛教四众所推崇，弥陀净土信仰在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净土宗已然成为了中国

佛教的主流，其中自不乏历史的必然性，也不缺现实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印光思想、弥陀净土信

仰作为正教，作为颇具生命活力的精神信仰，不仅是历史的，也不仅是现在的，还直指未来，其中的

后续发展自然也就很值得继续关注。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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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印光大师全集》第１册，前揭书，第９页。
梁启超：《〈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印光大师全集》第１册，前揭书，第９页。
陈永革：《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民国浙江佛教研究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前揭书，第１４０—１８３页。
［英］约翰·希克：《宗教之解释》，王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１６页。
释广定：《印光大师纪念文集》，《印光大师全集》第７册，前揭书，第５２７—５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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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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